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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引 | 

我 们 不 难 观察 到 如 下 现 铸 : 如 果 社 会 上 一 部 分 人 的 非 

正义 行为 没有 受到 有 获 的 制止 或 制裁 ,其 他 本 来 具有 正 尺 

诛 望 的 人 束 会 在 不 同 程度 上 效仿 这 种 行为 ,万 至 造成 非 正 

义 行 为 的 沱 滥 。 我 们 不 妨 称 之 为 “ 非 正 尽 局 面 的 鼻 循 环 

性 ,或 正义 局 面 的 脐 绊 性 。 这 一 现 过 独立 于 正义 规范 的 

基体 内 容 : 不 论 一 个 社会 具有 什么 样 的 正义 规范 , 这 一 现 

象 都 有 可 能 发 生 。 在 法 律 制度 不 健全 的 情况 下 ,这 种 可 能 

性 就 更 天。 当然 ,这 一 现象 远 非 正义 问题 的 全 部 ,甚至 没有 

触及 到 正文 规范 的 内 容 是 什么 、 上 应 该 是 什么 这 一 重要 间 

题 - 尽管 如 此 ，“ 非 正义 局 功 的 易 循 环 性 ”仍然 是 我 们 认识 

正义 的 性 质 、 特 别 是 其 心理 性 质 的 一 个 罕 破 口 。 任 何 关 于 

正 尽 的 理论 都 应 对 这 一 现象 做 出 适当 的 解释 ， 并 把 它 和 正 

浆 的 其 他 方面 联系 起 来 。 

本 书 的 中 心 立 论 就 是 由 此 而 生 。 正 义 有 两 个 相反 相 成 

的 侧面 : 一 方面 , 作为 利益 交换 的 规则 , 正义 是 有 杂 件 的 ; 

引 

] 趾 



妖 一 方面 ,作为 道德 耸 令 , 正 交 又 是 无 条 件 的 。“ 有 和 条件" 的 

意思 是 说 ， 具 有 正文 愿望 的 人 能 否 实 际 遵守 正 义 规范 取决 

于 其 他 人 是 否 也 这 样 做 。 这 种 有 条 件 的 自愿 性 反 责 了 正义 

的 一 个 主要 目的 ， 即 以 等 利害 变换 的 方式 满足 大 们 的 自我 

利益 。 由 于 这 一 特点 , 正 交 有 轻 有 蓝 于 无 条 件 的 道德 类 型 , 比 

如 说 仁爱， 又 有 别 于 利己 主义 ,包括 所 谓 理 性 的 或 开明 的 

利己 主义 。 这 芭 问 题 的 一 个 方面 。 另 一 方面 ,作为 遭 德 命 

令 ， 正 关 允 必须 是 无 傈 件 的 。 既 然 愿意 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人 

能 否 实 际 遵 守 正 义 规范 取决 于 其 他 人 是 否 也 这 样 敬 ， 那 

么 ,一 部 分 人 的 非 正 尽 行 为 就 有 可 能 导致 其 他 大 的 非 正 交 

行为 , 结 末 使 非 正 义 行 为 蓝 延 至 全 社会 。 鉴 于 此 ,不 论 作为 

制度 , 还 是 作为 个 人 品德 , 正义 都 必须 是 无 条 件 的 , 音 巾 ， 

社会 的 正义 局 面 就 难以 维持 。 

如 此 看 来 ， 有 条 件 性 和 无 条 件 性 辣 为 正义 的 基本 属 

人 性 , 舍 其 一 正义 则 不 复 为 正义 。 但 是 ,正义 的 这 两 个 方面 看 

起 来 又 十 相互 矛盾 ， 无 法 并 存 的 : 既然 正义 是 有 条 件 的 利 

益 诡 换 规则 , 每 个 人 能 天 遵守 这 些 规则 就 取决 于 其 他 人 是 

否 也 遵守 这 些 规则 ; 同时 , 既然 正 尽 是 无 条 件 的 道德 命令 ， 

每 个 人 都 必须 把 正义 作为 尽 务 而 绝对 遵守 , 不论 其 他 人 是 

否 也 能 做 到 。 鉴 于 这 一 矛盾 ,本 书 旨 在 说 明 ,正义 的 两 个 侧 

面 何 以 并 存 ， 以 什么 形式 并 存 ， 此 种 并 存 形式 使 正义 作为 

一 种 个 人 名 德 其 有 何 种 属性 , 并 使 正义 作为 一 种 制度 具有 

窗 大 的 稳定 性 和 局 恨 件 。 

为 王 ,， 探 讨 正 交 德 行 的 基本 属性 尤其 重要 。 侣 于 正 交 

是 一 种 相对 稳定 和 持久 的 愿望 , 并 包含 某 些 必 不 可 少 的 特 



征 .我 们 不 妨 称 之 为 "正义 村 性 。 广义 说 ,正义 蓝 性 由 两 个 

因素 构成 : - :是 其 侦 六 窜 , 二 是 结构 性 特征 。 所 请 有 基体 六 

容 指 的 是 人 的 是 非 观 售 , 亦 即 我 们 通 消 说 的 “ 赴 浆 感 ,和 它 

一 般 来 自 于 人 们 所 在 社会 的 正义 规范 , 而 这 些 规 范 允 常常 

因 时 光 好 而 易 。 另 - 方面 ,所 请 "结构 性 特征 " 指 的 是 正义 

对 性 中 不 因 具 范 性 内 容 的 变动 而 变动 的 特征 。 这 些 特 征 昌 

非 先 天 , 但 二 为 不 同 社会 历史 条 作 下 的 正义 者 所 共有 ， 人 也 

就 是 说 ,所 有 人 的 正祥 林 性 ,不论 其 具体 府 容 是 做 么 ,部 具 

有 这 些 特征 。 正 是 因为 这 些 特 征 的 和 存在, 正 叉 才 有 曾 于 其 

他 的 德行 和 动机 ， 

获 尺 说， 正义 冬 性 仅 指 结构 性 特征 ， 而 不 包括 规 充 性 

内 容 .， 直 于 狭 忱 的 正义 秉性 不 包括 任何 具体 的 规范 性 内 

窜 ， 我 们 亦 可 称 之 为 抽 过 的 正祥 条 性 。 由 于 这 一 意 浆 上 的 

正 尺 千 性 是 所 有 正文 省 所 共有 的 ， 或 背 说 是 正 头 音 之 为 正 

浆 者 所 不 可 缺 乏 的 ， 我 们 还 可 称 之 为 一 般 的 正文 汇 性 。 除 

非 另 有 说 明 , 在 使 用 正 艾 隶 性 一 词 时 , 我 指 的 仅 是 狭 愉 

的 .抽象 的 、-- 般 的 正 闵 对 性 。 

在 很 天 程度 上 . 狭义 的 正义 乖 性 独立 于 正义 的 规范 性 

内 和 容 : 不 同 的 社会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正义 规范 , 并 且 可 以 在 不 

辣 的 历史 条 件 下 对 这 些 规范 做 各 种 冉 正 ， 但 是 , 正 头 对 性 

的 基本 特征 不 会 因为 这 些 变化 而 改变 , 相反 ， 这 些 基本 特 

征 丰 仅 构成 人 们 在 不 同 的 社会 里 遵守 不 同 的 正义 规范 的 

共同 动机 ， 而 旦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限定 了 正义 的 规范 性 内 容 的 

范围 。 因 为 ,惟有 人 们 上 出 于 正 久 对 性 而 遵守 的 规范 才 称 得 

上 是 正义 规范 , 尽管 正 郊 秉性 本 刁 不 能 奖 定 正义 的 规范 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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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具 体 是 什么 。 尤 为 重要 的 是 ,不 论 正 浆 的 规范 性 内 徐 

是 什么 ,这 些 内 容 能 否 得 到 实施 ,能 实施 到 什么 程度 , 怎样 

才能 得 到 实施 ,者 取决 于 正六 寻 性 的 缩 梅 人 性 特征 。 和 应 此 看 

来 , 正六 的 可 能 人 性 和 局 限 性 惨 匈 于 正 多 梁 性 的 结构 性 特征 

之 中 - 

由 于 上 上 述 原 因 ,， 理解 正义 村 性 的 重要 性 不 亚 于 建构 正 

交 的 规范 性 理论 。 就 其 性 质 来 说 ， 对 正义 和 女性 的 研究 是 解 

生 性 研究 ， 旨 在 说 明正 多 《的 结构 ) 是 怎样 的 【《 印 如 何 运 

作 ) , 为 什么 是 这 样 的 《 即 为 什么 会 这 样 运作 ), 而 不 去 证 明 

正文 (的 肉 容 ) 胜 该 是 怎样 的 : 一 个 完整 的 正六 理论 包括 解 

释 人 性 理论 和 规范 性 理论 两 部 分 。 本 书 仅 就 正义 直 性 提出 解 

释 性 的 理论 ,而 不 讨论 正六 的 规范 性 内 容 。 当 然 ,任何 解 释 

性 理论 都 难免 影 啊 我 们 对 规范 性 问题 的 理解 , 本 飞 亦 不 例 

外 ,但 我 并 不 专门 讨论 这 一 影 啊 。 

为 了 提出 解释 性 理论 ,我 需要 做 两 个 恨 设 。 第 一 ,在 解 

释 正 义 寺 性 时 ,我 们 可 以 不 考虑 社会 .经济 、 文 化 等 因素 。 

这 并 不 是 说 ,社会 .经 济 .文化 等 因素 不 重要 ;恰恰 相反 ,在 

正文 观念 的 形成 过 程 中 和 正义 制度 的 运作 过 程 中 , 这 些 因 

索 往 往 能 起 到 关键 性 的 作用 。 人 是 ,本 书 的 目的 不 是 研究 

正义 观念 的 具体 内 容 ， 也 不 是 探讨 正义 希 度 的 具体 运作 ， 

而 是 在 一 个 更 抽 壹 的 层次 上 分 析 获 六 的 、 一 般 性 的 正义 秉 

性 。 有 既然 正义 去 性 具有 某 些 重 定 的 、 超 走 具 性 社 会 历史 条 

件 的 一 般 人 性 特征 , 我 们 就 可 以 抛 开 受 济 、 政治. 文化、 社会 

等 具体 因素 ,把 问题 放 到 一 个 更 手 锭 的 层 网 上 来 考虑 。 圣 

于 这 一 作法 是 否 合理 , 该 者 可 以 通过 讨论 的 结果 来 判断 。 



第 二 , 有 关 正 浆 秉 迟 的 解释 性 理论 可 以 独立 于 正 交 的 

规范 性 理论 . 因此 ,在 解释 正义 村 人 性 时 ,我 们 可 以 不 从 任何 

规范 性 理论 出 发 ， 包 不必 在 不 同 规范 性 理论 之 同 做 取舍 。 

这 一 假设 是 再 台 理 ,我 将 在 有 关 章 节 蜂 格 加 讨论 。 

在 上 述 前 所 下 ,本 书 将 主要 讨论 两 个 问 惠 ,第 -- ,正义 

的 有 条 件 性 和 无 条 件 性 如 何 并 存 , 第 二 ， 作 为 这 两 个 侧面 

相 结 合 的 产物 , 正义 千 性 的 基本 特征 是 侍 么 。 通 过 这 种 讨 

论 ,， 我 滤 图 对 正义 心理 和 正义 运作 的 若干 重要 特征 做 出 较 

为 系统 的 解释 。 在 当代 正义 论 中 ,这 些 特征 并 非 无 人 问津 ， 

但 有 关 论 点 散 见 于 各 家 著述 中 , 尚 无 专著 把 相互 关联 的 多 

个 特征 放 在 一 个 统一 的 框架 中 进行 综合 性 分 析 。 

在 进行 这 一 综合 人 性 分 析 时 ， 我 的 基本 思路 并 不 复 厅 

有 条 件 性 是 正义 乖 人 性 的 固有 特征 ; 因此 ， 社 会 无 法 消除 这 

一 条 件 性 ， 而 只 能 改变 其 表现 形式 ， 使 人 们 的 正 习 行为 万 

至 正六 动机 具有 无 条 件 的 表象 及 相应 的 社会 效果 。 这 一 过 

程 大 致 庆 及 两 个 方面 。-- 方 面 ， 为 了 维持 人 们 之 间 稳 定 的 

等 利害 交换 美 系 , 社会 要 求人 们 充 条 件 地 遵守 正祥 规范 。 

作为 这 一 无 条 件 行 为 的 条 件 , 社会 代替 个 人 维持 人 际 关 系 

的 相互 性 ,并 通过 法 律 形式 惩罚 所 有 破坏 相互 性 的 行为 ， 

从 而 合 个 人 报复 既 不 必要 , 亦 无 可 能 。 上 述 "无条件 性 ” 仅 

仅 系 及 行为 ， 因 为 人 们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文 规范 的 动机 仍然 

是 有 条 件 的 , 只 让 过 这 一 条 件 性 是 由 社会 《通过 法 律 制裁 ) 

而 不 是 由 个 人 {( 通 过 直接 报复 ) 注 足 的 。 抓 住 这 一 点 是 理解 

正义 与 法 律 的 关系 、 尤其 是 正文 对 法 律 之 依赖 的 关键 。 另 

一 方面 ， 鉴 于 法 律 手段 的 局 艰 性 ,社会 除 要 求人 们 在 行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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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 交 规范 外 , 往往 还 通过 道德 教育 来 改 谈 

大 们 对 乍 驻 的 理 般 ,使 正义 规范 在 人 们 心 虽 中 变 成 道德 意 

光 上 的 “绝对 命令 ”， 共 而 把 无 条 人 忻 行为 转变 为 无 条 件 动 

机 。 在 一 定 程度 上 ,这 种 教育 能 改变 人 的 自我 认识 ,使 人 对 

道德 命令 的 绝对 性 确信 不 疑 ; 出 于 这 一 自我 认识 ， 人 会 更 

自觉 地 遵守 正 艾 规范 , 好 像 大 的 正义 愿望 本 身 就 是 无 条 作 

的 愿望 - 与 此 同时 , 一 个 介 得 注意 的 现象 是 , 止 浆 交 对 非 正 

义 者 耳 有 一 种 特殊 的 ， 既 含 道德 愤慨 又 含 利益 计 较 的 情感 

点 应 。 我 用 "怨恨 “一 词 { 大 致 相 当 于 英文 中 的 resentment) 来 

特 指 这 种 情感 。 愤 慨 是 一 种 道德 情感 ， 关 而 有 别 于 纯粹 的 

恕 气 , 同时 , 愤恨 又 是 涉及 上 自我 利益 的 傅 感 ,因而 又 有 别 才 

纯粹 的 闵 愤 。 这 说 明 ,正六 者 的 动机 婚 有 条 件 性 .又 有 道德 

星 , 故 可 称 为 有 条 件 的 遵 德 动机 。 这 种 双重 动机 既 使 正义 局 

面 成 为 可 能 ,区 司 正六 局 面 评 有 某 种 特殊 的 脆弱 性 。 

在 上 述 过 程 中 ,正文 的 两 个 看 皂 了 盾 的 伍 早 不 仅 个 相 

豆 排 斥 ， 反 而 以 相反 相 成 的 方式 构成 正光 条 性 隐 结 构 性 特 

征 。 我 把 这 一 过 程 称 为 正光 秉性 的 社会 化 .以 表 运 这 样 一 个 

意思 : 旦 然 和 正义 的 规范 人 性 内 容 幅 比 ， 正 妆 栗 性 具有 很 大 

的 恒定 性 , 并 不 因 时 因 地 而 易 ,但 它 不 是 人 的 天 然 品 人 性, 而 

是 社会 建构 的 广 物 。 

在 分 析 这 一 社会 化 过 程 时 ， 我 的 方法 是 哲学 的 ， 而 不 

是 社会 学 的 。 这 就 是 说 ,我 的 分 析 对 象 不 是 社会 化 过 程 的 

径 验 层 硬 《车 如 家 庭 、 教 育 等 因素 ), 而 旦 社会 化 过 程 的 总 

体 脖 辑 . 通过 把 握 这 -总 居 丈 辑 ,我 试图 回 管 的 问题 是 : 既 

然 正 多 的 愿望 是 有 条 件 的 ,那么 ,我 们 需要 弄 明 昌 , 社 会 化 



过 往 如 体征 人 们 产生 讽 守 件 的 正文 行为 和 在 他 们 自己 看 

来 是 无 茶 件 的 正义 动机 。 解 答 这 一 阅 题 有 助 于 我 们 发 现 ， 

经 外 社会 化 产生 的 正 勾 对 性 兵 右 作 么 道德 属性 并且， 故 

于 这 -- 道 德 属 性 , 正义 作为 社会 制度 和 个 人 德行 有 密 大 的 

可 能 性 和 局 限 性 。 

在 当代 正文 论 中 ,这 是 -个 尚未 开拓 的 思路 - 不 过 ,不 

少 学 者 的 由头 论述 部 有 肌 于 我 发 展 这 一 思路 。 鉴 于 此 , 我 

难免 大 量 论 及 这 些 学 者, 通过 与 他 科 的 对 话 或 对 他 们 的 批 

评 来 更 好 地 益 述 我 自己 的 观点 。 企 用 较 大 篇 幅 讨 论 其 他 学 

者 的 观点 时 ， 我 的 目的 通常 是 为 自己 的 观点 进行 铺设 〈 例 

如 第 四 章 中 基于 椰 本 华 的 讨论 1， 或 者 为 自己 的 观点 提 低 

某 种 畜 于 局 发 意义 的 比较 (例如 第 一 章 中 基本 哈 贝 翅 斯 及 

零 尔 斯 的 讨论 }。 一 般 来 说 , 摆 出 他 人 的 观点 【 饮 如 第 六 齐 

中 布 莱 因 -和 诈 瑞 Brian Barry 的 论点 ) 总 会 在 基 个 方面 使 我 

自己 的 观 铝 变 香 更 将 骆 明 ,更 具有 针对 性 。 在 有 些 情 记 了 ， 

我 仅仅 意 在 通过 讨论 别人 而 束 不 同 的 立论 进行 对 比 和 取 

含 ( 例 如 第 三 章 中 关于 体 谈 、 艾 伦 ， 布 谢 南 Allen Buachanan 、 

罗 尔 斯 、 哈 贝 马 斯 的 过 论 }。 在 另 一 些 情况 下 , 某 个 学 者 的 

观点 【例如 尿 中 多 处 担 及 的 叔 本 华 的 观点 ， 以 及 第 十 一 章 

图 述 的 尼采 的 一 : 些 早 期 观点 上 之 所 以 有 必要 用 较 人 篇幅 介 

绍 ,是 因为 这 些 观 点 不 仅 很 重要 ,而 且 疝 不 为 人 融和 郑 。 总 而 

育 之 ,不 论 出 于 什么 具 惧 目的 ,在 引证 别人 时 ,我 部 是 交 了 

河清 或 论证 本 书 的 论点 ,而 不 是 为 了 对 其 他 掌 寿 的 观点 做 

学 完 性 的 诠释 。 

尽管 本 书 涉及 道德 心理 学 ,但 我 并 未 参考 《 获 妆 的 》 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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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 家 在 这 上 方面 的 研究 。 这 一 作法 需要 略 加 说 明 .、 正 如 我 

此 调 过 的 , 本 书 的 日 的 不 是 考察 王浆 冬 性 以 开 成 的 经 验 

性 环境 ,而 是 揭示 正义 嫌 性 赖 以 形成 的 社会 化 过 程 的 总 体 

于 辑 ， 就 这 一 目的 而 言 ， 哲学 家 的 抽象 分 析 比 心理 学 家 的 

经 凑 性 研究 串 为 迁 用 - 所 以 ,在 使 用 心理 生词 时 .我 指 

的 主要 是 哲学 意义 上 的 抽象 的 道德 心理 学 ,而 不 是 经 验 性 

的 心理 党。 在 这 方面 ,尼采 .上 县 不 华 . 体 谢 等 人 史 苦 述 都 提 

供 了 十 分 重要 的 见解 。 在 当代 道德 哲学 家 中 , 有 些 人 专门 

研究 道德 心理 , 例如 加 布 里 挨 尔 "泰勒 (Gabriele Taylor) 和 

帕 特 果 和 夏 . 格林 斯 放 {Patricia Greenspan)。 另 外--… 些 人 虽 不 

此 为 主要 解 宅 方 癌 ， 但 对 道德 心理 岂 不 未 匈 服 ， 俩 妇 罗 

尔 斯 . 拜 身 . 艾 伦 :古巴 德 {Allan Gibbard) . 伯 纳 德 : 威廉 姆 

斯 【Hermard 鸡 illiams)。 这 两 类 当代 道德 哲学 家 都 给 我 很 大 

启发 , 凡 管 我 很 少 完全 辣 意 他 们 的 观点 ,此 外 ,在 让 及 正 艾 

的 若干 宗教 因素 时 ， 我 也 参 痢 了 某 些 宋 教 思想 罕 的 忆 解 ， 

例如 克 尔 凯 郭 尔 .莱恩 画 德 : 尼 布 尔 (Reinhold Niebuphry 、 保 

罗 “，. 蒂 利 乔 (Pam Tillichy 。 

最 后 ,我 简短 介绍 一 下 各 章 的 内 容 及 其 联系 。 在 第 一 

章 里 ,我 对 正义 秉性 的 基本 特征 做 了 - -个 总 体 的 、 但 只 是 

初步 的 分 析 。 为 这 人 理解 这 些 特征 ,我 在 第 二 章 和 第 三 章 

分 别 和 琛 讨 正 浆 的 主观 条 件 和 正义 的 客观 条 件 : 根据 人 类 底 

定 的 后 存 状况 ( 即 所 谓 正 多 的 客观 条 件 ), 人 为 什么 需要 正 

内 并 且 需 要 什么 样 的 正义 ; 网 时， 入 据 大 类 时 定 的 心理 特 

征 【 即 所 谓 正 义 的 主观 条 件 )， 人 能 够 发 展 出 来 的 正 必 条 性 

大 至 会 具有 什么 特征 。 在 随后 的 三 章 里 《第 四 章 .第 五 章 、 



第 六 章 ), 我 进而 区 分 正 关 动机 利 其 他 动机 , 骨 在 说 明 哪 荣 

区 机 高 于 正 尽 动机, 那 类 动机 低 寺 正义 动机 ， 从 而 确定 正 

义 千 性 不 是 什么 。 以 此 为 基础 ,从 第 七 章 到 第 九 章 ,我 详细 

阐述 正义 和 对 人 性 是 什么 ， 以 便 在 - :个 比 第 一 章 更 为 琛 人 的 层 

次 上 进一步 分 析 正 义 乖 性 的 各 种 基本 特征 或 局 结构 性 特 

征 。 在 这 三 章 里 ,我们 既 会 看 到 正义 的 可 能 性 ,也 会 发 班 正 

立 的 局 限 性 ， 接 下 去 ,在 第 二 .二 -两 章 里 ,我 主要 分 析 正 

叉 和 人 性 和 利他 主义 德行 的 关系 ,目的 在 于 着 断 ， 正 交 当 性 

能 告 《〈 并 且 应 和 否 ) 通过 与 利他 主义 德行 的 结合 而 超越 自身 

的 局 限 性 。 最 后 ,在 第 十 二 章 里 ,我 把 正 浆 作为 一 种 道德 意 

识 加 以 分 析 ， 关 重 指出 正 立 嫌 性 的 自我 意识 伺 向 及 其 意 

多 。 在 某 种 意义 上 ,第 十 二 章 可 以 作为 全 书 的 总 结 。 央 为 ， 

正文 矢 性 的 自我 意识 性 既 体 现 了 正义 的 成 就 , 也 体现 了 正 

义 的 代价 ， 既 表明 了 正义 的 可 能 性 ， 也 表明 了 正义 的 限 

度 . 上 只 有 这 和 样 看 ,我 们 才能 恰如其分 地 估价 正文 :不 论 作 为 

个 人 德行 ， 还 是 作为 社会 制度 , 正六 都 是 圭 分 可 观 的 道德 

成 就 ,但 同时 地 是 相当 脑 弱 的 道德 成 就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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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 = 

正义 对 性 的 诸 因 素 

本 章 旨 在 讨论 恪 成 正义 杂 性 的 - - 些 重 要 因素 以 及 它 

们 之 间 的 联系 .这 些 因 素 包 括 : 懂 恨 (resentmenty、 相 互 性 

(reciprocity ) 或 条 件 性 (conditionality)、 对 法 律 约 束 的 依赖 性 

(reljance on legal sanctionsy， 以 到 丧 面 看 来 与 上 上 述 特 征 相 怪 

的 无 条 件 性 (uneonditionality) 或 自律 性 (autonomy)。 这些 因 

素 彼 此 相关 ,要 息 准 确 把 握 其 中 任何 一 个 ,我 们 都 必须 考 

虚 它 和 其 他 因素 的 关系 。 监 于 这 些 因 素 之 间 的 关系 尚 待 证 

明 ,我 们 先 众 这些 因 素 本 身 谈 起 . 

1. 芭 应 性 态度 与 正义 的 相互 性 

彼得 : 斯 特 劳 森 【Peter Strawson)j 认为 ， 人 无 法 长 期 避 

免 估 际 诡 往 而 不 老 失 人 性 ， 而 只 要 与 天 交往， 我 们 就 会 产 

度 {reaetive atiitudes)。 在 正 久 观 念 主导 的 人 陈 交 往 中 ,反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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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态度 有 三 种 ;: 即 惰 个 《resentment)、 闵 慰 《indignation) . 负 

旨 感 〈guilt)， 这 些 皮 应 性 态度 是 止 久 科 性 的 因 有 特征 , 也 

吓 党 正光 观念 主导 的 人 际 变 往 的 固有 特征 。 无论 我 们 妇 何 

异 定 目 区 的 内 涌 与 外 延 ， 并 赋予 它 什么 样 的 规范 人 性 内 容 ， 

正义 秉性 郝 亢 不 开 这 些 反 应 性 和 态度。 斯 特 劳 森 指出 性 如 果 

这 类 态度 不 以 某 种 形式 存在 的 话 ， 址 界 上 就 难以 存在 我 们 

上 理解 的 人 际 闫 系 体 系 , 或 人 类 社会 本 身 。 "器 同 理 , 离 开 

了 兹 在 的 和 愤 展 、 义 愤 和 抽 菲 感 ， 以 正义 观念 为 中 介 的 人 际 

交往 将 不 复 存 在 ,甚至 变 得 不 可 思议 。 

我 之 所 也 引 用 斯 特 劳 森 的 籼 点 ， 是 因为 它 基 本 上 得 到 

了 请 家 的 共识 , 可 以 作为 讨论 的 一 个 共同 出 发 点 。 和 斯 特 

芝 森 一 样 ， 在 讨论 懂 恨 和 其 他 反应 性 态 庆 时 ， 我 们 将 对 不 

阿 的 规范 性 正 浆 观 和 元 伦理 观 持 中 立 态 度 ; 艾 如 ， 我 们 将 

不 比较 普 所 论 和 相对 论 的 优先 。[2 在 木 章 所 选 定 的 抽象 层 

次 上 ,规范 性 正当 观 或 元 伦理 观 的 不 同 不 会 导致 我 们 对 正 

义 秉 性 的 不 同 理解 ; 相反 ,不论 我 们 从 什么 样 的 规范 性 正 

艾 观 或 元 伦理 观 出 发 ,市 尽 和 寻 性 都 包含 愤恨 .义愤 . 负 绯 感 

一 种 反应 性 态度 -131 事实 上 ,要 了 解 正 义 秉 性 ,建构 包括 正 

[1 Peter Strawacm ，repdom na Rsertimaery frondon:， Melhusn，19741，p.， 妈 . 

121 正 立 沼 性 本 规范 和 元 伦理 两 方 而 均 独 灾 于 正 立 的 认 逢 范畴 .正如 诬 式 正 立 

其 存 相 对 省 亦 性 : 样 . 见 John Fawls，4 pryr 丰 Jane 【Carnlariclge，Mass.: 

jiarvard Laniveraity Press，1971) pp 58 -59. 

131 求 书 胸 昌 前 是 解 猴 上 立 秉性 ,而 不 是 论证 正 头 规范. 鉴于 此 ,我 会 彩 材 于 十 

恒 的 正 芯 论 作 者 ,尽管 他 们 的 规范 性 理论 益 不 相 癌 。 辐 样 , 当 我 批评 某 些 著 

作家 圣 正 台 委 性 的 解 坪 时 ,比如 培 册 呈 斯 . 轴 尔 斯 , 市 基因: 拜 斑 、 站 伦 

布 坎 雨 ,这 并 不 意味 着 我 反对 他 拉 的 舰 范 性 理 附 : 当 示 ,解释 性 和 规范 性 的 

界线 并 不是 缮 亲 的 . 但 人 耽 一 区 分 有 甩 于 说 明 球 书 的 意图 . 指出 娜 些 扣 题 在 



多 规 范 论 和 正义 心理 学 在 内 的 完整 正义 理论 , 把 握 这 二 种 

反 诬 性 态度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先决 条 件 。 正 如 斯 特 宛 释 所 侈 : 

“具有 通过 研究 这 类 态 虚 ， 我 们 才能 从 我 们 所 体 鉴 到 的 事 

实 中 司 出 : 当 我 们 用 道德 语言 谈论 点 得 . 责任、 负 徘 感 . 建 

献 .正义 时 ,我 们 究竟 指 的 是 什么 :“ 划 诚然 ,从 东 些 正六 观 

的 角 庆 看 ,上 述 特征 并 不 存在 。 譬如 , 某 些 宗教 正义 观 混 请 

了 止 这 和 仁爱 ,忽略 了 正义 的 独特 道德 特征 。 但 是 ,因为 证 

有 抓 住 愤恨 、 艾 愤 、 负 罪 等 特征 , 这 些 正 浆 观 无 法 说 明 , 目 

尽 何 以 区 别 于 其 他 报 念 ,成 为 一 个 独立 的 道德 范畴。 

除 上 述 反 度 作 特 征 外 ， 正 交 喜 性 的 五 一 个 特征 是 相 孔 

性 〈reciprocity) 或 条 件 性 《conditionality)。 为 了 说 明 这 一 特 

征 , 我 们 有 必 上 鉴 强 调 愤恨 (resentment] 与 另外 两 种 反应 性 态 

度 的 区 别 。 斯 特 劳 森 认为 ， 二 种 反应 性 态度 都 是 止 义 水 性 

的 必要 特征 ,他 写 道 :;”- 般 来 说 ,尽管 程度 有 所 不 同 ,我 们 

为 自己 而 要 求 于 别人 的 考虑 也 是 我 们 为 别人 而 要 求 于 别 

人 ,为 别人 而 要 求 放 自己 的 考虑 -“ 呈 “所 有 这 三 种 态度 都 

植 根 于 我 们 的 天 性 以 及 我 们 作为 人 类 社会 成 员 这 一 喘 

人 符 。 "13 斯 特 劳 森 的 说 法 有 其 道理 ;这 三 种 反应 性 态度 确实 

是 癌 - -道德 结构 的 不 同 侧 面 。 但 是 ,这 并 不 意味 着 ,这 三 种 

本 韦 计 论 范 围 之 内 ,哪些 问题 本 属于 这 -范围 . 在 解释 入 俱 .相互 性 等 现象 

时 ， 我 不 会 刻意 加 和 免 这 些 砚 告 可 能 包 客 的 规范 性 音 交 ,但 也 无 旧 从 这 些 会 

党 中 过 展 出 一 套 完 整 骨 确 的 规范 性 埋 函 - 

[1 号 Frawson 。 下 Peertori 加 mi 有 eseruFrperr 及， 2 ， 

[2] ”Shawsnn，Freerom and ieserymenr ，hP 15 一 ]6， 

[3] ”Strawsgon。 Feedfant mu 下 eyertimerl ，D，16， 另 见 Jen Hahemas ，JstReaton 

ni 凤 Pppiiragiom。 旦 emarkr om 了 iooreri Frs ，ran， Liaran 了 .Croninitarmhridee， 

Ma . : MTT Pras，]19931， 了 、 物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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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感 在 我 们 心理 上 占有 同样 显著 的 位 置 。 在 经 验 层 次 上 ， 

我 们 最 初 产生 的 要 求 是 为 自己 而 对 别人 提出 的 要 求 ; 与 此 

相应 , 我 们 最 先 体 验 到 的 反应 性 态度 是 愤恨 。 只 有 在 此 之 

后 ， 我 们 才学 会 为 他 人 而 对 上 自己 提出 要 求 ， 并 且 为 他 大 而 

对 他 人 提出 电 求 。 这 说 明 , 负 绯 感 和 义愤 是 继 愤恨 之 后 才 

产生 的 反应 人 性 态度 . 我 们 只 有 上 先 感受 自己 的 遭遇 ， 然 后 才 

能 体会 他 人 的 木 理 。 0 斯 特 劳 森 把 义愤 和 责难 这 两 种 第 二 

人 称 和 态度 持 述 为 “第 一 人 称 皮 应 性 态度 { 印 愤 民 一 引 者 ) 的 

相 伺 物 ”, (1 正 是 由 于 这 一 缘故 。 可见, 愤 疏 是 负 罪 感 和 义 

愤 的 基础 ， 基 人 榴 这 一 情感 只 有 在 与 负 绯 感 和 义愤 并 人 在 的 情 

沉 下 才 盛 为 鼻 正 的 道德 情感 。 

即使 这 三 种 反应 性 态度 已 经 全 部 产生 ， 形 成 了 一 个 其 

有 不 同人 负面 的 道德 情感 整体 ,人 最 固执 的 要 求 仍 然 是 我 们 为 

月 己 而 对 别人 提出 的 要 求 ;: 与 之 相应 , 愤恨 也 是 最 容易 被 触 

发 的 情感 。 大 天生 偏爱 自己 ,所 以 动 辑 就 会 因 别 人 伤害 了 自 

己 而 感到 俩 人 恨 .相形 之 下 ,义愤 和 质 罪 感 是 长 期 道德 教化 的 

结果 ; 况 旦 ,不 论 道德 教化 如 何 成 功 ,我 们 都 难以 充分 体会 别 

人 的 妨 遇 , 为 他 大 对 他 人 的 过 和 失 而 感 到 吾 烈 的 艾 愤 ,或 为 自 

己 对 他 人 的 过 失 而 感 到 由 圳 的 悔恨 。 虽 然 任 何 道德 都 包括 两 

种 要 求 , 即 我 们 为 自己 而 对 他 人 握 出 的 要 求 和 我 们 为 他 大 而 

[11 耕 阐 述 卢 焉 对 非 止 兴 的 理解 时 , Judith Shicar 指出 : 一 个 大 蜂 天 “首先 体验 

{ 自己 章 受 的 ) 六 正文 ,才能 接 爱 别 上 拥有 的 权利 . 鉴于 此 ,应 该 早先 教 冶 

孩子 懂得 他 们 自己 的 权利 , 这 样 ， 当 他 们 能 怠 明 岂 别 人 也 会 因 导 异 非 正 岂 

面 瘙 善 时 ， 他 们 就 能 懂得 自己 前 过 任 ， 而 责任 是 我 们 的 可 和 的 自 朴 基础 ” 

【Te Fees oustiee ,、 吕 8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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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口 己 《和 和 他人) 提出 的 要 求 , 但 这 了 丙种 要 求 的 强度 并 不 一 

样 . 竺 恨 的 强 度 往往 高 于 妆 恨 和 负 徘 感 ,IU 因 此 , 比 起 六 愤 和 

负 天 感 来 , 愤 很 也 更 能 恒 班 正义 的 相互 性 特征 。 

2. 非 个 人 性 规范 与 个 人 间 的 相互 性 关系 

如 果 我 们 因 别 人 未 能 满足 自己 的 要 求 而 不 满 ， 我 们 

的 情感 并 不 能 被 称 为 愤恨 , 否 岂 ,以 情 恨 为 重要 特征 的 正 

义 感 将 无 异 于 自我 中 心 主 义 。 在 评论 斯 特 芳 森 时 , 啥 贝 马 

斯 指出 ,与 非 个 人 性 规范 (impersonal norms) 认 同 是 产生 司 

人 的 必 雪 条 件 。 他 写 道 :“ 某 一 共 体 个 人 损害 了 我 们 的 尊 

严 , 交 愤 和 愤恨 就 是 针对 此 人 。 然 而 ,这 种 多 愤 之 所 以 具 

有 道德 性 质 ， 不 是 因为 两 个 具体 个 人 之 间 的 交往 受到 干 

扰 , 而 是 因为 有 关 的 规范 性 期 待 受 到 了 违背 。 这 一 规范 性 

期 待 的 台 理 性 不 仅 适 用 于 上 自己 和 他 人 大， 也 适用 于 社会 所 

有 成 员 。 我 们 甚至 可 以 说 ,如 果 这 一 规范 性 期 等 是 严格 意 

义 上 的 道德 规范 ， 它 的 合理 性 就 必须 涵盖 所 有 经 过 正 儿 

社会 化 的 人 (fceompetent actors)- “3 在 此 , 哈 帆 马 斯 指出 了 

LI 这 并 下 基 说 , 负 罪 感 或 立 忙 不 可 能 成 为 道 裤 心理 研 充 的 重点 。 我 们 如 何 选 

择 研 窑 赃 点 取决 于 我 从 想 型 曾 明 什么 问题 。 英 于 对 前 徘 感 的 进一步 讨论 ， 

蚌 B. 号 人 rpemnshanr， 有 ace Cs r PEUenmanurr， 开 mioBprms， .SocT 

Warrms Mew York : rorl Unmiveraity Preaa ,1995) . 

[2] 也 ren Habednaas ， era 人 omsriommess nd 世 CrirHaYARNE Act ，trans- Chris- 

tian Lenhardit and Shiery 可 seber Micholaem 【Carmhbridge ， Rass. : MTJT Press， 

1990) ，Pp -4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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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人 恨 的 性 德 属性 ， 但 他 忽视 了 懂 恨 的 另 - -个 重要 属性 : 某 

人 因 违 背 道 德 规范 而 侵犯 了 我 并 不 下 以 使 我 产生 值 恨 ; 

使 我 产 牛 避 很 的 必要 条 件 还 包括 ， 我 本 人 在 相当 长 一 段 

时 间 里 并 屋 有 违背 过 道德 规范 ， 尤 其 是 针对 那个 侵犯 了 

我 的 人 而 言 。 与 此 问 理 ,我 不 会 仅仅 因为 自己 违 育 了 道德 

规范 并 伤害 了 他 人 而 产生 负 绯 感 ; 使 我 产生 催 因 感 的 必 

要 荣 件 还 包括 ,我 所 伤害 的 人 长 期 以 来 并 未 伤害 过 我 。 排 

而 论 之 ， 如 果 某 人 因 无 视 道德 规范 而 伤害 了 芳 一 个 人 ， 我 

们 对 他 的 关 愤 往往 取决 于 这 样 一 个 事实 ; 他 所 人 履 补 的 人 并 

未 迟 害 过 他 。 

由 此 和 在 来 , 我 们 对 非 个 人 性 规范 的 承 诸 也 是 我 们 与 他 

人 赋 该 规范 达成 的 相互 性 革 诸 ， 在 此 意义 上 ，, 社会 全 体 成 

抽 共 同 钵 守 规 范 是 每 一 个 人 遵守 规范 的 于 决 条 件 。 杂 诺 的 

相互 性 或 相 巨 依 直 性 反映 了 这 样 - -个 事实 :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

有 自己 的 利益 ; 只 有 在 大 家 共同 承诺 遵守 非 个 人 件 规 范 的 

条 件 下 ,这些 利益 才能 受到 适当 的 保护 。 这 说 明 , 人 与 规范 

的 关系 也 有 是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相互 性 关系 。 任 和 何 爱 道 德 规 范 调 

节 的 人 际 关 系 部 是 相互 性 关系 : 规范 森 身 的 非 个 人 化 特征 

并 没有 抵消 这 -相互 性， 而 只 是 赋予 它 -~' 种 特殊 的 形态 ， 

是 机 规范 为 基础 的 相 于 性 。 20 

以 规范 为 基础 的 相互 件 是 个 人 利益 与 非 个 人 性 规范 

的 变 江 点， 在 此 变 汇 点 上 ， 个 人 利益 因 党 到 非 个 人 性 规范 

[1 甘于 规范 与 利益 之 间 的 甘 系 , 亦 即 避 守 规范 的 相 丘 性, 见 Davidg liume， 才 

了 rearpe 避 师 mm Wairre ， 涪 ， 工 ， 点 ，se]by 一 ipge ，2nod edn.，o 叫 ， 上， 上， 

Widditech 【fkfomd : 三 arendnn Prteee，13781 ，P 490， 



的 调节 和 保护 而 不 再 是 纯粹 的 个 人 秘 利 ， 而 变 成 了 合理 全 

法 的 个 人 人 利益。 为 了 保护 彼此 的 合理 合法 利益 , 我 们 接受 

非 个 人 人 性 规范 的 约束 ,并 所 有 举 请 遵守 这 些 规 范 的 人 建 

立 上 起 以 规范 为 基础 的 人 际 关 系 。 这 -关系 的 特征 在 于 , 我 

们 对 他 人 的 束 诺 是 他 人 对 我 们 的 子 诺 的 先 总 条 件 , 反之 亦 

然 。 这 样 - -来 , 对 非 个 人 性 规范 的 违背 不 仅 是 对 相互 性 原 

则 的 违背 ,也 是 对 他 人 的 合理 合法 利益 的 盆 犯 。 我 之 所 以 

会 对 某 人 感到 情 候 ， 是 因为 他 - -方面 违背 了 非 个 人 性 规 

范 ， 另 一 方面 慢 犯 了 我 的 个 人 利益 。 这 两 个 方面 同 为 愤恨 

的 必要 计件 ,是 攀 成 慎 很 的 两 个 不 同 侧面 。 

为 了 说 明 情 人 的 道德 属性 ， 从 而 指出 愤恨 与 一 般 性 不 

满 的 区 别 ， 险 贝 马 斯 突出 了 愤恨 的 非 个 人 因素 ,并 强 苗 指 

出 ,愤恨 的 起因 是 他 人 对 非 个 人 性 规范 的 役 坏 - 不 过 ,在 强 

调 这 一 点 的 时 候 ， 哈 贝 马 斯 忽视 了 愤恨 的 个 人 因素 : 愤恨 

不 仅 起 因 证 他 人 对 非 个 人 性 规范 的 破坏 ， 也 起 因 于 他 人 对 

我 们 的 个 人 利益 的 盆 犯 - 虽然 这 两 个 因素 总 是 癌 时 发 生 作 

用 , 但 个 人 因素 的 作用 往往 天 于 非 个 人 因素 的 作用 。 与 六 

愤 不 同 ， 惰 恨 是 -种 带 有 上 月 伍 倾 癌 的 道德 情感 ， 与 报复 欲 

不 无 相通 之 处 。 因此 ,对 愤恨 者 本 人 来 说 ,起 决定 性 作用 的 

不 是 “有 关 的 规范 性 期 符 遭 到 了 破坏 ”, 而 是 "两 个 具 合 个 人 

之 间 的 交往 受到 干扰 ”。 当 受害 者 用 道德 眼 范 来 看 待 这 一 

现象 时 , 便 恨 的 情感 束 油 伏 而 生 。 

换言之 ,我 们 之 所 以 对 他 人 感到 愤恨 ， 主 要 是 因为 他 

大 盆 犯 了 我 们 受 正 义 规 范 保护 的 个 人 利益 ， 而 不 仅仅 是 因 

为 他 人 和 违 所 了 正义 规范 这 一 事实 本 身 。 国 然 , 我 们 之 所 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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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 目 己 的 个 人 利益 是 会 理 合法 、 不 可 侵犯 的 ， 是 因为 这 

些 利益 受到 了 非 个 人 性 现 范 的 认可 和 人 保护。 不 过 , 这 并 没 

有 改变 -个 基本 事实 : 造成 我 们 愤恨 的 主要 原因 是 他 人 对 

我 们 个 人 利益 的 侵犯 ， 而 不 是 他 人 对 非 个 人 性 规范 的 破 

坏 。 只 有 侵犯 我 们 个 人 利益 的 人 和 事 才 能 引 电 我 们 的 民 

恨 。 

退 一 步 说 ， 即 使 我 们 确实 因为 他 人 违反 了 非 个 人 性 规 

范 而 感到 愤恨 , 这 一 情感 的 产生 也 与 个 人 利益 有 关 。 在 遵 

守 非 个 人 性 规范 时 , 我 们 的 虽 的 是 为 了 维护 与 他 人 的 互利 

关系 ,在 这 :关系 中 , 每 一 个 人 者 必须 放生 其 非 合理 合法 

利益 ,并 保证 不 盆 犯 他 人 的 合理 合法 利益 。 任 和 何 违反 非 个 

人 性 规范 的 人 都 擅自 放弃 了 他 所 应 该 履行 的 责任 ,从 币 酸 

坏 了 上 述 互 利 关 系 。 人 在 我 们 看 来 , 这 种 违约 行为 是 对 我 们 

个 大 的 合理 合法 利益 的 盆 害 ， 所 以 ， 我 们 对 违约 者 怀 有 个 

人 人 的、 直接 的 惰 恨 。 

可 见 ， 相 互 性 是 正义 秉性 的 加 有 特征 。 在 头 诺 遵守 非 

个 人 性 规范 时 ， 我 们 实际 上 是 在 向 他 人 做 出 送 庶 ,保证 不 

伤害 他 们 的 合理 合法 利益 , 而 他 人 对 我 们 的 针 诗 也 具有 同 

样 的 意义 。 倘 若 他 人 未 能 总 现 其 承诺 , 我们 履行 的 义务 了 豆 

成 了 单方 面 的 付出 , 我 们 的 愤恨 情 局 也 就 随 之 而 生 。 相 五 

性 动机 是 愤恨 情感 的 先决 条 件 ; 反 过 来 ,愤恨 情感 是 相互 

性 动机 的 逻辑 产物 。 不 论 我 们 在 和 内容 上 如 何 构想 正六 ,我 

们 都 无 法 回避 对 正义 彬 性 的 如 下 理解 : 他 人 普 忌 遵守 正义 

规范 是 每 一 个 人 避 守 正义 规范 的 前 担 。 



3. 正 尺 与 仁爱 .与 利己 主义 的 区 别 

通过 相互 性 的 概念 ， 我们 可 以 更 准 友 地 界定 正义 条 性 

的 上 限 和 下 上 版, 解释 正义 如 何 介 于 纯粹 的 利他 主义 和 纯粹 

的 利口 主义 之 间 。 简 言 之 ,正义 是 - -种 有 公 件 的 .但 又 是 上 

愿 的 人 际 英 系 态 度 。 一 个 正义 的 人 能 自愿 地 遵守 正 又 规 

范 ,做 有 利 才 他 大 的 事 , 所 不 伐 不 利于 他 人 的 事 。 伏 而 ,这 

一 自愿 态度 有 其 条 件 , 悄 就 是 ,社会 其 他 成 员 也 这 样 做 - 由 

于 这 一 -条 件 ， 正 义 不 同 于 三 过 或 其 他 纯粹 利他 主 头 的 德 

行 . 与 正 尽 者 厅 同 ,仁爱 者 不 论 别 人 人 如何 行事 , 郑 自 愿 做 有 

利于 他 人 的 事 ,而 不 做 不 利于 他 人 的 事 。 

与 正义 相 比 ,仁爱 涵盖 的 行为 范围 更 广 - 仁 爱 者 热 填 于 

天 助 他 人 , 正 头 者 则 便 重 于 不 所 人 利己 =。 就 我 们 所 讨论 的 问 

题 而 言 , 这 两 者 移 主 要 区 别 在 于 ,仁爱 者 的 行为 不 到 次 于 党 

囊 者 是 否 回 报 ， 市 正 交 者 则 根据 他 人 大 是否 回 报 来 决定 目 己 

的 行为 -前 者 是 无 条 件 的 ,后 者 是 有 对 件 的 .就 内 容 来 说 , 仁 

爱 与 正义 有 雷同 之 处 ， 但 就 动机 来 说 ， 这 两 者 却 有 质 的 区 

别 : 正 沈 以 相 玉 性 为 条 件 , 人 三 爱 则 不 需要 这 一 条 件 。 即 使 不 

具备 相 巨 性 条 件 ,仁爱 者 仍 会 以 仁爱 之 心 符 人 人。 上 

Li 根据 这 一 理 鲫 ,作爱 的 特点 是 无 条 件 的 自愿 ， 仁爱 者 无 多 件 地 把 自己 视 汶 

和 有 演 币 主 兵 ， 而 不 是 1 爱 的 对 和 外 。 用 Jmmanoel Kant， Te jeraphyair 时 

Horag ，bramna，W[Lar Cregor {Cambridee ， Cambndge Unjveraity Fresa ，1991) ，P. 

244 (450)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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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过 , 和 件 性 并 没有 使 正义 等 间 于 《理性 ) 利己 主 关 。 

与 正 交 者 不 同 , 利己 主义 者 不 会 根据 他 人 是 否 遵 守 正 义 规 

范 有 来 决定 自己 的 行为 。 在 此 意 交 上 ,利己 主义 者 的 行为 也 

是 无 条 件 的 。 即 使 具 蔡 和 相互 任 条件 ,利己 主义 者 仍 不 会 遭 

守 正 浆 规 范 。 不 管 别 人 怎样 做 ,只 要 可 以 避免 法律 起 昼 ,他 

就 会 为 了 追求 个 大 利益 而 不 惜 违 反正 久 规 范 。 由 于 这 一 区 

别 ， 法律 对 正义 者 和 利 已 主义 者 的 作用 钵 然 不 辣 : 为 了 种 

使 正义 者 遵守 正 义 规范 , 法 律 只 须 维护 社会 的 基本 有 厅 状 

态 ; 相反, 为 了 使 利 已 主义 者 能 够 这 样 做 ,法 律 则 必须 诉 诈 

直接 的 且 扎 手段 。 

于 述 三 类 大 的 行为 可 大 致 概括 如 下 : 出 十 等 利害 淆 换 

的 动机 , 正光 者 的 利他 行为 必须 以 相互 性 为 条 件 ; 信守 痢 

的 利他 行为 不 需要 这 一 条 件 ; 利己 主义 者 则 尽 可 能 逃避 上 自 

己 在 相互 性 关系 中 的 责任 。 通 过 这 三 者 的 区 别 , 我 们 可 以 

看 出 相互 性 和 愤恨 的 关系 。 正 义 以 相互 性 为 吝 机 ， 所 以 必 

然 导 致 局 和 恨 的 反应 性 态度 。 和 三 过 在 动机 上 高 于 相互 性 ， 上 所 

以 能 超越 愤恨 的 反应 性 态度 。 利 已 主义 在 动机 上 低 于 相互 

性 , 所 以 不 会 导致 慎 恨 的 反应 性 态 麻 。 所 谓 正 艾 是 介 于 纯 

粹 的 利他 主 匀 和 纯粹 的 利己 主义 之 间 的 情感 ， 指 的 就 是 这 

个 意思 。 

4. 正 义 的 条 件 性 

如 果 正 义 秉 性 是 有 条 件 的 ,那么 , 我 们 就 有 必要 重新 



评价 正 交 和 票 性 ， 并 对 当代 正 尽 论 的 一 些 重要 观点 提出 盾 

疑 - 通过 这 -~ -重新 评价 ,我 们 试 区 确立 以 下 命题 :正义 命令 

是 假 言 命令 而 非 绝 对 命令 ; 正 头 感 是 他 律 而 非 蝗 律 的 道德 

情感 . 

其 一 命令 是 否 为 假 言 命令 ,不 仅 取 决 于 它 是 否 带 有 附 

加 条 件 , 还 取决 二 这 些 附 加 末 件 是 再 泛 及 当事者 机 人 的 向 

户 - 盆 如 正 艾 命令 是 有 计件 命令 ,那么 .我 台 只 有 在 别人 遵 

守 正 六 靖 令 时 ， 才 会 遵守 正六 命令 。 伍 是 ， 仅 赁 这 一 个 条 

件 , 正义 傅 们 并 不 能 成 为 假 言 命令 。 要 使 正义 命令 成 为 鼻 

言 命令 ， 还 需要 具备 另外 一 个 条 件 : 我 之 所 以 有 条 件 地 遵 

守 正 义 傅 令 , 是 内 为 我 听 征 十 自己 的 微 望 , 比如 ,以 互利 方 

式 谋求 个 人 利益 的 和 欲望. 所 六 正 妆 外 令 是 恤 言 命令 而 非 绝 

对 命令 , 指 的 正 是 这 : -双重 合 浆 。 

在 扳 本 和 华 看 来 , 康德 在 谈论 道德 义务 时 混 冰 了 了 假 育 

令 和 绝对 命令 。 他 的 根据 是 , 康德 在 《道德 形而上学 * 中 剖 

这 样 贞 :每 个 人 都 想得到 帮助 ,但 如 果 有 人 表现 出 ,他 的 行 

为 准则 是 不 蒂 助 他 人 ， 那 么 人 人 都 有 理由 拭 绝 帮助 他 。 因 

此 目 私 的 准则 是 上 自 相 矛盾 的 - ”1 叔 本 华 指 出 , 这 段 文字 

“以 再 清楚 不 过 的 方式 表明 , 道德 祥和 淄 绝对 地 、 完 全 地 依赖 

于 可 期 符 的 相互 性 , 因此 , 它 是 纯粹 利己 的 .并 从 利己 主义 

[1 Khant，The Poctnine of Virue ，sect 各，in Te etapiyeucs 咱 ma 为 一 疏 起 

见 ， 标 节 布 引用 康德 的 话 时 上 导 留 了 它 丰 吉本 华 站 pr Bot 寻 呈 prniy 中 

的 形式 ， 世 揪 肴 直 林 志 。， 克 Arthur Schopenhaukcr， 全 | 贞 e 下 pris of oroiaty ， 

trang -上 芋 . 下 .Payne 【Tanapeligs ， 了 由 ang: 了 ohbbs - Merrig ，J9654 ，PP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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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蓝 得 其 意义 。 在 相互 性 的 条 件 了 下， 利己 主义 获 狂 地 默认 

了 -种 妥协 "“。 李 本 华 认为 , 既然 康德 在 《道德 形而上学 的 

基础 上 中 声称 ，“ 永 这 按照 可 以 成 为 普 下 法 则 的 准则 行事 是 

使 人 的 意志 永远 不 与 自身 发 生 对 抗 的 条 件 ” ， 因 此 ,“ 对 抗 

这 个 词 的 真正 含义 就 是 ， 如 果 意 志 认 可 子 非 正 多 和 非 仁爱 

的 准则 , 那么 ,一旦 它 最 终 成 为 被 动 的 一 方 , 它 便 会 放 基 这 

条 准则 并 因此 别 了 哆 人 自 相 平 盾 "”。 坡 本 华 由 此 得 出 结论 ， 

“康德 的 基本 规则 并 不 是 他 反复 声称 的 无 条 件 命 今 ,而 是 一 

个 假 言 命 令 ， 因 为 它 有 一 个 条 件 : 既然 我 把 制约 我 的 行为 

的 法 则 提 到 了 普遍 性 的 高 度 , 它 就 变 成 了 对 我 不 利 的 原则 ， 

在 这 个 条 件 下 ,我 作为 最 维 的 秆 动 一 方 ， 当 然 不 能 把 非 正 

义 和 不 三 爱 作 为 我 的 总 坊 对 象 .“1 

我 大 段 引 用 板 本 华 是 为 了 说 明 两 个 问题 。 第 一 ， 在 讨 

论 康 德 所 请 的 绝对 命令 和 假 言 命令 时 ， 我 们 需要 说 明 ， 以 

条 件 性 为 特征 的 假 育 命令 涉及 道德 的 哪 一 阶段 ， 是 确 立 道 

德 准则 的 阶段 ,还 是 实践 道德 准则 的 阶段 。 第 二 ,不 管 叔 本 

华 对 康德 的 批 齐 能 和 否 成 立 , 它 都 不 影响 -- 个 基本 事实 ; 在 

第 二 阶段 ， 即 实践 道德 准则 的 阶段 ,康德 的 绝对 命令 并 不 

摊 有 假 言 命令 的 成 分 。 根 据 报 本 华 所 引 的 康德 瘟 作 片断 ， 

我 们 可 以 看 出 , 即使 康德 所 说 的 绝对 命令 确实 返 有 假 育 命 

令 的 成 分 ， 它 也 只 涉及 靖 立 道德 准则 的 阶段 ， 而 不 和 处 员 实 

践 道 德 准则 的 阶段 。 呈 尖 然 ,在 4 道德 形 历 上 学 * 中 ,康德 区 

[1] ”Soehopenphauer， 上 rr We asis nayr .PE L- 

[32] Thomas Hil 向 了 业 似 的 区 号 。 罗 Hi，Bgnay ani 站 actieay 并 etherom 四 ra 

fora7 只 seorr (Ithaca，Mew Tork :Cornel Univeraity Press，1962) ，P， 66. 



分 了 正当 与 德行 两 个 范畴 , 使 问题 变 得 喝 复 如 了 - 些 。1 

然 吕 ,即使 在 该 节 中 ,康德 也 坚持 认 方 ,人 在 屠 行 德行 久 务 

时 必须 是 无 条 件 的 : 服从 绝对 命令 意味 着 ， 人 不 能 有 祖 扎 

性 的 考虑 - 在 这 -点 上 上 必 道德 形而上学 和 《道德 形而上学 

基础 4 一脉相承 ,最 能 觉 明 问题 的 是 《道德 形而上学 基础 

中 的 这 有 何 话 :“ 绝 对 请 令 确定 准则 , 使 其 成 为 所 有 理性 背 的 

行为 规则 ， 旭 果 估 们 普 昌 遵守 这 些 准则 ， 目 的 王国 便 会 实 

现 - “虽然 康德 重 认 ,这 只 是 一 个 假设 性 的 陈述 , 但 他 仍 涛 

坚持 说 : “遵守 目的 王国 的 成 员 汶 仅仅 是 可 能 的 目的 王国 

制定 的 普遍 准则 ”这 一 法 则 仍 完全 有 效 ,因为 它 是 绝对 他 

今 。“[3] 

这 里 , 我们 秀 及 到 了 关于 条 件 性 的 - -个 重要 区 别 。 对 

康德 来 说 ,条件 性 涉及 道德 准则 能 否 成 为 普 岂 意志 的 对 象 

的 阿 题 ,或 者 说 道德 准则 的 全 理性 问题 。 在 描述 康德 4 道德 

形而上学 基础 中 的 “实践 唯 我 沦 ”(praetica] solipsism) 时 ， 

托马斯 ， 波 格 {Thomas Pogge) 指出 : “理性 在 此 仅 仪 要 求 每 

个 人 和 作为 个 体 具 有 动机 的 统一 : 每 个 人 应 有 一 个 前 后 一 致 

的 .普遍 性 的 .完备 的 准则 人 虱 系 。 ' 引 这 是 康德 哲学 对 条 件 

性 的 要 求 。 与 此 相 皮 ， 另 一 种 条 件 性 只 要 求 不 同 个 体 之 间 

实践 的 统一 。 根 据 后 一 条 件 性 , 一 个 人 是 否 苯 守 社会 准则 

取决 于 社会 其 他 成 员 是 否 遵 秆 该 准则 。 此 处 ， 条 件 性 指 的 

[1 网 Thomas 看. Pogge，“Kant: 3 Theor of Juatiee ”Ko Suien 99，198，pp. 

嘻 ] 人 和， 车 13 

[2 Kant，Gormadieoi 太 玖 eaphyair 时 于 om ，bmas， HU 本 Patom，im 了 Fe Horay 

en (London : Hatchinson，19474，P，106. 

[3] ”bosge ,，“Kant'a Theory of Justice ,iu ，41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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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是 个 人 动机 的 统 -~- 《或 准则 在 理性 领域 中 被 证 明 为 正当 

的 可 能 性 ) , 而 是 个 人 动机 对 外 界 委 件 的 依赖 性 (或 蕉 则 在 

欲 羽 王 利 益 领域 中 的 可 行 性 总 人情 用 科 特 ' 拜 尔 《Kurl 

Baier) 的 说 法 .在 这 种 情况 下 , 正 交 行为 的 埋 由 不 具有 独立 

性 ,1 意思 是 说 ,一 个 人 是 和 理 认 同 并 避 守 这 些 理由 不 仅 取 

识 于 他 人 是 否 麻 当 认同 并 遵 等 这 些 理由 ， 膛 取 雇 于 他 大 宰 

由 上 是 否认 同 并 避 竺 这些 理 电 。 

第 -种 意义 上 的 条 件 性 可 被 称 为 实 戚 条 件 性 ， 或 基于 

利益 的 条 件 性 。 在 当代 正义 理论 中 , 这 一 条 件 性 被 认为 是 

正 区 的 合理 要 求 和 正光 村 性 的 人 台 理 特征 。 它 的 具体 表现 

是 ,正义 准则 往往 带 有 “如 果 别 人 也 都 这 样 做 …… “这 一 条 

件 名 。 这 种 条 件 性 不 涉 太 制度 是 否 正 交 的 问题 , 司 而 只 水 

及 个 大 动机, 属于 罗 尔 斯 所 请 “合理 道德 心理 :如果 荆 会 

民 们 j」 档 信和 制度 或 社会 运作 方式 是 正 兴 的 或 会 平 的 【如 其 

谍 想 所 示 ), 他 们 便 能 够 并 愿意 履行 自己 在 其 中 的 责任 . 只 

要 他 们 确信 别人 也 会 履行 这 一 责任 。 ”5 借用 伯 纳 德 ， 威廉 

姆 斯 《Bemard 有 罗 illiams) 的 表达 方式 ,这 就 是 说 , 如 果 我 们 只 

有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才 愿 意 丙 行 自 己 的 袜 任 ,我 们 的 正义 愿望 

[1] Kur pair at and 呈 e Joraf Oraer 【Chicago mand La Sale ，Hlinois: 

Dipen Cour ，19951，P，190， Baier 认为 ,在 定 程 奋 上 , 正 党 的 基础 是 杠杆 

于 社会 的 .因此 砷 独立 前 理 和 由。 所 亩 “根植 十 社会 的 理由 指 的 是 :我 凉菜 种 

旦 由 行 冯 的 前 担 是 其 他 人 疗 太 辣 计 于 年 达 一 理由 。 

[2] 美 于 制度 的 作用 , 体 度 说 ，- :个 孤立 的 正义 行为 ,就 其 由 身 半山 ,经 常会 有 

址 公益 ; 只 有 人 们 通过 整 蛋 的 计划 或 厌 录 的 行为 方案 的 - 臣 作 法 才 是 有 利 

于 作 荔 的 "。 风 Hnmr，4 Teauike 中 站 array Ware ，P，579. 

13] John Rawla，Popinrirad aeraikm Tew Tork: Colambia Cnivarsity Presas，1993) ， 

p- 叮 ， 厦 重 标 志 沟 引 才 如 :- 



就 属于 对 成 本 敏感 的 愿望 。L1 正 如 威廉 姆 斯 本 人 所 倪 :; 行 

为 主体 还 抱 有 别 的 、 特 别 尾 利己 主义 的 动机 。 除 非 合 作 能 

在 一 定 程度 上 也 满足 这 些 利 益 ， 否则 合作 就 会 在 这 些 动 机 

的 作用 下 失去 稳定 性 。 ”1 

5. 自 律 .他 律 .正义 和 根性: 

哈 册 马 斯 和 罗 人 尔 斯 与 康德 的 不 同 

上 述 道德 心理 完全 符合 正义 所 固有 的 反应 性 态度 利 

相互 性 动机 ,就 其 本 身 来 说 无 可 厚 非 。 不 过 , 亡 基 露 了 一 个 

问题 : 一 且 我 们 意识 到 正义 秉性 的 条 件 性 和 它 与 个 人 利益 

的 关系 ,我 们 就 必须 放弃 康德 的 绝对 命令 概念 和 自律 概 

念 。 根 据 我 们 对 条 件 性 的 非 康德 式 定义 , 正义 乖 性 的 条 件 

性 所 要 求 的 不 是 动机 的 统一 ,而 是 实战 的 统一 , 或 个 人 【人 合 

法 ?利益 的 满足 。 四 这 一 条 件 性 说 明 ,正义 条 性 的 属性 不 是 

13 见 Bernam 三 iiliams，”Formmal Struactunes anq Sooial Reallty ”im 了 ao Hong 

and 本 ea Copperauiae 用 itpns， 里 Die Canmbetta 【Me To Penil 

了 jackwell ，1988S) ，B ， 千 ， 

[2j 本 iiliama，*Formal Stmctures an Social Reality "11 

[3] 作 沪 回报 , 正 交 之 上 上 所 要 求 渍 是 的 不 是 他 的 任何 利益 ,而 基 他 的 合 潜 利 

益 ，、 岂 尔 斯 斌 汶 ， 只 又 别 上 大 旭 守 相生 台 作 的 公平 袭 件 , 正 愉 之 士 也 会 这 翌 

人 入. 哪 侦 违反 他 的 个 上 利益 【有 “Reply 同 Hahemmas,” .ourmagr er PRasoymy 

92,1995)。 依 我 春 ,这 -- 观 点 林 能 稚 和 确 吉 法 正义 和 梁 性 的 性 质 - 正光 的 作用 王 

区 人 芝 侣 医 与 非法 的 利益 . 因而 下 要 求人 休 辆 竹 自 己 的 合法 利 莹 ,而 其 要 求 

他们 亦 痉 自己 的 非 台 话 利 益 ., 一 旦 我 们 区 分 合法 利益 与 非法 利益 ,就 个 礁 

酒 出 正六 的 胡 互 性 与 { 侣 法 ) 利 益 的 满足 之 间 的 联系 。 关 十 这 一 点 的 讨论 ， 

风 Iawrenee 人 Becker，ieciprocayr 【Nenr Yo 本 : 及 ouHeqdge 19861， 斑 125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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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白 律 ， 而 是 他 律 ， 正 义 全 令 也 不 是 绝对 莆 令 ， 而 是 假 言 命 

令 -。 康德 对 自律 的 定义 是 :人 "应 该 关心 履行 责任 (六 德行 ) 

时 所 需 做 的 笨 和 性 ,而 不 是 这 样 做 所 能 带 来 的 好 处 ， 这 样 他 

就 能 理解 责任 之 命令 的 权威 ， 即 这 种 命令 是 一 种 自足 的 、 

独立 于 任何 其 他 影响 的 法 则 ,要求 无 条 件 的 服从 。 吕 

显然 ， 这 种 日 律 性 不 符合 正义 的 相互 性 ， 对 一 般 人 奈 

关系 来 说 嫂 不 现实 也 不 尽 可 取 。 既 然 旭 此 ,我 们 不 站 取 渍 

“他 律 "一 词 的 消极 含义 , 把 它 作 为 一 个 中 性 或 撒 述 性 的 词 

语 来 理解 . 并 借 此 重新 评价 正义 秉性 ， 不 去 过 分 挑剔 其 他 

律 特 征 。 事 实 上 ,对 他 律 性 的 宽容 态度 正 是 当代 正义 论 的 

标志 之 一 。 比 如 ， 罗 和 尔 斯 就 认为 ,正义 三 望 的 条 件 性 属于 

“合理 痢 德 心理 "的 范围 。 哈 中 马 斯 亦 写 道 : 即使 某 些 规范 

在 道德 上 是 十 分 合理 的 ， 我 们 也 没有 理由 期 待人 们 胆 守 ， 

除 磊 他 们 能 够 相信 大 家 都 会 遵守 这 些 规范 "; 因为 ,“ 只 有 

在 规范 得 到 普遍 遵守 的 情况 下 , 我 们 为 规范 的 正当 性 所 提 

出 的 理 直 才 能 成 立 ”。 吕 | 

如 果 哈 贝 马 斯 仅仅 基 在 描述 正 多 的 道 短 心 理 ， 他 的 驳 

点 自然 不 铺 ; 但 是 ,如 果 他 认为 ,这 一 道德 心理 的 符 征 属于 

“自律 ”, 那 就 有 失 轨 当 了 。 道 理 很 简单 :如 果 只 有 在 正义 规 

范 得 到 既 验 层次 的 认可 和 实 幅 时 , 我 们 才能 够 接受 并 和 搓 上 中 

「I] Kant， ”On ilhe Commaonm Saving: This May He Trun in Theory ，Bal It Docs Mul 

责 PRPly in Practiiee  ”i 大 Br Perircal rarzngs ， 叫 Hans Reiss，trane，] 虐 ， 孔 ， 

Nisbhal fCainbridae :， Cambridge Unjversily Prea6，19701，P，64. 

[21 ”Haberrmas，PFeee al Horaipy ， 让 了 Re TDnmmer Lecfhuasr nm Dan Majuer 。，vol. 58， 

ed Sterling M，MceMurin 【Salt Lake Ci Universjly 串 TUItah Prese，]1988) ，P . 

245 - 



这 些 规 范 ， 那么 ,我 们 遵守 规范 的 理由 就 涉及 我 们 的 个 人 
利益 , 而 与 康德 的 “普遍 性 标准 ”和 托马斯 - 波 格 的 “个 人 
动机 的 统一 无关。 这样 -来 , 险 贝 马 斯 所 描述 的 正义 愿望 
就 不 具 丰 自律 的 特征 ,而 只 具有 他 律 的 特征 。 他 所 说 的 正 
义 愿 户 就 具有 对 成 本 的 敏感 性 ， 而 康德 所 说 的 自律 则 是 不 
计 成 本 的 。 

实际 上 , 关于 道德 行为 对 成 本 的 敏感 任 , 哈 贝 马 斯 本 
人 有 过 一 段 很 清楚 的 说 明 ， 其 中 涉及 他 本 人 对 自律 的 解 
释 、 他 对 理性 与 利益 的 关系 的 理解 以 及 他 如 何 用 合理 的 
个 人 利益 概念 来 区 分 正义 行为 和 分 外 善行 〈acts of sr 
pererogation ) 。 他 写 道 ,* 只 有 在 合乎 理性 的 社会 环境 中 ,我 
们 才 有 理由 期 待人 们 自律 , 在 这 种 社会 坏 境 中 , 受 正当 理 
由 驱使 的 行为 不 一 定 与 个 人 利益 发 生 冲 突 。 道 德 命令 的 
合理 性 必须 满足 一 个 条 件 ， 那 就 是 ， 作 为 普遍 实践 的 基 
础 ,所 月 的 人 都 遵守 这 些 命 令 - 只 有 在 此 条 件 得 到 满足 时 ， 
道德 命令 才 表 达 了 所 有 人 能 够 有 的 愿望 。 只 有 在 此 时 , 符 
合 公共 利益 、 对 所 有 的 人 同样 有 利 的 道德 命令 才 不 对 个 
人 提出 分 外 的 要 求 。" 01 显而易见 ,了 哈 贝 马 斯 虽然 使 用 了 
自律 的 字眼 ， 但 他 实际 描述 的 却 是 正义 秉性 的 他 律 特 
征 。 

为 了 进一步 说 明 这 一 点 , 我 们 不 妨 借用 康德 本 人 的 概 
念 , 把 康德 认为 是 道德 在 经 验 层 次 的 “次 要 ”特征 解释 为 正 
义 秉 性 的 必要 和 首要 特征 。 康 德 了 认 “通过 想像 、 习 颂 和 

[ 昌 。 Rabernmaa，Jstiecrrtion cry 4ppdieaaipr ,3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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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 望 的 作用 , 一 些 次 要 的 概念 和 考虑 伴随 义务 概念 " : 他 其 

至 说 :“ 司 到 普通 怀 可 和 尊重 的 义务 很 难 在 其 履行 过 程 中 

下 爱人 的 秘 利 和 其 他 动 检 的 干扰。 纪 这 就 给 了 我 们 一 个 

启发 , 使 我 们 有 可 能 在 康德 体系 内 部 讨论 道德 的 汐 意 识 或 

无 意识 动机 ( 即 康德 所 谓 次 要 的 概念 和 考虑 )。 当 然 ,康德 

本 人 并 没有 这 样 做 。 对 康德 来 讽 ,， 光 意 识 或 无 意识 动机 和 

秘 利 动机 一 样 ， 是 大 们 在 履行 道德 义务 时 有 有待 克服 的 莫 

碍 。 而 我 们 则 力图 说 明 ,不 论 次 要 的 动机 是 有 意识 的 还 

是 下 意识 或 无 意识 的 ， 甚 存在 都 绝 非 傅 然 ， 其 意 广 也 不 眼 

于 经 验 领 域 。 恰 恰 相 反 , 正如 我 们 从 正祥 条 性 所 男 有 的 愤 

恨 态 度 和 相互 性 动机 中 所 推动 的 , 所 请 次 要 动机 实 为 正义 

对 性 的 结构 性 动机 ， 其 实质 是 人 对 上身 我 利益 的 关切 ， 丈 电 

他 律 。 

正义 三 伪 有 其 内 在 的 道德 限度 ,一 作 计 越 此 限度 ， 我 

们 就 脱离 了 正 立 的 领域 。 当 然 , 这 并 不 是 说 ,所 有 符合 正 艾 

标准 的 行为 都 是 他 律 的 行为 。 我 们 不 否认 ,符合 正义 标准 

的 行为 有 可 能 出 于 高 于 正义 的 愿望 。 不 过 ， 如 果 一 个 符合 

正 交 标准 的 行为 确实 出 于 高 于 止 祥 的 愿望 ,那么 ， 这 一 行 

为 的 主体 就 不 会 仅仅 满足 于 正义 的 行为 ,而 会 在 必要 时 超 

越 正 义 的 要 求 , 做 出 纯粹 的 、 不 以 相互 性 为 条 件 的 利他 主 

当然 , 这 并 不 是 康德 本 人 的 观点 。 在 《道德 形而上学 ! 

中 ,康德 区 分 了 正当 和 德行 贾 个 领域 ; 由 于 这 一 区 分 , 他 很 

于 ant “Own the Corrnon Saying,”P. 9 列 砚 了 Re 时 elaphysies 咱 有 orals ，h，196 

[392 - 3931 . 



难 把 正 浆 动机 视 为 一 个 单独 的 德行 ,而 只 能 把 目 党 地 遵守 

正义 义务 的 愿望 作为 德行 的 一 部 分 。i1 我 在 上 上面 对 康德 的 

分 析 只 荐 一 种 推论 ， 旨 在 说 明 ， 恨 如 康德 认为 正义 是 一 个 

单独 的 德行 ,他 就 无 法 否认 ,正义 的 属性 是 他 律 。 就 康德 的 

实际 观点 而 言 , 他 对 正当 领域 和 德行 领域 的 区 分 直接 影响 

了 他 对 正光 的 理解 。 一 方面 、 他 可 以 把 正义 行为 归 人 正当 

的 范畴 ,承认 正义 的 他 律 属性 , 丘 但 另 一 方面 , 鉴 本 义务 和 

绝对 命令 的 关系 ， 他 又 必须 把 正义 闪 务 纳入 德行 的 范畴 ， 

坚持 正 交 的 自律 属性 。 

与 康德 不 同 ， 罗 和 尔 斯 和 和 哈 贝 马 斯 认为 ， 正 艾 是 一 个 单 

独 的 动机 或 德行 。 从 这 一 观点 出 发 ,他 们 无 法 像 康德 堵 样 ， 

截然 区 分 正当 领域 和 德行 领域 , 进而 用 自律 来 概括 后 但 的 

特征 . 相反 ,对 他 们 来 说 , 姐 果 一 个 人 履行 赴 多 义 笋 的 条 件 

是 别人 也 这 样 做 , 这 - 条件 是 完全 侣 情人 台 直 的。 这 一 观 操 

本 身 无 可 挑 日 ,但 它 担 出 了 一 个 问题 。 妍 然 轴 在 斯 和 哈 风 

马 斯 拒绝 截然 区 分 利益 与 规范 ,正当 与 德行 , 他 们 就 不 能 、 

曾 且 不 应 该 否认 正义 生 性 具有 康德 意义 上 的 他 律 属性 。 同 

时 , 由 于 他 们 认为 ,正义 是 人 类 理性 的 产物 , 基 所 有 有 具有 理 

性 的 人 都 应 该 遵 守 的 原则 ， 他 们 又 不 三 放弃 康德 意义 上 的 

自律 概念 。 这 两 者 的 并 存在 他 们 的 理论 中 造成 了 一 种 矛 砷 

或 紧张 ; 一 方面 , 与 康德 不 同 ， 他 们 试 为 正义 对 性 是 以 利 

益 为 基础 的 , 因而 是 有 条 件 性 的 ; 但 另 一 方面 , 他 们 又 坚 

LI 康德 明确 指出 “可 以 宅 称 为 德行 的 心 疝 只 有 一 种 , 即 膝 行头 务 的 主 下 块 定 

莫 础 , 它 浆 包 揪 正当 的 文 夯 ” (Te HedapRrateds of om pp. 210 14101) 

「21 见 改 ant，7 了 se 和 erarphysrres f orals ，P，122【307)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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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康 德 的 理性 观 ,不 肯 放 弃 自 律 的 概念 。 在 企图 平衡 这 两 

者 的 美 系 时 , 罗 和 尔 斯 和 喻 贝 马 斯 似乎 没有 注意 到 , 如 果 正 

光 坷 性 是 以 利益 为 基 袖 的 、 坟 较 成 本 的 人 情感 , 它 束 从 根本 

上 有 悖 于 康德 的 自律 概念 。 显 然 , 为 了 解 雇 这 一 矛盾 , 我 

们 必须 放 茎 自律 概念 , 因为 , 他 律 【 艾 即 基 于 利益 的 条 和 件 

件 ) 是 正义 秉性 中 一 个 无 法 消除 的 因素 , 舍 之 正义 则 不 复 

为 正 实 。 

其 实 ， 在 基 种 意 浆 上 ， 哈 贝 马 斯 已 经 放 姘 了 康德 的 月 

律 概 念 。 在 哈 贝 马 斯 看 来 ,自律 不 是 纯粹 实践 理 人 性 的 预 设 ， 

而 是 社会 化 过 程 在 经 验 层 次 的 产物 。 贞 借助 科 尔 们 榜 

《Iawrence Kohlberg) 的 道德 发 展 阶段 论 , 哈 山 马 斯 握 出 , 人 

的 正义 村 性 有 一 个 发 展 过 程 ,， 在 该 过 程 中 ， 相 互 性 由 低级 

形式 逐渐 发 展 到 理想 形式 ,后 者 的 最 终 表 现 是 自律 。 推 动 

这 一 发 展 的 是 社会 化 的 进程 : 社会 以 良性 特 环 、 循 序 闻 进 

的 方式 调节 规范 和 利益 之 间 的 关系 , 司 人 们 在 自 党 自愿 遵 

守 规 范 的 间 时 , 愈 来 剑 有 将 地 实现 共 台 法 利益 - 

罗 条 斯 的 构想 亦 大 致 如 此 。 与 功利 主义 的 正义 观 不 

同 , 在 罗 和 尔 斯 的 理论 中 ， 自 律 和 善意 不 是 正义 社会 的 道德 

先决 条 件 , 而 是 正义 社会 ( 即 罗 尔 斯 所 说 的 良 序 社会 ) 的 预 

期 结果 。 呈 正义 社会 的 先决 对 件 不 是 目 律 和 善意 , 而 和 是 等 

[ij 在 使 用 自律 一 词 时 , 险 由 马 斯 有 电 个 舍 义 。 第 -是 意志 的 笑 律 , 与 他 律 对 
照 ,关系 到 人 是 否 “ 能 够 按照 道德 润 见 行动 "。 在 这 -意义 上 ,只 贝 蕊 斯 的 自 
律 概念 与 康德 的 自律 楼 念 相似 。 第 二 是 “个 人 自律 "或 赤 说 个 人 的 独立 性 ， 
与 相互 依赖 性 对 照 . 展 于 海通 理性 的 一 部 分 。 浊 处 所 用 的 是 自律 的 第 一 个 

合 祥 。 
12] “关于 榴 尔 斯 和 险 贝 马 斯 在 这 些 问题 上 的 观点 ,本 书 第 7 章 有 更 详尽 的 讨论 。 



利害 变换 的 他 律动 机 。 

当然 , 用 自律 概念 来 描述 哈 贝 马 斯 和 罗 尔 斯 的 正义 观 

未 党 不 可 。 不 过 ,在 这 个 意义 上 使 用 自律 概念 ,我 们 就 必须 

注意 它 与 康德 的 自律 概念 的 区 别 。 对 康德 来 说 ,自律 不 人 

狐 立 于 利 瘟 和 欲望, 并且 ,作为 理性 的 预 设 , 它 是 一 切 道 德 

概念 的 起 点 。 与 此 禄 反 , 对 哈 员 马 斯 和 罗 尔 斯 来 说 .自律 是 

规 沧 与 利益 相互 调节 的 产物 ， 并且 ， 它 不 是 道德 发 展 的 起 

点 ,而 是 道德 发 展 的 上 归 香 和 纺 果 。 有 既然 如 此 ,把 哈 册 马 斯 和 

罗 尔 斯 的 正义 观 视 为 康德 自律 原则 的 一 种 形式 ， 或 哈 贝 马 

斯 所 谓 “ 康 德 目 律 原 则 的 交互 主体 (intersubjective) 形式 ”， 

显然 有 欠 准 确 。L1 事实 上 , 鉴于 哈 贝 马 斯 和 罗 尔 斯 所 揪 述 

的 “自律 ”行为 有 刺 于 (正当 的 ) 个 人 利益 的 满足 和 社会 化 

的 正 带 进行 ,我 们 不 妨 以 道 喻 的 手法 把 它 称 为 " 受 条 件 制 约 

的 自律 "。 这 -自律 之 所 以 被 误 认为 是 康德 意义 上 的 、 先 于 

经 验 的 自律 ， 是 内 为 我 们 已 经 遗 生 了 其 条 件 ， 而 我 们 之 所 

以 会 遗忘 其 条 件 ， 是 因为 这 些 条 件 已 经 在 现实 生活 中 得 汉 

了 浦 足 。 这 一 点 我 会 在 其 他 章节 详细 讨论 。 这 里 需要 指出 

的 是 ,， 昌 然 附 页 马 期 和 胃 东 斯 的 自律 概念 与 康德 的 目 律 概 

念 有 某 些 表面 的 相似 , 但 它 所 依赖 的 社会 化 进程 与 康德 的 

道德 观 并 无 干系 ， 而 是 与 休 度 所 谓 的 “情感 的 进步 

《progress of sentiments) 更 为 搁 近 。 如 果 在 讨论 正义 嫌 人 性 时 使 

用 日 律 概念 , 我 们 过 必 和 弄 消 “ 自 律 的 人 沼 义 , 不 可 混 请 两 种 

不 同 的 用 法 。 

[1] Habermnsa ， ”Recomneiliatioo tbroud 卫 由 e Pubhlic Use 可 Reason : 下 ernarka on Jatm 

Rawls 5 Poiitical Liberaliarm ”weregi 可 站 sapRy 92，1995，P， 纠 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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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篇 幅 旨 在 说 明 , 按照 严格 的 、 亦 即 康德 式 的 自律 

概念 ， 正义 去 性 的 特征 是 他 律 而 非 自 律 。 正 文 与 仁爱 不 

同 : 仁爱 可 以 是 无 条 件 的 、 自 律 的 , 而 正义 则 一 定 是 有 条 

件 的 、 他 律 的 。 不 做 这 -一 区 分 , 我 们 就 无 法 区 别 正 义 与 三 

爱 ， 也 无 法 对 正 交 的 可 能 性 和 局 限 桂 有 一 个 怡 如 其 分 的 

合 诊 。 

更 具体 一 点 讲 ， 如 果 把 正义 视 为 自律 的 德行 ,我 们 就 

会 储 建构 规范 性 理论 的 过 程 中 低估 大 们 就 正义 规范 取得 

共识 的 国难。 当然 ,这 并 不 是 说 ,康德 的 自律 概念 能 解决 这 

一 国难 。 上 康德 在 理论 上 排除 了 利益 和 和 谷 望 在 道德 中 的 作 

才 ,， 但 这 并 没有 和 解决 问题 ， 而 只 是 把 问题 转移 到 了 经 验 领 

域 。 与 康德 相 比 ,上 哈 贝 马 斯 和 罗 东 斯 的 长 处 在 于 ,他 们 把 个 

入 利益 和 个 人 需求 作为 讨论 的 出 发 点 ， 并 进而 认为 , 正 是 

因为 人 们 的 利益 和 需求 有 所 不 岗 ， 他 们 才 需 要 努力 以 取得 

共识 。 旭 此 看 来 ,如 何 取得 共识 是 问题 的 焦点 :共识 不 再 像 

在 康德 哲学 中 那样 ， 是 一 个 在 理论 上 已 经 解决 、 只 需 运用 

于 经 验 领域 的 问题 。 上 这 显然 是 一 个 进步 。 不 过 ,一 旦 调节 

刊 益 冲突 成 为 正义 的 焦点 ， 上 自律 的 概念 就 失去 了 它 在 康德 

哲学 中 的 意义 。 

在 这 种 情 认 下 ， 继 续 用 自律 概念 来 弄 培 正 久 村 性 会 给 

我 们 一 个 错觉 ， 好 像 仅 凭 正义 秉性 本 身 ， 我 们 就 能 建立 并 

维持 正 关 的 社会 如果 法 律 仍 有 必要 ， 那 仅仅 是 因为 非 正 

义 行 为 仍 袋 存在 ， 所 以 我 们 需要 法 律 的 保护 ， 而 不 是 因为 

41 届 Therraa MefDanthy，Feaa rud Trioree 【Carnhbridege ，NMasa,: MITT Press，1991) ， 

刀 ， 立 1 避 - 



法 律 是 促使 我 们 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重要 辅助 条 件 。 当 然 , 这 

并 不 是 说 ， 哈 见 马 斯 或 罗 尔 斯 有 意 伟 大 了 正义 条 人 性 的 作 

用 , 但 他 们 对 正 尽 秉性 的 理解 《 即 正 尽 是 自律 的 、 带 有 道德 

独立 性 和 目的 纯粹 性 的 愿望 ) 确实 在 无 形 中 起 了 这 种 专 张 

的 作用 。 

6 .正义 的 动机 与 法 律 的 作用 

既然 正义 栗 性 的 特征 是 他 律 ， 它 就 只 能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

才能 导致 正 交 的 行为 。 为 了 克服 这 一 条 件 性 , 使 正义 具有 

自律 的 外 表 ,， 社会 必须 诉 请 法 律 。 法 律 的 强制 手段 迫使 人 

们 遵守 正义 规范 ,不 论 他 们 是 否 情 愿 。 入 而 和 久之 ,一 个 道德 

有 序 的 社会 就 可 能 逐 汪 形成 ， 厅 该 社会 中 ， 人们 普遍 遵守 

正义 规范 ,从 曾 为 别人 遵守 正义 规范 提供 了 相应 的 社会 和 

心理 条 件 。 这 样 一 来 , 社会 - 般 成 员 况 不 会 因为 正 交 规 苍 

得 不 到 普 记 遵 守 而 自己 也 不 愿 继续 章 守 正 义 规 范 。 

通过 这 一 点 ， 我 们 不 仅 要 说 明正 妆 对 性 和 法 律 手 段 

之 和 间 的 英 系 ,而 且 要 说 明 法 律 手 段 本 身 的 性 质 和 作用 。 有 

一 种 观点 认为 ,法 律 旨 在 保障 普遍 的 行为 身 由 《康德 ), 制 

下 对 个 人 权利 的 侵犯 ( 黑 格 尔 )。 换 用 日 常生 活用 语 ,这 避 

是 说 , 法 律 的 作用 在 于 保护 人 全 的 合理 利益 , 并 威慑 和 您 

苔 不 交 之 逢 。 哈 册 马 斯 出 持 另 一 种 观点 。 他 认为 ,法律 之 

所 以 必要 ， 是 因为 它 能 促使 具有 正义 厦 望 的 人 训 无 的 强 

地 服从 正义 的 要 求 。 用 他 上 自己 的 话说 ,“ 在 何 种 条 件 下 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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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命令 才 基 合理 的 这 一 问题 是 促使 道德 向 法 律 过 小 的 因 

由 。 1 

哈 贝 马 斯 认为 ,这 也 是 康德 的 看 法 。 根 据 他 的 解释 , 康 

德 “ 已 经 用 类 似 的 方式 证 明 、 从 道德 到 国家 所 认可 的 法 律 

之 过 渡 是 合理 的 "- 121 不 过 ， 他 对 康德 的 解释 并 不 完全 正 

到 。 在 讨论 道德 和 法 律 的 关系 时 , 康德 关注 的 是 人 的 行为 

自由 ， 以 受 “ 把 普遍 的 相互 强制 手段 与 每 个 人 的 月 由 联系 

起 来 的 可 能 性 ”，!31 而 不 是 法 律 能 否 为 已 经 拥有 义务 感 的 

人 提供 履行 义务 的 辅助 条 件 . 这 里 , 康德 只 涉及 正当 的 范 

畴 ， 而 不 涉及 德行 的 范畴 以 及 与 动 籼 有关 的 一 系列 问题 ; 

用 他 本 人 的 语言 表达 ; “正当 之 为 正当 , 在 于 它 构成 子 使 用 

强制 手段 的 依据 。”L4 与 康德 相反 , 险 贝 号 斯 从 正 必 动机 的 

角度 来 看 待 法 律 的 作用 ,并且 认为 ， 人 们 之 所 以 苯 守 正文 

规范 , 是 因为 他 们 知道 ,法 律 “在 必要 时 会 通过 强制 手段 确 

保 人 人 遵守 具体 的 法 律 规 范 ”，!51 此 种 期 待 构成 了 正义 动 

胡 的 有 机 部 分 , 是 人 们 自愿 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必要 条 件 。 1 

显然 ,不管 是 否 正 确 ,这 都 不 是 康德 的 观 上 后 。 

根据 本 章 的 思路 , 使 法 律 强制 手段 成 为 必要 的 不 仅 是 

人 的 严 叉 动机 的 相互 性 , 也 是 人 在 这 一 相互 性 遭 到 硼 坏 时 

[ 门 ] Habermmnas ，Jtstifiearion and 4pptiaotion ，pPP， 16,155 ,156， 另 见 Eee and 

More ，P，245， 

[2] Habernas ，Jsfparion ama dp FTPD.155， 男 见 pp 37 一 88- 

[3 Kant，7e Metaphysics f or ，hp， 季 【232) ，47 (1229) 

[4] Kant，Tee Wetaphysies of om p- 57 (2311， 着重 标志 为 下痢 加。 

[5] Habenaas，FestHioatior amd 4nplicacion ,日 156. 

[ 硬 ] 见 Disgo 全 ambettia， ”Can 有 ETruet Trusty” in Tt 出 aa an rod Coom 

ruiue Relarions ，pp .218 - 221. 



所 产生 的 愤恨 情感 。!11 实 际 上 , 相互 性 之 于 法 律 的 威慑 作 

用 相当 于 愤恨 之 于 潜 舒 的 惩罚 必用。 既然 正 交 动机 以 相互 

性 为 条 件 ,那么 ,为 了 维护 这 一 条 件 , 从 而 维 势 正义 的 可 能 

性 ， 社 会 就 必须 诉 诸 共 律 的 威慑 力 ， 迫 使 人 们 尊重 人 际 关 

系 的 相互 性 。 倘 若 威慑 不 起 作用 ,相互 性 遭 到 破坏 ,并 引起 

其 合法 利益 受到 损 审 的 社会 成 员 的 愤恨 ,社会 就 必须 采取 

进 . - 步 的 强制 手 般 , 诉 诸 实际 的 惩罚 。 

可 和 见 ， 哈 内 马 斯 对 德行 的 理解 与 康德 截然 不 同 。 对 康 

德 来 说 ,德行 的 固有 特征 是 内 在 立法 (internal lawgiving)。 哈 

页 马 斯 则 认为 ,作为 一 种 德行 , 正义 不 仅 不 独立 于 、 反 而 依 

赖 于 外 在 立法 《external lawgiving) 或 司法 性 立 活 《juridieal 

lawgiving)。 不 过 ,这 样 一 来 ,外 在 立法 就 成 了 内 在 立法 的 背 

景 或 先决 条 件 ,内在 立法 也 就 失去 了 它 的 严格 意义 。 当 然 ， 

外 在 立法 的 作用 不 是 促成 人 的 正当 动机 ,而 是 维护 正 关 的 

条 件 性 ,强迫 不 具有 正义 动 林 的 人 遵守 正义 规范 ， 从 而 为 

有 蕉 有 正义 动机 的 人 创造 自愿 实践 正义 的 条 件 。 由 此 可 见 ， 

针 在 立法 意 成 功 , 罗 尔 斯 所 谓 "合理 的 道德 心理 "的 条 件 性 

和 不 稳定 性 就 请 不 明显 。 反 过 来 , 如 果 法 律 未 能 有 效 地 维 

护 正 多 的 相互 性 , 正义 动机 的 条 件 性 和 不 稳定 性 就 会 旺 现 

出 来 。 

这 里 ,我 们 无 意 借 助 康德 来 批评 哈 贝 马 斯 。 相 反 ,从 道 

德 心 理学 的 角度 看 ， 哈 内 马 斯 的 观点 较 之 康德 是 一 个 进 

步 。 与 康德 不 同 , 哈 贝 马 斯 不 去 截然 区 分 道德 与 秘 利 .内 在 

[1 旭 Strawsnnm，Freedgorm aad 瑟 cterinzerg ，D，22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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辫 法 与 外 在 立法 ,也 正 因为 如 此 , 他 才能 提出 , 非 个 人 性 规 

范 的 普遍 实施 是 每 个 人 避 守 该 规范 的 合理 前 担 - 在 正义 的 

范畴 之 内 ,这 的 确 是 一 个 合理 前 提 - 不 过 ,一 旦 接受 这 -- 前 

担 , 我 们 就 必须 降低 道德 动机 的 独立 性 ， 并 弱化 道德 与 牧 

利 、 内 在 立法 与 外 在 立法 、 有 德 的 动机 与 有 益 的 行为 之 间 

的 区 别 。 诚 然 ,在 弱化 这 些 区 别 之 后 ,我 们 仍 可 以 坚持 , 正 

文 秉 人 性 是 合理 的 、 理 性 的 ,但 我 们 不 能 再 认为 ,正义 和 性 是 

纯粹 道德 的 .完全 自律 的 。 

7. 正 义 村 性 的 无 条 件 侧 面 

正 立 秉性 之 为 正义 对 人 性 ， 是 因为 它 具 有 双重 性 : 始 重 

道德 义务 ,又 重 利益 满足 。 无 论 我 们 是 否 傍 用 康德 有 关 正 

当 和 德行 的 区 分 ,这 两 个 侧面 都 应 该 受到 同等 的 重视 。 我 

们 在 上 面 说 过 , 正义 条 性 的 形成 有 天 于 规范 和 利益 的 相互 

调节 , 而 这 意味 着 ,在 道德 层次 上 , 正 多 和 村 性 是 居于 利他 主 

文 导 利 己 主 义 之 则 的 德行 , 带 有 内 在 的 层 恨 倾 加 和 不 可 如 

香 的 么 件 性 ,并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优 科 于 法 律 《 对 他 人 ) 的 威慑 

和 和 惩罚 作用 。 

当然 ,这 只 是 笼统 而 言 。 在 实际 经 验 领域 中 ,正义 可 以 

更 接近 于 利他 主义 ,也 可 以 更 接近 于 利 已 主 浆 .至 于 它 客 竟 

偏向 哪 一 过 ,完全 取决 于 社会 化 的 具体 结果 ,而 后 者 又 取决 

于 特定 的 文化 和 历史 和 条件- 一 般 来 说 ,在 社会 化 比较 成 功 的 

情况 下 ,正义 秉性 会 更 瑶 亿 无条件 的 德行 ,人 们 甚至 会 产生 



-一 种 主观 感受 ,好像 昌 已 的 正义 娟 性 确实 是 无 条 件 的 。 

至 此 , 我 们 主 著 讨论 了 正义 女性 的 有 妈 件 性 一 面 。 倡 

正 尖 还 有 另外 一 面 : 正义 者 往往 视 正 义 原 则 为 无 条 件 傅 

令 。 贞 这 两 个 瑶 伏 记 盾 的 侧面 何以 共存 , 何以 具有 相等 的 

心理 真实 性 , 是 一 个 正义 理论 有 待 讨论 的 命题 。 我 们 一 方 

面 需要 说 明 ,正文 秉性 为 什么 是 有 条 件 的 , 另 一 方面 ,我 们 

还 需要 解释 , 正义 原则 为 什么 会 被 正义 者 本 人 认为 是 绝对 

命令 .无 条 件 命 令 。 要 解释 这 两 个 不 同 俩 面 ,我 们 首先 需要 

分 析 社 会 化 的 作用 , 即 正义 女性 所 固有 的 条 件 性 如 何 通 过 

社会 化 的 代用 (部 分 地 ) 转 化 为 无 条 件 性 , 从 而 使 正义 女性 

兼 有 条 件 性 和 无 条 件 性 两 个 侧面 。 

作为 制度 ,正文 的 实践 必须 是 无 条 件 的 ， 否 则 正义 就 

大 法 起 到 保障 笠 定 的 道德 秩序 和 利益 交 搞 的 作用 。 为 了 创 

造 这 一 无 条 件 性 ， 图 家 必须 诉 诸 法 律 ， 垄 断 维护 正义 的 相 
互 性 的 权力 , 使 个 人 既 无 必要 亦 无 可 能 进行 干预 。 与 此 同 

时 , 作为 变换 的 条 件 , 个 人 几 须 无 条 件 地 履行 正义 的 义务 ， 

不 论 乔 人 是 否 也 这 样 做 。 

个 人 寺 国 家 的 这 种 “交换 ”关系 完全 符合 正 立 夫 性 的 

还 辑 。 个 人 之 所 以 奈 意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文 规范 , 是 因为 正 

多 的 条 件 性 已 经 受到 了 国家 的 保 磨 。 在 此 前 所 于 . 个 人 行 

为 的 无 条 件 性 与 个 人 动机 的 有 条 件 性 并 行 不 迟 。 固 然 ， 相 

互 人 性 条 件 的 满足 可 以 使 人 们 不 再 意识 到 该 条 件 的 存在 , 但 

这 只 改变 了 人 们 实践 正义 的 社会 环境 ,而 设 有 改变 他 们 笑 

[1 见 Kani， 人 cancelnori oh 有 eaphic 是 Horse ，P，10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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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 正 义 的 动机 。 有 既然 国家 已 经 满足 了 正义 的 相互 性 条 件 ， 

个 人 就 不 由 有 必要 坚持 这 一 条 件 性 。 正 交 的 相互 性 动机 并 

没有 改变 ,而 只 是 暂时 退出 了 人 们 的 意识 。 

俏 若 国家 不 能 完全 有 效 地 保障 人 际 关 系 的 相互 人 性, 它 

就 必须 诉 诸 别 的 手段 ,通过 提 商 社会 道德 水 准 来 弥补 自身 

机 制 的 缺 陪 - 国家 愈 庆 力 维持 正 闪 与 其 相互 性 条 件 之 岂 的 

联系 , 它 就 愈 需要 淡化 公民 对 这 一 联系 的 意识 。 为 达 此 日 

的 ,国家 必须 创造 -- 种 强调 尽 务 的 意识 形态 ， 以 求 改 密 人 

的 正 交 动机 ,把 无 条 件 地 实践 正义 变 成 公民 的 道德 尽 务 。 

如 尿 说 , 国 察 通过 法 律 手 段 来 维护 正当 的 相互 性 的 作法 完 

全 符合 正义 秉性 的 轴 辑 ,那么 , 国家 通过 强调 个 人 责任 感 

和 正 尽 的 无 条 侍 性 来 弥补 其 自身 机 制 缺 陷 的 作法 就 超越 

了 正 尽 村 性 的 逆 辑 范围 。 正 因为 如 此 , 这 一 芭 力 很 难 取 得 

全 面 的 成 功 ， 虽然 人 们 可 以 内 化 某 种 强调 妆 务 的 意识 形 

态 ， 共 而 和 暂时 忘却 正义 的 条 件 性 ， 但 他 们 对 条 件 性 的 要 求 

并 没有 消失 ， 而 是 潜 人 了 下 意识 ， 转 变 为 愤恨 这 一 反应 性 

态度 。 

道 过 意识 形态 的 反复 作用 , 正义 的 条 件 性 不 再 表现 为 

人 对 相互 性 的 直接 要 求 ， 而 表现 为 愤恨 和 和 王 信和 欲 等 反应 性 

情感 。 这 些 情 感 的 存在 表明 ,正义 对 性 的 特征 不 是 目 律 ,而 

是 他 律 。 它 之 所 以 有 时 呈现 出 上 月 律 的 表 竹 ,是 因为 人 对 正 

区 的 相互 性 条件 的 要 求 已 经 在 该 条 件 得 到 满足 的 情况 下 

退出 了 人 的 意识 .尼采 用 "遗忘 "的 概念 来 解释 这 一 变化 -1 

1 上 见 FEeddrio 上 JIE ， 下 ore， 4 Te ra ，trans， 有 .JJellingdale 

(Cambridge : armbrilge University Press ，1986) ，T，82 . 



这 “概念 的 恰当 之 处 在 于 , 它 不 仅 解 释 了 正义 的 相互 性 动 

机 如 何 从 人 的 意识 中 消失 , 还 解释 了 该 动机 如 何以 愤 俱 和 

惩罚 欲 等 情感 形式 继续 灌 备 于 大 的 下 意识 。 社 会 化 虽然 可 

以 改变 止 文 条 性 ， 使 它 从 有 条 件 的 德行 转变 为 盘 似 无 茶 件 

的 德行 ,但 这 一 改变 有 其 限度 。 不 管 社 会 化 如 何 成 功 ,表面 

于 看 起 来 是 无 条 件 的 正义 愿望 部 与 正义 的 相互 性 动机 一 

驴 相 承 。 

8 .合理 规 泄 下 的 相互 性 

芷 有 关 正 尽 的 论述 中 ,不 少 作 者 区 分 以 会 道 为 定 立 的 

正六 观 《justice as impartiality) 和 以 相互 性 为 人 六 的 正 交 观 

(justice as recipmrocity ;justiee as mutual adlvantage)。 这 一 区 分 

有 其 道理 ,不 过 ,这 两 种 正义 观 之 所 以 不 同 , 不 是 国 为 其 中 

一 种 纪 为 ,目光 动 机 是 相互 性 的 , 而 另 一 种 认为 , 正 尽 动机 

是 非 相互 性 的 - 实际 上 ,这 丙种 正义 观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, 它 

们 提倡 不 同 的 规范 性 理论 。 规 范 性 理论 的 中 心 问 题 可 以 概 

括 为 :什么 是 最 台 理 的 正 艾 原则 。 对 这 一 规范 性 问题 ,公道 

正 兴 论 和 相互 性 正 交 论 有 不 局 的 回答 。10 本 章 使 用 的 相 五 

人 性 概念 是 解释 性 的 ,而 不 是 规范 性 的 。 它 不 涉及 规范 是 否 

台 理 ,而 只 涉及 大 们 在 建立 并 遵守 某 一 正义 规范 时 出 于 什 

[1 见 Haan Euary ，TReorres gf Jstpee 【Berkpley ，Dniveraily of 克昌 innia Press ， 

扫 89 1 estice ms 有 Peartiahry Deford: 六 larcnrdomn Proes，1995]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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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 动机 。 

为 了 区 分 不 同 的 概念 ,我 们 用 "相互 性 《reciprocity 一 

词 来 指称 人 们 对 正 义 规范 所 作 的 有 条 件 半 诺 , 不 营 访 正 区 

规范 的 具体 内 容 是 什么 ,用 互利 ”(mnutual advantage) 一 同 

来 指称 以 互利 为 具 蛋 内 容 的 规范 性 正祥 观 ， 故 日 “互利 性 

止 义 观 "或 “以 互利 为 定义 的 正祥 观 。 

这 一 区 分 并 不 意味 着 ,所 有 的 规范 都 能 取得 人 们 的 相 

互 性 阴 诺 。 某 些 规 范 违背 正义 的 基本 精神 ,， 尼 人 们 无 法 出 

于 正文 砌 机 而 遵守 的 规范 【比如 完全 服务 于 个 人 私利 的 规 

范 或 明显 损害 他 人 利益 的 规范 )。 正 义 是 居于 利他 主义 和 

利 已 主义 之 阿 的 德行 : 因为 与 利他 主义 不 同 ， 所 以 它 不 能 

允许 严重 妨碍 自我 利益 的 规范 ; 因为 与 利己 主 多 不 同 . 所 

以 它 不 能 允许 严重 损害 他 人 利益 的 规范 。 诚 涩 ,在 如 此 限 

定 的 范围 内 ， 人 们 有 可 能 就 某 - 规范 是 否 公道 产生 此 异 ， 

但 一 般 来 说 ， 人 们 无 法 出 于 正文 动机 而 苯 守 的 规范 只 是 那 

些 严重 损害 自我 利益 或 他 人 利益 的 规范 , 比如 红 隶 制 社会 

的 规范 。 

如 前 所 述 ,相互 性 是 正义 栗 性 的 男 有 特征 。 这 星 ,我 们 

有 必要 对 相互 性 艇 进一步 的 界 说 - 相互 性 指 的 人 对 规范 的 

有 条 件 服 从 ， 但 “规范 ” 指 的 不 是 任何 规范 ， 而 是 合理 规 

范 。 因 比 , 更 确切 地 说 ,相互 性 是 合理 规范 下 的 相互 性 。 根 

据 这 一 定义 “相互 性 ”是 一 个 便 定 因素 . 而 “合理 规范 的 

具体 内 容 则 是 一 个 变动 因素 ,后 者 在 不 同 的 正义 观 中 有 有 不 

同 的 定义 。 艾 如 ,作为 规范 性 理论 ,以 公道 为 定 浆 的 正六 驶 

中 的 相互 性 指 的 是 公道 框架 内 的 相互 人 性; 同 理 ， 作 为 刀 一 



种 规范 性 理论 ， 以 互利 为 定义 的 正义 观 中 的 相互 性 指 的 是 

互利 框架 内 的 相互 性 。 不 同 正 义 观 之 间 的 分 歧 不 在 于 它们 

对 人 们 是 和 理 庶 对 既定 的 正当 规范 作出 相互 性 的 承诺 有 些 

异 , 而 在 于 它们 对 人 们 应 当 如 和 何 确 定 上 既定 规范 的 正当 性 持 

不 辣 看 法 。 呈正 义 生 性 的 相互 性 是 . -个 适 甫 于 不 同 正 艾 观 

的 概念 ， 其 中 既 包 括 以 公道 为 种 头 的 正 头 观 ， 也 也 活 以 互 

利 为 定 尽 的 正祥 观 ,以 及 许 才 其 他 的 可 能 性 。 

在 此 基础 上 ,我 们 可 以 提出 “最低 眼 度 的 相互 性 这 一 

概念 用 来 指称 见于 各 种 不 同 的 正义 观 、 以 不 同 的 正义 规 

范 为 基础 的 人 际 相互 承 庶 关系 。 就 “相互 性 ”本身 而 言 ,这 

种 人 际 相 互 硬 诺 关 系 不 国正 义 观 这 不 同 而 不 同 ; 但 就 其 内 

容 来 席 , 它 又 取决 二 不 同 正 文 观 的 具体 规范 。 根 据 这 一 区 

分 ,“ 最 低 限 度 的 相互 性 ”万 是 正义 秉性 中 的 最 基 杯 要素， 

入 及 的 是 人 的 正义 动机 。 去 管 相 五 性 在 不 同 的 正祥 观 中 基 

有 不 同 的 规范 性 内 容 , 但 "最低 腿 度 的 相互 性 本 身 不 会 因 

规范 性 内 容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改变 。 只 有 这 样 理解 正义 栗 性 的 

相 吾 性 条 件 和 正 广 规 范 性 内 容 的 关系 ， 我 们 才能 解释 ， 为 

什么 人 的 正文 动机 是 稳定 的 、 黄 至 恒定 不 变 的 ， 而 人 的 正 

沈 观 却 灵 活 可 变 , 可 以 在 不 阿 的 社会 历史 条 件 下 表现 出 堆 

然 不 同 的 规范 性 和 内容。 

如 果 不 区 分 解释 性 理论 和 规范 性 理论 、 最低 限 庆 的 相 

互 性 和 行为 主体 坑 以 形成 相互 性 关系 的 社会 规范 ,我 们 就 

[1] 在 第 二 点 上 上， 不 同 的 正 兴 购并 【加 Rewlas，KRoberl Noyick ，Hrian Barry ，and 

David Cauthuiery 旺 一 至 的 ,至 小 订 该 是 -至 的 , 再 则 就 无 忆 将 耻 交 区别 于 利 

他 主 兴 和 利己 圭 阅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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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法 对 道德 的 店 中 变迁 做 出 恰当 的 解释 。 也 许 有 人 认为 ， 

人 对 既定 规范 的 有 亲 件 服从 本 号 就 是 相互 性 的 避 亚 ， 因 

此 ,这 一 区 分 并 不 必要 。 这 种 看 法 的 缺点 是 , 它 把 相互 性 变 

成 了 一 个 彻底 的 规范 性 慨 念 ， 从 而 混淆 了 两 个 不 同 的 东 

西 : 一 个 是 相互 性 关系 本身 ， 另 一 个 是 相互 性 关系 在 特定 

社会 历史 妈 件 下 所 表现 出 来 的 具体 规范 内 容 。 

通过 上 上述 区 分 ， 我 们 还 可 以 解释 ， 社 会 化 如 何 一 方面 

影响 正义 秉性 ,， 另 一 方面 又 不 能 超越 正义 秉性 所 固有 的 内 

在 上 度 。 在 社会 化 过 程 中 , 社会 向 个 人 汐 输 具体 的 正义 规 

范 ， 但 这 种 次 答 的 成 功 条 件 是 ,接受 沾 输 的 人 必须 具备 以 

“最 低 最 年 的 相互 性 为 基本 特征 的 正义 丢 性 。 诚 然 , 在 一 

定 程 度 上 ,正文 丢 性 本 身 亦 是 社会 化 的 产物 ， 而 不 是 人 的 

天 然 愿 望 。 但 是 , 与 社会 化 在 瘤 输 正义 规范 时 的 放 天 选 摔 

裤 间 相 比 , 在 邓 造 和 政变 “最低 限定 的 梢 互 性 时 , 社会 化 

的 灵活 余地 很 小 。 不 辣 的 社会 可 以 向 人 汐 输 不 同 的 正义 规 

范 ,从 而 给 和 人 始 相 互 关 系 赋 子 不 同 的 内 容 , 但 是 ,假如 一 个 

社会 取消 了 人 味 关 系 中 的 “最 低 限定 的 相互 性 ”, 代 之 以 无 

条 任 的 利他 主义 或 无 多 任 的 利己 主 祥 ， 那 么 ， 正 义 秉 性 和 

正 妆 制订 李 身 都 将 不 复 存 在。 因此 , 我 们 林 以 说 ， 最 低 限 

定 的 相互 性 ”是 正义 秉性 之 为 正义 条 性 、 正 义 观 之 为 正 久 

观 .正义 制度 之 为 正义 制度 的 必要 杀 件 。 

一 方面 , 说 恰 因 为 以 相互 性 为 特点 的 正义 于 性 本 刁 

并 不 共有 规范 性 内 容 , 或 者 说 只 具有 “等 利害 交换 "这 一 最 

侈 限度 的 规范 性 和 内容 , 所 以 ,正文 乘 性 有 符 规 范 性 正义 观 

的 充实 , 否则 它 将 是 空 酒 的 、 抽象 的 。 在 这 一 意义 上 ,正义 



杂 任 和 规范 性 正义 观 可 以 说 是 二 为 一 体 ， 前 者 制约 后 者 ， 

而 后 者 又 反 过 来 充实 前 者 。 任 何 实际 存 在 的 .具有 有 具 人 性 文化 

历史 内 容 的 正义 愿望 都 是 这 两 者 相 巨 作用 的 产物 。 举 例 说 ， 

如 晶 与 正 头 条 性 相 结 合 的 规范 性 正 久 观 是 以 公道 汐 定 疼 

的 ,那么 ,由 该 正 尽 观 所 促成 的 正义 愿望 的 具体 内 容 自然 是 

公道 ,相应 地 ,正义 的 相互 性 条 件 上 自然 也 是 以 公道 为 基准 的 

相互 性 条 件 - 不 过 ,即使 这 样 ,我 们 仍 有 必要 区 分 布 厅 恩 

拜 瑞 (Brian Bary) 所 谓 的 “一 阶 公道 ”(first - order impartiali- 

f) 和 “二 阶 公 道 ”{second - order immpartiality), 0 进而 说 天， 

拜 瑞 不 应 也 不 必 拭 绝 用 相互 性 概念 来 解释 正义 动机 。 

引 .相互 性 与 公道 

拜 瑞 以 汶 ， 以 公道 为 定义 的 正义 指 的 应 该 是 二 阶 公 道 

面 非 一 和 阶 公 道 。 他 写 道 ,公道 的 支持 者 所 维护 的 是 二 扒 全 

道 。 这 里 , 公 庆 被 视 为 对 一 个 社会 的 道德 和 法 律 规 则 的 测 

试 : 它 所 测试 的 是 这 些 规 则 是 否 可 以 被 自由 、 平 等 的 人 们 

所 接 爱 。 对 公道 的 批评 着 所 谈论 的 则 是 -- 阶 公道 , 即 以 公 

道 作 为 日 常生 活 中 的 行为 准则 。” 上 人 异 晤 这 一 区 分 , 拜 瑞 指 

出 :“ 以 公道 为 定义 的 正义 并 不 要 求 把 普遍 的 一 阶 会 道 作 

[il] 振 珊 写 道 :了 以 公 道 为 止 迪 的 和 青 论 短 要 的 是 这 样 一 些 准 则 种 规则 , 它们 衣 链 

碟 为 寻求 在 台 理 杀 性 下 了 本 得 一 求 的 大 们 自由 地 迁 戌 : 理 的 基础 - 我 们 称 这 

种 公 衣 为 二 阶 公 章 ， 久 区别 丁 - 防 公 道 , 节 查 求 大 们 不 仿生 依 地 行 交 这 一 

下 委 1.jJustiee md 押 pezrizadity ,pp，]17. 

{2】 Barmy ，JUsiine as fnptrtiouiyr， pb 1I9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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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准则 ,甚至 与 这 一 作法 相 迟 。 "01 在 《正义 即 公道 中 , 他 

上 声称 ,把 普遍 的 一 阶 公 道 作 为 准则 既 不 必要 ,也 不 可 取 。 在 

早先 发 表 的 《 浅 种 正义 理论 > 中 , 他 也 表达 了 类 似 的 观点 ， 

认为 立法 的 角度 和 守法 的 第 度 有 所 不 同 , 前 音 应 该 是 公 这 

的 , 谭 后 者 则 不 必 是 公道 的 。 原 因 之 一 是 , 谣 然 人 们 已 经 在 

立法 阶段 为 字 法 阶段 确立 了 法 律 制 截 , 公道 的 动 宙 在 后 一 

阶段 就 不 再 必要 。12| 

需要 补充 的 是 , 在 日 常生 活 中 , 一 阶 会 道 不仅 不 必 、 轴 

旦 不 庶 成 为 正义 的 动机 。 况 昌 , 一 阶 公道 也 不 可 能 成 为 正义 

的 动机 。 如 前 所 述 ， 相互 性 是 正义 秉性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规范 

性 内 容 - 以 公道 为 定 习 的 正 交 观 可 以 为 相互 性 赋 子 更 具 昼 

的 规范 性 内 容 , 但 却 不 能 取消 它 的 存在 。 换言之 ,如 果 与 正 

义 条 人 性 相 结 人 台 的 规范 人 性 正义 观 是 以 公道 为 定 疼 的， 那么 ， 

公道 并 不 能 取代 正义 动机 的 相互 性 ,而 只 能 为 人 们 的 相互 

性 半 谱 甘 系 提供 具体 的 规 落 性 内 容 。 如 此 看 来 , 不 管 玫 瑞 

用 什么 概念 来 界定 正义 的 范畴 (会 道 或 任何 其 他 概 您 ), 他 

都 不 应 否认 正义 动机 的 相互 性 条 件 ， 而 且 ， 既 人 然 他 坚持 一 

阶 父 道 和 二 阶 公道 的 区 别 ， 他 就 不 必 拒 绝 用 相互 性 概念 来 

解释 正义 动机 。 

具体 来 说 ,和 拜 瑞 对 正义 理论 提出 了 三 个 问题 ， 生 们 分 

罚 涉 及 正 习 行为 的 动机 、 正 交规 范 的 标准 、 以 及 这 两 者 之 

间 的 联系 。 他 认为 , 以 互利 为 定义 的 正义 论 和 以 公道 为 定 

义 的 正六 论 是 不 癌 的 正义 观 , 两 者 都 对 这 三 个 问题 提供 了 

[1] Barry ，.Jnasfiece or nperTiauay ，PB，213。 

[2] 交 Barry ， 了 emes 呈 Leseree ，，35. 



综合 的 答案 。[L1 的确 , 以 公道 为 定义 的 止 广汉 可 以 是 这 三 

个 问题 的 综合 答案 ， 然 而 ， 猎 热 第 一 个 同 题 洗 及 的 是 行为 

主体 的 动机 而 不 是 规范 的 正当 性 ， 拜 瑞 对 该 问题 的 答案 就 

应 该 包括 “最 低 限 度 的 相互 仁 ,虽然 他 对 第 二 个 问题 的 管 

案 是 公道 。 换 言 之 ,就 正义 的 动机 而 言 ,公道 概念 只 能 乃 来 

充实 相互 性 和 概 您 ,而 不 能 取而代之 。 

其 实 ， 虽 然 拜 瑞 拒 绝 用 相互 性 概念 来 回答 第 一 个 问 

题 , 但 “相互 性 在 他 对 正义 动机 的 理解 中 显然 起 了 重要 的 

作用 。 在 回答 正 多 理论 的 第 一 个 问题 时 , 拜 珊 指出 , 正 交 行 

为 的 动机 是 “会 平 符 人 的 感 户 : 如 霖 我 有 公平 待人 的 原 

望 , 我 就 会 按 以 公道 为 正 闪 的 要 求 行 事 , 只 要 大 冢 基本 土 部 

这 梓 做 -“[3 这 里 ,正义 的 规范 性 内 容 昌 然 取 决 于 公道 的 定 

尽 ， 和 但 人 拉 是 理 愿 意 订 守 这 些 规 范 却 有 蒜 于 以 合理 规范 为 

基础 的 相互 性 关系 : 每 一 个 人 嘴 百 愿意 遵守 公章 原 则 取决 

于 他 人 的 行为 是 否 符 合 公道 。 因此, 在 全 面 批评 世 伦 … 志 

巴 德 (Ailan Cibbardy 以 在 利 为 定义 的 正义 椅 想 遇 , 拜 凯 与 十 

巴 德 的 分 歧 实 际 上 只 涉及 正义 理论 的 第 二 个 问题 〈《 即 正义 

规范 的 问题 )， 面 不 涉及 第 一 个 加 题 【 即 正 闪 动机 的 问 

题 )。 [3] 

拜 瑞 对 轴 尔 斯 正义 论 的 分 析 也 很 能 说 明了 问题 。 笃 瑞 认 

为 虽然 罗 尔 斯 的 正 疼 观 是 以 公道 为 定 立 的 正义 观 ， 但 他 

实际 上 却 把 相互 性 视 为 “合理 的 道德 心理 的 部分。 在 拜 

[11 和 娠 博 在 如 epries or Pstice 和 Jariea as Jpariaiy 上 书 中 均 有 此 论 . 

[2] Barry ， Jsfice os Jpevtikiaiyr .PP S1， 首 二 标志 为 引 者 扣 。 

【31 “Rarry ，Jusiice as pipertaiy ，pP. 48 一 殉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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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 看 来 , 这 是 一 个 明显 的 矛盾 , 因为 “ 约 蔓 ， 加尔 斯 的 《 庄 

区 论 # 包 插 了 两 种 正 关 理论"。Di 实际 上 , 岁 钦 斯 的 《正光 

论 》 并 没有 所 括 两 种 正义 观 ， 而 只 是 对 两 个 不 同 的 问题 提 

供 了 不 同 的 答案 。 的 确 ， 罗 尔 其 的 正义 观 是 以 公道 为 定妆 

的 正义 观 , 但 这 只 涉及 第 二 个 同 题 ( 即 正 六 规范 的 问题 ) 

在 涉及 第 - .个 问题 { 即 正义 动机 的 问题 时, 罗 尔 斯 始终 坚 

持 的 是 人 际 关系 的 相互 性 。 只 有 当 不 区 分 正义 理论 的 两 个 

问题 时 , 有 罗 和 有 尔 斯 隐 正 交 论 才 具 有 和 拜 瑞 所 扒 述 的 那 种 秆 盾 。 

- 且 做 了 这 -- 区 分 , 他 的 正义 论 就 变 成 了 抽象 的 正义 对 人 性 

《 邱 最低 限 度 相 互 性 ) 与 茶 种 实质 性 的 正义 观 ( 即 以 会 道 

为 定 交 的 正六 观 ) 的 世 无 币 盾 的 结合 。 只 有 这 梓 看 待 问题 ， 

我 们 才能 抬 担 正义 秉性 的 基本 特征 , 同时 承认 它 与 各 种 规 

范 性 正义 站 缩 台 的 可 能 性 。 

1】 Hanry、7THeorres 咏 Juepee ，P 129. 



和 2 

正义 的 主观 条 件 

不 论 我 们 的 日 的 悬 解释 正义 千 性 , 还 是 提出 正义 的 规 

范 人 性 理论 ,我 们 都 需要 了 解 正 义 的 条 件 (the circumstances of 

justice}。! 只有 通过 于 解 正 尽 的 条 件 , 我 们 才能 知道 正 习 

所 要 解 次 的 问题 ,以 及 解 决 这 些 门 题 所 需要 的 动机 资源 。 

从 这 砧 方 面 看 ， 如 何 理解 正六 的 条 件 将 淡定 我 们 如 何 看 街 

正义 冬 性 。 己 以 体 谍 为 例 。 体 庶 认 为 ,正义 之 所 以 必要 ,是 

因为 人 们 在 物质 匮乏 的 条 件 下 缺 冬 足够 的 仁爱 精神 。 据 

此 ， 休 谎 提 出 ， 正 关 的 首要 作用 是 解决 如 和 何 分 配 财产 权 

刊 。 这 两 个 命题 之 间 的 联系 是 显而易见 的 : 休 谎 对 正 浆 亲 

件 的 理解 直接 影响 了 他 如 和 何 界定 正文 的 领域 、 正 文 的 作 

用 .以 及 正德 行 的 住 质 。 

正 久 的 条 件 可 以 区 分 为 正六 的 主观 条 件 和 客观 条 

件 。 对 这 两 种 条 件 , 我 的 看 法 与 当代 正义 理论 的 普遍 人 惨 向 

有 很 大 的 出 人 。 我 认为 ， 休 庶 对 正义 客观 条 件 的 分 析 很 难 

[1 “下 区 的 条 件 " 这 说法 出 自 John Rawla，4 Theory 避 Fastrw 【Cambrigdge ， 

Mass_- Harvard Uniyersity Preaa，197311 ， 了，1256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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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立 ,但 他 对 正义 主观 条 件 的 理解 却 有 其 道理 。 与 此 相反 ， 

当代 正 尽 论 者 普遍 认为 , 正义 的 必要 性 与 利他 主义 的 扔 还 

并 无 关系 - 这 一 倾向 回避 了 和 若干 重要 问题 ,使 我 们 难以 确 

定 正 义 栗 任 的 基本 特征 和 正义 制度 所 下 以 实施 的 动机 资 

谣 。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我 认为 ,我 们 有 必要 重 温 休 庶 对 正义 主 

观 条 件 的 分 析 , 以 便 克 服 上 述 刁 向 。 

1 .正义 的 主客 观 条 件 

在 讨论 正 关 的 条件 时 ， 休 旋 区 分 了 大 的 “外 乍 处 境 

和 “自然 脾 性 "。 届 区 此 为 基础 , 罗 尔 斯 进一步 区 分 了 正文 

的 客观 傈 件 和 主观 条 件 。 粗 略 地 如 , 正义 所 面临 的 问题 是 

由 止 尺 的 客观 条 件 造 成 ,而 解决 这 些 朵 题 的 动机 资 娠 赔 有 

碎 于 正义 的 玉 观 条 件 。 我 们 将 天 蛋 访 用 罗 不 斯 的 区 分 ， 同 

时 略微 改 劲 一 下 他 对 这 两 个 条 件 的 定义 。 对 我 们 来 说 , 正 

义 的 主观 条 件 指 的 是 大 的 某 些 动机 和 普 问 ， 因 为 这 些 动机 

和 意向 的 存在 ,正义 不 仅 是 必要 的 ,而 且 是 可 能 的 。 根 据 这 

些 动机 和 意 问 【〈 璧 如 大 的 日 爱 倾 癌 ), 我 们 可 以 推 和 其, 不 论 

是 作为 个 人 德 性 还 是 作为 社会 实践 ， 正 头 都 有 其 局 限 性 ， 

而 且 ， 只 要 这 些 动机 和 意向 仍然 存在 ， 正 艾 束 无 法 超越 其 

局 限 性 。 这 是 问题 的 一 方面 , 即 正义 的 主观 条 件 。 另 一 方 

面 , 我 们 所 请“ 正义 的 客观 条 件 " 指 的 是 人 类 生活 的 某 些 普 

[1] Rawla、4 了 TUeomr or Jstiee ，pp. 126 - 127. 



遍 特 征 ， 因 为 这 些 特征 的 存在 ， 人 们 必须 诉 诸 正义 制度 才 
能 满足 他 们 各 自 的 需求 。 警 如 , 休 庶 强调 ,人 的 生存 有 炉 于 
某 些 物质 资源 ,这些 物质 资源 的 缺乏 构成 了 正义 的 最 基本 
的 客观 条 件 ， 与 此 相应 ,正义 的 最 基本 问题 是 如 何 分 配 有 
限 的 物质 资源 。 至 于 体 漠 的 观点 是 否 合理 ， 我 们 下 章 再 做 
分 析 。 

2. 利 益 冲 突 与 善 观念 冲突 

根据 蛤 布 斯 、 体 诺 、 报 本 华 等 人 的 观点 ， 正 区 之 所 以 

改 要 ， 是 因为 个 人 或 群体 之 则 有 现实 或 潜在 的 利益 冲 

窗 。 体 席 进 一 步 认为 .个 人 或 群体 之 间 之 所 以 会 有 利益 冲 

罕 ,， 是 因为 社会 缺乏 两 种 东西 ， 一 是 物资 资源 , 二 是 利他 

主义 精神 . 照 此 推理 ,正义 是 一 种 薄 补 性 品德 :如 果 一 个 社 

会 不 缺乏 物质 资源 和 利他 主义 精神 ， 正 广 的 品德 就 不 再 

必要 。 

在 当代 正 立 理论 中 , 休 谋 的 观点 已 经 受到 了 越 来 趣 多 

人 的 质疑 。 例 如 , 罗 和 尔 斯 在 《政治 自由 主义 上 中 指出 , 鉴于 

“合理 多元 主义 ”在 现代 民主 社会 的 发 展 , 体 谎 的 观点 已 失 

去 其 合理 性 。[ 另外 一 些 学 者 , 艾 如 说 斯 图 沃 特 ' 汉 普 希 

尔 《〈Stuart Hampshire) ， 则 认 劣 休 谍 的 观点 从 一 开始 就 不 能 

成 立 。 不 论 这 些 学 者 对 体 错 的 评价 有 和 何 不同， 他 们 都 从 善 

[1] 见 Rawla， Puiieey [Beressrre Mew York Taurbia Univeraity Presa ，190931) ， 

PP ， lp ，xwi 一 Vii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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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念 (coneeptions of tihe good) 的 多 元 化 出 发 , 并 试图 以 此 汶 

基础 重新 界 说 正 尽 的 条 件 及 其 功能 。 况 普 希 尔 指出 ,对 和 霍 

布 斯 和 大多 数 社 会 契约 论 者 来 说 ， 问 题 的 要 旨 在 于 ， 既 然 

大 们 的 签 望 和 利益 彼 些 冲突 并 互 不 相让 ,在 什么 条 件 下 他 

们 才能 和 平 共 处 ? 但 这 并 设 有 抓 住 道德 的 中 心 问 题 。 照 

此 看 法 ,与 善 观念 的 冲 罕 以 及 是 非 观 的 冲突 相 比 , 欲望 和 

利益 的 冲 罕 更 穿 易 通过 理性 的 算计 来 解决 . 博弈 论 或 某 种 

巧 效 的 理性 选 撞 方 法 可 能 会 有 助 于 解雇 利益 冲 罕 , 但 它们 

无 助 于 解决 道德 冲 帘 。 ”1 

显然 ， 对 于 过 于 简单 化 的 正义 观 ， 没 普 希 尔 的 观点 能 

赵 到 修正 的 作用 。 它 提醒 我 们 , 不管 人 们 包 求 的 是 狭 习 的 

个 人 秘 利 (interest in the self) ,还 是 广 六 的 个 人 愿望 (jnterest 

of the self) ,这 一 追求 都 无 法 陪 离 某 种 善 观 念 的 影响 。! 引 正 

是 通过 不 同 善 观念 的 作用 , 不同 个 人 之 癌 的 利益 冲突 才能 

达到 互 不 相 容 的 尖锐 程度 ,正义 制度 也 才 成 为 必要 。 尖 饥 

而 持久 的 社会 冲突 往往 诗 及 道德 化 了 的 个 人 利益 。 虽 然 冲 

窒 的 实质 是 个 人 利益 之 争 , 但 其 袁 现形 式 却 是 不 同 普 观 念 

之 兽 的 分 此 。 这 说 明 ， 人们 需要 通过 道德 手段 解雇 的 冲突 

本 身 就 具有 道德 的 表现 形式 。 

在 汉 普 希 尔 看 来 ， 正 义 需 讲解 次 的 问题 首先 是 不 同 

普 观 念 之 赂 的 冲突 ， 而 不 是 单纯 的 个 人 利益 之 争 。 无 疑 ， 

[1 Stuar Hampahire ， noremne it 天 terieneoa Tamlndees Maesa : Harvard Linr 

vergity Press，1989) ，p，141， 另 抒 Rawla，Pogizieal Piperaiism ，P. 4. 
[2] 甘于 观念 与 利益 之 间 的 关系 , 见 Jargpn Hahermaa，7e 了 epory 吕 1onamrruearae 

PE vv， ，trara ，Jthnormaag MrCarihy 【Raskon : 了 eaeor Preaa，19841 ，Pp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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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更 贴近 大 们 对 利益 冲突 的 良 我 理解 。 当 人 们 六 利益 记 

纷 而 污 他 人 发 生 冲 罕 时 , 他 们 往往 认为 , 造成 冲 窦 不 是 利 

花 纠 纷 , 布 是 不 同 善 观念 之 间 的 分 眩 。 在 这 一 点 上 , 汉 普 

希 罗 似乎 比 体 谎 更 进 了 一 纱 ， 抓 住 了 利益 冲 罕 的 道德 侧 

面 。 

本 过 ,， 议 普 希 尔 并 恒 有 从 根本 上 推翻 休 议 的 正义 条 件 

论 , 而 只 是 更 准确 地 表达 了 体 庶 正 义 条 件 论 的 潜在 内 洱 。 

的 确 , 不 同人 个 人 利益 之 间 的 冲突 稼 芝 表现 为 不 同伙 观 念 之 

间 的 冲突 ,但 这 并 不 意味 着， 薪 观 念 的 分 皮 本 英 屿 能 年 至 

难以 解决 的 社会 冲突 ， 以 至 于 人 们 不 得 不 诉 诸 于 正 叉 概 

念 。 当 持 有 不 同 善 观 念 的 人 们 发 生 利益 冲 罕 时 , 使 正义 栋 

念 成 为 必要 的 首先 不 是 化 们 在 善 观 您 上 的 莽 幸 ,而 是 他 们 

嵩 傈 自己 的 利益 .自己 的 善 观点 ,从 而 对 别人 的 利益 、 别 人 

的 善 观念 缺乏 足够 尊重 的 倾向 。 

仔细 分 析 一 下 正义 所 要 解决 的 问题 ， 我 们 就 会 明 拍 这 

一 点。 1 正 浆 所 要 解雇 的 问题 不 是 普 观 念 的 多 元 化 . 也 不 

是 不 同 善 观念 之 间 的 差别 ,而 是 人 们 为 了 追求 各 上 自 的 目标 

而 不 惜 牺牲 他 大利 益 的 倾向 。 嚼 然 这 一 倾向 可 以 在 善 观念 

的 作用 下 产生 某 种 程度 的 升华 , 但 它 的 实质 仍 难 免 是 利己 

主义 - 当然 ， 利 己 主 义 本 身 并 不 能 构成 善 观念 的 内 容 ， 伍 

是 ,不管 人 们 持 有 什么 样 的 善 观 您 ， 其 善 观念 的 内 容 久 是 

[1 充 Hampahire， 扣 ppcrrice Grid Experierice ，h 7 -了 2 Jrnmanoe] ant， 避 meigree 

好 Praelicag jearonz， 训 Cr Gactiegl 丽 erreon an Cer Figs 训 有 are 

PREosophy ，trang，and 国 ，Lewna 克 hite Beck 【Chirapo: LUiniversityr of 袜 hicapgo 

Preaa，1949) ，m，181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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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 ,只 要 他 们 在 追求 自己 的 善 观念 时 拒绝 考虑 别人 的 利 

益 和 观点 ,他们 的 做 法 就 是 利己 主义 的 。 持 有 不 同 善 观 念 

的 大 人们 之 所 以 会 着 人 尖锐 而 持久 的 冲 罕 , 正 是 由 于 这 一 利 

呈 主 飞 惨 癌 的 缘 帮 。 

印 使 我 们 的 倒 观 念 的 宗 自 是 促进 他 人 利益 , 我 们 也 很 

难 避 免 利己 主义 的 颇 向 。 如 果 在 促进 他 人 利益 时 ， 我 们 不 

外 他 人 人 角 放 考 虑 何 为 他 人 人 利益， 我 们 所 表现 出 来 的 焉 不公 

是 认 晤 能 力 的 短缺 ， 也 是 道德 意义 上 的 利 已 主义。 真正 的 

利他 主义 者 不 仅 乐 于 理解 别人 的 愿望 ,而且 理应 具有 理解 

别人 愿望 的 能 力 。 介 在 不 受 客 观 条 件 限 和 制 的 情况 下 (和 警 如 ， 

受 客观 条 件 所 限 , 我 们 有 时 无 法 准确 了 解 籽 人 的 愿望 ) , 造 

成 认 知 能 力 短缺 的 往往 是 利他 主义 精神 的 缺乏 。 对 名 一 其 

实 的 利他 主义 者 来 倍 ,， 认 知 能 力 和 利他 主义 猜 神往 往 互 为 

因 采 。 

为 了 进一步 论证 这 一 观点 ,我 们 不 贡 众 反面 做 一 点 再 

明 。 托马斯 .内 格 尔 【Thomas Nagelj 提供 了 一 个 很 好 的 鹿 

子 , 他 认为 :在 没有 其 他 因素 介 人 的 情 沈 下 ,利他 主义 本 

身 就 会 导致 冲 罕 ， 世界 上 有 多少 状 观 念 就 会 有 多 少 相 互 

种 窦 的 角 头 。 “他 特别 提 到 “那些 为 了 我 的 最 佳 利 益 …… 

而 希望 限制 我 的 条 教 自由 的 人 们 , 呈 并 为 此 加 了 一 个 脚 

注 :“ 在 实际 生活 中 ， 我 们 必须 时 刻 对 这 种 作法 表示 人 怀 

[1] 有 关 这 一 问题 的 进一步 讨论 ， 见 Michael Sandel ，Feradam and 攻 e Fanii 史 

Jarszice 【Carmbridge : Carnbridge University Press ，1982)，PP，3 了 72，181 . 

【2] Thomas apgel ，Erpemriy td Pearrbadztr Mew York: Drford University Preas) ，Prr- 

ti63 一 164. 



疑 。 上 应 该 说 ,对 这 种 作法 仅仅 表示 怀疑 是 不 够 的 。 倒 是 

内 格 和 引 用 的 科 克 《 论 宽容 的 信 札 和 中 的 一 般 话 更 切中 了 

问题 的 关键 。 与 内 格 尔 不 同 , 族 友 认为 ,强加 于 人 的 做 法 在 

根本 上 和 址 符 合 利 他 主义 的 精神 。 洛 克 写 道 : “请 那些 人 不 要 

咱 请 法 官 之 权威 积 他 们 的 口才 与 和 学识， 就 算 他 们 口口声声 

只 热爱 让 理 , 这 种 沾 满 火 与 便 的 训 无 节制 的 狂热 却 无 法 氛 

饰 他 们 对 世俗 权 方 的 野心 ,因为 任何 一 个 知 书 达 理 的 人 都 

难以 相信 ， 一 个 亲手 把 上 自己 的 弟 拖 变 给 记 子 手 去 活活 烧 死 

友 心 安 理 得 的 人 ， 其 意图 是 真心 诚意 地 想 摊 救 自 己 的 弟 

史 , 使 其 免 受 来 世 的 地 狱 之 火 - ” 呈 禧 克 在 这 里 谈 的 是 宗 

教 , 但 他 的 观点 也 适用 于 所 有 以 真理 和 道德 的 名 久 把 个 人 

意志 强加 于 人 的 届 法 。 这 也 是 康德 的 观点 :我 不 能 根 往 自 

己 的 幸福 观 为 别人 创造 福利 ( 幼 童 和 疯 人 除 外 ), 以 为 强迫 

别人 接受 我 的 礼物 也 能 使 其 受益 。 相 反 , 我 只 能 根据 他 人 

自己 的 幸福 观 为 其 创造 福利 。”[33 康德 的 意思 是 说 , 真正 

的 刊 他 主 浆 者 不 应 把 自己 的 幸 糖 观 强加 于 人 ，, 否则, 他 所 

请 的 利他 主义 行为 加 成 了 盗用 利他 主义 名 区 的 利己 主 多 

行为 。 只 有 这 样 推理 ， 我 们 才能 区 分 利他 主义 和 家 长 主 

六 。 

与 洛克 和 康德 相反 ， 当 代 正 义 论 者 往往 把 正义 的 必要 

性 归结 于 疼 观 念 的 多 元 化 ， 而 忽 晓 了 一 个 基本 事实 : 只 有 

[1] Nagel， 芭 pei meir，Pp，163， 重 点 标志 为 引 者 加 。 另 大 Fawls， 几 

Teory 史 Jasfice ，P，、127. 

12] 转 引 自 Wagel，Eouapiiy and Partiapy ，P，164. 

1] Tarnanuel Kemil 。 了 ge sanphysier 吕 Joreds ，bans， Maryr Cregor 人 Cambridge : 

Carnbhridge Univereity Press，1991)，P，248 【4544)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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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剩 己 主 交 的 作用 下 ， 善 观念 的 多 元 化 才能 导致 个 人 或 

群体 之 间 的 很 本 性 冲 罕 。 正 如 我 已 经 指出 过 的 ,当代 正 多 

论 的 一 个 基本 慑 向 是 否定 休 度 对 正义 主观 条 和 件 的 看 法 ， 

认为 利他 主 文 的 艇 乏 不 是 止 六 的 必要 条 件 ， 正 关 冬 性 也 

不 是 一 种 弥补 人 性 的 品德 。 这 一 理论 的 根据 是 ,即使 在 一 个 

完全 利他 主义 的 社会 里 ,正文 的 观念 和 制度 也 是 必要 

的 。 

3 .利他 主 习 与 正义 

体 庶 认 为 ， 如 果 有 人 能 把 “人 的 仁 过 或 目 然 资 源 的 卑 

富 增 郁 到 足 辟 的 程度 ， 他 就 能 “把 正义 亦 戌 无 用 之 物 ， 而 

代 之 以 更 崇高 的 品德 和 更 宜人 的 福 社 。 1 很 雪人 不 鞠 成 

这 种 观点 ,其 中 斯 带 芬 ， 卢 克 斯 (Steyen Lukes) 的 党 证 最 为 

详尽 。 卢 克 斯 认为 ; "即使 是 在 物质 丰富 .利他 精 杭 充 分 的 

合作 局 面 中 ， 善 观念 的 冲 赛 也 使 我 们 有 必要 公平 地 分 配 利 

益 和 负 柏 ,合理 地 分 派 义 务 和 保护 权利 。 惟 一 的 区 别 是 ,这 

一 必要 性 来 自 于 他 人 前 仁爱 ,而 不 是 他 人 的 锯 秘 。 当 利他 

主义 者 热诚 追求 各 自 的 善 观念 时 , 他们 完全 可 能 做 出 不 正 

六 或 破坏 权利 的 行为 。 每 一 种 善 观念 者 会 装 成 特定 的 社会 

关系 和 特定 的 对 个 人 利益 的 理解 ， 更 准确 地 说 ， 每 - -种 善 

观念 都 会 对 个 体 的 利益 有 不 同 构想 和 排列 鹏 译 。 不 仅 如 

1 David Tome ， 出 Tireazise 导 韦 am We ， 了 四. 工 . 上 Selty 一 Eee、2nd edn、， 

4. 已 ，H ，Niqditeh 【Cndordu: 蕊 larender Beess，1D78] ， 记 ，49s， 



此 , 每 一 种 善 观念 都 会 在 上 述 问 题 上 排斥 其 他 善 观 您 。 如 

果 世 界 上 没有 一 个 充分 实 规 并 氛 人 们 普遍 接 爱 的 尊 观 念 ， 

那么 ， 即 使 人 但 [不 是 利 已 主 闪 的 ， 他们 也 会 在 追求 各 日 的 

闫 观念 时 对 咎 此 造成 威 有 阵 。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正义 、 祝 利 、 兴 

务 这 些 概 念 就 成 为 必 不 可 少 的 了 。 5 

卢 克 斯 的 观点 是 否 正确 取决 于 以 下 电 个 命题 能 否 成 

=。 第 一 , 辐 为 利他 主义 者 的 估 们 会 持 有 不 同 的 .万 至 有 可 

能 导致 冲突 的 善 观 售 ; 第 二 ， 假 如同 为 利他 主义 者 的 人 和 们 

持 有 不 同 的 善 观念 ,他们 就 会 把 自己 的 善 观 念 吕 加 于 人 。 

如 果 这 两 个 命题 都 能 成 立 ， 我 们 就 可 以 说 ,， 正 多 在 育 尘 利 

他 主义 的 社会 中 仍 有 必要 。 

但 是 ,这 两 个 命题 很 难 成 立 。 就 第 一 命题 而 言 ,要 判断 

它 能 吾 成 立 ， 我 们 必须 考虑 善 观 念 如 何 形 成 、 普 观念 具有 

什么 作用 等 问题 。 卢 克 斯 没有 和 触及 这 些 问题 ,对 他 采 说 , 普 

观念 似乎 可 以 独立 于 利益 和 答 望 ， 普 观 念 之 间 的 冲 罕 侯 和平 

也 与 利益 之 争 无 关 。 然 而 ,恰恰 因为 没有 触及 这 些 回 题 , 态 

上 斯 无 法 解释 , 同 为 利他 主义 的 人 们 为 什么 会 持 有 不 同 的 

善 观念 。 [通过 对 现存 社会 的 观察 ,我 们 可 以 说 , 卢 克 斯 的 

结论 缺乏 根据 。 鉴 于 现存 社会 的 大 部 分 成 员 都 不 是 利他 主 

多才 ,我 们 无 法 排除 嫩 下 一 种 可 能 : 尽管 不 同 个 人 或 群体 

之 间 的 冲突 往往 表现 于 为 善 观念 的 冲 罕 . 但 这 一 冲 变 的 实质 

[1] Steven LnKeas，” Taking Wurality Seriously ”in Horojity and Dectinrty ， 时 Ted 

Heondericeh 《London :Houtedege 变 Kegan Paul，1985).。DP- 104 . 

[21 册 网 apel， 站 guagb amd Pormzapy，p，]164， 员 风 上 ln Buehanan ，JHaerx mm 

see 【Totmnw， 风 ew Jersey : Fowrnarn anqd Iittlegield，]1982)，PpmP- 1S7，167 . 

55 量 

娘 [5 凑 

着 瀚 站 和 贱 于 关上 日 



是 以 不 同 善 观念 为 意识 形态 框架 的 利益 之 争 ， 亦 即 追 求 自 

我 利益 的 不 同方 式 之 癌 的 冲突 。 

为 了 说 明 这 一 点 ， 我 们 不 芒 从 罗 尔 斯 的 合理 多元 论 

(reasoenable pIuralism) 概念 人 手 。 根据 罗 尔 斯 的 定义 ,合理 窗 

元 论 指 的 是 “合理 但 相互 不 一 致 的 守 备 性 学 说 

(comprehensive doctrines) 的 客 样 性 这 一 事实 ”- 0 在 使 用 这 

一 概念 时 ， 轴 尔 斯 有 他 自己 的 用 意 ,， 但 他 的 和 概 您 有 可 能 被 

用 来 支持 卢 克 斯 的 第 一 个 命题 。 鉴 于 这 一 可 能 人 性， 我 们 有 

必要 对 罗 尔 斯 的 观点 做 某 些 澄清 。 

对 罗 尔 斯 来 说 ,合理 穷 元 论 的 重要 性 在 于 ， 它 为 民主 

的 宽容 态度 奠定 了 理论 基础 。 在 解 释 什么 是 “合理 分 贞 ” 

(reasorable dsagreement) 时 ， 罗 和 尔 斯 强调 , 基 观 念 的 不 同 会 

导致 社会 冲突 , 并 且 这 一 点 不 会 因为 人 们 通 情 达 理 而 有 任 

何 改变 - ! 引 4 罗 尔 斯 有 他 的 道理 ,但 他 忽略 了 事情 的 另 一 面 : 

当 不同 的 合理 善 观念 发 生 冲 罕 时 , 冲突 各 方 以 合理 方式 追 

求 的 是 个 厌 利益。 诚然 ， 个 人 的 合理 利益 应 该 受到 民主 政 

体 的 保护 ， 但 是 ， 受 民主 政体 保护 的 合理 利益 仍然 是 个 人 

利益 。 罗 尔 斯 所 说 的 多 元 化 和 人 台 理 窗 元 化 的 主要 区 别 在 

于 ,前 者 涉及 不 同 个 人 利益 之 间 的 冲突 ,而 后 者 涉及 合理 的 

个 人 利益 之 间 的 冲 罕 。 当 大 们 以 合理 的 方式 退 求 各 自 的 个 

人 利益 时 , 合理 的 善 观念 之 间 的 冲突 就 产生 了 。 罗 乐 斯 所 

说 的 合理 多 元 化 , 指 的 就 是 这 样 一 种 局 面 。 

在 论 受 利益 时 ， 轴 乐 斯 没有 区 分 个 人 利益 和 人 台 理 个 人 

[1] ”Rawlzs，Pelitaeal Feperatrsrng ， 记 Xii、 

「2] 见 Hawla，Poparem 二 peraizsm，P， 58. 



利益 。 这 如 使 他 本 得 个 拒绝 使 用 利 已 主义 的 概念 ， 认 为 它 

过 于 简单 ,完全 惟有 解释 力 。' 在 罗 尔 斯 看 来 ,凡是 用 利己 

主义 概念 来 解释 合理 多 元 化 的 人 都 有 一 个 错误 假 是 : “人 

们 所 有 的 分 歧 痢 来 自 于 无 知 和 刚 必 日 用 ,或 者 来 目 于 对 权 

势 、 地 位 和 经 济 利益 的 追逐 。”0 其 和 实 , 这 种 推理 没有 必 

要 ， 只 要 区 分 个 人 利益 和 合理 个 人 利益 , 03] 我 们 就 可 以 用 

合理 个 人 利益 之 阿 的 证 罕 来 解释 合理 多 元 化 现象 ， 而 这 一 

解释 完全 符合 罗 尔 斯 的 合理 多 元 论 所 设 定 的 “很 低 限 度 的 

必要 条 件 ， 1 

当然 , 这 并 不 是 对 合理 多 元 化 的 全 部 解释 ，!55] 但 就 正 

义 概 念 来 说 ,我 认为 这 是 惟一 能 敬 成 立 的 解释 。 既 然 正义 

所 上 限制 的 是 手段 而 不 是 目的 , 食 理 多 元 论 就 应 该 允许 个 人 

利益 的 存在 ,哪怕 它 仅 指 狭 尽 的 个 人 私利 。 合 理 利 己 主 多 

是 现代 社会 的 道德 底线 , 社会 道德 只 要 求人 们 达到 这 一 水 

平 ,而 不 机 求 他 们 超越 这 一 水 平 。 

正义 之 所 以 上 共有 这 种 宽松 性 特征 ,是 因为 它 是 一 种 以 

个 人 主义 为 前 提 的 道德 观 。 换 言 之 ， 以 正文 为 中 心 概 禽 的 

道德 观 的 基本 预 设 是 , 不论 是 在 本 体 意 义 上 还 是 在 道德 意 

义 上 ， 个 人 利益 都 是 第 一 位 的 ， 而 集体 利益 只 是 个 人 利益 

的 加 合 。 基 于 此 , 以 正文 为 中 心 概念 的 道德 观 不 要 求人 们 

[1 原 Rawlg， Petaieezl Lerajsm 。P，55， 

[2] ”Rawlas ，PopParacay perauasmn ，P，58 

[3] “当然 ,什么 是 合法 和 白 我 利益 并 非 自 然 的 ,而 其 由 上 正 兴 现 雇 定 的 。 

[4] Rawls，Politeay Feragrsm ，P. 3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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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 他 向 的 价值 ， 只 要 求人 们 在 扎 求 自我 选择 的 价值 时 采 

取 社 会 认可 的 公正 手段 , 不 论 这 -自我 选择 的 价值 是 自 向 

的 还 是 他 向 的 。 追 求 个 人 利益 的 惟一 条 件 是 ， 大 们 必须 苯 

守 既 定 的 社会 规范 和 这 些 规范 所 情 现 的 形式 平等 及 互 不 

伤害 原则 。 站 1 

从 理论 上 进 ， 个 人 追求 可 以 是 他 疝 的 ， 而 不 一 定 是 自 

向 的 , 但是, 不论 个 人 追求 的 价 卓 取向 如 条 , 它 都 是 个 人 自 

志 的 网 返 ，!21 一 种 道德 观 是 否 以 正 交 概 售 为 中 心 ,并 不 取 

决 于 人 们 追求 什么 样 的 价值 ,而 取决 于 该 价值 是 否 是 个 人 

自己 的 选择 。 这 -- 意 关上 的 个 人 主 头 是正 浆 的 基本 特征 ， 

它 既 不 同 于 利己 主义 , 也 不 与 之 相 矛 盾 。《 同 理 , 它 题 不 同 

于 利他 主义 ,所 不 与 之 相交 盾 、) 不 过 ,一 般 来 说 ,个 人 目 由 

选择 追求 的 多 是 自我 利益 ,而 不 是 他 人 利益 .我们 甚至 可 

以 说 , 在 很 老 情 癌 下 ,人们 之 所 以 争取 个 人 选择 的 自由 ,是 

因为 他 们 希望 能 自由 地 追求 个 大 利益。 在 此 意义 上 , 正 交 

的 基本 倾向 在 理论 上 一 般 是 个 人 主义 的 , 在 实践 中 经 常 是 

利 已 主 交 的 。 正 国 为 如 此 ,在 以 正 立 为 基本 原 则 的 社会 里 、 

利他 主义 行为 属于 分 外 善行 (aets of supererogation), 或 非 完 

全 义 劣 (impezfeet obligation]-“ 分 外 的 意思 是 说 ,以 正六 为 

1 相 这 : 班 上 纪 的 经 典 表述 之 -来 和 亚当- 斯 密 :“ 圭 个 大 有 这 全 的 白 由 以 自 

刀 的 方式 追求 当 己 的 利益 ,只 鉴 他 不 填 度 下 党 的 竺 则 。” 见 Aquam Smith，4r 

err PH 抽 e We 1 Pest 人 ed rs 二 Edwin 龙 anrhan 

fChicago [iniveraity of Chieago Press ，]1976] .vol. , 站，208.， 另 见 Hahermas ， 

了 Re Tepry 叫 人 mriukermiiae ce ，v 1，pp- 256 - 260; David 人 anthiecr， 

Horag 名 dreemeru 【Ondord ，Tlarendon Presaa，1986) ，PPp ， 2，3，119， 

12] 网 Sandel，Prbheraiisna mad he aruis or Justzce ， 让 12. 



中 心 的 道德 观 不 要 求 利 他 主义 ， 尽 管 它 可 以 容纳 、 甚 至 倡 

导 利 他 主义 。 在 这 一 道德 观 的 范围 内 ， 人 们 必须 达到 的 道 

德 水 准 仅 仅 是 正义 。 

可 见 ， 造 成 台 理 多 元 化 及 不 同 善 观念 之 间 的 冲 窗 的 完 

全 可 以 是 合理 个 人 利益 之 争 。 岁 尔 斯 称 . 合 理 煞 元 化 是 “人 

炎 理 性 在 持久 的 自由 制度 下 产生 的 结 昌 "01 对 于 这 一 说 

法 ， 我 们 可 以 作 这 样 的 理解 : 合理 客 元 化 是 人 们 在 合理 范 

围 内 追求 个 人 利益 的 结果 。 如 果 有 人 问 ， 上 自由 制度 为 什么 

会 导致 合理 多 元 化 ” ,2 我 们 可 以 回 等 洲 , 这 是 因为 自由 市 

度 人 允许 个 大 在 正义 规则 的 范围 内 选择 并 追求 他 们 自己 认 

为 是 恰当 的 利益 。 只 要 这 一 选择 不 超出 正义 规则 的 范围 ， 

由 此 产生 的 多 元 化 局 面 就 是 合理 的 。 

以 上 分 折 旨 在 说 明 一 点 ， 那 就 是 ， 善 观念 的 多 样 化 产 

生 于 人 们 在 合理 范围 内 对 个 人 利得 的 不 辐 选 择 和 起 求 。 既 

然 如 此 , 那么, 尔 斯 的 合理 多 元 论 就 不 能 被 用 来 证 明 户 

克 斯 的 第 一 个 命 古 ， 即 ; 出 为 利他 主 久 者 的 人 们 会 持 有 不 

辣 的 、 万 至 有 可 能 导致 社会 冲 宽 的 善 观念 。 如 果 这 一 命题 

不 能 成 立 , 那 么 ,依赖 于 它 的 第 二 个 命题 也 就 无 法 成 立 。 不 

过 ， 为 了 便于 分 析 卢 克 斯 的 第 二 个 合 题 ， 我 们 姑且 假定 他 

的 第 一 个 命题 串 以 成 安 。 

如 前 所 述 ， 卢 克 斯 的 第 二 个 命题 是 ， 如 果 持 有 不 同 状 

观念 的 利他 主义 者 组 成 一 个 社会 , 他 们 就 会 把 各 自 的 善 观 

意 强 加 给 对 方 ， 从 而 造成 不 同 立 豫 售 之 加 的 冲 帘 。 候 问题 

[1] 。 Rawls，Podainaz Jpereuism ，Pp，129. 

「2] ”Hawls，Popitarerl 二 perrdaa pp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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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于 , 持 有 不 同 善 观 售 的 利他 主义 者 会 出 本 什么 动机 把 上 自 

己 的 善 观念 强加 于 人 ， 从 而 合生 此 着 人 人 尖锐 而 持久 的 冲 

窒 , 以 至 于 必须 诉 诸 正 浆 的 概念 ? 的 确 . 不 同 社会 条 件 下 的 

利他 主义 者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善 观念 ， 伍 不 同 的 歼 观 念 夫 不 一 

定 导 和 化 不 同 社 会 成 员 之 同 的 不 上 叮 各 解 的 冲 罕 。 事 实 上 ,和 普 

观念 的 益 蜡 之 所 以 会 作 合 理 多 元 化 社会 里 导致 尖锐 的 痪 

突 . 是 国 为 大 们 以 合理 方式 退 求 的 不 是 社会 或 群体 的 整体 

利益 ， 而 是 各 自 的 个 人 人 利益。 在 一 个 完全 由 利他 主义 者 构 

成 的 社会 里 ,这 种 冲突 显然 不 会 发 二。 当然 ,彻底 的 利他 证 

义 社 会 仍 需 昔 规 则 ,比如 汤 婚 ， 康 贝 尔 【Tom Campbel 所 

谓 的 教育 性 (educative) 规 则 ,信息 性 (informnative) 规 则 .组 织 

性 【organizational) 规则 . 人 台 作 性 【ceo - operative) 规则 。1 但 

是 ,与 具有 强制 色彩 的 正义 规则 和 不同 ， 这 些 规 则 的 县 的 只 

是 “为 了 德 利 他 主义 得 以 实现 ， 而 不 是 为 了 将 自私 行为 的 

布 害 后 果 降 至 量 低 程度 "”. '21 如 果 有 人 认为 ,利他 主义 者 不 

仅 乱 要 这 类 规则 , 还 需要 正义 的 规则 , 他 就 必须 提供 证 明 ， 

而 不 能 任 空 假 让 。 

卢 克 斯 确实 力 岁 证 明 这 一 点 ,重仓 在 证 明 过 程 中 过 多 

依 玉 于 现存 社会 的 概念 . 未 能 充分 区 划 假 想 的 普遍 利他 主 

广 社 会 和 我 们 所 熟悉 的 非 普 衣 利他 主义 社会 。 辟 如, 在 分 

析 假 想 的 普 站 利他 主义 社会 时 , 卢 克 斯 谈 到 以 下 问题 :如 柯 

裁 次 人 们 对 公共 资源 的 竞争 性 要 求 、 如 何 处 理 利益 与 负 相 

[1] 砚 Tam Camphbel，Te Te amd RERE 【Jundon : FRouiledge 必 玫 egan Panl， 

19831，pp 44- 46，49 - 5$1，57 

12] ”Canmpbell，7Re FA and 上 Fe ， 昌 与] . 



的 分 配 、 如何 个 使 大 们 莫 重 他 大 的 利益 。 显然 ,这 些 都 是 现 

三 社会 的 说 法 ,者 是 更 郑 社 会 为 解决 利益 之 争 谭 使 用 的 概 

念 。 1 地 上 朋 这些 委 念 的 结果 是 , 卢 克 新 所 讨论 的 利他 主 辟 

者 与 我 们 所 职 悉 的 现存 社 会 中 的 非 利 他 主 妆 着 并 无 本 质 

的 区 别 。 这 并 不 是 说 ， 户 克 斯 应 该 努力 使 他 家 像 中 的 普通 

利他 主 尽 社会 更 贴近 真实 ， 上 事实 上 上 ， -个 普 过 利他 主 闵 桩 

会 与 我 们 所 就 悉 的 现存 社会 如 此 不 同 ， 以 至 于 我 们 根本 无 

法 从 后 者 崔 知 前 者 。 卢 克 斯 的 失误 不 在 于 他 未 能 准确 地 擅 

述 一 个 假想 的 普遍 利他 主义 社会 ， 而 在 于 他 相信 ， 准 确 摘 

绘 这样 一 个 社会 是 可 能 的 。 正 内 为 如 此 , 他 才 忽 视 了 假想 

社会 和 现存 社会 的 机 灰 区 别 , 犯 了 从 语 青 推 瞄 天 者 的 论证 

错误 。 

和 户 克 期 - 伴 ， 芝 伦 ' 布 过 南 (Allen Buchanany 也 坟 

为 ,理想 社会 “会 有 利益 或 理想 之 间 的 冲突 ,尽管 这 些 冲突 

不 是 利己 主义 性 质 的 , 但 它们 足以 产 重 到 瑚 要 正 交 原则 的 

程度 "。 引 他 其 至 认为 ，“ 妇 使 在 纯粹 由利 他 主义 者 组 成 的 

社会 里 ……， , 对 共同 善 {eomimon god) 的 不 同 理解 也 会 导致 

你 死 我 活 的 冲 罕 。 0 对 于 这 -- 捕 述 ,我 们 要 间 -个 同样 的 

问题 : 布 坎 南 是 怎样 得 出 这 一 结论 的 。 细 窜 超 来 ,他 所 描述 

的 社会 与 其 说 是 利他 主义 社会 ,不 如 说 是 我 们 所 束 悉 的 更 

存 社会 ,其 中 充满 了 以 共同 利益 为 名 追求 目 我 利益 的 所 谓 

“利他 主义 者 "。 在 这 种 社会 里 , 布 坟 南 所 说 的 ”你死我活 的 

[il 见 Lakes, “Taking Merality Seriously .”PP 104，105 ， 

[2] Buchanan，Jar ana sriece 证，137， 

[3] ”Buehanan ，JHarr end Justee ， 口 ，157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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羡 罕 ”自然 不 足 为 奇 , 但 我 们 不 能 由 此 得 出 结论 ,在 普遍 利 

佑 主 关 社会 蜂 ， 印 由 和 一 其 实 的 利他 主 交 者 组 成 的 社会 

里 ,也 会 出 更 这 种 现象 。 

当然 ,我们 无 法 证 明 普 省 利他 韦 义 社会 不 需要 正义 。 

以 上 讨论 并 不 是 要 说 明 ， 上 记 死 斯 的 两 个 傅 题 都 证 错 放 的 ， 

而 只 是 要 说 明 ， 这 两 个 傅 题 都 是 无 法 证 骨 的 。 对 本 章 的 傅 

题 来 说 ， 岗 明 这 - :点 已 经 足够 后 。 既 然 我 们 无 法 确 基 普遍 

和 他 主义 社会 的 状况 ,那么 ,在 讨论 有 关 正 义 的 问题 时 ,我 

们 的 立足 点 就 应 该 是 普遍 利 他 主义 社会 与 现存 社会 的 区 

别 , 而 不 是 它 与 现存 杠 会 的 相似 ,否则 ,我们 就 难免 以 助 现 

存 社会 的 概 售 来 描述 假想 的 普 训 利他 主义 社会 , 从 而 混 消 

琴 种 完全 不 同 的 情 沈 。 同 时 ,我们 也 部 认 ,不 论 未 来 社会 如 

何 接近 理想 社会 ， 既 然 它 也 是 人 关 社 会 ， 它 就 不 可 能 与 击 

存 社会 毫 无 相似 之 处 因此， 从 现存 社会 的 角度 来 想像 未 

来 社会 .认为 未 来 社会 也 需要 正义 并 不 芒 订 。 人 也 是 ,如 果 我 

们 站 焉 现存 社会 的 角度 《这 和 是 我 们 拥有 的 惟一 角度 ) ,认为 

未 来 社会 仍然 需要 正义 ， 那 么 ,我 们 能 够 攻 出 的 最 合 音 推 

论 是 ,未 来 社会 疝 不 是 普遍 利他 主 头 的 。 我 们 没有 充足 的 

理由 认为 ， 普 让 利他 主义 社会 和 天 人 存 社会 - : 样 ， 也 存在 着 

兴 锁 的 个 人 利益 证 罕 。 

我 们 讨论 正义 酝 理 想 社 会 是 否 必 要 ， 不 是 出 于 对 理想 

社会 的 好 奇 ， 而 是 为 了 说 明正 立 作 为 个 人 品德 和 社会 制度 

的 性 质 和 作用 。 户 死 斯 想必 也 是 出 于 闻 - * 且 的 。 他 放 图 证 

上 明 , 如 果 我 们 像 休 谎 和 约 复 : 麦 基 (John NMackie) 那样 , 把 

正 尺 的 必要 性 归结 于 利他 主义 的 缺乏 ,我 们 的 道德 允 就 会 



发 生 不 恨 的 变化 1 和 警 如 ,我 们 就 会 产生 “马克 思 主 尺 以 及 

其 他 形式 的 社会 主义 和 共同 体 主 义 思想 的 灾难 性 倾向 ， 对 

正义 "权利 ,以 及 六 务 性 的 道德 采取 敌视 态度 ,并 期 符 

这 种 道德 ……: 在 更 具有 共同 悼 主义 精 神 的 社会 中 逐渐 消 

水 ,， 央 为 市 该 社会 中 ， 物 质 缺 乏 和 利 已 主义 已 经 彻 麻 或 基 

杰 上 锦 殉 上 服 ，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“更 所 高 的 品德 和 更 宜人 的 福 

让 , 亦 即 一 个 超越 了 正文 和 和 权利 的 社会 。 0 

这 一 倾向 确实 有 它 淤 在 的 危险 , 不过, 在 分 析 这 一 倾 

器 拘 理论 部 源 时 , 户 死 斯 并 没有 抓 住 疝 题 的 实质 。 在 正 艾 

问题 上 ,， 马克思 主义 者 的 理论 失误 不 在 于 他 们 没有 料 到 理 

想 竹 会 亦 硕 蓝 正 义 ,而 在 于 他 们 过 于 乐观 ， 以 为 我 们 可 以 

达到 理想 社会 ,甚至 无 需 诉 诸 正 六 就 可 以 达到 理想 社会 。 

在 此 ,我 们 痰 有 必要 次 多 理 想 社会 的 可 能 性 ,但 是 ,如 打 有 

人 人 认为， 理想 社会 确实 能 够 实 斑 ， 人 类 确实 能 够 超越 正义 

的 主观 条 件 《 印 利他 主 祥 的 缺乏 ), 他 束 必 须 提 供 充 分 的 论 

竹 ,而 不 能 凭空 月 设 。 在 设 有 充分 论据 的 情况 下 ,我 们 最 好 

接受 罗 尔 斯 的 观点 : 正义 的 主观 条 件 【 即 利他 主 久 的 缺乏 

以 及 由 此 产生 的 合理 善 观念 之 间 的 冲 罕 ) 是 人 类 社会 的 永 

恒 特 征 。 这 一 观点 足以 使 人 重视 正义 ,所 以 ,我 们 不 必 像 户 

殉 斯 那样 ,坚持 正义 在 普遍 利他 主 必 社会 中 的 必要 性 。13] 

与 此 相应 ， 我 们 也 有 理由 试 六 , 正义 是 一 种 弥补 性 的 

品德 ， 正 义 完 竟 是 不 是 弥补 性 的 品德 , 取决 于 它 的 功能 是 

[ 门 ] 和 蜗 TJuakes，” Taking Moralily Seriously, ”hh，jJ07 - 104. 

[21 Iakes. “Taking Morality Seriously ,” 已 ，108. 

[3] 风 Lakes. “Taking Morality Serioualy . ”日 19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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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 , 它 所 要 克服 的 东西 是 什么 。 噬 然 我 们 没有 理由 认为 ， 
-个 普遍 利 他 主义 的 社会 也 需要 正义 ,那么 ,正义 的 功能 
就 只 能 是 弥 补 利他 主义 的 缺乏 。 我 们 说 正义 是 弥补 性 的 部 
德 , 正 是 这 个 意思 。01 马 点 轧 主义 者 对 正义 的 道德 水 准 有 
所 保留 ,大致 也 是 绸 于 这 个 原因 。 吕 

如 果 我 们 香 认 正 义 的 主观 条 件 ， 同 时 否认 正义 是 弥补 
性 的 品德 .我 们 就 会 过 高 评价 正义 的 道德 水 准 ， 并 过 于 乐 
观 地 有 下 待 使 正义 成 为 可 能 的 动机 资源 。 和 体 席 一 样 ， 马 克 
思 在 这 些 问题 上 表现 出 了 少 有 的 清醒 ,尽管 他 过 十 乐观 地 
认为 ， 人 类 最 终 可 以 达到 理想 社会 ， 从 而 使 正义 失去 其 必 
要 性 。031 抛 开 这 一 失误 , 马上 因 对 道德 的 激进 批评 态度 并 
非 没 有 道理 . 反而 包含 了 一 个 洞 见 ， 趋 近 正义 的 最 好 办 法 
不 是 墙 强 道德 教化 ， 而 是 争取 达到 物质 资源 的 尽 可 能 丰 
富 , 从 而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克服 正义 的 客观 条 件 。r4] 正义 愈 是 
不 必要 ,我 们 就 愈 接 近 正 义 。 显 然 ,这 -- 洞 见 有 其 片面 性 。 
作为 补充 , 我 们 必须 强调 , 除 客观 条 件 之 外 , 正义 示 有 其 主 
豫 条 件 , 而 后 者 是 不 可 能 完全 被 克服 的 。 这 样 解释 马克 轩 
对 正义 的 态度 ， 我 们 就 不 必 认 为 ， 马 克 轧 是 在 毫 无 道理 地 
一 味 贬 低 正 义 的 价值 。 

以 上 简 幅 导 在 证 明 ， 我 们 没有 理由 认为 ， 一 个 普遍 利 
他 主义 的 社会 也 需要 正义 。 然 而 ,这 并 不 意味 着 ,利他 主义 

[1] 关于 正 迪 是 天 是 弥补 性 的 哺 富 ， 见 Sanpgel，DEerapsm pig RE Enmik fastine， 

BF- 31 一 35. 

[21 Lakes， ”Taking Morajity Seromaly ”108. 

[3] 屁 Buehansamn ，UWfarz and Justice ， 惠 ，178. 

【[ 寻 和 由，Samnael，Terazjgsrri oh 贡 B Tarbii Dr Js ，PP，32，34. 



者 在 任何 情况 下 者 无 需 正 义 规 范 的 约束 。 在 现存 社会 中 ， 

一 个 利他 主义 者 所 面临 的 问题 与 他 在 假 辑 的 普遍 利他 主 

义 社 会 中 可 能 面临 的 问题 截然 不 同 。 措 用 罗 尔 勒 的 话说 ， 

在 现存 社会 中 , 一 个 利他 主义 者 可 能 会 处 于 如 下 困境 : “一 

且 爱 的 不 同 对 锭 毛 要 求 的 东西 相互 冲突 ， 爱 藤 会 随 人 图 

窖 …… 一 下 所 爱 的 不 同 的 人 相互 对 立 , 仁爱 就 会 藻 然 不 知 

所 措 。”[ 更 为 严重 的 是 , 在 一 个 充满 不 义 和 痛 香 的 社会 

里 , 一 个 利他 主义 者 完全 可 能 因为 自己 的 利他 主义 目标 备 

受 氛 折 而 变 得 侦 激 而 狂热 ， 最 终 迫 于 无 某 而 不 择 手 自 ， 从 

而 造成 是 的 和 手 生 的 迟 论 。， 鉴 于 这 种 可 能 性 ， 利 他 未 尺 者 

必须 在 手段 上 接受 正义 的 约束 ， 不 论 他 们 的 目的 如 何尝 

商 。 

这 一 补充 与 我 们 的 基 李 观点 并 不 刻 盾 。 只 村 一 个 社会 

仍然 存在 着 利己 主义 ， 所 有 的 人 都 必须 接受 正义 的 约束 ， 

不 论 他 们 是 利己 主义 大 ， 还 是 利他 主 浆 着。 个 知 利 已 主 区 

不 仅 表 现 为 不 同 个 人 或 群 性 之 间 的 利益 之 争 ， 而 且 表 现 为 

不 同 善 观 念 之 间 的 分 此 ,情况 就 会 蛮 得 更 为 复杂 。 正 如 内 

格 尔 所 言 :“ 最 大 的 难题 不 是 利益 的 冲突 而 是 价值 观 的 冲 

突 。 ”[ 引 不 过 , 这 不 是 假想 的 普 毅 利他 主义 社会 的 问题 ,而 

是 现存 的 非 普 下 和 他 主义 社会 的 问题 。 

[1] Rawla， 上 Teor 旷 st ，D，150. 

[2 agel1，Earigy amd Paraayiyr 、P，ti3d4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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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.了 

正义 的 客观 条 件 

在 这 --- 章 里 ,我 们 讨论 正义 的 客观 条 件 。 这 一 网 题 之 

所 以 需要 讨论 ， 是 因为 不 同 的 正 艾 观 对 正义 的 窗 观 条 件 有 

不 同 的 构想 ,而 这 些 不 同 构想 又 导致 对 正义 的 作用 和 范畴 

的 不 同 理解 。 为 阐明 这 一 点 ,我 将 从 体 席 对 正义 客观 条 件 

的 定义 人 手 ， 说 明 该 定义 对 休 度 整个 正义 观 的 影响 。 以 此 

为 基 袖 ， 我 将 继而 讨论 与 休 访 对 立 的 三 种 正义 客观 条 件 

论 - 这 三 种 论点 的 共 人 闻 出 发 点 是 主体 (subjeet) 的 平等 尊严 ， 

故 可 称 为 以 主体 为 中 心 (subjeet - centered) 的 正义 观 。 在 这 

三 种 论点 中 ， 我 首先 从 罗 尔 斯 和 区 伦 : 布 坎 南 (alien 

Buchanani 的 正 艾 观 人 手 。 虽 然 罗 尔 斯 和 布 坎 南 的 正义 观 有 

别 于 体 度 的 财产 中 心 正 义 观 ， 鼓 可 称 为 主体 中 心 正 义 观 ， 

但 他 们 的 正文 客观 条 件 论 并 没有 完全 其 主体 的 平等 章 严 

出 发 ， 而 是 在 -- 定 程度 上 受 了 体 度 的 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的 影 

响 。 与 罗 尔 斯 和 布 放 南 不 同 , 哈 山 马 斯 的 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

始终 强调 人 的 身份 认同 fiqentity) 和 尊严 的 重要 性 , 锻 而 克 

服 子 体 席 正 尽 观 的 根本 缺陷 。 这 是 哈 员 马 斯 最 可 取 的 地 



方 。 不 过 , 哈 贝 马 斯 的 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与 他 的 正 头 主观 条 

件 论 有 耕 二 让 大 之 处 。 这 一 点 哈 贝 马 斯 本 人 没有 充分 考虑 

到 , 琴 此 有 必要 在 这 里 一 并 讨论 。 

1 休 错 论 正 义 的 作用 

按照 休 谨 的 看 法 . 使 正义 成 为 必要 的 客观 条 件 是 物质 

资源 的 缺乏 。 他 指出 :“ 正 义 起 源 于 人 的 自私 和 有 限 的 怀 

慨 , 以 及 上 昌 然 为 人 类 需要 所 提供 的 资源 之 不 足 。”10 根 据 这 

一 看 法 ,正义 的 主要 作用 是 分 配 “ 外 在 之 物 ", 即 “那些 我 们 

通过 勤奋 和 奉 运 而 得 到 的 财产 ”。[] 休 度 认 为 ,人 类 生活 主 

要 需要 三 种 东西 ;“ 我 们 心灵 的 内 在 满足 , 我 们 身体 的 外 在 

享受 ,以 及 我 们 对 有 通 过 勤奋 和 幸运 所 获得 的 财物 的 占有 。” 

在 这 二 者 中 间 ， 只 有 最 后 一 种 “ 既 易 受 他 人 的 侵 夺 又 可 以 

经 过 转移 而 不 要 损失 或 变动 ， 同 时 ， 这 种 财富 在 数量 上 又 

不 是 以 供应 每 个 人 的 欲望 与 需求 。 因 此 ,增进 这 类 财富 的 

供应 是 组 成 社会 的 首要 益处 ; 与 此 相应 ， 这 种 财富 之 不 足 

及 其 所 有 权 之 不 稳定 是 社会 的 主要 困境 "。 加 

[1] David Hurne，4 eatise of ri Watere，. 工 ， 点 ，Selhy 一 Rigege ，2n sdn ,， 

ed- 王 ，H ，Nidditeh 【Dayxford : Clarpmelnn Eresa，]19781， 已 495， 

[2] ”Harme，4 7TTremikse 史 下 man Aure ，pPP，4898，487. 

3 Hans， 则 Treaqliae 晤 sn Nature TP，187 一 1188. Alasdair 周 arImire 的 "外 在 物 

质 ” 概 意 与 体态 的 相 亿 , 他 的 定 六 是 :“ 我 称 之 为 外 在 物质 的 东 相 具有 上岗 上 一 

些 特 匡 :这 些 东 西 为 黄 人 所 成 就 时 总 是 成 为 个 人 的 财产 或 所有 和 蛋 - 和 而且, 它们 ] 

的 等 人 性 决定 了 某 些 上 拥有 的 才 些 , 另 钛 的 大 就 拥有 的 东 些 。 这 种 情 呈 有 时 是 

必 拒 的 ,例如 烃 必 与 窒 声 ,有 时 则 是 局 状 的 ,例如 金 贱 -因此 ,外 在 怕 压 往往 是 

竞争 的 对 象 ,在 竞争 由. 工 育 上 胜利. 也 上 月 上 和 失 网 见 Macinhrre der iae 

【Notre Darme，indiana:， Uniyetgty 吕 Motre Jame Press，2nd edan ，19841 . 了，190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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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体 并 环 说 ,正义 的 主要 作用 是 解除 这 一 困境 ,给 财 

产 所 有 权 以 稳定 性 , 使 每 个 人 能 够 安心 地 享用 他 通过 笔 运 

和 勤奋 所 获得 的 财物 ”。[ 上 与 此 相应 ,正义 的 应 用 范畴 是 财 

物 , 而 正 交 的 作用 是 妥善 “分 配 物 品 ", [21 并 建立 适当 的 规 

范 以 腿 制 财物 占有 答 。 换 言 之 ,正义 是 分 配 正 必 (distributive 

justicey。 国 为 有 了 正义 ,财产 所 有 权 才 成 为 可 能 ;离开 了 正 

义 与 非 正 义 的 概念 ,所 有 权 将 是 “完全 不 可 思议 的 。5 因 

此 , 体 交 强调 ; “分配 周 物 和 基 夯 所 有 权 的 习俗 无 疑 是 缔结 

人 类 社会 的 最 重要 部 分 …… 一 旦 人 们 就 如 何 建立 和 遵守 

这 些 规则 达成 协议 ,社会 的 和 谐 与 协作 就 大 功 千 成 卫 。141 

正 交 的 客观 条 件 不 仅 闫 定 正 头 的 作用 和 范畴 ,还 影响 正 

义 作 为 一 种 德行 的 人 性质 : 对 休 谎 来 说 , 既然 正 艾 的 容 观 条 

件 是 物质 缺乏 , 那么 . 有 待 正 义 克 服 的 要 习 就 是 物 向 。 “人 

为 昌 己 和 亲友 获取 财物 的 信和 欲 是 永 无 止境 的 、 便 入 的 、 普 

四 的 , 它 对 社会 有 直接 的 胡 坏 力 :…… 男 此 ,六 体 来 这, 编 结 

社会 的 难度 取 凑 于 调节 和 约束 这 种 欲望 的 难度 。 05 体 访 

认为 ， 克 制 物 答 的 最 好 办 法 不 是 诉 诸 与 物 向 相反 的 上 品德， 

{11 Hume，4 困 eeriee or 站 rent Arabre ， 和 4893. 

12] Jurne ，4m Rniryr Coreerning 邱 e Prnegyar of or ， 叫 .上 HB，Srphneewind 

findianapclis: Hackett，I3831 ，P ,21 万 见 点 nnelte Raier，44 Progress 吉 Gen 

menttt 【CambiidBge ， 了 网 aaa: 归 qarvand [Univeraity Presa ，1991) ，pE。、 221 一 235 Huanrey 

Stoud 、 环 wme 【London ， Routedge Kegan 和 Paul，1977) ，bPp 202- 革 ， 私 nnqd 

Haakopnesen ，”lhe Secture 碍 Tumaee Political Theory ”in Te rmrpage 全 On 

Peariopn 吕 p 有 snae .时 David Fate Norton (Crmbadegs: pmbrdee University Presa， 

1993) ，PP，19 各 一 199 ， 

{131 Humec， 4 Treepiit ar Frianm erars ， 和 489 

[4] 1fume、 症 站 ealise cr 帮 wner ee 所 4591， 

151 Hume ，A Treatiae 旷 吕 man Rature，PE， 491- 492. 



警 妇 同情 心 或 其 他 纯粹 的 道德 动机 , 而 是 诉 诸 与 物 微 相 和 通 

的 情感 。 没有 任何 -种 情感 …… 能 够 控制 利 欲 ,只 有 利 答 

本 号 才 能 通过 改变 其 方向 来 控制 自己 。 换言之 ,只 有 开明 

的 贷 蔡 才能 元 制 货 枪 ， 因 为 俩 向 “只 有 在 受到 约束 而 不 是 

训 任 月 流 的 情况 下 才能 得 到 更 好 的 满足 ， 同 时 ， 志 只 有 通 

过 保全 社会 , 我们 才能 更 好 地 满足 我 们 获取 财物 的 和 欲 

望 ”。11 在 此 意义 上 ,正义 几乎 可 以 鹿 是 贪 谷 的 变形 ,所 以 

体 涝 称 正义 为 “ 遭 慎 的 . 带 嫉妒 性 的 品德 。(21 由 此 推 之 ,我 

们 可 以 说 ， 不 仅仅 是 正义 ， 而 且 任 向 以 分 配 财 物 为 宗旨 

品德 都 共有 这 种 性 质 。 

得 得 注意 的 是 ， 妆 代 正 义 论 往往 一 方面 接受 体 度 对 正 

义 客观 条 件 的 认识 , 另 一 方 画 又 不 殴 成 休 议 对 正文 的 作用 

利 范畴 的 理解 (比如 , 驾 尔 斯 就 是 一 例 )。 在 我 看 来 ,这 种 做 

法 似乎 有 些 自 相 和 矛盾 。 既 然 正文 的 作用 种 范畴 取 雇 于 正 区 

的 客观 条 件 , 那么 , 一 旦 我 们 接受 休 资 的 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， 

我 们 束 必 须 接受 他 对 正义 的 作用 和 范畴 的 理解 。 安 内 特 

拜 汞 (Anmnette Baier) 就 曾 指出 ;关于 正 浆 起源 的 说 法 首 

先是 要 澄清 正义 的 发 明 旨 在 解决 什么 问题 。 一 忆 我 们 认 

为 ,正义 所 要 解决 的 问题 是 人 们 对 可 易手 之 物 的 音 痪 ， 那 

人 迄 , 解 决 方案 的 大 致 轮廓 也 就 清楚 了 。”0] 当然 ,这 并 不 是 

说 , 我 们 不 应 该 对 体 谤 的 财产 中 心 正 义 观 握 出 异议 。!41 不 

[1] Hame，4 了 rectise 中 smen menune ，p 492， 

[2 ”Hanpe ，4m 下 ppeairyr omecerreirg he 月 inciples 检 有 ora ， 噩 . 21. 

[3j Baier， 站 Progmess 二 eruazmerts ，P，226， 

[4 名 Jodith Shkitr，7Re Fireas or je 【Mew Haren: Yajle Lniveraity Preas， 

TS9T) ，PP，it? 一 了 7 号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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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世 于 体 庶 的 财产 中 心 正 义 观 是 以 他 的 正六 客观 条 件 论 

为 基础 的 ， 在 对 体 庶 的 财产 中 心 正义 观 提 出 异议 的 同时 ， 

我 们 更 需要 对 体 席 的 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本 身 提 出 异 议 ， 或 对 

它 进 行 根 本 的 修正 。 

2. 以 主体 为 中 心 的 正义 观 人 ) : 布 砍 南 

在 对 休 度 正六 更 提出 质疑 的 学 者 中 则 ， 苹 伦 : 布 放 南 

有 一 定 的 代表 性 。 布 才 南 认为 , 体 庶 正 义 观 的 中 心 是 “相互 性 

命 是 (reciprocity thesisji 根据 这 -- 命 题 ， 只 有 那些 对 合作 晋 

付 产 品 有 真 献 (或 能 够 做 出 页 献 ) 的 人 才 有 上 权 使 用 社会 资 

源 "-. [作为 论据 , 布 坎 南 摄 引 了 体 庶 在 4 道德 原理 探究 /中 的 

一句 话 :“ 那 些 与 我 们 类 级 但 却 无 力 恤 害 我 们 的 生物 最 上 刻 只 

能 希望 得 到 慧 翡 的 对 符 , 面 不 能 希望 得 到 正 交 的 对 符 。 吕 ] 

针对 伍 度 的 相互 性 例题， 或 互利 性 正义 观 ， 布 放 南 提 

出 了 以 主 恒 为 中 心 的 正 妆 观 , 61 并 把 “个 人 的 根本 道德 平 

等 ”(the fndarmental moral equajity of persons) 作为 这 一 ' 正 交 

观 的 基础 。 与 互利 性 正祥 观 不 同 , 主 伍 中 心 正 兴 观 "注重 的 

fl] shen Ruchanan “Juantice as Recjprpcjty Verauu Sahjset - Centerexl 有 int PH 

jasopRy and PE Mairs 19,1990.p，230. 
{ 之 】 ”tnchanan “Justice as 愉 eeiprocity YErana Sbject 一 夺 Pntered Jastice .” 口 ， 了 27 . 

[31 区 Bucahanan， ”Justiece 则 Keepinejty yes Uhjeet - Centered Justaoe 日，231 

有 英 耸 配 正 沈 的 综 人 台 性 讨论 ， 见 Charies Taylor。“The Mature anrl Scope 呆 

DistribuHve Joattce.” Im Phiosophy mridl ie urn Scienecer 【Carnhridge : ar 

hzidge Univermity Feeese，t19851 . 



是 人 的 密 要 和 人 的 非 功 利 性 能 力 ， 以 及 我 们 如 何 通 过 集体 

的 力量 去 满足 这 些 需要 和 发 展 这 些 能 力 ”。[ 相对 于 体 谍 

的 正义 观 ， 这 无 疑 是 一 个 进步 ,但 布 坎 南 对 体 谎 的 批评 还 

不 够 彻底 ,没有 彻底 摆脱 休 诺 的 正六 窗 观 条 件 论 的 影 啊 。 

举例 说 , 布 坊 南 认为 ,互利 性 正义 观 的 仍 陷 是 “没有 考 感 到 

一 个 更 为 基本 的 问题 ， 即 什么 样 的 合作 制度 才能 产生 会 正 

的 条 件 , 以 决定 什么 大 可 以 进入 丰 献 者 的 行列 ，[24 不 错 , 贡 

献 问 题 确 实 先 于 分 配 问题 , 但 是 ， 仅 仅 优 先 考 虑 页 献 问 题 

并 不 能 使 我 们 摆脱 以 财产 或 资源 为 中 心 范畴 的 正义 观 ， 和 3 

在 布 坎 南 所 指 的 意义 上 ， 贡 献 指 的 是 对 资源 的 贡献 ， 愉 如 

分 配 是 对 资源 的 分 了 配 ; 二 者 是 相互 对 应 的 概 伪 ， 门 属 - -个 

范 瞬 。 布 坑 南 指出 :既然 谁 有 能 力 成 为 贡献 独 是 由 社会 来 

决定 的 ,那么 ,正义 的 问题 就 不 仅 起 因 于 贡献 者 之 间 的 关 

系 , 还 在 一 个 更 深 的 层次 上 涉及 我 们 应 该 选择 什么 样 的 全 

作 制 度 ， 因 为 该 制度 的 性 质 将 在 - :征程 度 上 决定 谁 可 以 做 

页 献 -“ 付 这 一 看 法 虽 有 道理 ,但 布 钦 南 并 说 有 把 这 一 道理 

说 透 。 说 到 底 ,贡献 着 资 格 问题 比分 配 问题 重要 ,是 因为 它 

更 关系 旬 人 的 尊严 。 布 坎 南 设 有 论 及 人 的 和 壮 严 ， 而 上 讨论 

了 贡献 者 的 资格 ,好 像 它 本 身 就 枸 成 了 问题 的 关键 。 

[1 有 uchanam， “Jostice as Reciprocity vEraus Sabjert -下 enlerei 由 istice .” 昌 - 立 委 - 

[2 Buchanan ， ”Juatice aa 上 Rerinmciy weraua Subjent 一 Centered Jusbce,” 口 ，23 且 . 

[31 硅 这 :点 上 ,尽管 Buchanan 对 Gaathier 持 批 评 态 度 .他 对 正 关 的 范 上 畴 与 作用 

的 三 解 与 authier 在 JHporak br dgreemenz 一 书 中 甫 过 的 鸡 点 并 无 根本 区 

别 。 抑 David amihier， 于 preys 吉 dEreanar 【naiornl: Clarendorn bress，1936) ， 

Pi - ]14，1156- 

[4] Buchanamn , “Juatice aa Heojiproeity veraus Sobjeet 一 Cenieared jslice ”已 - 2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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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 上 ， 主 体 中 心 正 区 观 之 为 主 居 为 中 心 观 ， 是 因 六 

蕊 首先 圭 原 人 的 傅 伸 和音 严 ， 其 次 才 考 虑 人 对 资源 的 页 献 

和 社会 对 资源 的 分 配 。 对 持 主 体 中 心 正 关 观 的 人 来 说 ， 如 

何 衡 关 人 的 页 献 取 决 于 如 何 维持 人 的 尊严 ， 而 不 是 反 过 来 

根 奖 人 的 贡献 来 决定 如 和 何 维 持 人 的 尊严 : 换 名 话说， 主考 

中 心 下 六 观 首先 关注 的 是 人 的 问题 ， 而 不 是 资源 问题 ; 主 

体 中 心 正 义 观 可 以 成 为 分 本 正六 的 基础 ,但 它 本 身 并 不 是 

他 配 正 交 。 

内 主体 中 心 正 站 观 出 发 ,个 人 的 根本 道德 平等 是 正 艾 

的 首要 范畴 ， 而 分 配 公 正则 是 正 关 的 次 要 范畴 。 布 放 南 或 

许 会 接受 这 一 区 分 ， 他 甚至 会 说 ， 虽 然 他 侧重 讨论 资源 的 

贡献 和 分 了 配 , 但 他 所 坚持 的 却 是 以 主 蛋 为 中 心 的 正六 观 。 

然而 , 细 读 他 的 作品 ,我们 就 会 发 现 ,除了 不 如 解释 地 使 用 

“个 人 的 根本 道德 平等 "等 抽象 概念 外 , 布 放 南 并 没有 为 主 

体 中 心 正 广 观 柑 绸 任何 论证 ,更 没有 梅 想 与 证 体 中 心目 区 

观 相 咯 侣 的 正 广 客观 条 件 论 . 在 尘 及 具体 问题 时 ， 他 总 是 

直接 从 资源 分 配 的 公正 着 手 ， 把 主体 中 心 正 义 作 为 资源 分 

虑 的 一 :种 形式 。 这 -- 作 法 混 少 了 正义 的 首要 范畴 (大 的 蝗 

严 ) 和 次 蓝 范 上 畴 (资源 的 贡献 和 分 配 ), 好 像 主 体 中 心 正 立 

观 的 直接 关注 对 象 是 资源 ,或 者 说 资源 的 贡献 和 分 配 是 正 

义 的 许 要 任务 。 这 吉 担 出 了 一 个 同 题 : 妇 果 我 们 把 资源 的 

贡献 和 分 配 作 为 正光 的 站 要 问题 ， 我 们 的 基本 出 上 点 就 是 

休 议 的 正 交 客观 条 件 论 ,但 是 ,从 这 :客观 条 件 论 出 发 ,我 

们 根 杰 就 无 法 导出 主体 中 心 正 将 现 。 布 玫 南 的 正光 观 和 地 

所 和 漠 定 的 正 交 范畴 之 间 之 所 以 出 现 闻 夺 ， 大 致 就 是 六 为 这 



个 缘 科 。 布 砍 南 一 方面 认为 , 正 交 关系 到 “大 的 根本 道德 

平等 ”, 世 另 一 方面 ,在 界 说 正文 的 范畴 时 , 他 却 诉 诸 休 训 

“使 用 资源 的 基本 权利 ”的 概 食 , 1 把 资源 的 贡献 和 分 配 

视 为 正文 的 首要 任 和 荔 。 这 - 予 慎 说 明 , 一 则 我 们 基体 席 的 

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出 发 ， 把 资源 的 贡献 和 分 配 视 为 正 习 的 

首要 范畴 ， 我 们 就 无 法 首尾 一 致 地 提出 与 体 庶 的 互利 性 

正 必 观 不 局 的 理论 。 友之 ,如 琳 我 们 要 建立 一 个 以 主体 为 

中 心 的 正祥 观 ， 我 们 就 必须 从 恨 本 上 放 奔 休 度 的 正义 客 

驳 深 件 论 。 

布 旗 南 的 失误 在 于 ， 他 没有 了 雁 最 根本 的 问题 人 手 ， 

和 前述 正 关 的 客观 条 件 , 并 相应 乳 区 分 正当 的 首要 范畴 和 

正义 的 次 要 范畴 。， 布 砍 南 说 :根据 主体 中 心 正 驻 观 , 奖 定 

资源 基本 辛 用 权 的 不 是 个 人 的 功利 性 能 力 、 而 是 个 人 的 县 

他 特征 , 即 他 门 的 需要 或 他 人 1] 的 非 荔 利 性 能 力 。 ”t 这 一 说 

法 混 铺 了 两 个 不 同 的 问题 : 第 -， 正文 是 理应 该 以 主体 为 

中 心 ， 第 二 ， 主 体 中 心 下 安 观 足 否 应 该 成 为 分 配 正 妆 的 基 

础 。 在 问答 第 - -个 问题 之 前 ， 我 们 必须 先 回 答 第 :个 问 

题 。 - 且 我 们 确认 ,正文 的 普 攻 任务 是 保障 人 的 平等 章 产 ， 

我 们 就 可 以 继而 解 记 资 源 的 贡献 和 分 配 等 次 要 问题 . 既然 

正 尽 的 首要 范畴 已 经 明 箭 ， 主 导 该 范畴 的 以 主体 为 中 心 的 

正义 原则 也 民 经 确立 ， 鳃 下 的 问题 就 是 如 何 运 用 这 一 正 闪 

观 来 管辖 正义 的 次 要 范 畸 ,解决 资源 处 理 等 技术 性 或 程序 

「] Hoephanan ，“Jnstite ar Henipelty verata Subiecl ~ Cencnet Justiece ,P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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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2] Buehanan ，“JusHr ps 用 Eeeihmeity seriua Suahjrol 一 人 entrrerl Jusbhce，” 疡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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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问题 。 然 而 ， 布 放 南 设 有 区 分 正文 的 首 刘 范畴 和 正六 的 

次 襄 范 畴 , 而 是 直接 讨论 资源 的 处 置 , 坏 图 借 此 确立 并 论 

证 以 主人 性 为 中心 的 正义 观 。 结果 是 ,虽然 他 提出 了 正六 的 

根本 问题 【 即 他 所 说 的 “人 的 根本 道德 平等 ”问题 }, 但 他 

才 匹 法 深入 半 述 这 - -问题 ， 握 出 解雇 这 一 问题 的 理论 基 

出 。 

当然 , 布 沈 南 并 不 是 没有 对 主体 中 心 正 头 概 您 作 任何 

说 明 。 他 提出 : 一 个 首尾 一 致 的 道德 政治 理论 至 少 可 以 用 

两 种 方式 来 为 个 人 的 根本 平等 这 - - 慨 念 提供 基础 "，-- 是 

以 时 东 斯 为 代表 的 "非常 广义 的 公平 (faimess} 观 , 即 对 人 因 

其 为 人 而 公平 的 概念 ,二 是 康德 式 的 “对 人 的 尊重 和 关 

怀 " 41 人 愉 我 们 的 角度 看 ,这 -- 区 分 并 不 十 分 公 当 : 公平 概 

合 不 能 作为 主体 中 心 正 区 观 的 基础 ,除非 这 -- 概 念 本 身 就 

基于 “对 人 的 尊重 和 关怀 "。 一 般 来 说 , 公平 概念 属于 资源 

分 配 的 范畴 ， 而 资源 分 配 的 范畴 是 主体 中 心 正 六 观 的 次 要 

范畴 .如果 我 们 认为 , 罗 尔 斯 的 公平 (fairness) 概 念 独立 于 康 

德 的 尊重 (respect) 概念 , 我 们 就 不 能 用 罗 尔 斯 的 公平 概念 

作为 主体 于 心 正 光 观 的 基础 否则， 我 们 就 犯 了 本 示 倒 置 

的 错误 ， 用 属于 正 义 次 要 范畴 的 概念 来 界定 属于 正义 首要 

范畴 的 梳 念 。1 要 避免 这 一 错误 , 布 才 南 必须 把 公平 概 合 

置 于 尊重 概念 之 上 ,人 得 这 样 一 来 ， 主 伍 中 心 正 义 观 就 只 助 

下 一 个 基础 , 即 公平 , 而 不 像 他 说 的 那样 ,有 公平 和 尊重 两 

[1 Buchanan ， “aatjiee aa 下 Pcijitotity veraue Sbjeet 一 克 enteted Juatiee ”P、 之 这 . 

12z] 这 只 是 池 尔 斯 的 部 分 梭 理 ,其 全 部 人 我 将 在 下 面 讨 论 ， 



个 不 同 的 基础 - 

布控 南 对 主体 中 心 下 尽 观 所 做 的 太 -说 明 也 表现 了 

类 级 的 混乱 。 有 一 种 观点 认为 ,正义 是 理性 的 ， 慈 善 

charity) 是 非 理 性 的 ; 正义 通用 于 有 了 能力 为 社会 资源 做 页 

献 的 人 ,而 蓄 善 则 适用 于 缺乏 这 种 能 为 的 人 。 布 钦 南 论 

说 ,这 :观点 的 特点 是 混 人 台 性 道德 况 ，[1 并 指出 ， 混 全 

性 道德 观 不 符合 以 主体 为 中 心 的 正义 观 。 但 是 ,在 基体 分 

析 “混合 性 道德 观 ” 时 , 布 坎 南 主要 集中 于 讨 沦 蔓 普 为 什么 

不 是 非 理 件 的 , 而 没有 抓 住 问 题 的 关键 , 说明 “混合 性 道德 

观 ” 为 什么 不 符 台 主 伟 中 心 正 关 观 。 其 我 们 的 角度 看 ，“ 泥 

合 性 道德 观 ” 之 所 以 与 主体 中 心 正 义 观 不 符 ， 最 主要 的 皮 

因 是 ， 用 枇 善 对 竺 那些 被 认为 无 权 得 到 正义 待遇 的 人 ， 尽 

管 从 表面 上 看 是 出 于 好 意 ,， 但 实际 上 却 无 异 寺 施舍 ， 因 而 

是 对 受益 者 草 严 的 轻视 。 从 主 恒 中 心 正 广 观 出 发 ， 凡是 人 

的 得 严 所 希 要 的 东西 都 是 人 所 应 得 的 , 因此， 我 们 不 诬 把 

满 吓 这 种 需求 的 行为 视 为 慈善 行为 ， 亦 即 施舍 行为 ， 不 管 

一 个 人 能 和 否 在 资源 意义 上 为 社会 做 出 贡献 。 

通过 上 述 分 析 ，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, 在 倡导 主体 中 心 正 义 

观 时 ， 布 坎 南 始终 未 能 摆脱 分 配 正 久 的 思维 框架 ， 为 主体 

中 心 正 义 观 提供 确切 的 定义 和 坚实 的 理论 基础 。 事 实 上 ， 

为 了 确立 以 主体 为 中 心 的 正 尽 观 ,我们 不 仅 项 要 跳出 分 配 

正义 的 思维 框架 ,还 需要 更 进一步 ， 从 很 本 上 摆脱 休 庶 的 

正六 客观 条 件 论 。 

[1 Rachanan .Justice as 了 折 nejpnurily werrans Subjcrt -- Centererl psiiee ”PP- 24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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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以 主体 为 中 心 的 正义 观 (D): 罗 和 尔 斯 

与 布 玫 上 和 禄 比 , 罗 汞 斯 更 直接 旦 用 了 了 体 六 的 正六 窖 

双 条 件 论 : 他 认为 , 休 谱 对 正文 条 件 的 说 呈 为 明晰 ” ,而 

他 自己 的 论述 " 涪 有 给 [ 休 庶 ] 更 为 详尽 的 讨论 滞 岳 任何 实 

质 性 的 内 容 ” 1 全 十 正 交 条 件 的 具体 陈述 . 罗 亿 斯 概括 

说 ;“ 在 资源 普遍 缺乏 的 情况 下 ,， 几 朱 德 此 漠 姑 的 《pmtoaally 

disinterested) 人 四 [就 和 资 源 分 配 阿 题 提出 相互 证 罕 的 要 求 , 正 

区 的 生 件 即 已 县 益 ，。 21 很 朋 亚 ,多 菠 斯 是 从 体 请 的 正 闪 窜 

观 条 和 件 论 出 发 ， 按 晤 体 遮 的 电路 去 坦 解 正史 的 和 作用 和 和 花 

上 -入 些 商 提 下 , 正六 的 日 标 是 争取 资源 和 利 蓝 分配 的 平 

区 ， 而 下 广 的 作用 则 是 确定 “一 要 厚 则 ……: 司 人 们 能 够 在 

站 定 利益 分 本 的 和 不同 社会 方案 中 伏击 选 拌 ,并 了 朋 句 六 有 头 

恰当 分 配额 的 苏 放 提供 忆 证 ”，13| 

值得 注音 的 是 ,下 然 罗 和 东 斯 的 出 发 点 是 居 庶 的 正义 客 

观 条 任 论 , 担 他 的 结论 却 带 右 强 烈 的 康德 倾向 。 罗 尔 斯 曲 

依 指 出 ， 正 交 原 则 的 优先 顺序 反映 了 “康德 所 说 的 人 的 价 

秆 高 于 - 切 " 的 售 伪 。141 在 响 述 他 的 充分 状 理 论 (Cfull theom 

of the good) 时 , 邮 驼 斯 进一步 声明 ,最 重要 的 基本 羡 征 人 

[1 Johnm Rawls， 电 了 eemy 研 .Re 人 mbrie， 骆 as. Harranl LUmiversiy Peres - 

I 呈 7 。PpB 1127 一 28. 

[3T Rawl，4 Teerr er asgaee hh，1289， 

上 3 上 aawls，4 Teorr 地 Featpe 1 25- 

T41 Rawl，4 TReoryr ostaewr，P- 5S86. 



的 自尊 ,而 不 是 大 使 用 资源 的 权利 ，11 根 据 这 些 原 则 “在 

一 个 比 义 的 社会 里 ， 自 各 的 基础 不 是 一 个 大 的 收 大 份额 ， 

而 是 社会 所 认 直 的 基本 权利 与 自 出 的 分 配 - 由 于 这 种 分 配 

是 平等 和 的， 所 以 ， 当 人们 -起 处 才 更 广泛 社会 的 公共 当 旁 

了 时, 等- :个 人 都 有 相 门 而 稳 疝 的 地 位 ”| 

月 蚂 的 头等 重要 性 前 先 反 怠 村 最 太 限 度 的 平等 自由 

院 则 与 革 别 席 则 (difference principley 的 关系 上 :434 曼 和 尔 斯 视 

前 者 为 下 广 的 第 -原则 ， 后 表 为 正文 的 第 -原则 【的 部 

分 )、 他 扎 道 :;“ 最 好 的 办 法 是 通过 对 基 目 月 由 的 完全 可 行 

的 半 等 分 配 去 尽 可 能 地 实 二 扑 瓣 这 :基本 善 -与 此 同时 , 通 

常 意 兴 上 的 分 各 正 叉 , 即 关 本 牧 质 手段 的 相对 耸 额 的 正 浆 , 头 

妖 到 了 从 属 的 地 位 . 这 样 ,我 们 就 有 了 另外 一 个 理 出 扎 社 会 

结构 划分 为 目 尽 厌 则 所 表达 的 了 黄 部 分 , 虽然 这 两 个 正六 白 

则 允许 酬劳 的 不 于 等 ， 以 换取 人 人 们 对 大 察 郭 有 益 的 让 献 ， 

但 和 白 志 的 优先 地 位 碍 叶 着 人 们 在 和 尊重 所 需 的 各 项 社会 基 

而 方面 部 有 下 答 ，“T41 

于 述 观点 带 有 明显 的 康德 和 色彩， 以 至 于 市 坎 南 称 、 网 

尔 斯 的 正义 观 嘴 主体 中 心 正 广 观 的 典型 。 然 而 ， 这 种 正 立 

锐 的 韦 后 : 根 抽 体 涝 对 正文 客 光 条 件 的 理解 , 正义 只 涉 帮 

[1 民 awls， 二 和 epyoy 时 Jatine， FF 4 人 天 风 户 ，543， 

[2】 Rawjs， 二 了 heorr 可 ar ，D 534. 

131 电 Rasrls. i 了 sorr 旷 Jar ph 避 - 带 由 说 明 的 是 , 蔓 若 厚 则 只 星 轩 和 泵 其 第 

一 个 下 兰 厌 周 的 一 部 分 ; 除 新 列 夺 则 外 ， 第 一 正 关 际 则 还 也 后 全 下 的 机 会 

到 等 咕 则 ,而 相合 平等 原则 优生 于 者 . 别 蛛 周 - 伺 这 当 本 章 的 题 旧 无 并。 

[| Rawla， 4 om 嫩 Je Thm 546， 着重 款 志 为 引 才 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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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 和 利益 的 分 配 ,， 与 人 的 平等 和 尊 产 无 关 。 在 体 衣 的 理 

论 权 架 内 ， 分 配 正 尽 是 正 这 的 全 部 内 簿 ， 也 是 正六 的 惟一 

存在 理由 。 如 果 我 们 硬 要 把 人 的 尊严 问题 塞 进 休 庶 的 理论 

栓 光 , 它 也 只 能 处 于 其 属地 在 ,而 不 能 取 和 代 资 源 分 配 , 成 为 

正 艾 的 得 要 问题 。 开 这 种 情 训 下 ,， 如果 守 队伍 疼 式 的 正文 

客观 条 件 论 推出 康德 式 的 尊重 至 上 说 ,我 们 就 礁 免 聊 人 目 

相 寺 盾 。 

绍 究 起 来 , 罗 尔 斯 悉 怕 更 倾向 于 康德 , 但 这 一 条 向 并 

不 足以 使 他 在 & 正 义 论 * 中 放 奔 休 席 的 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。 事 

实 上， 在 考虑 尊重 和 上 自尊 是 否 属 于 最 重要 的 基本 善 时 ， 罗 

尔 斯 并 非 剖 无 犹 了 入 。 在 《正义 论 #* 里 ， 他 曾 把 正义 的 两 个 

原则 概括 为 一 个 “更 为 抽象 的 正义 构想 ":“ 所 有 社会 价 

值 一 一 自由 和 社会 , 收 人 和 财富 ,还 有 上 自 秆 的 基础 一 一 都 应 

该 以 平等 方式 分 配 ,除非 一 种 (或 所 有 》} 价 值 的 不 平等 分 配对 

指 一 个 人 部 有 利 - 因此 , 非 正 义 便 是 不 能 让 所 有 人 受益 的 不 

平等 。 [1 

这 里 ， 我 们 不 能 不 注意 到 ， 罗 尔 斯 把 收 人 与 自尊 混 为 

一 谈 。 的 确 , 一 般 来 说 , 大 家 都 需要 的 东西 应 该 平等 分 配 ， 

除非 不 平等 分 配 可 以 鸽 每 一 个 大 共 中 受益 。 但 这 一 分 配 厚 

则 只 适用 于 收入 和 财富 的 分 可 , 而 不 适用 于 上 和 址 (与 尊重 ) 

的 分 配 。 旭 果 自 尊 是 基本 善 ,是 人 最 重要 的 基本 需求 ,我 们 

就 设 行 理由 认为 自 苯 的 不 平等 分 配 可 以 使 每 -个 人 从 中 

受益 。 同一 遵 理 也 适用 于 此 由 :如 亲自 由 是 基本 善 ,是 人 最 

[1] Rawls，4 Theorm of Josrpee ,pt 着重 妹 志 为 引 音 如. 



重要 的 基本 需求 ,我 们 就 没有 理由 认为 ， 自 出 的 不 平等 分 

配 可 以 使 每 一 个 大 从 中 受益 。 全 事实 二 , 自尊 和 自由 概 本 

就 无 法 分 配 , 更 谈 不 上 不 平等 分 配 。 对 主体 中 心 正 尽 观 来 

说, 此 万 正 尽 的 最 基本 原 则 。 

页 避免 月 苯 ! 与 坦 重 ) 的 不 平等 分 配 , 自尊 就 必须 独立 

本 资 半 和 利益 的 分 配 。 罗 尔 因 不 是 设 有 意识 到 这 一 点 ,他 

明确 指出 :“ 月 王 由 社会 所 认可 的 所 有 大 的 平等 公民 身份 

来 保障 ,而 “物质 手段 的 分 配 则 根据 程序 正义 的 观念 自行 

安排 。 3 但 是 , 押 尔 斯 同时 还 塌 训 到， 这 一 想法 很 可 能 无 

法 得 到 牧 底 的 贯 衍 。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,， 人们 的 自我 价值 感 会 

依赖 于 他 们 的 社会 地 位 和 收 估 份额 。131 这 是 一 个 实际 的 

国难 , 它 说 明 , 我 们 需要 重新 界 说 正文 的 作用 : 正 尺 不 仅 要 

解决 人 们 为 争夺 物质 资源 而 发 后 的 冲突 ， 喝 重 要 的 是 要 解 

决 人 门 为 争夺 构成 自尊 基础 的 社会 条 件 而 发 生 的 冲突 。 

当然 ， 在 谈 到 自尊 与 尊重 时 ， 罗 和 尔 斯 针对 的 是 一 个 更 

为 理想 的 捕 况 : 自尊 受到 最 大 限度 的 平等 自由 原则 的 保 

障 ， 完 全 独立 于 郑 别 大 则 所 管辖 的 范畴 ， 比 如 和 收入 和 地 

位 - 正 是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最 太 限 度 的 平等 自由 原则 的 重要 

性 才 超 过 差 刑 原则。 不 过 ,按照 这 一 推理 , 善 别 原则 不 仅 和 个 

如 最 大 限度 的 平等 自由 原则 重要 ,而 县 根本 吏 不 具有 罗 有 

斯 所 赋予 它 的 意义 。 既 然 自尊 不 以 收 人 和 地 位 为 基础 ， 人 

们 因 收 大 和 地 位 的 差异 前 发 生 冲 突 的 可 能 性 就 不 会 很 大 ， 

上 风 有 amwIF，4 了 ecory FJusre，D- 543. 

[2] Ranwls， 几 Feory of Fatioe ,日 ，545， 
{13] Rawla， 同 TPRapry 时 Jsoer ， hh，34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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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 地 ， 统 摄 收 人 和 地 位 之 分 配 的 差别 原则 就 么 具有 很 贾 

的 重要 人 忻 。 收 人 和 地 位 的 美 异 之 所 以 会 导 红 难 解难 分 的 社 

会 冲 帘 ， 超 医 为 收入 和 地 位 在 现存 社会 中 构成 了 人 的 自得 

和 基 重 的 重 驶 埠 础 . 

这 一 点 在 斯 多 蜀 折 学 中 得 人 到 了 站 为 清 起 的 印证 , 按照 

斯 多 噶 哲 学 的 信 伪 ， 人 的 日 葡 和 人 的 发 展 与 外 在 之 物 无 

关 ; 大 此 , 外 在 之 物 , 在 其 是 财产 , 是 本 值得 引起 冲 窒 的 东 

也 .这 种 把 大 的 自 苯 与 外 在 之 物 截然 分 开 的 组 法 ， 诚 如 马 

狼 : 纽 斯 抒 (Martha Nussbaum] 所 说 ,现在 在 引 来 不 例 过 于 

天 真 - [站 但 斯 多 噶 用 学 的 逻辑 仍然 成立: 如 果 大 的 自尊 利 

发 展 不 依赖 于 外 在 之 物 , 展 么 ， 大 就 有 必要 为 外 在 之 物 

大 伤 脑筋 ， 大 动 干 龙 . 友之， 妇 洲 大 们 为 外 在 之 物 天 伤 脑 

筋 , 大 动 干 芝 , 卢 就 六 明 , 外 在 之 物 并 非 单纯 的 外 在 之 物 ， 

而 是 构成 人 的 自尊 之 基础 的 重要 内 素 . 巾 此 可 上 所， 辟 尔 斯 

史 盖 别 茎 则 之 所 以 重要 ,恰恰 是 因为 ， 表 面 上 的 财物 之 争 

记 际 革 是 有 关 和 大 的 自尊 的 种 罕 ， 冯 1 

既然 如 此 ， 我 们 就 不 要 丰 理 由 像 罗 尔 斯 那样 认为 ， 郑 

别 原 则 次 要 于 最 大 限度 的 焉 等 日 四 原则 :， 事 实 上 ， 罗 尔 斯 

本 人 也 认为 ， 自 己 是 最 重要 的 基本 善 。 由 此 ， 我 们 可 以 推 

上 断 ， 如 果 在 一 个 社会 里 ， 收 入 和 地 位 构成 自尊 的 基础 ， 于 

人 么 ， 对 这 个 社会 米 说 ， 共 别 原 则 的 重 要 性 就 不 -一定 亚 于 最 

大 限度 的 平等 目 由 原则 。 世 就 是 说 , 正 这 的 两 项 原则 不 应 

[jj 见 Wanha Nunssbaam ， 了 Rerapyr 好 Denre com ana 片 actire 厂 RNeruist 

下 1 Pineelon: Paneelnn Tinlyerrnity Prean。1995; ，PpPp， 505 - 54 有 6. 

[2 Rhw 权 ，4 Pearmr ii es 让，545， 



孩 碳 同 证 的 优先 颅 详 ， 耐 应 该 根据 影响 月 得 的 具体 因 泰 来 

决定 . 然而 ,我 们 很 从 一 ' 概 而 论 地 事先 确定 ,究竟 证 目 由 还 

足 经 济 地 人 对 自 羡 的 能 喇 更 人 大。 在 理想 的 情形 下 ， 如 证 口 

三 的 惟一 基 袖 是 平等 月 由 商 不 是 经 讲 地 位， 那么 ,差别 庆 

则 就 夫 去 了 它 以 往 的 重要 性 ， 因 为 物质 资源 的 分 配 不 击 关 

条 到 自 革 这 -一 最 重要 的 基 目 将 ， 

为 了 强调 自尊 的 重要 性 ， 轴 尔 斯 把 自尊 门人 基本 善 的 

范畴 ,并 用 人 它 米 制约 莽 别 原则 的 运用 ，! 上 这 意 昧 普 ,在 脖 和 钳 

于 ， 目 稼 芋 自 六 有 的 最 基本 门 题 ， 也 是 过 杀 斯 的 止 关 伦 的 开 

六 - 但 是 ,从 方法 论 的 角度 出 发 , 婴 东 斯 又 以 为 ,由 壮 的 地 位 

应 该 取 雇 寺 一 个 更 基本 的 前 担 ,因而 不 能 预先 决定 。 这 一 模 

术 两 可 的 驴 度 反映 了 了 这样 一 个 事实 : 吉尔 斯 正视 了 一 个 所 

有 试 国 建立 主 恒 中心 正 义 论 的 人 痢 礁 以 上 四 避 的 难题 . 用 他 

目 忆 的 证 说 :“ 只 有 在 入 人 富有 月 正 艾 感 并 因此 而 彼此 蔡 重 的 

傅 况 下 , 上 交 的 原则 才 会 有 将, 但 这 些 原 则 却 不 宜 以 昔 重 和 

人 的 内 在 价 俐 这 些 慨 念 为 基础 调 产 和 沾 ， 因 为 这 些 慨 念 本 刁 

县 和 希 要 解释 .12 考虑 到 这 - 稚 题 ,网 尔 斯 措 出 ,在 建 均 主体 

中 心目 交 论 时 ,我 们 本 能 从 等 此 的 栅 念 出 怖 , 而 应 该 受 班 

一 个 更 基本 的 起 点 :“- - 且 正 苑 构想 在 握 ，……… 等 和 和 大 的 

尊严 这 些 概 售 束 可 以 捉 赋 于 更 为 痛 证 的 含义 ”31 下 是 出 于 

这 种 壮 虑 , 罗 尔 斯 才 握 出 他 启 消 的 “原初 状态 ” ,并 坚持 把 体 

漠 的 正 广 和 冤 观 条 件 论 作 方 他 的 正 关 论 的 起 点 。 

上 ] Rawla， 冯 Wenoryr 可 Ja ， PP- 546- 

『21[31| Ranwls ， 凡 了 epry 避 JE ， 丫 -S8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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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反 ， 罗 和 尔 斯 没有 把 尊重 作为 其 他 概念 的 基础 ,恰恰 

相反 , 他 试图 在 其 他 概念 中 为 尊重 (与 月 尊 ) 找 旬 更 深层 的 

基础 . 尽管 如 此 ,我 们 仍然 可 以 看 出 , 昔 重 对 他 来 说 是 一 个 

十 分 重要 的 直觉 概念 。 正 如 他 本 人 所 说 , 在 他 的 整个 正义 

诊 梅 想 中 ,这 一 育 觉 概念 始终 处 于 核心 位 置 ; 他 的 工 义 论 

的 主要 目的 之 -- 就 是 在 这 类 真 觉 概念 和 (借助 “原初 状态 

了 好 出 的 ) 赴 关 诸 原则 之 同 取 得 反思 性 的 平衡 (refleetive equi- 

ljibrium)s 0 至 于 他 的 正文 客观 条 件 论 为 什么 没有 把 这 些 直 

觉 概 念 考虑 进去 , 罗 和 尔 斯 的 解释 是 :“ 如 果 我 们 要 系统 地 并 

释 尊 重 和 平等 之 自然 基础 这 些 概 念 ， 那 么 ， 我 们 就 无 法 回 

避 原 初 状态 或 迷 似 的 建构 所 要 求 的 重 洒 思考. “1 对 显 然 ,这 

不 是 一 个 令 人 满意 的 回答 。 既然 罗 尔 斯 已 经 头 认 ,尊重 { 与 

自尊 ) 是 正 尽 的 最 基本 直觉 概念 ,这些 概念 就 理应 是 他 的 

正义 论 的 起 始 预 设 : 正义 需要 首先 解决 的 问题 应 该 是 如 何 

保障 人 的 尊重 与 日 尊 ， 而 不 是 如 条 分 配 物 质 资产 和 利益 。 

不 过 ,这 也 说 明 , 为 了 建构 这 样 一 个 主体 中 心 正 交 观 ,我 们 

不 能 从 该 正六 观 市 身 着 手 , 而 需要 首先 建构 一 个 相应 的 下 

光 客 观 条 件 论 。 

4. 以 主体 为 中 心 的 正义 观 {HUIT) : 哈 贝 马 斯 

在 当代 正 浆 客观 条 性 论 中 , 与 主体 中 心 正 艾 观 最 一 歼 

[] Rawlja，:4 了 eery 吧 Rstiee ，pp， 和 -4， 

[2] Raw]ls， 4 了 Theoryr gf Jree ，hb，sS86， 和 着重 姓 志 为 引 者 即 , 



的 当 属 瞪 员 马 斯 的 理 沦 。 和 休 议 、 罗 尔 斯 一 样 ,为 了 说 明正 

义 的 必要 性 , 哈 贝 世 斯 也 从 播 术 人 类 社会 的 冲 帘 开 始 。 然 

市 ， 在 描述 这 一 冲 罕 时 ， 哈 贞 马 期 的 侧重 点 是 一 个 远 比 资 

源 分 配 .甚至 比 人 身 安 全 更 根本 的 问题 :由 于 人 的 个 体 代 

是 通过 社会 化 完成 的 , 因此 人 是 有 易 受 伤害 的 ， 并 在 道德 上 

需要 关切 。 瞪 贝 马 斯 认为 , 使 正 多 成 为 必要 的 正 是 这 一 基 

本 事实 。 在 通过 社会 化 完成 的 个 体 化 过 程 中 , 每 一 个 人 都 

不 可 避免 名 "置身 于 一 个 密集 的 社会 网 络 中 , 在 其 中 , 人 们 

相互 承认 .相互 暴露 ,同时 亦 有 可 能 相互 伤害 。 主 体 必 须 通 

过 使 用 语言 参与 人 际 关 系 ， 从 而 外 化 自己 ,否则 就 无 法 形 

成 构成 他 个 人 身份 的 内 核 。 哈 册 马 斯 把 这 一 情形 摘 述 为 

“个 大 身份 的 本 质 上 的 不 稳定 性 和 隶 久 的 脆 红 性 ”, 并 进而 

认为 ， 这 -~ -特点 的 重要 性 远 远 超 过 人 的 物质 需求 ， 它 甚 圣 

“ 先 于 对 性 命 的 直接 威胁 。111 

哈 山 马 斯 的 意思 不 是 说 “对 性 命 的 直接 威胁 不 构成 

非 正 义 。 这 当然 构成 非 正 义 ,， 但 原因 首先 不 是 因为 它 给 人 

带 来 上 度 肉 之 理 { 尽 管 皮 内 之 苦 炙 给 人 造成 严重 伤害 hjo 在 这 

一 点 上 ， 哈 贝 马 斯 东 费 的 是 报 本 华 的 观点 :“ 不 多 

(Unrechi) 是 “对 他 人 意志 表达 之 疆界 的 侵 越 " .02 对 于 这 一 

站] Jurgen EHapermas ， 和 arr prmecicugmegs nl ppumrrrricertiae deteprg ，tragns， 人 hristsm 

Lenhardi and Shjenry 有 eer Nicholsen Carbridege，Masa : MIT Presa，1990] ,P. 

199， 另 旭 Habenmnas ， Priosoppinaf -Poriemr 症 oFler，tmna，Frederick 已. 

Lawrence Cambrjge ，ass. : MIT Prea ，1985) ，PP 122 - 123; Habermnas ， 

Taion andz dppeatton ，Hans， Ciarn 卫 ，Cronimn 《Cambridge 。，Maes- MTT 

Press ，j993) ，pp，i30- 431，154，174， 

[2]】 上 Hzur Schopenhamner， 和 ee or 了 本 天 刘 ard fpreeniatorn ，Imnse- 马 ， 下. 上 

Payhe Mew Yok，Dover，1969J ，vol，1，p .33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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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, 上 地 本 华 解释 道 ;“ 当 不 义 之 受害 者 的 躯体 表达 领域 受 

到 他 人 侵犯 时 ,他 所 感受 的 是 直接 的 .精神 的 痛苦 。 这 种 痛 

苦 完 全 独立 于 .用 不 同 于 由 他 人 行为 或 者 由 随 损失 而 来 的 

怀 恼 所 造成 的 肉体 痛苦 ,尽管 后 者 与 前 者 同时 被 感受 到 .， 11 

以 此 为 依据 ,121 叔 本 华 所 出 ,正光 的 基本 原则 是 “不 俐 

言 人 ”(Neminen laede) 131; 本 促 木 伤害 他 人 的 肉体 , 而 日 不 

伤 韦 他 人 的 自尊 。 说 到 底 , 非 正义 损害 的 是 人 的 自 苯 .。 资源 

和 利益 的 不 公平 分 配 之 所 以 能 对 人 造成 伤 甫 ,首先 是 因为 

它 能 衔 害 人 的 自尊 。 与 此 相应 ， 正 交 的 疹 要 目的 是 维护 人 

的 自尊 ， 而 不 仅仅 是 公平 地 分 配 资源 和 利益 。 只 有 这 样 溢 

理解 正 头 和 非 正 六 ,我们 才能 解 杰 ， 人 为 什么 会 对 表面 上 

在 起 来 只 和 触及 肉体 或 物质 利益 的 非 正 广 行 为 表现 出 如 此 

深刻 的 愤恨 。14] 

1 Sohapenbhauer，7R， 伴 5rt 加 有 nd presertatioa vol. 1.D 355、 苞 再 标 心 

为 引 机 出 , 另 见 pp 3347，338， 

「2] 在 记 一 点 上 , 报 本 尝 导 康 笨 .尤其 是 黑 榜 对 往 相近 ,上 居 管 霄 本 华 对 黑 情 和 汞 哲 

学 不 局 为 鳅 . 谭 如 ,康德 在 7He epiyafs 人 本 Wara5 中 把 章 重 措 说 为 "以 他 

人 几 人 性 尊严 米 限 制 我 们 的 自尊 的 行为 准 刚 "关于 非 止 庆 的 对 大 , 贡 档 征 

说 得 更 为 吸 确 :只 有 储 在 于 开销 中 的 惫 调和 才 灾 划 禾 谣 ", 内 此 , 侯 雪 他 人 

之 所 以 层 徘 行 基因 它 噶 示 着 - :种 "和 泡 限 前 消 披 判断 所 普 重 标点 为 引 浊 所 

加) ,也 就 是 补 底 首府 可 知 者 享有 可 利 .在 这 个 三 交 上 ,严重 的 让 下 区 是 市 

陋 坟 的 柯南 .， 了 区 开 nrnt， 了 8 NBERYns orok -iana 本 ary 忆 re 风 和 

人 Can 和 boqjE Cambridge Lniversity Prese，19911 PP，244 11449 一 450 Hegel， 

EBPRosopfy 友 RE fr T， 了 KEnnx TOxfordg: Clarendon 了 Press， 

19521 ，baragraphs 96 1 让 襄 ) 由 人， 人 的) and 218 1， 1401、andl  ， 

人 nrrcton and Crime” Th、65 - 735 - 

131 上 hur Sochopenhaumer ， Cr 计时 prniyr ，1mna- 和 下- 上 - Payne 

1Tndianapolis ，Todiasa :Huabhba - Mernl，]9651 、 已 。]43. 

.41 Jadith shklar 把 目下 区 与 刁 贺 联系 起 来 ,这 为 过 种 情 芍 得 成 的 俩 击 是 无 法 

痢 间 的 .多 说 ,“ 世 办 上 + 糙 有 性 司 东西 出 愤 轰 更 让 具 痛 凋 ， 揭 性 作 人 的 疯 

于 ,， 如 果 我 们 造成 由 下 这 知 凤 而 车 戚 情 翁 ,我 们 押 带 来 的 居 震 基 虑 洗 用 有 



及 上 述 角度 吾 , 非 刊 普 : 黄 世 (Philip Mercer) 在 反对 起 

本 华 的 正义 烽 念 时 提 郧 的 论点 是 完全 错误 的 。 莫 瑟 说 :如 

果 我 们 必须 表述 [ 正 兴 的 基本 厚 则 ], 那么 , 比较 合适 的 说 

法 也 许 是 “同等 符 人 "。 岂 要 我 们 不 允许 例外 (包括 我 们 自 

已 在 肉 ), 我 们 就 可 以 会 正 地 伤害 每 一 个 人 。 ”01 不错, 正 交 

确实 意味 善 同等 竺 人， 但 这 并 不 等 于 说 ， 同 等 待人 可 以 不 

计 上 方式 , 更 不 等 于 赔 , 以 同等 方式 “伤害 每 -- 个 人 ”是 正 这 

的 表现 ， 如 果 我 们 从 报 本 华 、 哈 内 马 斯 的 正当 客观 条 件 论 

出 发 ,那么 , 正 兴 的 日 哆 吉 是 不 入 害 任 何人- 这 一 定 兴 本 刁 

就 包 会 了 问 等 竺 人 的 意思 , 但 同等 待人 和 广 这 里 意味 善 同 等 

等 重 每 一 个 人 ,而 不 是 癌 等 仿 青 每 -个 人 。 英 瑟 用 来 竖 斤 

上 抄本 华 的 论点 之 所 以 无 法 成 立 ， 是 因为 我 们 无 法 惟 论 ， 他 

的 正义 顾 念 是 以 什么 止 交 客观 条 件 沦 为 出 发 点 的 。 换 言 

之 ,我 们 无 法 想像 ,任何 人 的 需要 可 以 通过 同等 “伤害 每 一 

个 人 的 原则 来 得 到 满足 . 从 我 们 的 作 度 看 ,既然 正义 的 目 

是 不 伤 审 企 何人 会 目地 伤 帝 每 -- 个 人 ”就 是 一 个 自 相 

地 盾 的 说 法 : 

就 此 而 广 ， 哈 由 演 斯 的 正式 机 可 以 磺 是 叔 本 华 的 止 区 

籼 的 延 绸 . 这 两 者 的 区 中公 在 于 ,地 本 华 把 人 的 个 体 存在 

视 为 个 体 亿 原理 {prineipium individuationis) 造成 的 袁 锭 ,， 赂 

于 应 该 被 超越 的 范畴 ,而 哈 员 己 折 则 木然 . 哈 由 蕊 斯 不 公 

形 响 章 冰 末了 交 且 的 我们 尖 须 考 碟 我 们 所 学 致 的 心理 白雪 ,区 世 尽 我 们 拓 

迄 成 的 持 各 的 属 获 。 有 监 契 出 种 该 歧视 上 所 带 来 的 铭 过 加 不 崔 总 识 到 ， 相 多 

啊 昔 入 们 的 性 会 裕 再 是 不 正 关 的 , 全 他 们 巧 到 情 驾 种 伞 周 矶 肾 的 情 恬 岂 中 

人 由 这 了 的 “大 ShRTar，3Yr or 人 Te ， 有 43 

[1 Th 让 区 Breel -SpA on EN 【Drfonl: Clarendnn Press，19372)，P。， 13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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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 子 坡 本 全 关于 非 正 义 的 实质 禾 人 之 相互 恢 束 性 

《solidarity) 的 润 见 , 还 强调 自律 tautonomy) 的 重要 性, 认为 

正义 所 维护 的 首先 是 人 的 髓 律 。 根 据 他 的 看 法 ,在 现代 意 

艾 上 ”正义 次 先 涉 及 每 个 人 “不 下 剥夺 的 个 司 的 主体 人 性 自 

由 ”。6 与 此 相应 , 正 关 的 作用 是 “ 教 给 我 们 如 何在 力 所 能 

及 的 范围 内 通过 周到 和 人 恒 贴 来 降低 他 人 的 极度 易 冯 伤害 

性 ,用 人 类 学 的 语言 说 ,道德 是 一 种 保险 祝 制 ,其 作用 是 衬 

偿 人 在 社会 文化 生活 中 所 固有 的 易 受 竹 害 性 ”。 昌 2 

这 样 ， 险 只 马 斯 就 完全 摆脱 了 体 谨 的 正义 论 框 名。 对 

他 溢 说 , 正义 次 先 不 是 分 配 正 疼 ， 正 闪 的 作用 也 下 限于 物 

质 资源 领域 。 事 实 上 ,分配 的 概念 只 迁 用 于 某 一 类 物质 : 风 

其 总 量 有 限 ( 尽 等 "有限 "的 含义 因 物 质 的 不 同 而 不 网 3 )， 

某 些 人 的 密 得 必然 导致 其 他 人 的 少 得 。 哈 贝 马 斯 的 正义 东 

畴 主要 涉及 个 人 身份 和 自 坦 ,与 二 述 意 浆 上 的 物质 分 配 无 

关 。 在 分 配 物 质 资 源 时 ， 人 们 完全 可 以 按照 售 理 的 方式 来 

为 自己 争 台 尽 可 能 火 的 份 颖 , 但 在 处 理 全 人 身份 和 自 苯 等 

问题 时 ,我 们 显然 需要 诉 诸 曾 的 方法 。 当 然 ,在 这 样 说 的 时 

候 , 我 们 已 经 采用 了 一 个 与 休 度 不 同 的 视 第 。 在 一 个 崇尚 

物质 利益 的 社会 里 ， 正 义 只 能 恕 休 度 所 说 ， 是 … 个 谭 愤 而 

带 有 嫉 妨 性 的 品德 , 无 法 发 挥 哈 下 马 斯 所 提倡 的 维护 个 人 

身份 与 自尊 的 作 思 。 如 果 我 们 把 别人 视 为 有 限 软 源 和 利益 

的 争夺 者 , 而 不 是 自尊 易 受 伤害 、 因 而 往 要 关切 的 个 体 ,我 

[ 11 iabernas，Morrml Cordciousrtesg and omimatrrisrftioe ctpm ， 晤 后 

[2 Eapnmas， Jal agrinusraess 口红 相 orUnUrEECGHE 二 全 站 和 时 9 

1 3 引 了 愉 Caumhiar，oraks 四 ASreemer ， PP 114. 



门 束 无 法 从 哈 贝 马 斯 隐 和 上 度 来 看 竺 正义 ,在 最 根本 的 意 艾 

上 会 平 竺 人。 

从 了 眙 册 马 斯 的 角度 看 ,正义 的 最 重要 因素 不 是 制度 ， 

而 莽 社 会 不 同 成 员 相 扎 之 间 的 同情 心 。 为 此 , 他 - 骨 担 灸 

“同情 (sympathy) 和 黄 隐 (cormpassion) 的 道德 哲 和 党 ”并 强调 

个 体 之 问 相 互 体谅 的 重要 性 。 他 说 : 通过 社会 化 而 形成 的 

个 体 “ 因 其 级 易 受 到 和 伤害 而 需要 有 保障 的 形 互 体 访 ， 这 种 

体谅 有 两 方面 的 作用 , 一 方面 , 它 维护 个 体 的 元 整 性 , 另 一 

方 曾 ， 它 维系 个 悼 间 至 关 重 要 的 相互 举 认 的 纽 市 ， 通 过 这 

一 纽带 , 不 同 个 体 得 以 互相 稳定 其 脆 紧 的 号 份 。 和 可 克 ， 

在 哈 由 马 斯 的 理论 中 , 同情 心 的 重要 性 直接 源 于 他 对 正 立 

客观 条 件 的 理解 。 始 然 使 正义 成 为 必要 的 不 是 物质 资源 的 

短缺 , 而 是 通过 社会 化 而 形成 的 个 体 的 身份 脆 有 弱 性 以 及 人 

们 对 相互 承认 的 心理 需要 ,那么 ,为 了 达到 正义 的 自 标 ,我 

们 首先 需要 的 不 是 正义 的 制度 ,而 是 人 们 相 羡 之 间 的 悼 这 

和 同情 。 当 然 ， 这 并 不 是 说 ,我 们 可 以 忽 久 正义 制度 的 作 

用 。 为 了 维护 个 体 的 完整 ,正义 制度 是 必 人 不 可 少 购 ,但 从 哈 

贝 马 斯 的 第 度 看 , 正义 制度 的 重要 性 盲 先 在 于 建构 人 约 品 

德 ,使 人 成 为 出 于 同情 心 而 以 正义 待人 的 人 。 

所 以 ， 对 通过 社会 化 而 形成 的 个 体 来 说 ， 上 自律 低 久 是 

个 体 的 根本 需要 之 一 ,六 一 个 问 样 根本 的 需 竖 是 个 居 之 同 

的 相互 关切 。 对 此 , 哈 贝 马 斯 强调 :“ 鉴 于 道德 的 目的 是 照 

哺 通 过 社会 化 才 成 为 个 居 的 人 们 的 脆弱 性 ， 它 总 是 必须 同 

[1 aleemaas ， 时 orgd onsrioiiness GE COomartetie 4cotios 20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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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完成 两 个 任务 。 它 必须 提倡 平等 地 尊重 个 人 得 产 ， 强 调 

个 人 的 不 可 优 犯 性 ,同时 , 它 必 须 保 护 主体 问 {intersobjective) 

相互 条 斌 的 关系 网 络 , 使 个 人 能 借 此 网 络 作为 共同 体 的 成 

中 生存 下 米 - 与 这 两 个 互 为 补充 的 侧面 相对 应 的 是 正义 原 

则 与 相互 关切 原则 , 前 者 提 借 对 个 人 的 平等 尊重 和 和 平等 的 

个 人 权利 ,后 者 则 提倡 对 邻 舍 福 利 的 同情 和 关心 。 上 

这 上段 话 不 促 概 括 了 喻 贝 马 斯 的 正文 窜 观 浴 件 论 , 还 解 

释 了 "正义 和 爱心 ( 即 相 瑟 关 切 ) 之 统一 这 个 说 法 。 这 一 说 

法 在 宗教 思想 足 中 由 洲 已 义 , 但 它 的 意义 却 始终 没有 负 解 

释 清 楚 。 出 如 说 ,保水 攻 利 和 人 《Paul Tillich) 对 正 冯 与 震 心 

的 依存 关系 做 过 极 富 洞 见 的 论述 , 但 他 乒 口 不 谈 正义 的 窜 

观 和 条件, 因而 始终 未 能 说 明 ， 这 一 依存 关系 瀑 是 什么 性 

质 . 他 所 谓 “ 正 习 之 所 以 为 正 交 ,是 因为 其 中 含有 爱心 "的 

说 法 ,21 很 容易 让 人 做 宗教 性 的 诠释 , 同时 也 很 难 被 不 信 

宗教 的 人 理解 . 与 荫 利 希 不 同 ， 哈 贝 马 斯 并 不 抽 旬 地 诉 请 

人 的 感情 ， 面 是 以 正义 的 客观 条 件 出 发 ,通过 个 人 在 社会 

关系 中 的 脆弱 性 来 说 明正 浆 与 爱心 的 相互 依 罚 .这 实际 上 

也 提醒 了 我 们 : 把 正义 和 爱心 视 为 一 个 统一 体 ， 并 不 是 给 

体 庶 的 分 配 正义 论 增 活 一 层 感情 色彩 ,而 是 内 一 个 根本 不 

霹 的 角度 来 理解 正义 的 客观 条 件 , 以 及 当 此 相 频 的 正 交 的 

范畴 与 作用 。- 

带 利 希 说 :正义 概念 所 包 舍 的 全 部 意义 ,尤其 是 各 种 

1 HEabhecmba ， 人 ral 在 OreSFhess HE 《DrrtmtLUEEEEEE 沿 On 有， 时 

[2] Paul Tiliieh ，Fose，Poteer，anod ae 11nmron: (stordg Laniversity Presas，198541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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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 的 平等 和 和 自由， 都 不 外 是 如 下 合 令 的 应 用 : 把 每 一 个 

潜在 的 人 认为 人 -。“ 呈 一旦 我 们 从 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的 角度 

来 理解 这 段 话 , 它 的 意思 就 一 日 了 然 了 。 同时 ,借助 哈 册 马 

斯 的 正 交 客观 条 任 论 ， 我 们 还 可 以 理解 ， 攻 利 希 为 什么 强 

烈 反对 蓄 善 (charify ) 的 概念 ., 他 写 道 : 令 人 遗憾 的 是 ,基督 

教 将 爱 与 正义 对 立 起 来 ,从 事 "慈善 ̀  意义 上 的 善行 而 不 是 

努 万 消除 社会 的 不 正义 ， 这 禹 做 法 往往 隐藏 了 基督 孝 不 愿 

实现 正义 或 不 愿 为 正义 而 战 的 倾向 。”12] 不 难看 出 , 蒂 利 

链 之 所 以 这 样 认 为 ， 是 因为 在 他 看 来 ， 草 善 带 有 郑 舍 之 

冯 , 面 邯 售 有 十 于 平等 地 尊重 每 一 个 人 的 正文 概 您 。 总 而 

言 之 , -- 旦 理解 了 正义 的 客观 傈 件 , 我 们 就 不 难 悟 出 蒂 利 

希 的 道理 。 他 的 陈述 之 所 以 读 起 来 酷似 宗教 式 的 断 语 或 

带 有 感情 色彩 的 夸张 之 词 ， 是 困 为 他 未 能 说 明正 义 的 客 

观 条 件 。 哈 贝 马 斯 的 正 尽 客观 条 件 论 所 秆 补 的 正 是 这 一 

室 白 。 

5. 啥 贝 马 斯 与 正义 的 主观 条 件 

然而 ， 一 旦 我 们 和 采纳 了 险 抽 马 斯 的 正 关 客观 条 件 论 ， 

正义 的 主观 条 件 就 成 了 -- 个 问题 。 啥 贝 马 斯 的 正义 客观 条 

性 论 异 定 了 主 这 的 作用 ， 为 了 盘 挥 这 一 作用 ,正文 需要 一 

[条 TiNich ，jHHorejaey anad Fond 【New Yortk: Flarper and Row，1963] ，P. 38. 另 兄 

Fore。， 户 moer，:HH Estee ，PP 60， 853。，3S - 

[1 瑟 iceh，Jorainry end Beyond ， 己 ， 区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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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的 志 观 条 件 : 人 们 必须 对 第 此 怀 有 足够 的 同情 心 或 届 隐 

之 心 - 但 是 , 显而易见 的 是 ,这 一 条 人 忻 并 不 具备 , 正 交 之 所 

以 必要 , 恰恰 是 内 为 人 们 对 和 后 此 缺乏 足 侣 的 同情 心 或 出 隐 

之 心 - 我 的 意思 不 是 说 .既然 不 具备 这 :主观 条 件 ,我 们 束 

应 该 族 弈 哈 贝 马 斯 的 正 交 客观 条 件 论 。 我 只 想 指 出 , 直 才 

缺乏 这 一 主观 条 件 ， 哈 贝 马 斯 所 撒 述 的 正义 何以 实现 ,或 

者 说 依 末 什 么 动机 资源 才能 实现 ,就 成 了 一 个 回 题 。 

实际 上 , 对 正义 的 主观 条 件 的 理解 也 是 对 正 浆 的 动机 

资源 的 理解 。 如 果 说 ， 使 正义 成 为 必要 的 是 同情 心 或 出 隐 

之 心 的 缺乏 , 那么 ,使 正 义 ( 即 哈 贝 马 斯 意义 上 的 正 头 ) 成 

为 可 能 的 则 是 同情 心 或 刷 隐 之 心 的 充 呈 。 两 者 同 为 正 交 的 

条 件 , 是 -个 问题 的 两 个 侧面 。 和 体 度 相 比 , 哈 贝 马 斯 对 正 

义 客 观 条 件 的 认识 显然 更 为 深 蓝 , 但 正 因 为 如 此 ,实现 他 

的 正 浆 音标 也 需要 更 高 的 主观 条 侍 。 这 里 ,我们 涉 攻 到 

个 正义 的 客观 条 件 与 正六 的 主观 条 件 能 否 叶 人 台 的 问题 。 一 

方面 , 我 们 要 弄 清 ,使 正义 成 为 必要 的 客观 繁 件 是 什么 , 另 

一 方面 ， 我 们 还 需要 了 解 ， 使 正 头 成 为 可 能 的 主观 条 和 忻 六 

是 什么 ,两 者 之 间 是 否 人 存 企 太 大 的 忠 离 -。 

与 哈 员 马 斯 相 比 ,， 休 席 的 正义 客观 条 件 论 不 涉及 个 体 

的 身份 认同 ,而 只 涉及 物质 资源 的 匮乏 。 为 了 解决 后 一 类 

问题 ， 社 会 无 须 提 信 对 他 人 的 萌 重 与 关切 ， 而 只 须要 求人 

们 在 追逐 秘 利 时 采取 足够 的 理性 态度 。 换 言 之 ， 从 休 许 的 

角度 看 ， 为 了 达到 正义 的 目的 ,我 们 只 须 诉 诸 人 的 玩 有 动 

机 资源 ,而 不 必 发 展 正 交 的 主观 条 件 中 疝 不 充分 具备 的 品 

质 。 诚 然 , 休 席 也 使 用 过 同情 的 概 您 ,但 他 有 的 目的 主要 是 为 



了 解释 人 们 为 什么 欧 间 正义， 而 不 是 为 了 说 明正 义 的 原初 

动机 。 退 一 步 讲 ,即使 在 体 谎 正 浆 论 中 ,同情 是 正义 原初 动 

机 的 :部 分 , 这 一 情感 的 作用 也 仅 跟 于 在 认 知 层次 上 帮助 

人 们 领悟 彼此 的 需要 ,从 而 促使 他 们 出 于 理性 利己 主义 的 

考虑 来 满足 彼此 的 需要 。 显 然 , 这 种 同情 不 同 于 对 他 人 的 

尊重 与 关切 。 安 内 特 ， 天 尔 曾 指出 , 在 体 度 基 于 正义 起 源 

的 论述 中 ， 相 互 冲 突 的 人 们 “不 仅 在 理论 上 知道 如 何 制 线 

冲突 ,而 且 不 需要 经 过 任何 心理 改变 就 能 将 其 理论 付 诸 实 

践 ”， [9 

对 哈 贝 马 斯 来 说 , 情况 则 完全 不 同 。 哈 册 马 斯 明确 地 

意识 到 , 后 传统 (pest - conventional) 道德 中 存在 着 “动机 不 

足 " 的 问题 ,因此 ,现代 社会 对 法 律 程 序 的 依赖 性 更 大 。 02] 

根据 这 一 看 法 ， 哈 由 马 斯 不 会 也 不 该 否认 ， 除 了 正 浆 的 客 

观 条 件 之 站. 正义 的 主观 条 件 也 基 一 个 问题 : 正义 之 所 以 

必要 ， 是 因为 人 们 缺乏 足够 的 同情 心 或 利他 主义 精神 。 尽 

管 刀 此 , 在 他 的 沟通 行为 {communijcative action) 理论 中 , 哈 

由 马 斯 并 没有 明确 讨论 ， 在 上 述 情 襄 下， 一 个 社会 怎样 才 

能 实现 主体 中 心 正 广 论 所 构想 的 正义 。 

哈 册 马 斯 对 沟通 行为 的 定义 是 ， 在 该 行为 中 , 每 一 个 

“参与 者 都 愿意 通过 内 部 手段 来 协调 其 行动 计划 ， 承 庶 只 

有 在 各 方 帮 对 情况 的 定义 受 其 后 果 已 经 达成 一 致意 见 或 

[1] Baier， 4 Progress of Sentriemrs ， 刘 .2228 妆 克 Stroud ，Hane ，Pp、，209. 

[2] Habermpnas ，Fureo rt Wormpityr ，In Je Tanrier Pectrer or 有 artart Pres ，val .， 吕 ， 

柯 ，Sterlirg M，WIeMarin (Sali Take City: Unaiversity of Liah Preaa，1988) pb- 

445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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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 达成 一 致意 有 苑 的 条 件 下 才 去 追求 咎 自 的 日 杯 。 恒 然 

而 ， 哈 贝 马 斯 没有 说 明 ， 人 人们 通过 淘 通 行为 追求 的 是 自我 

利益 , 还 是 他 人 利益, 丈 或 是 群体 利益 。 他 促 仅 指出 ,在 沟 

通行 为 中 ,人 拉 首 过 实践 商谈 (practical 由 seourse 达成 的 协 

议 是 他 们 追求 各 自 利 益 的 先决 条 件 。 至 于 人 们 通过 沟通 行 

为 所 妃 求 的 目标 是 否 和 战略 性 行为 (strate 外 cec artion ) 的 日 标 

一 样 是 为 了 汪 足 追求 者 的 目 我 利益 ， 蛤 贝 马 斯 并 未 将 明 。 

当然 ， 在 哈 贝 马 斯 看 来 ， 不管 人 们 追求 的 是 个 人 利益 还 是 

群体 利益 , 这 种 追求 都 必须 以 社会 价值 杠 扣 为 并 介 才能 进 

行 。 但 问题 并 漫 有 因此 而 得 到 和 解 站 。、 社 会 价值 框架 的 媒介 

作用 并 不 能 消除 不 同 个 人 利益 之 间 的 冲突 ， 相 尽 ， 它 只 能 

把 不 同 个 人 利益 之 间 的 冲 帘 转化 为 不 同 价 但 机 立 同 的 冲 

这 ,从 而 使 这 一 冲 活 更 难 解雇 :3 

根据 哈 上 只 扎 斯 的 看 法 ,既然 实践 商谈 能 够 “沟通 目 我 

行为 和 他 我 行为 ”，44 我 们 就 不 必 有 再 区 分 纯粹 的 白 我 利益 

和 纯粹 的 群体 利益 - 道 过 沟通 行为 的 作用 , 避 癌 目标 和 他 

向 是 标 不 肯 泾 洲 分 明 , 正如 昌 我 与 他 大、 上 月 律 性 与 互 由 依 

帮 性 不 再 是 截然 不 同 的 两 个 范 因 一样。 不 过 , 哈 山 马 斯 同 

时 也 强调 .为 了 防止 有 大 用 群体 利益 的 省 义 来 压制 别人 ， 

个 人 利益 与 群体 利益 不 能 完全 混 请 -。 正义 的 重要 作用 之 一 

即 在 于 防止 这 种 混淆 :“ 没 有 任何 办 法 比 个 人 的 实际 参与 

[1 Habermas ，JHarm 人 prhsriorisrusss and 全 orramarazearie etiom .下 134. 

1i2】 甘于 对 哈 册 马 斯 的 带 有 同情 的 拭 评 , 见 Thomas MeCary ，7eat and 且 Rsiona 

(Caumbridi，Ws: MIT Prem，]1991)，coh- 了 

E] ”Habermaa ， 屠 ora Comsciourness andl Corrumzeraeeuihe dc ， PT34. 



能 更 有 效 地 防止 他 人 从 不 同 视 第 曲解 个 人 的 日 我 利益 ”。 站 

用 此 推理 ， 沟 通行 为 的 起 点 应 该 荐 严格 意 尽 和 上 的 自我 利 

蓝 ,或 者 说 昆 -种 任何 人 部 无 法 代言 的 目 我 利益 。[21 正如 

哈 册 马 斯 在 (4U 儿 普遍 件 ) 原则 中 所 指出 : 要 使 匠 一 规范 具 

有 合理 件 ， 它 的 炙 电 遵守 可 能 给 每 个 大 的 县 恒利 益 的 满足 

带 来 的 后 果 和 副作用 部 必须 是 所 有 受 其 影响 的 人 都 能 目 

由 接 爱 的。 131 

但 是 , 哈 册 号 斯 述 认 为 从 (4U 占 则 证 以 直接 推出 ,和 任 

何 参与 论辩 的 人 都 能 在 原则 上 就 行为 规范 的 可 接受 性 作 

出 相 同 的 若 灯 。 4 这 一 论点 显然 不 能 成 立 。(U) 原 则 的 及 

握 是 :“ 只 有 个 人 才能 最 终 判 断 什 么 最 符 台 他 本 人 的 和 

益 ”。!5 在 此 前 提 下 ,除非 我 们 把 映 庆 利他 主义 作为 4《U) 源 

则 的 附 姑 双人 件 ,我 们 就 无 其 了 确 知 ， 人 和 们 是 能 斌 规范 的 可 

谈 受 性 作出 同样 的 判断 。 只 有 符 高 度 利 他 主义 的 菜 件 下 ， 

实践 商谈 才能 “使 个 人 意志 的 形成 兵 有 认 知 人 台 理 性 ， 从 而 

确保 个 人 的 利 普 得 刘 应 有 的 尊重 而 癌 时 不 制 断 使 他 们 作 

为 互 为 定 兴 的 主体 而 共存 的 社会 纽带 。! 强 可见, 哈 抽 马 斯 

的 理论 中 有 一 个 计 在 的 和 巴 眉 : 个 人 利益 一 方面 被 视 为 裁决 

冲突 的 最 终 权 感 , 另 一 方面 , 哈 页 马 斯 又 坚持 认为 ,个 人 必 

1 Habeonas ， 遇 Dry Comscrousress Ga Carrierfpe defiorr ， 叫 ， 看 7， 

[2] 见 MeCarthy ，eoi at 过 睛 raerts ,PP 20. 在 此 .MeCarthy 村 利益 在 暗 有 由 号 斯 

和 康 葵 思想 中 的 不 同性 质 司 了 明晰 的 比较 。 

13] Habepmas ， 竺 pro Conmseiphsress ma Toraearge Motion - 2， 

14J Habermas ， 寻 or Carseiouisrieis 虽 nd Coramzeruicaaa etior ，P，12] 

15] 。] 拓 hanmas ， 肝 pre Comseinusmais md oraniutioaiine do ， 和 -67. 

[6 abernas ， 导 ora omrseriousmess Grmz Camtneasricatipe ebporr 202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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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 有 了 能力 放 弃 或 改变 自己 的 利益 ， 以 利于 妃 求 社会 不 同 成 

员 的 共同 利益 。 摘 句 话 说 , 哈 贝 马 斯 一 方面 强调 ,在 实践 商 

谈 中 , 参与 者 的 日 的 是 为 了 “努力 泪 清 一 种 共 阿 利益 ” ,而 

不 是 力图 “在 可 互 冲 罕 的 个 别 利益 之 间 求 得 一 种 平衡 1 

但 另 一 方面 ,他 又 坚持 认为 ,根据 正义 的 原则 , 具有 个 人 才 

有 权 记 定 是 否 放弃 自己 的 个 人 利益 , 任何 人 都 无 权 要 求 别 

大 按照 利他 主义 的 原则 行事 . 这 说 明 ,归根 结 底 ,个 人 是 否 

放弃 其 个 人 利益 完全 到 雇 于 他 的 个 人 动机 资源 。 

上 哈 册 马 斯 并 不 否认 这 一 点 。 对 他 采 说 ， 同 情 心 和 利他 

主义 是 实践 商谈 的 道德 前 提 和 或 己 规 范 性 前 所 之 -。 他 明确 

指出 :“ 通 过 话语 达成 协议 的 可 能 性 依 坊 于 以 下 两 个 条 件 : 

个 人 厅 可 刊 夺 的 说 “同意 "或 “不 同意 的 权利 ,再 加 上 个 人 

克服 自我 中 心 视角 的 能 力 。 如 果 个 人 没有 对 可 批评 的 有 效 

性 让 认 (feriticizable valiqity claims) 做 "同意 或 "不 同意 反应 

的 不 可 剥夺 的 自由 ， 认 可 就 只 是 实 然 的 认可 ， 而 不 具备 名 

副 其 实 的 普遍 人 性。 反之 ,如 果 不 是 每 一 个 人 都 对 他 人 富有 同 

情 的 伍 感 ， 商 谈 就 不 可 能 产生 尾 何 值得 普遍 认 局 的 解决 办 

法 . “2 这 说 明 ,实践 商谈 并 不是 纯粹 认 知 性 活动 。 正如 哈 

贝 马 斯 本 人 所 强调 , 实践 商谈 所 要 求 的 认 知 性 活动 与 同 

情 心 之 类 的 动机 . 情感 意向 .态度 带 有 内 在 的 联系 。 当 社 

会 存在 文化 距离 时 , 关怀 邻 售 的 命运 ( 邻 舍 往 往 并 不 近 在 

眼前 ) 是 实践 商谈 的 参与 背 在 进行 他 们 应 僵 的 认 知 活动 时 

[1] Habermmas ， 了 于 ore Epotsmess amd DrmuhyprEeeiae racr ， 口 ， 了 2. 

1321 中 abenmas ， 负 or 人 orseiogsress ttd TDirtumacalne ctom ，T 这 ， 着 重 慰 志 

为 本 省 可- 闪 了 Jefifreatror meg Per ， 吕 154，]173. 



个 必 丰 可 几 的 先决 条 件 “。 用 险 贝 马 斯 的 另 一 段 话说 :在 

论证 规范 和 应 用 规范 时 ,， 只 有 姑 知 活动 和 情感 意 同 及 态度 

的 镶 全 才 标 志 着 "成熟 的 道德 判断 能 力 。 "01 

哈 册 马 斯 在 这 里 预 六 了 利他 动机 的 存在 , 但 却 没 有 证 

明 这 一 预 说 是 理 成 立 。 这 就 导致 了 一 个 问题 : 利他 主义 动 

机 的 缺乏 是 使 正义 成 为 必要 的 主观 条 件 ， 正 因为 如 此 ， 实 

践 商谈 和 正义 才 有 必要 ; 但 是 ,在 哈 贝 马 斯 的 沟通 行为 理 

论 中 , 因 其 人身 入 才 使 于 区 成 为 必要 的 利他 主 兴 动机 却 成 了 

实 契 商谈 和 正义 的 前 担 条 件 。 显 然 , 实践 商谈 假设 了 两 个 

互相 于 香 的 命题 : 第 -， 利他 主义 动机 的 缺乏 使 正六 成 为 

必要 ;第 二 ,利他 主义 动机 的 充足 使 正义 成 为 可 能 。 

在 昱 贝 马 斯 所 倍 的 沟通 行为 中 ， 参 与 者 仅仅 殉 服 不 开 

天 的 利己 主义 是 不 够 的 。 因 为 ,克服 不 开明 的 利己 主义 只 

能 有 助 于 利益 冲 罕 各 方 达 成 策略 性 妥协 ， 而 实践 商谈 的 目 

的 并 非 策略 性 妥协 而 是 道德 性 共识 。 为 此 , 实践 商谈 要 求 

大 们 不 仅 在 沫 略 意义 上 、 而 且 在 道德 意义 上 克服 利 已 主 

尽 - 只 有 在 满 挟 这 一 前 提 的 条 件 下 ,我们 才能 说 :任何 参 

如 论 准 的 人 都 能 在 原则 上 就 行为 规范 的 可 接受 性 达成 相 

辣 的 判断 。 [1 然而 ,与 此 同 理 ,-- 且 该 前 提 得 到 了 满足 ,使 

正义 成为 必要 的 主观 条 件 束 不 复 存 在 ， 正 闵 本 身 也 就 于 再 

必要 了 。 因此 ,如 果 我 们 预 如 , 人 们 并 不 缺乏 利他 主义 的 动 

机 ,我 们 就 等 于 否认 了 正义 的 必要 性 。 

「 丰 1] Hermaas or Porereinrsmess om 站 mioe eriom 。b 182， 孙 "成 热 ”- 

词 外 .其 他 处 的 着 重 标志 为 引 者 如。 

2] Fahcnmaa Jral Comrcioumaers md Cormarrunmacafne deriomn ，P。， 12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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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了 避免 这 一 自我 了 矛盾， 哈 册 马 斯 转 而 诉 诸 社会 化 的 

慨 念 , 把 正义 所 依赖 的 道德 动机 议 为 社会 化 的 产物 。 他 提 

出 , 要 满足 实践 商谈 的 规范 性 前 担 ,“ 道 德 与 社会 化 和 教育 

的 实践 必须 有 其 种 程度 的 契合 ……: 另外 ,道德 与 社会 政治 

制度 也 必须 布 某 种 程度 的 雪 侣 ”。14 换 名 话说 ,利他 主义 不 

是 人 的 天 然 动 机, 而 是 社会 化 的 可 预期 缚 果 。 根 据 这 - - 推 

理 , 陪 贝 马 斯 站 为 ,只 要 共和 押 下 述 条 件 , 任 何人 都 有 可 能 发 

屡 出 利他 主攻 的 动机 和 和 能力:“ 和 在 基本 正 芝 的 家 诗 中 长 大 ， 

作 相 互 工 认 的 关系 中 形成 其 身份 ,并且 在 相 开 期 竺 和 机 后 

充 换 视角 的 网 络 中 继续 其 牛 活 -。 ”习作 此 意义 上 ,利他 宇多 

动机 是 社会 化 的 结果 ,上 不 是 正义 的 起 始 主 观 条 件 。 

那么 , 社会 化 本 身 又 以 什么 动机 为 其 预 设 起 点 昵 ? 受 

劳伦斯 科 泉 们 格 (Lawrence Kohlberg) 的 启发 , 哈 员 马 斯 让 

为 ,社会 化 的 起 点 是 一 种 初级 程度 的 相互 性 , 它 表 现 为 “ 受 

权威 控制 的 互补 和 受 利益 引导 的 对 称 "“。I3 用 更 通俗 -点 

的 话说 , 这 指 的 大 约 是 大 从 小 就 懂得 的 科 益 或 感情 交换 。 

企 这 之 后 ,通过 社会 化 的 作用 ,初级 相互 性 话 渐 发 展 为 “与 

社会 第 色相 连 的 行为 期 待 的 相互 性 ”, 继而 表现 为 “与 规 池 

相连 的 权利 和 义务 的 相互 性 ”，L4] 最 终 上 升 为 主体 中 心 正 

义 论 所 要 求 的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彼此 尊重 的 相互 性 。 在 完成 这 

一 最 终 转 变 之 前 ， 相 互 性 主要 表现 为 人 的 等 利害 交换 冲 

动 ， 与 休 度 正义 观 中 的 理性 剩 已 主 居 冲动 颇 为 相似 ， 但 与 

[1] Hahermas，Jioral 下 mioHRess 站 丰 OTirHGHE 几 tion pp， 207 一 了 08- 

[3 Haiernnas，JosRfiraen an dpPcerormn ，F。， 站 l 斗 - 

13]14] Hermnaas，jorl foseiouiness rud Comuruicafrue porn，E，103， 



障 员 马 斯 所 设想 的 “理想 的 设身处地 之 能 力 (ideal role - 

taking) 相 二 其 还 。 

这 一 辕 题 并 不 是 不 能 解 志 。 从 历时 性 (出 achronic) 角 度 

看 ,有 贝 马 斯 的 正义 观 和 包容 了 天 个 不 同 层次 的 正 妆 客观 荣 

件 论 〈 体 席 的 正文 客观 条 件 论 和 他 自己 的 正义 客 况 条 件 

论 ) 以 肥 与 此 相应 的 两 个 不 同 层次 的 正光 观 〈 互 利 性 正 妆 

观 和 主体 中 心 正 义 观 )。. 在 这 调 者 之 间 ,我 们 不 必 做 共 时 性 

(synehronic) 选 择 ,好 像 它 们 是 相互 排斥 的 。 相反 ,我 们 可 以 

把 这 两 类 正义 观 作 为 道德 发 展 的 两 个 不 同 阶段 : 在 初级 阶 

,为 了 实现 以 体 谤 的 正 交 客 枫 条 件 论 为 基础 的 互利 性 正 

六 观 ， 我 们 兵 需要 诉 诸 正 交 主 观 条 件 中 现 有 的 动机 资源 ; 

在 沿 级 阶段 ,为 了 实现 以 哈 贝 马 斯 的 正 浆 客 砚 公 件 论 为 基 

础 的 证 体 中 心 正 交 观 ,我 们 则 必须 依 顿 正 六 主观 条 件 中 沿 

不 充分 存在 的 动机 资源 。 

与 互利 性 正六 观 相 比 ， 主 恒 中 心 正 浆 观 无 疑 属于 一 个 

更 高 的 道德 居 次 .但 正 因为 如 此 , 它 了 岂 更 难 实现 。 因为 缺乏 

相应 的 动机 资源 ， 主 体 中 心 正 文 观 必 须 以 互利 性 正 驻 观 的 

实现 为 前 担 . 二 有 可 能 实现 。 互利 性 正义 观 的 实现 有 利于 造 

成 某 种 社会 氛围 ,在 这 种 氛围 中 ， 人 和 们 会 逐渐 发 展 相 互信 

任 和 相 王 善意 ， 并 这 洛 产 生 与 利他 主义 相似 的 愿望 。 只 有 

在 这 种 情况 下 , 正义 的 主观 条 件 才能 与 哈 贝 马 斯 的 正义 客 

观 条 件 论 相 响 合 ， 从 而 使 主体 中 心 正 义 观 的 实现 成 为 可 

能 。 与 互利 性 正义 观 的 主观 条 件 不 同 , 使 主体 中 心 正 艾 观 

成 为 可 能 的 主观 条 件 不 是 人 的 天 然 品 性 ,而 是 道德 教化 和 

适当 社会 化 的 结果 。 在 这 种 主观 条 件 成 束 之 前 , 主体 中 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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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艾 观 只 是 一 个 理 存 ,缺乏 现实 可 能 性 . 但 反 过 来 说 ,一 引 

使 正 尽 成 为 可 能 的 主观 条 件 达 到 记 体 中 心 正 尽 观 所 要 求 

的 标准 ， 使 正文 成 为 必要 的 主观 条 件 就 会 随 之 减少 ， 因 而 

正 久 本 刁 的 此 要 性 也 会 随 之 降低 。 这 -发 展 的 观点 我 们 将 

在 后 面 详 述 。 



” 

在 前 两 章 里 ,我 主要 讨论 了 两 个 问题 : 第 -- ,根据 正义 

的 客观 条 件 .我 们 需要 哪 一 类 正义 ;第 二 ,根据 正 浆 的 主观 

条 件 ， 人 需要 有 什么 翌 的 动机 才能 实现 这 种 正义 。 在 考虑 

正义 动机 时 , 这 两 个 问题 为 我 们 提供 了 -个 新 的 角度 。 我 

们 曾经 说 过 , 正义 是 一 种 介 于 纯粹 利他 主 久 和 纯粹 利己 主 

久之 间 的 品德 。 既 然 如 此 ,在 办 说 正义 动机 时 ,我们 就 需要 

把 正义 区 别 于 纯粹 利他 主义 和 纯粹 利己 主义 两 个 极端 ， 埋 

岂 ， 我 们 就 会 内 为 给 正义 秉性 定位 过 高 而 使 其 混同 于 纯粹 

利他 主义 ,或 者 因为 给 正义 秉性 定位 过 低 而 使 其 混同 于 纯 

粹 利己 主 浆 。 在 两 种 情形 下 , 正义 的 概念 都 将 失去 它 的 独 

特定 义 。 我 们 在 本 章 讨 论 如 和 何 避 免 第 一 种 偏向 , 把 第 二 种 

信 向 留待 下 一 章 讨论 。 

第 一 种 倾向 指 典型 代表 可 以 说 是 报 本 华 的 “志愿 正 

六”ffreie Gerechtiqkeit，volumntary justice 和 概念。 因此 ,我们 将 

从 “志愿 正 义 ” 概 售 人 手 ， 泪 清 正义 和 纯 迷 利他 主义 的 区 

别 。 不 请 说 , 志 荐 正义 不 是 一 个 扳 立 的 轨 念 ,而 是 斩 本 华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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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 体系 的 一 部 分 。 这 一 干系 的 主要 伦理 学 范畴 是 删 隐 之 

心 ; 主 要 形而上学 范畴 是 表象 (Vorstellung; representation) 和 

意志 (Wile;i will 两 个 相互 联系 的 和 概念。 需要 指出 的 基 ,最 

然 概 本 华 的 方法 论 人 在 西方 哲学 中 影响 不 大 , 他 的 形而上学 

范畴 也 设 有 帘 普 光 接 受 ,， 但 是 , 作为 叔 本 华 哲 学 体系 的 一 

部 分 ， 上 所 订正 义 却 是 一 个 颇具 普 让 性 的 概念 ， 它 的 意义 也 

三 一 证 程度 上 独立 于 表象 和 意志 等 形而上学 范畴 。 鉴 于 

此 ， 我 们 不 茹 抛 井 地 本 华 的 形而上学 范畴 ， 集 中 讨论 志愿 

正文 炉 伪 布 刁 。 

1 .积极 正义 与 消极 正义 

休 度 把 正义 理解 为 谨慎 的 、 带 有 嫉妒 人 性 的 上 品德, 在 这 

样 做 的 时 候 ， 他 最 关心 的 显然 是 如 和 何 区 曾 正 浆 和 纯粹 的 利 

他 主义 。 报 李 华 由 不 同 , 他 最 关心 的 是 如 何 区 别 正 尽 和 念 

流 成 道德 的 利己 主 尽 。 报 本 华 认 为 ， 人 们 常常 滥用 正义 的 

和 概念， 以 至 于 混 消 了 出 自 正义 动机 的 行为 和 仅仅 具有 正义 

效果 的 行为 。 对 他 来 说 ， 正 义 " 指 的 是 人 的 正义 愿望 ,人 的 

道德 品 烙 ， 而 不 是 一 般 意义 上 的 遵 纪 守法 。 为 了 强调 这 - 

点: 他 提出 了 志愿 正文 的 概念 。 根 据 这 一 概念 ,一 个 人 是 

否 正义 不 取 雇 于 行为 , 而 取决 于 动机 。 如 果 一 个 人 缺乏 正 

尽 的 动机 ,那么 ,即使 其 行为 符合 正义 的 要 求 , 他 也 不 能 算 

是 一 个 正义 的 人 。 与 此 相反 ,一 个 " 正 关 "的 人 必须 有 是“ 志 

半 认 并 接受 对 与 错 之 间 的 纯粹 道德 界限 的 人 , 不 论 这 一 界 



限 是 否 受 到 国家 或 其 他 权威 的 避 护 ,而且 ， 按 照 我 们 的 解 

释 ,， 这 个 人 在 肯定 目 我 意志 的 同时 ， 绝 不 会 否定 六 一 个 人 

的 自我 意志 的 在 在 。 员 这 里 , 披 本 华 坚持 的 是 这 样 一 种 观 

握 : 对 与 错 之 间 的 异 限 是 纯粹 道德 的 界限 ， 不 同 于 合法 与 

非法 之 间 的 界限 ; 即使 这 两 对 范畴 由 于 巧合 而 重 健 ， 它 们 

之 亲 的 区 别 也 仍然 并 在 。 

从 表面 上 看, 志愿 正义 的 概念 与 康德 的 内 在 立法 袜 念 

或 伦理 立法 概念 不 无 相似 之 处 :“ 义 和 荔 的 观念 月 身 就 是 

够 的 动力 。 ”2 其实, 这 两 痢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。 我 们 在 第 一 章 

里 担 到 ， 康 德 并 未 把 正 艾 动机 视 为 一 个 单独 的 德行 ， 而 只 

是 把 自觉 履行 正义 义 和 荔 的 意愿 作为 德行 的 - :部 分 。5 同 

时 , 我 们 还 在 第 - 章 里 坦 到 , 与 康德 不 同 , 哈 册 马 斯 和 罗 尔 

斯 把 正义 视 为 一 个 独立 的 道德 范畴 , 但 他 们 用 来 界 说 这 一 

区 畴 的 不 是 康德 意义 上 的 道德 义务 概念 ， 而 是 带 有 他 律 特 

征 的 相互 性 概念 。 在 这 一 背景 下 ， 如 果 我 们 一 方面 把 报 本 

人 和 华 和 康德 加 以 比较 ， 另 一 方面 把 报 本 华 和 哈 册 马 斯 、 罗 乍 

斯 加 以 比较 ， 他 的 志愿 正义 概念 就 显 出 其 独特 之 处 了 : 他 

所 说 的 志愿 正义 既是 一 个 独立 的 道德 范畴 ， 交 是 一 个 完全 

以 德 性 为 内 涵 的 概念 。 叔 本 华 这 样 看 问题 ,是 因为 他 认为 ， 

大 的 道德 意 属 是 …… 种 与 利己 主义 冲动 完全 不 同 的 意愿 。 只 

有 在 完全 不 含 利己 主义 冲劲 的 情况 了 ,人 的 意愿 才 可 能 是 

[1 Arhur Shopenhauer，7He For er 评语 und pregentation ，trmma. 已 . 下. 本. 

Payne 【Mew York : Dover，]19691 ，vol]. 1，P. 390. 

[2] Jamanuel Kanr， Ze riapkjsics of oreg ，transa Marr Cregor 【Cambridge : 

位 ambridge University Presas ，19911 ，p，47 【220) . 

[3] 枚 anl，7Te aphysies 人 Fr ， PP，2I014]0)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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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义 的 ,和 否则, 它 就 只 能 是 变相 的 利 已 主义 。 

为 了 解释 这 一 区 别 ， 李 本 华 还 创造 了 另外 一 对 概念 : 

“积极 的 正义 "和 "消极 的 正祥 "。 他 写 道 ;在 决定 值得 普 痪 

遵守 的 规范 时 ， 我 不 人 必须 把 自己 看 成 是 积极 一 方 ， 还 必 

须 把 自己 看 成 是 接受 者 和 有 时 的 消极 一 方 。 "101 如果 “出 于 

利己 主义 的 原因 ， 我 赞成 正义 和 和 善 的 目的 不 是 为 了 实践 

这 些 品 逢 , 而 是 为 了 从 中 受 花 ”, 12] 我 所 追求 的 就 是 “消极 

的 正义 。“ 消 极 的 正义 "的 特征 是 ,我 只 愿意 接受 别人 的 正 

义 行 为 给 我 带 来 的 好 处 。 很 明显 ,消极 正 义 的 动机 实际 上 

古 秘 利 而 不 是 正义 。 当 我 从 消极 角度 看 问题 时 ,即使 我 的 

行为 符合 正义 规范 , 我 的 动机 也 不 过 是 用 自己 的 正义 行为 

来 换取 他 人 的 正义 行为 , 因此 无 非 是 以 理性 的 方式 来 满足 

我 个 人 的 私利 “积极 的 正义 * 则 相反 。 当 我 从 积极 角度 看 

问题 时 ， 我 关心 的 是 如 何不 伤害 他 人 ， 而 不 是 仅仅 如 何 避 

鲍 受 他 人 的 伤害 。13] 

不 难看 出 ， 积 极 正 义 和 志 感 正 义 实 为 同一 概念 ， 只 有 

当 我 们 从 积极 的 角度 遵守 正义 的 要 求 时 ， 我 们 的 正义 行为 

才 嘉 正 是 志愿 的 。 其 实 ,积极 角度 与 消极 角度 的 区 别 , 志 

正义 当 非 志愿 正 尽 的 区 别 , 也 等 于 他 向 动机 和 自 向 动机 的 
区 别 , 亦 即 道德 和 利 已 主义 的 区 别 。 所 以 , 豪 不 奇怪 , 棚 本 

华 认 为 ， 除 仁爱 之 外 , 志 语 正义 是 惟一 具有 道德 价值 的 动 

[1] Sehopenhauer， 人 二 we 万 as 字 于 reiy ，bmna. 下 .下 . 4 Payne 【Indianapalis， 
Indiana : Bobha -- Merrill，]1965 ，p 89 . 

[21 Sechohehhauer， 和 二 昌 asi 于 preligy .Pb， 辐 . 另 克 Snhopenhauer，TRe on 过 
G5 更 mnd Rpreseraiionr ，Bp，343 -346. 

[3] ”网 Sehopenhauer，7Ue Worid as RE and Representetion ， PP .345 - 3465. 



梳 ;10 它 * 排 除了 驱动 人 的 行为 的 惟一 的 其 他 动机 , 即 最 广 
义 的 利 已 动机 "。D1 这 里 ,“ 最 广义 "一 词 很 重要 ,因为 它 扩 
大 了 * 利 已 主义 "的 定义 ,把 所 有 下 属于 志愿 正义 (及 仁爱 ) 
的 行为 都 划 人 了 利 已 主义 的 范围 

具体 地 说 . 通过 "最 广义 * 的 利 已 主义, 椒 本 华 指 的 是 
“所 有 着 眼 十 换取 网 报 或 避免 翻 罚 的 行为 "。 诚 然 ， 这 种 行 
为 可 能 会 产后 有益 的 社会 效果 ,但 就 动机 而 言 ， 它 缺乏 道 
德 价值 ,无 异 于 “自私 的 交易 "。1I31 根 据 这 - -标准 ,许多 貌 似 
正文 基 至 仁爱 的 行为 都 是 理性 利 已 主义 的 表现 。L41" 例 如 ， 
很 如 某 人 确信 ， 他 的 等 个 道德 行为 都 能 使 他 在 来 生得 到 百 
倍 的 回报 ， 闭 么 ， 这 一 信念 之 功效 就 无 异 于 远 期 交换 曲 
据 ， 他 可 以 出 于 利己 主义 施 与 ,正如 他 会 出 于 利 已 主义 索 
取样 。"f5 通 过 这 类 例子 , 报 本 华 想 要 说 明 ,使 施 与 具有 
道德 价值 的 并 非 施 与 行为 本 身 , 而 是 施 与 的 动 宙 。 因 此 ,如 
果 施 与 行为 不 是 出 于 正义 动机 或 仁爱 动机 ,那么 ,在 道德 
的 意义 上 ， 它 就 无 异 于 索取 。 这 -一 看 起 来 似乎 是 悼 论 的 观 
点 把 道德 学 家 分 为 两 类 : 视 其 为 真理 者 是 道德 上 的 理想 主 
义 者 ; 视 其 为 停 论 者 是 道德 上 的 现实 主义 者 。 对 前 者 来 说 ， 
叔 本 华 正确 地 缩小 了 严格 意义 上 的 道德 的 范围 ; 对 后 者 来 

[11 报 本 华科 人 用 的 是 " 楷 着 " 概 生 ,与 七 演 革 本 上 周 关 ,对 我 们 来 说 ,重要 的 是 

这 些 柱 但 的 共 阿 售 实 ,而 耕 是 它们 之 间 的 护 扣 区 出 。 这 也 是 甘 些 上 过 本 华 醋 

党 者 的 作法 , 测 如 ,用 有 .Elamdlyn 就 把 茧 基 和 亡 爱 用 为 辣 交 请 。 见 Hamlya， 

Shoperjiaraer Iondon: RuuHJadge 及 天 el Panl，1980) ，p -134 一 135- 

[21 Shophenhaner，Pi 贡 e erpi 呈 时 nraiyr 139， 

[3] Srhopenhauer，fDm 训 e 症 rrs 二 re 让，5. 

4] 放 Sheophenhauer，n 印 e Earsi 晤 oraieyr，pPp， 122，]25，152 . 

[5 Sechopenhauer，7Pe 帮 orld 5 作曲 crntdl 站 sppeaeraAuorl ， 日。 203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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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， 叔 本 华 对 道德 的 界 说 过 于 严格 ， 但 同时 却 为 非 严 格 意 

义 上 的 “道德 "和 相应 的 道德 教育 握 供 了 一 个 秘诀 。 

在 报 本 华 眼 中 ， 运 用 这 一 秘 雇 最 成 功 的 莫 过 于 基督 

教 。 与 未 经 升华 的 利 已 主义 相 比 ,基督 教 显然 更 亩 延 匈 、 吏 

具 隐 项 性 : 通过 宣扬 “来 世 ” 回 报 , 基督 教 把 现世 生活 变 成 

了 一 个 漫长 的 交易 过 程 ,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,人 们 甘愿 奉行 利 

他 主义 ,以 换取 来 世 的 幸福 - 位 是 ,既然 这 种 利他 主义 只 是 

谋求 个 人 利益 的 : -种 手段 , 它 就 不 具有 任何 道德 价值 : 无 

论 是 向 穷人 施 会 以便 在 来 世 得 到 十 倍 的 回报 ,还 是 用 同样 

的 金额 去 改善 地 产 以 便 在 将 来 获取 利息 ， 从 道德 第 度 看 ， 

这 两 者 并 “不 存在 实质 性 的 差别 …… 因为 这 些 人 天 心 的 只 

蚌 他 们 自己 ,只 是 他 们 的 利己 主义。 和 

显然 ， 概 本 华 的 观点 代表 了 一 种 日 趋 罕见 的 道德 观 ， 

这 种 遵 德 观 认为 ， 具 有 道德 价值 的 不 是 行为 本 身 ， 页 是 时 

致 行为 的 动机 。 正 如 叔 本 华 本 人 所 说 :“ 就 其 本 映 来 讲 , 所 

有 的 行为 都 是 空洞 的 形式 ,惟有 导致 这 些 行为 的 愿望 才 赋 

予 它 们 道德 的 意义 。"[ 或 者 ,用 他 的 另 一 段 话 来 说 :只 有 

意图 才 决 定 一 个 行为 是 否 具 有 道德 价值 ， 内 此 ， 根 据 其 意 

图 , 同 . -行为 既 可 能 值得 读 责 也 可 能 值得 赞扬 。 :3 以 这 一 

道德 观 为 标准 , 上报 本 华 不 仅 区 分 了 志愿 正义 和 人 徒 有 正 关 表 

象 的 利 已 主义 行为 , 还 在 一 个 更 抽象 的 层次 上 区 分 了 人 的 

三 种 最 基本 行为 动机 :;“ 总 昼 来 说 , 人 的 行为 只 有 三 种 基本 

L1] Sochnphenhaner，Te Foria 机 了 现 an RepreserHeuion ，pPp，303 ~ 3095. 

[2] Sechopenhauer， 了 he Ron m5 机 全 ab preseriasion ,日 ，36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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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力 ， 所 有 的 动机 都 是 通过 其 中 之 一 被 启动 而 发 生 作 用 

的 。 这 三 种 动力 分 别 是 自私 、 亚 意 、 岗 隆之 心 : 目 私 海 望 

自己 幸福 ”, 恶意 “ 洗 望 他 人 不 六 ”, 其 隐 之 心 “ 沁 望 他 人 地 

福 ” 5 

通过 区 分 这 三 种 动 柱 ， 报 本 华 还 解释 了 正义 和 非 正 广 

的 根源 : 非 正 义 源 于 亚 意 ,表面 上 的 正 浆 产 于 自私 ,志愿 正 

义 源 于 人 删 隐 之 心 。 这 里 ， 我 们 暂且 不 谈 非 正 义 与 亚 意 的 关 

系 ， 也 不 谈 表 面 上 的 正义 与 自 秘 的 关系 ， 而 只 讨论 志愿 正 

义 和 人 全 了 之 心 的 关系 。 栈 人 然 叔 本 华 已 经 排 了 路 了 利己 主 妆 和 

义务 概念 对 正义 动机 的 人 必用， 他 就 只 能 用 纯粹 的 “ 荐 隐 之 

心 来 界 说 “志愿 正义 的 动机 了 . 所 以 ,他 写 道 : 其 隐 之 心 

的 作用 在 于 ,， 它 使 我 丰 至 于 国 为 自己 天 生 的 反 道 德 倾向 而 

给 别人 带 漆 痛 冰 ……… 由 此 产生 了 本 不 伤害 他 人 

(Neminem laede) 这 一 最 基本 的 正义 原则 。 只 有 在 刷 隐 之 心 

之 中 ,正义 这 -- 美 德 才 有 了 它 真 正 的 .纯粹 道德 的 、 不 掺 订 

质 的 源头 , 理 则 它 就 只 能 以 利己 主 吕 为 基础 。 

2. 正 义 与 仁爱 的 区 列 : 

岗 隆之 心 的 不 同 程度 ? 

然而 ,这 -一 解释 有 着 严重 的 轴 辑 缺陷 - 首先 , 侧 隐 之 心 

不 仅 是 叔 本 华 用 来 解释 志愿 正义 的 概念 ,也 是 他 用 来 解释 

[]1 Sohopenphauer，C Is 呈 as 站 呈 Horai ，P， 了 咎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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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爱 的 概 售 - 他 认为 ,就 道德 心理 而 育 , 正 义 与 仁爱 妖 源 于 

出 隐 之 心 。 这 两 背 的 惟一 区 别 是 , 正六 所 包含 的 届 隐 之 心 

在 程度 上 和 低 于 硒 爱 。 用 他 自己 的 话说 他 人 的 痛 将 可 以 让 

接 成 为 我 的 动机 ， 可 以 使 我 行为 或 不 为。 这 包 售 了 两 个 还 

渭 分 明 的 程度 。 在 初级 程度 上 , 其 隐 之 心 可 以 通过 抵消 利 

己 的 和 晋 意 的 动机 末了 朋 止 我 给 他 人 带 来 痛苦 ,使 我 不 至 十 

成 为 他 大 痛苦 的 根源 ,从 而 造 出 尚 不 存在 的 东西 来 。 在 第 

二 组 程度 上 ,更 商 层 次 的 训 隐 之 心 发 挥 积极 的 作用 ， 促 使 

我 主动 帮助 他 人 人: 

我 们 不 得 认 , 人 的 出 阶 之 心肌 婚 育 暗 ,不 过 ,把 逮 幸 不 

问 的 届 隐 之 心 分 成 两 个 斌 油分 明 的 程度 ,并 用 记 们 来 解释 

正 闵 与 三 爱 的 差异 , 就 显得 过 于 华强 卫 。 叔 本 华 正 是 犯 了 

这 样 一 个 错误 。 一 方面 , 他 希望 保持 志愿 正义 和 仁爱 的 区 

别 , 汶 方面 , 他 又 认为 ,就 道德 动机 而 言 , 志愿 正 尽 与 仁 

爱 崩 不 同 于 利己 主 藉 ， 篆 源 于 利他 主 久 的 动机 。 为 了 解决 

这 两 个 栅 点 之 加 的 冲突 ， 使 志 属 正义 既 有 别 于 刊 叫 主 愉 ， 

藉 有 别 于 三 爱 , 他 只 好 想像 ,出 隐 之 心 有 程 度 的 不 同 , 志 匡 

正义 与 仁爱 的 惟一 区 别 在 于 ,， 它 所 包 售 的 其 中 之 心 在 程度 

上 低 于 仁爱 。 这 等 于 说 , 基 些 人 的 催 隐 之 心 在 程度 上 正好 

符合 正 愉 的 要 求 , 所 以 , 他们 的 行为 既 不 局 于 正六 的 标 谁 ， 

也 不 低 于 正六 的 标准 。' 2 的确 ,有 些 人 严格 按照 正六 的 淮 

则 做 人 ，,， 既 不 伐 不 冯 之 举 , 也 不 做 分 外 普 行 ,但 是 , 这 种 更 

象 无 法 用 侧 隐 之 心 的 国定 程度 来 解释 。 上 反 过 来 ， 革 一 固 宪 

[1] Sehopenhauber。，trr We as 本 ri ， PP 148. 

[2 上 贞 Schopenhamtr，Em Be 同上 起 三 orelgyr ，p，148， 



程度 的 振幅 之 心 并 菲 不 可 能 ， 然 而 ， 如 果 试 为 这 一 程度 的 

侧 隐 之 心 恰 好 与 止 义 愿 望 等 量 ， 那 就 缺少 很 据 ， 不 能 不 倍 

是 纯粹 从 理论 出 发 的 藻 学 虚构 耳 。 

我 们 亦 不 香 认 ， 对 某 些 人 来 说 , 正义 愿望 确实 完全 源 

于 人 出 隐 之 心 。 不 过 ,在 这 种 情 疯 下 , 届 耻 之 心 的 作用 融 不 会 

仅 跟 于 提醒 人 按照 正 浆 的 要 求 不 去 伤 嘎 他 人 ， 而 且 会 芷 必 

要 的 时 候 促使 人 超越 正义 的 范围 去 做 仁 肝 之 事 -。 我 们 甚至 

可 以 资 , 假如 道德 行为 的 惟一 源 暴 是 删 隐 之 心 , 那么 ， 不 

伤害 他 人 (到 本 华 的 正 浆 厚 则 ) 和 “ 尽 可 能 竹 动 他 人 《 朴 

本 和 华 的 三 用 原 则 ) 就 没有 本 质 上 的 区 别 。 [换言之 ,如 果 一 

个 人 的 行为 动机 是 纯粹 的 铀 隐 之 心 , 那么 ,在 采取 任何 行 

为 之 前 , 他 都 会 首先 考 睛 自己 的 行为 对 他 人 的 影响 , 但 是 ， 

这 种 考虑 究竟 是 仅仅 表 班 为 “不 和 伤害 他 人 “, 还 是 进一步 表 

现 为 “ 尽 可 能 帮助 他 人 ”, 他 无 法 事先 预知 , 而 只 能 按 当时 

的 情 次 、 很 据 地 和 的 需要 才能 决定 。 只 有 当 一 个 人 只 考虑 

自己 的 良心 , 而 不 真正 关心 别人 的 需要 时 , 他 才能 把 不 人 恤 

害 他 人 ”和 “ 尽 可 能 帮助 他 人 ”截然 分 开 , 严格 遵守 正六 原 

则 而 对 作爱 原则 无 动 于 唐 。 

这 并 不 是 说 ,我 们 不 应 区 分 正文 和 人 三 芝 -实际 上 ,出 于 

政治 万 至 道德 的 原 和 为， 我们 很 有 必要 租 这 一 区 分 。 我 村 证 

明 的 只 是 ,构成 这 一 区 分 的 不 是 调 障 之 心 的 不 同 程度 ， 或 

者 说 ,在 侧 隐 之 心 的 范围 内 ,我 们 无 法 区 分 和 何 为 正义 ,和 何 为 

三 爱 - 如 果 有 人 根据 这 -区 别 来 决定 如 何 待人 ,那么 ,他 的 

[1 矶 Sohopenhaaer， 人 nm 清 e as 本 refr ,， 王 的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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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 动机 就 不 是 纯粹 的 巾 孙 之 心 。 友之， 如 末 一 个 人 的 行 

为 动机 是 纯粹 的 出 隐 之 心 ， 他 就 不 会 根据 这 -- 区 分 来 决定 

如 何 符 人 ,并 人 忆 仅 满 于 正义 的 行为 。 这 说 明 , 救 本 华 的 志 

愿 正 义 并 不 像 他 所 说 的 那样 , 是 一 种 完全 排除 了 利 已 之 心 

的 愿望 。 同时 ,我 们 述 可 以 看 出 ,志愿 正 关 并非 深 于 纯 灶 的 

娠 隆之 心 ， 而 是 源 于 删 降 之 心 与 利己 之 心 的 混合 。 只 有 当 

届 隐 之 心 当 末 完全 抵消 “利己 的 机 恶意 的 动机 时 ,一 个 人 

的 行为 目标 才 会 止 于 正义 。 反之 ,一 旦 人 出 隐 之 心 完 全 抵 

消 了 “利己 和 亚 意 的 动机 "，- 个 人 的 行为 就 会 超越 正义 的 

目标 , 问 仁 爱 的 方 辐 发 展 。 

可 见 , 志愿 正义 不 具备 叔 本 华 所 赋 子 它 的 独特 道德 属 

性 。 如 果 我 们 认为 , 枸 成 志愿 正 义 的 惟一 动机 是 岩 隆之 心 ， 

我 们 就 等 于 承认 ， 志 愿 正 义 无 异 于 人 三亚 : 既然 由 隐 之 心 设 

有 与 正义 和 仁爱 对 应 的 两 个 程度 ,以 届 隐 之 心 为 源头 的 志 

愿 正 义 就 无 法 区 别 于 仁爱 ,具有 它 独 特 的 道德 属性 。. 反之 ， 

如 条 我 们 认为 ， 志 属 正 藉 不 同 于 三 团 ， 具 有 它 独 特 的 这 德 

属性 ， 我 们 融 必 须 为 这 一 概念 提出 新 的 和 定义 ， 不 再 把 纯 凿 

的 仙 障 之 心 看 作 志 愿 正义 的 性 一 源头 。 不 过 ,这 样 一 来 ,我 

们 就 无 法 再 像 报 本 华 那 样 区 出 志 愿 正义 和 表 面 上 的 正 

义 。 对 上 慨 本 和 华 来 说 ,这 了 琴 者 的 惟一 区 别 在 于 , 挤 者 狐 于 经 粹 

的 删 隐 之 心 , 而 后 考 至 少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源 于 理性 的 利己 之 

心 。 一 且 我 们 认定 ,纯粹 的 删 隐 之 心 不 可 能 移 成 志愿 正义 

的 惟一 源头 ,志愿 正义 和 表面 正义 的 界 眼 就 随 之 消 朱 .让 

{11 Sehopenhamer ，n 了 ee ai 用 ray ， 口 ，] 4 和. 



位 于 一 -个 更 宽泛 的 、 有 可 能 包 售 其 种 程度 的 利己 之 心 的 正 

义 概 念 。 

和 在 这 两 音 之 中 ,不 论 我 们 辟 痉 哪 一 人 个， 志愿 正 交 的 概 

念 都 无 法 成 立 。 庄 义 或 则 融 于 志愿 正义 ， 或 则 低 于 上 志愿 正 

愉 。 一 方面 ,出 于 纯粹 侧 隐 之 心 的 行为 无 异 于 仁爱 ,因而 不 

会 下 于 志愿 正 头 。 瑟 一 方面 , 非 册 于 纯粹 柚 踢 之 心 的 行为 

算 不 上 是 志愿 正 尽 。 证 明 这 一 点 并 不 意味 者 ,我 们 无 法 区 

分 正义 的 愿望 与 利 已 主义 的 车 望 ， 但 这 确实 说 明 ， 下 义 与 

利 已 主义 的 区 别 并 不 在 于 前 者 是 完全 出 于 催 了 及 之 心 的 动 

机 ,或 者 说 是 完全 他 向 的 动机 。 有 鉴于 此 ,为 了 恰当 地 界 说 

正义 的 动机 , 我 们 必须 放弃 把 正义 和 纯粹 利他 主义 等 同 起 

来 的 做 法 ,考虑 纯粹 利他 主义 范围 之 外 的 动机 。0 

甫 6 了 0 而 本 屿 presentet 站，371T， 

11 吉 率 华 本 大 也 瞳 生 类 个 的 矣 点 。 见 人 te East 可 orelty .日 1， 了 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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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.7 训 
理性 利己 主义 的 道德 腿 度 

鉴于 正 闪 是 -种 介 于 纯粹 利他 主义 和 纯粹 利 已 主义 

之 问 的 品德 ,我 们 必须 一 方面 避免 给 正义 秉性 定位 过 高 而 

使 其 混同 于 纯粹 利他 主义 ,， 另 一 方面 避 人 多 给 正义 秉性 定位 

过 低 而 使 其 混 岗 于 纯粹 利己 主义。 在 上 一 章 里 , 我 们 以 彼 

本 华 的 志愿 正义 概念 为 例 讨 论 了 第 一 种 偏向 。 这 里 ,我 们 

将 讨论 第 一 种 才 癌 ， 集 中 分 析 如 何 避 免 混 淆 正六 和 “理性 

利 已 主义 。 我 要 说 明 的 是 ,不 符 利 已 主义 是 否 具 有 理性 化 

的 特征 , 它 都 有 着 与 正 叉 不 同 的 动机 和 效果 。 

在 使 用 “理性 利己 主义 ”的 概念 时 , 我 的 意思 不 是 说 ， 

所 有 的 理性 行为 部 是 利 已 的 ， 或 者 所 有 的 利己 行为 都 是 理 

性 的 。 理 性 利己 主义 是 利己 日 的 和 理性 手段 之 绩 合 : 利 已 

主 必 者 以 理性 的 手段 退 求 既定 的 利己 主 尽 目的 , 由 此 产生 

了 独特 的 利 已 主义 形式 -。 由 于 理性 利己 主义 给 理性 派 了 特 

定 的 用 世 , 所 以 “理性 利己 主义 的 省 尽 天 于 “理性 主义 ”。 

以 此 为 前 担 ， 我 们 要 回 管 的 问题 是 : 理性 利己 主 久 中 的 理 

性 因素 是 天 能 使 人 产生 持久 而 稳定 的 工 义 愿望 。 



1 .理性 利己 主义 与 正义 的 距离 

总 体 来 说 ， 人 会 在 两 种 情况 下 对 正义 持 菜 种 禹 强 态 

度 ,内 而 难以 持久 而 稳定 地 遵守 正义 的 要 求 。 一 种 情况 是 ， 

我 们 愿意 尽 可 能 遵守 正 尽 要 求 , 但 考虑 到 这 样 若 有 可 能 牺 

牲 个 人 利益 ， 划 至 十 分 重要 的 个 人 利益 ,我们 又 不 无 狐 玉 

和 心理 斗争 。 此 时 ,我 们 遵守 正 浆 要求 的 愿望 是 真实 的 ,但 

这 - :愿望 尚未 彻底 压倒 我 们 的 利己 主 头 惨 癌 。 尽 管 如 此 ， 

我 们 的 努力 佑 上 共有 道德 价值 ,我 们 的 正 尽 荐 望 也 不 因 我 们 

的 梨 强 态度 而 改变 性 质 。 约 页- -种 情况 则 完全 不 同 :我 们 

和 礼 “ 悍 性 利己 主 尽 视 为 行为 准则 , 因而 在 根本 上 缺乏 遵守 

正光 要 求 的 愿望 。 这 里 ， 利 己 主 义 指 的 是 目标 的 性 质 和 

范围 ,理性 则 指 达 到 这 一 目标 的 手段 。 因 为 理性 是 利 

己 主 义 的 工具 ,所 以 它 被 称 为 "工具 理性 - 工具 理 姓 旨 在 

实现 既定 目的 ,不 管 该 目的 是 什么 ， 也 不 管 该 目的 本 身 是 

否 合理 。 [2 比如 说 ,在 理性 利己 主义 的 范围 内 :我 们 不 会 问 

及 “人 是 否 应 该 利 已 *“ 利 已 主义 是 否 符 合理 性 "等 问题 。 

当然 ,一 个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有 时 也 会 怀疑 他 所 追求 的 某 一 

Li 基于 正 关 匡 记 的 撮 疆 一 面 , 见 ]， 有 .Locas，B unsice 【Dutord: 记 larcndon 

Presas ，198 扣 1 ，Ph ，3- 二 Dav 这 He ， 册 9 区 rry orhperrarw 册 e inegpyes 

mn ， 二 -了 BR、 Sehmneewinqg (lmndianapolias，Indiana: Hackett ，t983] ，m 

>21 . 

[2] 网 John flLlareanyi， 员 ao 吾 PRTFbier mn 二 月 二 TH 证 PE amaag Grid 

Set Sa 【1 记 arnbridge:; Camnbridge University 上 ess，j9771，Pp.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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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长 体 中 的 是 否 人 台 理 ， 人 恒 是 ,只 要 他 还 是 ` 一 个 者 性 利己 主 久 

者 ， 这 -~ -怀疑 本 刁 怠 是 工具 性 的 ， 其 作用 只 是 在 利 已 主 艾 

的 范围 之 内 旋 定 某 一 既定 上 虽 的 是 否 确 实 利 已。 

上 述 两 个 类 征 梅 成 了 理性 利己 主义 的 限度 。 失 有 存 这 

一 虚度 之 内 ， 理 性 利己 去 闪 中 的 理性 因素 才能 上 发挥 作用 ， 

从 而 使 理性 利己 主义 考 区 别 于 -- 般 的 、 非 理性 的 利己 主 尽 

者 。 鉴于 这 一 限度 ,我 们 无 法 通过 逻辑 分 析 而 预知 ,理性 利 

己 主 义 完 竟 会 建议 什么 行为 。 踊 然 理 性 利己 主 关 的 理 修 只 

是 工 其 理性 , 和 它 只 能 服务 于 某 一 特定 理性 利己 主 关 者 的 娩 

是 具 标 。 

在 两 个 意义 上 ，, 理性 利己 主义 中 的 利己 主义 因素 是 既 

定 的 。 首 先 , 在 膛 辑 意义 上 ,理性 利 已 主义 中 的 理性 手段 没 

有 外 在 于 利己 主义 目的 的 阿 基 米 德 支点 因此， 即使 它 对 

某 … 上 有 具 恒 的 利己 主义 目的 提出 让 疑 ， 这 种 原 疑 也 只 能 以 一 

个 更 上 抽 象 层 次 上 的 利己 主义 目的 为 参照 系 。 其 次 , 在 经 

镁 意义 上 ,一 个 人 的 自我 利益 , 以 及 他 对 这 些 利益 的 理解 ， 

淮 免 讲 受 特定 的 社会 历史 双 任 的 影响 与 上 康 制 。 一 个 理性 利 

己 主 多 者 也 许 会 质疑 他 的 某 一 既定 目的 是 否 对 自己 有 利 ， 

但 在 进行 这 种 质疑 时 ， 他 不 会 也 不 可 能 用 批判 的 眼光 来 看 

竺 他 在 同 -- 社 会 历史 公 件 下 形成 的 其 他 既定 旧 的 ， 相 友 ， 

他 必须 以 这 些 不 合 质 疑 的 既定 目的 为 出 发 避 和 归 窒 扎 。 这 

就 使 人 难以 预知 ， 他 将 对 电 些 上 自我 利益 提出 质疑 ， 而 把 吡 

些 自我 利益 看 成 不 必 或 不 可 质 蜂 的 ， 并 以 此 作为 原 疑 其 他 

利益 的 基础 。 

当然 ,人 的 所 有 利益 ,包括 他 向 利益 , 都 受 社 会 历史 条 



件 的 限制 ,者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既定 性 。 即 使 通过 道德 反思 ,我 

们 也 无 法 完全 捍 脱 这 冬 既 定性 ,在 既定 的 个 人 利益 之 外 找 

到 一 个 阿 基 米 德 广 点 。 斥 莹 如 此 , 道德 反思 的 作用 仍然 是 

为 了 对 既定 利益 提出 质疑 ， 以 求 形成 更 合理 的 目的 ， 而 不 

是 以 最 合理 的 手段 追求 既 有 的 、 未 经 质疑 的 目的 。 相 形 之 

下 ， 埋 性 利己 主 闵 者 从 来 不 对 既定 的 自我 利益 进行 道德 反 

省 ,或 者 对 嫩 定 的 自我 利益 的 目的 合理 性 提出 质疑 。 由 于 这 

一 原因 ,理性 利己 主 尽 中 的 理性 手段 与 利己 主 浆 赋 定 目的 

结合 不 能 不 具有 很 天 的 侦 然 性 。 

对 理性 利己 主 浆 和 正义 的 关系 来 说 ， 这 一 点 极为 重 

要 。 作 为 利己 目的 和 理性 手段 的 偶然 结合 , 理性 利己 主义 

必须 通过 偶然 因素 的 作用 , 才能 使 人 产生 符合 正义 要 求 的 

行为 。 正 义 寺 性 之 所 以 能 够 使 人 持久 而 稳定 地 遵守 正义 规 

范 , 是 因为 它 包 含 了 一 ' 定 程度 的 他 癌 关 注 。 由 于 缺乏 这 一 

关注 ,并 且 , 由 于 其 目的 部 分 带 有 很 天 的 人情 然 性 , 理性 利己 

主义 无 法 使 人 产生 持久 而 稳定 地 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愿望 。 换 

言 之 , 我 们 无 法 建 档 一 个 带 有 普 直 性 的 、 先 验 的 、 纯 粹 逻辑 

的 理性 利 已 主 交 模式 ,并 从 中 导出 一 个 符合 正 妆 要求 的 利 

己 主 义 行 为 准则 。 要 建构 这 样 一 个 模式 ， 我 们 必须 排除 侦 

然 固 案 , 为 理性 利己 主义 预 设 一 个 或 一 套 特 定 的 目的 。 然 

而 , 这 一 模式 显然 无 法 具有 普 遇 性 。 即 使 能 适用 于 某 些 理 

性 利己 主义 者 ， 它 也 不 能 适用 于 另外 一 些 理性 利 已 主 久 

者 。 

天 体 来 说 , 理性 利己 主义 的 行为 准则 与 正义 要 求 之 间 

的 人 情 拓 响 合 可 以 征 两 种 情形 排除 。 一 种 情形 是 ， 为 了 妃 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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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 一 既定 利己 目的 ， 某 一 理 人 性 利己 主义 者 采取 的 最 有 效 、 

最 理 件 手段 超出 了 正义 规范 所 允许 的 行为 范围 。 另 一 种 情 
形 是 ， 最 有 效 、 最 理性 地 追求 某 一 既定 利 已 目的 手段 厅 一 
定 超出 正义 规范 所 允许 的 行为 范围 ,但 由 于 缺乏 足够 的 工 

具 理 性 , 某 一 理 途 利己 主义 者 无 法 在 正义 规范 所 允许 的 范 
转 之 内 运用 这 些 手 段 。 在 第 一 种 情形 下 , 理 住 利 已 主义 暴 
露 了 它 的 逻辑 性 缺陷 ,也 就 是 说 ， 理 性 利 已 主义 不 可 能 在 
理性 利己 行为 与 正义 行为 之 间 产 生 持 久 而 稳定 的 一 致 。 这 
-点 需要 强调 ,因为 有 一 种 观点 否认 理性 利 已 主义 带 有 任 
何 逻 辑 性 的 缺 聊 。 根 据 这 一 观点 , 理 住 利己 主义 与 正义 的 
矛盾 只 匈 于 第 二 种 情形 ， 因 丽 只 是 一 种 经 验 性 的 了 矛盾， 而 
不 是 逻辑 性 的 矛盾 。 换 言 之 ,虽然 理性 利 已 主义 与 正义 在 
经 验 层次 上 难以 吻合 , 但 这 并 不 证 明 ， 理性 利 已 主义 与 正 
义 在 逻辑 屋 次 上 不 能 产生 一 致 。 与 这 种 观点 相反 , 我 们 要 
证 明 的 是 ;即使 在 遇 辑 层 次 上 ,理性 利 已 主义 的 行为 准则 
也 不 可 能 与 正义 的 要 求 保 持 具 有 普遍 性 的 、 持 久 而 稳定 的 
一致 。 正 因为 如 此 , 两 者 在 经 验 屡次 上 的 一 致 攻 是 偶然 的 
现象 。 

以 上 论证 若 能 威 立 , 持久 而 稳定 的 正义 行为 就 只 能 产 
生 于 正义 愿望 本 身 ， 而 不 能 产生 于 理性 利己 主义 中 的 理性 
部 分 。 当 然 ,在 偶然 因素 的 作用 下 ,理性 利己 主义 的 行为 有 
可 能 与 正义 规范 所 要 求 的 行为 在 经 验 层 次 上 发 生 某 些 吻 
合 ， 但 是 ， 这 种 吻合 并 不 能 消除 理性 利 已 主义 和 正义 之 间 
的 辑 距离 。 只 要 工具 理性 仍然 服务 于 利己 主义 的 目标 ， 
这 一 距离 就 无 法 消除 。 



这 说 明 , 作为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,我们 有 可 能 出 于 “ 厚 

出 《 妈 王 性 利 已 去 忱 的 行为 准则 ) 而 不 愿 革 守 正 义 的 要 

求 。 与 我 们 在 前 面 所 说 的 第 -种 偶 强 态度 不 同 ,， 这 是 -- 种 

“基于 原则 ”的 勉强 态度 : 如 果 -- 个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未 能 遵 

守 正 立 的 要 求 ， 那 不 是 因为 他 力不从心 ， 而 是 因为 他 本 来 

就 没有 遵 镍 正义 要 求 的 愿望 。 一 旦 我 们 的 利己 主 六 目的 与 

正 必 的 要 求 发 生 冲 完 ， 这 种 基于 原则 的 勉强 态度 就 会 产 

生 - 鉴于 理性 利己 主义 和 正义 之 间 的 还 辑 上 距离 ， 一 个 理性 

利己 主义 考 蕉 免 要 问 : 我 为 什么 要 有 道德 我 为 什么 讲 控 

照 正 义 的 要 求 来 决定 我 的 行为 ? 同时 ,他 韦 难 免得 出 结论 ， 

陈 然 遵守 正义 规范 租 稍 妨碍 人 雇 最 有 歼 的 方式 人 退 求 秘 利 ， 

那么 持之以恒 地 肚 守 正 闵 规范 就 是 一 种 不 合 还 辑 〈 即 理性 

利 它 十 义 的 脖 辑 ) 的 作法 - 所 以 ,如 果 一 个 人 遵守 正义 槛 求 

的 动机 不 是 正义 愿望 本 身 , 这 -- 作 法 就 只 能 是 偶然 的 ， 而 

不 可 能 是 持 科 不 变 的 。 

然而 ， 正 尽 之 为 正 尽 ， 正 是 因为 它 县 有 还 辑 层次 上 和 和 

经 验 层 次 上 的 双重 稳定 性 。 作 为 制度 , 正 头 必须 具有 不 碎 

个 人 意志 为 转移 的 恒定 约 东 力 ; 同时 ,作为 个 人 和 栗 性 ,正义 

必须 包 售 菜 些 愿望 ,使 和 人 能够 目 党 地 接 有 党 正 闵 制度 的 约 

东 。 鉴 于 这 两 个 条 件 ,理性 利 已 二 妆 与 正光 之 间 《 尤 其 是 理 

性 利 已 主 交 的 偶然 性 行为 与 正义 的 恒定 约 东 力 之 问 ) 显然 

存在 着 本质 的 .无 法 消除 的 距离 。 不 言 而 喻 ,这 一 距 离 带 见 

于 正 交 与- 般 的 利己 主义 之 间 。 我 们 要 论证 的 是 ,这 一 曰 

离 也 存在 于 正 叉 与 理性 利己 主义 之 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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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理 性 利己 主义 的 迟 论 

我 在 上 一 节 想 要 说 明 ,， 理性 利己 主义 无 法 阿 理性 利己 

主义 者 本 大 建议 任何 符合 正义 要 求 的 行为 准则 。 一 个 理性 

利 已 主义 者 可 能 会 出 于 据 然 的 、 功 利 性 的 原因 而 产生 符合 

正 尽 要求 的 行为 ,但 因为 他 缺乏 稳定 的 .道德 性 的 动机 ,这 

种 行为 难免 是 企 然 的 .无 规律 的 。 这 并 不 是 议 , 在 正 关 的 问 

题 上 ， 理 件 利 己 主 义 与 一 般 利己 主 浆 相 比 不 是 一 个 进步 。 

出 于 秘 利 的 考虑 , 一 个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完全 有 可 能 拥护 正 

尽 的 制度 。 虽 然 他 不 愿 为 正义 制度 付出 任何 代价 ， 但 他 却 

希望 受益 于 这 一 制度 ; 同 埋 ,虽然 他 目 己 不 愿 遵守 正 义 要 

求 ,但 他 却 希 望 别 人 这 样 做 。 作 为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,他 不 仅 

能 看 到 正义 对 他 不 利 的 一 面 ， 也 能 看 到 正当 对 他 有 和 的 一 

面 。 他 甚至 能 意识 到 ,在 某 些 情 况 下 , 正 兴 对 他 有 利 的 一 面 

远 远 超过 对 他 不 利 的 一 面 。 然 而 ,作为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,他 

会 尽量 利用 正 关 对 他 有 利 的 一 面 ， 避 免 正 浆 对 他 不 利 的 一 

面 ， 同 时 清醒 地 意识 到 ， 他 疡 拒绝 付出 的 代价 难免 会 被 转 

媒 到 别人 头 上 。 

和 非 理 性 的 利 已 主义 者 相 比 ,理性 利 已 主义 者 的 “长 

处 "是 ,他 能 够 理解 正义 的 必要 性 。 工 具 理 性 告诉 他 , 只 有 

依靠 正义 制度 ， 社 会 不 同 成 员 才 能 达到 互利 的 目的 ， 而 维 

持 正 义 制 度 的 前 担 是 ,每 一 个 社会 成 员 都 必须 牺牲 一 部 分 

个 人 利益 。 这 种 纯 属 工具 理 人 性 的 考虑 足以 使 人 明白 ， 为 了 



维持 正义 制度 ， 人 必须 付出 什么 代价 ， 同 时 又 能 获得 什么 

好 处 。 虽然 这 并 不 能 使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乐于 为 正义 付出 代 

价 , 但 就 道理 而 言 , 我们 从 道德 角度 获得 的 所 有 认识 , 理性 

利 已 主义 者 都 能 从 工具 理性 的 角度 获得 。 

在 此 意 尽 上 , 理性 利 已 主义 与 正义 之 间 的 油 沟 并 非 完 

全 不 可 造 越 。 既然 一 个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能 和 鳝 理解 正 关 的 上 必 

要 性 ,他 就 能 理解 , 为 了 实施 正义 , 社会 必须 诉 诸 法 律 的 强 

制 手 外 。 从 非 人 大角 度 看 ,他 理应 认为 ,社会 大 多 数 成 员 都 

是 不 同 程度 的 利 马 主义 者 ,都 和 他 一 样 只 愿 受 益 于 正义 制 

度 而 不 愿 为 它 和 付出 代价 。 根据 这 -- 推 理 ,他 会 继而 认为 , 社 

会 必须 诉 诸 法 律 的 强制 手段 ， 否 贴 ， 人 们 就 会 普遍 逃避 正 

义 的 飞 务 ， 从 而 导致 正义 制度 的 彻 席 瓦 解 。 作 为 这 一 推理 

的 一 部 分 ， 他 也 会 承认 ， 他 村 人 也 在 法 律 约 束 的 范围 之 

内 。 因 此 ,从 个 大 生 度 看 ,虽然 一 个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会 尽力 

逃避 法 律 的 约束 , 但 他 却 缺 乏 捍 卫 晴 己 这 种 行为 的 理由 。 

对 此 , 叔 棕 华 备 评价 说 :“ 这 种 利己 主义 很 了 解 自 己 , 它 有 

条 理 地 从 个 大 的 第 度 推 及 整个 社会 的 角度 , 并 通过 加 合 而 

推 及 所 有 人 共同 的 利己 主义 。 ”上 既然 杜 会 不 能 期 符 “以 道 

德 为 基础 的 正当 行为 "，L[21 国家 就 有 必要 通过 强制 手段 来 

实施 “所 有 人 共同 的 利己 主义 ,使 每 一 个 人 的 利己 行为 服 

和 荔 于 他 人 万 至 整个 社会 。 

通过 上 述 和 推理 ，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， 理 性 利己 主义 者 不 无 

[站 上 rthir Shoperhaoar 7 作用 PTe3eietiorn ，brans。 忆 和， 丁 . 

Pavrne (Mew Yonrk : Bover，j99) ，w，T，b 对. 

{21 Sehoyenhauer。TRe 本 Dr 四 了 an 下 spprekerata 。 忆 345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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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相 也 盾 之 处 :作为 理性 利 叫 主 站 者 ,他 缺 簿 恒定 的 正义 原 

望 , 伍 网 时 , 作为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, 他 区 不 能 不 氏 成 社会 以 

法 律 手 段 实施 正义 。 从 经 验 层 次 上 ,这 意味 着 , 当 一 个 理性 

利己 主义 者 赞成 社会 以 法 律 手 段 实 施 正 头 时 ,他 实际 上 是 

在 赞成 一 个 对 自己 不 利 的 措施 ， 如果 理 性 利己 主 头 与 正 艾 

有 任何 相通 之 处 ,那么 ,造成 这 -一 相通 之 处 的 正 是 这 一 上 月 

我 邓 盾 。 在 理论 上 讲 ，- 个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赂 是 沟 检 的 立 

法 省 , 艾 是 法 律 的 约束 对 象 。 作 为 前 者 ,他 并 非 疫 有 有 能力 制 

定 有 利于 整个 社会 而 不 仅仅 是 他 本 人 的 法 律 ; 作为 后 音 ， 

他 理应 文 持 并 拥护 这 一 法 律 的 普 所 性 和 实施。 如 采 他 本 人 

触犯 了 法 律 ， 他 志 能 明 蝗 ， 口 已 为 什么 要 接受 相应 的 制 

裁 。 他 其 至 应 该 意识 到 ， 他 本 人 是 法 律 约 宁 的 理想 对 象 : 

出 于 道德 原因 而 自愿 遭 守 正 义 要 求 的 人 无 需 靶 律 的 约 

课 ， 而 非 理 人 性 的 利己 主义 者 则 没有 能 力 对 正义 及 其 法 律 

产生 认同 。 

理性 利己 主义 和 正义 之 间 的 距离 还 可 以 进一步 缩小 : 

一 个 理性 利 已 主义 者 不 仅 能 从 理性 的 、 普 处 人 性 的 钊 度 来 认 

识 社 会 诉 诸 法 律 手段 的 必要 性 , 还 能 从 这 一 角度 来 认识 社 

会 推行 道德 教育 的 重要 性 ,尽管 他 本 人 并 不 为 之 所 动 。 他 

明白， 一 有 旦 道德 教育 产生 预期 的 效果 ， 人 和 们 苯 守 正义 蔷 求 

的 上 自觉 性 就 会 增加 , 法 律 悉 多 的 必要 性 及 其 物质 代价 和 心 

理 代 价 志 就 随 之 关 轻 。 借 用 尼采 的 话说 , 一 个 理性 利 已 主 

义 者 完全 有 能 力 "出 于 实用 目的 而 提倡 利他 主义 -1 虽然 

[11 Fedrich Nietzscehe， 下 ee ay Starioe 。Hanb， 三 ajheT 必 aufinann (New York: 

Randorm 上 louse ，13374) . 



这 - 信 红 的 角度 是 利己 主义 的 ， 但 作为 :个 普遍 性 的 避 

议 ， 它 的 实施 不 仅 会 有 益 于 理性 利口 主 关 者 本 人 大， 还 会 有 

益 于 所 有 有 的 社会 成 员 。 同 理 ， 既 然 个 理性 利 忆 十 义 者 会 

从 理性 的 、 普通 性 的 角度 来 据 倡 社会 的 道德 教育 ， 他 本 人 

怠 届 有 理由 从 厚 则 上 反对 接受 这 一 教育 。 无 论 他 心里 是 下 

接受 这 一 教育 ， 他 都 必须 使 其 行为 在 表面 上 符合 这 一 教育 

提出 的 葛 求 。 可 见 ， 在 道德 层次 上 ， 就 像 在 法 律 层 次 上 一 

样 ， 一 个 理性 利 已 主义 者 也 完全 有 能 力 提 倡 对 大 们 普 饥 有 

利 的 社会 措施 ， 即 正义 的 措施 ,尽管 人 可 人 难免 从 利 已 主 

衣 度 出 发 试图 从 中 获 益 而 免 付 代价 。 

上 还 几 个 侧面 大 敏 巍 括 了 理性 简 已 主义 与 正六 相 符 

合 的 有 限 可 能 性 。 出 于 利己 主义 的 考虑 ， -个 理 人 性 利己 主 

义 者 可 能 会 赞成 正义 的 法 律 手段 和 道德 措施 ， 从 而 把 自己 

和 别 大 一 样 置 于 法 律 和 道德 的 约束 之 下 。 但 除非 有 利 可 图 

或 迫 林 得 已 ， 他 本 大 不 会 遵守 正义 的 要 求 ， 更 不 会 为 了 遵 

守 正 义 的 要 求 而 改变 他 月 已 的 动机 。 就 动机 而 言 ， 理 性 利 

书 主 六 与 正义 之 间 的 鸿 询 永 远 无 法 葡 合 。 

3. 体 谈论 正义 的 两 个 阶段 

休 议 曾 说 过 以 下 一 段 耐人寻味 的 话 : “自我 利益 是 建立 

止 芝 的 原初 动机 ， 然 而 ， 对 公共 利益 的 同情 却 是 对 正义 美 

德 的 道德 认可 之 根源 。 这 后 一 个 原则 , 即 亲 情 心 原 则 ,无 法 

控制 我 们 的 签 望 , 但 它 足 以 影响 我 们 的 趣味 ， 使 我 们 产生 

119 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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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同 或 责备 的 情感 。 

和 前 面 讨论 过 的 理性 利己 主 浆 态度 相 比 ， 体 庶 揪 述 的 

情况 显然 更 为 复杂 。 一 方面 , 休 谎 认为 ,从 理性 利 已 主义 的 

角度 出 发 ， 人 们 完全 能 使 想像 于 义 制 度 的 好 处 ， 从 而 产生 

建立 正义 制度 的 愿望 。 但 另 一 方面 ， 他 又 说 ， 人 们 珍视 正 

尽 ， 不 是 出 于 利 已 主 尽 的 考 碟 ， 而 是 出 于 对 公共 利益 的 基 

怀 ; 正义 成 为 道德 意义 上 的 美德 ，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缘故 。 显 

然 ， 休 在 这 里 摘 述 的 不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群体 ， 而 是 所 -- 群 

体 . 以 总 该 群体 中 的 莓 -个 人 -。 他 的 意思 似乎 是 说 ,在 撞 述 

硬 一 -群体 时 ， 我 们 不 仅 可 以 说 ,正义 制 度 的 建立 有 瑚 于 

们 的 利己 主 久 动机， 我 们 还 可 以 说 ， 正 义 之 所 以 发 展 为 ~ 

个 在 道德 上 被 人 珍视 的 慨 念 ， 是 因为 大 们 普 让 对 公共 利益 

怀 有 同情 之 心 。 这 就 提出 了 一 个 问题 : 如 果 第 -- 个 论点 适 

用 于 理性 利己 主 六 者 ,第 二 个 论点 是 否 也 适 两” 如 果 不 适 

用 的 话 ,这 两 个 论点 是 否 相 直子 盾 ? 

从 表面 上 看 , 这 两 个 论点 确实 相互 予 盾 。 为 了 解 泪 这 

一 订 盾 ,我们 不 妨 从 历时 性 (diachronic) 的 角度 来 看 待 休 赣 

的 两 个 论点 - 从 这 一 角度 看 , 正义 制度 的 建立 和 正义 美德 

的 产生 是 同 -- 历 史 进 程 的 钠 个 阶段 在 第 -阶段 ,正义 制 

度 起 源 于 人 的 互利 动机 ; 在 第 二 阶段 ， 正义 逐渐 演变 为 包 

含 他 向 关注 的 晶 德 。 造 成 这 ---: 转 变 的 主要 肾 因 足 , 随 着 正 

义 制 度 的 完善 和 道德 教育 的 成 功 , 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逐渐 退 

出 了 大 们 的 意识 。10 用 休 六 本 人 的 话说 : 一 旦 人 们 建立 起 

EL 网 所.emscpe ， 所 optar，4 Tom 此 nan，trana 慌 . 本 Eellinedaie Tarnbridae : 

Parnhadge LUniveraily Freeso，]19386] ，T，93 



正文 的 规则 , 并 发 现 这 些 规 则 有 利于 公益 ,遵循 规则 的 道 

德 感 就 会 自然 产生 ,无 需 任 人 导 外力 。 1 

这 一 解释 完全 符 人 台 休 席 对 正义 主观 条 件 的 朱 述 -。 申 然 

使 正义 成 为 必要 的 号 同情 心 {《 不 论 旦 对 个 人 的 同情 心 还 是 

对 公益 的 同情 心 ) 的 缺乏 ， 同 情 心 就 不 可 能 成 为 正 闪 的 原 

初 动机 。 上 正 是 基于 这 -… -考虑 . 休 庶 才 区 分 了 正义 制度 束 以 

建立 的 利己 主 之 动机 和 随后 发 展 出 来 的 、 出 于 同情 心 的 正 

义 感 , 并 排除 了 同情 心 作为 正文 原初 动机 的 可 能 性 。 这 并 

不 意味 着 ， 在 该 进程 的 第 二 阶 段 ,正义 的 动机 仍然 源 寺 人 

们 的 利己 主义 欲望 .恰恰 相反 , 通过 区 分 这 两 个 不 同 的 险 

段 ， 休 席 强 再 的 是 正 这 动 机 的 发 展 ， 特别 是 它 如 何 从 功利 

动机 转变 为 以 间 情 心 为 基础 的 道德 情感 。 这 一 点 ， 我 们 在 

以 后 章节 有 还 机 详细 讨论 。 

历时 人 性 诠释 并 不 是 解读 休 询 这 两 个 葛 点 的 惟一 方 

式 。 我 们 也 可 以 从 共 时 性 (synchronic) 角度 出 发 ,不 考虑 正 

祥 动 机 的 发 展 过 程 ， 而 只 注意 这 一 过 程 的 终点 ,着重 分 析 

正义 概念 的 道德 意义 。 从 这 一 角度 看 ， 人 们 赞同 并 珍视 正 

义 确 实 有 道德 上 的 原因 。 只 有 当 人 们 对 公共 利益 具有 有 一 定 

程度 的 同情 心 时 , 正义 才 会 成 为 具有 道 德 吸引 力 的 概念 。 

然而 ,正如 休 度 本 人 所 言 ,作为 道德 情感 , 同情 心 虽 然 有 助 

于 人 们 理解 并 名 同 正 文 ， 但 它 却 不 足以 促使 人 们 实 不 正 

祥 。 就 实践 而 言 , 正文 在 任何 时 狗 都 有 头 于 人 们 的 利 已 主 

蚁 动机 ,不 论 是 从 共 时 角度 看 , 述 是 从 历时 角度 看 。 

Li Home，4 Treatie 中 有 inanm Werure ， 澡 - 工 - 和 .Selhy 一 Bigge ，2nd edn -， 霹 . 

PE.H Midditeht Oxford :Clarendaon Presa ,1978) ，fF- 53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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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时 性 诠释 与 休 漠 对 止 义 主观 条 件 的 认识 并 不 冲 
突 。 在 讨论 同情 心 对 正义 的 作用 时 , 体 度 关 注 的 不 是 其 意 

动作 用 ,而 是 其 认 知 作用 。 从 共 时 性 的 角 庆 看 ,即使 在 正义 

制度 建立 之 后 ， 人 的 止 义 行为 仍 有 赖 于 利 已 主义 的 动机 。 

大 们 不 仅 在 建立 正义 制度 时 受 利 吕 主 义 和 欲望 的 驱动 ,在 实 

践 止 广 的 过 程 中 也 是 如 进 。 然 面 ,这 并 不 排除 ,人 们 可 以 从 

道德 的 . 非 利 已 主义 的 角度 来 理解 正义 的 概念 。 事 实 上 , 正 

是 因为 人 们 在 认 知 层次 上 具 可 这 一 能 力 , 他 们 才能 在 道德 

意义 上 狗 同 并 珍视 正义 。 

在 《道德 原理 探究 》 中 , 休 谎 更 进 了 一 步 , 认为 同情 不 

仅 是 人 们 理解 并 疆 同 正 义 的 原因 ， 也 是 人 们 实 威 正义 的 原 
因 。 这 -观点 并 莫 不 合肥 辑 : 既然 人 们 能 从 道德 角度 出 发 

来 理解 并 灯 同 正义 ， 这 一 理解 赞 成 的 态度 就 能 在 一 定 程 

度 上 导 黎 人 们 主动 实践 正义 的 愿望 。 尽 竺 受 正义 的 主观 条 

件 的 限制 , 这 一 愿望 不 可 能 十 分 强烈 ， 但 它 毕 竟 为 人 的 自 

觉 正 文 行为 提供 了 可 能 性 。 体 措 的 失误 在 于 ,他 没有 修正 

《人 性 论 》 中 的 原 有 观点 , 结果 是 , 他 的 两 个 不 同 论点 之 间 

的 矛盾 显得 更 为 突出 :一 方面 , 他 认为 , 人 们 之 所 以 建立 正 

文 制度 , 完全 是 因为 他 们 有 利己 主义 的 打算 , 但 另 一 方面 ， 

他 又 认为 ， 人 和 们 之 所 以 对 正义 表示 欣赏 和 赞同 ， 完 全 是 因 

为 他 们 对 公共 利益 你 有 一 定 的 则 情 。 

麦 金泰 尔 对 休 席 的 批评 正 是 针对 这 一 了 矛盾。 在 论 及 

《道德 原理 拧 究 》 时 , 过 金泰 尔 指出 ;“ 休 庶 起 用 的 同情 概念 

是 一 个 采 造 ， 日 的 是 弥补 两 组 原因 之 间 的 鸿沟 ， .组 原因 

主 米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普遍 的 ,绝对 的 规则 , 另 -组 弃 因 则 产 



生 于 我 们 特殊 的 、 变 动 的 . 因 时 而 易 的 欲望 、 感 和 铺 、 利 

益 然而 ， 这 一 讽 沟 是 逻辑 无 法 弥补 的 ， 故 体 庶 所 谓 

的 “同情 …… 措 的 只 是 一 个 哲学 上 的 嘎 构 。 上 换 用 本 章 

的 语言 说 ; 瀣 淘 的 一 边 是 正义 ， 即 人 出 于 道德 原因 而 无 条 

件 地 遵守 正义 要 求 的 愿望 ， 另 一 边 是 理性 利己 主义 ， 即 个 

人 的 上 旺 有 目的 和 理性 手段 的 偶然 性 结合 。 当 麦 金泰 尔 指 

出 ,这 两 者 之 问 存 在 着 逻辑 上 无 法 消除 的 臣 离 时 ， 他 似乎 

是 说 ， 同 一 个 人 不 可 能 是 是 理性 利 已 主义 者 ， 又 是 无 条 件 

遵守 正义 原则 的 人 大。 只 要 一 个 大 疝 未 放弃 理性 利己 主义 ， 

他 就 不 可 能 拥有 正 久 的 动机 。 理 性 利 已 主义 者 虽然 可 以 做 

出 符合 正义 规范 的 行为 ， 但 促成 这 种 行为 的 不 是 同情 心 ， 

而 是 法 律 的 威慑 力 - 

才 金 泰 尔 把 休 访 的 同情 概念 称 为 哲学 虚构 ， 原 因 邹 在 

于 此 。 但 是 ,这 并 不 等 于 说 , 体 该 所 说 的 “同情 心 根本 不 下 

在 。 重 要 的 是 ,同情 心 无 法 弥合 上 述 两 种 不 同 动机 之 间 的 

上 距离 ,也 不 必用 来 史 合 这 -距离 。 如 果 一 个 人 能 饱 出 于 同 

情 心 而 峡 予 正义 以 道德 价值 ， 从 而 产生 道德 意 久 上 的 正 艾 

愿望 ,他 就 不 是 一 个 理性 利 已 主义 者 。 更 进一步 说 ,既然 他 

不 是 一 个 理性 利 已 主义 者 ,那么 ,对 他 来 说 ,正义 与 理性 利 

世 主 义 之 癌 的 瀣 沟 就 是 一 个 根本 不 存在 的 问题 。 他 的 行为 

和 愿望 之 癌 可 能 会 存在 距离 , 但 既然 他 是 一 个 具有 正义 时 

望 的 人 ， 而 不 是 一 个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、 这 -距离 台 不 是 在 

逻辑 上 无 法 允 合 的 。 

[ 1] 贞 lasdair 网 ac[mtyre，4per riae 《Mnbe Dane lndiana: Uniyersify of Jotre Dame 

Pass ，2d edn. ，19834)， PP， 和 各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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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这 -推理 , 我 们 有 必要 修 止 基于 正 浆 的 共 时 性 诠 

释 。 在 正文 的 共 时 性 局 面 中 ， 既 然 行为 主 伍 不 是 理性 利 已 

主 交 者 ,而 是 在 道德 点 义 上 具有 有 正义 野望 的 人 , 那 余 ,人寿 这 

一 -局面 中 出 现 的 利己 主 浆 问题 憾 具有 一 种 不 同 的 含 信 。 对 

个 具有 正义 谭 望 的 大玉 说 , 利 区 主 居 不 囊 现 为 人 对 上 自我 

利益 的 执意 追 沁 ,而 表现 为 人 在 主动 克服 秘 答 时 所 遇 到 的 

困难 .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如 果 一 个 人 杰 能 遵守 正文 要 求 ,原因 

不 是 他 缺乏 正文 的 愿望 ， 而 是 他 疝 未 完全 死 服 目 己 的 利己 

主义 倾向 。 在 他 的 愿望 和 行为 之 间 不 存在 正 艾 和 理性 利己 

主义 之 间 那 种 不 可 和 谓 越 的 瀣 淘 , 而 只 存在 着 一 个 人 的 正光 

奈 望 与 他 实 埋 该 愿望 的 能 万 之 间 的 差 叱 。 这 一 差 此 不 从 见 

于 正 头 ， 也 兄 于 大 的 其 他 道德 愿望 . 实 为 一 种 司空 见 惯 的 

现象 。 

可 抑 ， 与 理性 利己 主义 者 不 同 ， 能 从 道德 角度 理解 并 

鞠 同 正义 的 人 在 实践 正六 时 不 会 出 于 休 席 所 说 的 最 初 建 

寻 正 区 的 利己 主 浆 动机 .在 这 - - 秀 提 下 ， 实 距 正 浆 的 障碍 

不 再 是 理性 利己 主 交 ， 而 是 人 们 访 贸 克服 但 却 无 法 完全 克 

服 的 利己 主 尽 残余。 因此 ,对 那些 已 经 达到 正义 第 一 阶段 

的 人 环 说 , 正义 情感 不 是 正 浆 在 两 个 阶段 的 不 同 动机 的 结 

合 , 而 公 含 或 主要 包 售 第 二 阶段 竺 有 的 动机 。 在 这 种 情况 

下 ,正文 的 原初 动机 已 经 被 新 的 道德 动机 所 取代 。 这 样 考 

虑 问题 ， 我 们 就 能 避免 聊 人 才 金 泰 尔 所 批评 的 自我 邓 盾 ， 

面 奖 让 交 理 性 利己 主 六 之 间 无 法 消 耻 的 远 辑 鸿沟 。 

起 此，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绪论 ， 理 性 利己 主 浆 和 不 能 为 正 艾 

提供 动机 资源 。 既 然 理 性 利己 主义 中 的 理性 因素 不 能 产生 



持久 而 稳定 的 正 藉 语 望 ,我 们 就 必须 从 人 的 其 他 情感 和 愿 

望 中 杞 找 正义 的 动机 资源 。 同 时 ,如 上 :和 章 所 论 , 既 然 催 隐 

之 心 、 以 竺 于 广 六 的 他 同 动 机 也 不 可 能 构成 正 妆 的 动机 ， 

圣 少 不 能 构成 正义 的 惟 - - 玛 机 ,我 们 就 只 能 转 剖 自 疝 动机 

和 他 向 动机 的 变异 处 。 在 这 - : 习 慷 处 右 两 种 可 能 狂 ， 即 会 

道 和 相互 性 。 我 们 在 下 一 章 先 讨论 公道 。 

125 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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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 加 = 

公道 与 证 明 

前 几 章 可 能 会 造成 一 个 错觉 : 和 尽 管 正 义 秉 性 有 关注 他 

人 的 一 面 ， 因 而 可 被 视 为 道德 品 性 ， 但 它 的 主要 倾向 仍 是 

自 同 的 而 不 是 他 问 的 。 这 并 不 是 我 的 观点 。 在 讨论 正 交 条 

性 时 ， 重 要 的 不 是 辨别 正光 隶 性 究竟 是 目 厅 的 偿 是 他 四 

的 ， 而 旦 分 析 这 两 者 如 何 结合 而 形成 -~ 种 独特 的 道德 品 

性。 由 于 这 -- 结 合 ,正义 妓 性 中 的 自我 关注 一 面 尔 再 等 于 

纯粹 的 利己 主 关 ,他 向 关注 一 面 也 不 上 理 等 于 纯粹 的 利他 主 

义 ; 丙 者 都 不 再 以 原 有 的 形式 独立 存在。 尽管 如 此 ,我 确实 

认为 ， 正义 秉 性 的 自 向 一 夯 需 襄 强 调 。 在 界 说 正 立 娘 性 进 

而 估价 正义 的 可 能 性 和 局限 性 时 ， 人 大 们 往往 更 注重 正 艾 和 

利 已 主 忱 的 区 别 , 而 忽视 正 尽 和 利他 主 交 的 区 列 。 有 电 于 

此 , 从 下 一 章 起 , 我 会 更 侧重 分 析 正 义 的 目 向 关注 - : 面 , 揭 

未 这 -侧面 如 何 区 别 于 正义 的 他 向 关 首 -: 画 ,但 又 与 后 者 

密切 相关 -。 在 这 一 章 里 ,我 主要 分 本 正义 的 他 同 关 注 - 一 面 ， 

旨 在 说 明 ， 正义 的 他 向 目标 对 人 有 什么 要 求 ， 需 要 人 付出 

什么 代价 ， 在 达到 这 一 :县 标 时 ， 人 艾 达 到 了 什么 样 的 道德 



境界 。 

为 此 ,我 将 集中 探讨 公道 {impartialty) 的 概念 。 公 道 无 

疑 体现 了 让 愉 的 他 向 人 出面， 是 一 个 很 有 嗪 引力 的 正 妆 理 

想 - 然 而 ,在 界 说 这 -概念 时 ,人 们 往往 从 证 明 (justifieation ) 

的 概 意 出 发 ,或 者 把 公道 理解 为 抽象 的 { 亦 即 理想 的 ) 公 道 

可 证 朋 性 (impartial justifability), 或 者 把 它 理解 为 实 然 的 公 

道 证 明 (impartial justification) 过 程 及 其 结果 。 在 我 看 来 , 此 

种 构想 产生 于 一 种 错误 的 道德 心理 学 ， 不 符合 公道 的 理 

念 。 在 分 析 这 一 错误 的 基础 上 , 我 将 主要 提出 以 下 三 个 论 

点 :第 一 ,不 论 作 为 抽象 的 公道 可 证 明 性 , 还 是 作为 实 然 的 

公道 证 明 过 程 , 公 道 证 明 都 有 其 局 限 性 。 第 二 ,在 使 用 公道 

概 僻 时 ,如 果 我 们 把 精 刀 主要 集中 在 如 何 向 别人 证 明 自 已 

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上 , 证 明 的 过 程 就 难免 因为 过 于 自 向 而 不 

能 产生 会 道 的 结果 。 第 三 ,从 道德 心理 学 的 角度 看 ,个 人 必 

须 有 上 县 有 相当 高 程度 的 利他 主义 精神 才能 做 刘 公 道 ， 尽管 作 

为 制 关 或 社会 规范 , 公道 的 目的 仅 在 于 维持 社会 不 同 成 员 

之 间 的 平等 互利 关系 。 

1. 公 道 的 证 明 与 公道 的 动机 

在 ̀  : 些 显 有 影响 的 著述 中 , 公道 被 解释 为 某 种 意义 上 

的 证 明 : 或 者 是 抽象 的 会 道 可 证 明 性 ,或 者 是 实 然 的 公道 

证 明 过 程 及 其 结果 。 比 如 , 托马斯 :斯 放 伦 (Thomas Scanr 

ion) 就 认为 ,作为 动机 , 会 道 可 以 被 概括 为 这 样 一 种 愿望 ， 

才 > 器 

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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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: “以 别人 无 法 合理 拒绝 的 理由 向 别人 证 明 自 己 行 为 的 

正当 性 。 "上 以 斯 才 伦 的 观点 为 基础 , 布 莱 恩 ' 涯 珊 (Brian 

Barry ) 提出 了 一 个 相当 系统 的 以 公道 为 核心 概念 的 正 立 理 

论 。13 

对 公道 的 这 种 理解 担 出 了 一 个 问题 : 抽象 的 公道 可 证 

明 性 与 实 然 的 证 明 过 程 是 否 有 任何 关系 , 应 该 是 怎样 一 种 

关系 。 这 实 为 一 个 两 难 选择 . 与 斯 才 伦 相 比 , 拜 瑞 的 构想 更 

为 复杂 ， 更 具 两 面 性 ， 因 而 也 更 能 体现 这 一 选择 的 两 难 

性 。 -方面 , 拜 瑞 认 为 已 通过 的 法 律 ( 包 括 广 立 的 正六 规 

引 者 ) 不 仅 应 该 能 够 被 证 明 为 正当 , 而 卫 , 其 正当 性 

该 通过 认真 而 非 数 衍 地 考虑 反对 者 的 意见 而 得 到 实际 的 

证 明 。 ”13 与 斯 坎 伦 不 同 .14J 拜 瑞 斌 有 诉 诸 形 和 而 上 的 、 抽 象 

的 会 道 可 证 明 人 性 ,而 是 把 抽象 的 公道 可 证 明 性 奸 筑 在 实 然 

的 会 道 证 明 过 程 之 上 上。 不仅 如此, 他 提出 的 实 然 公 道 证 明 

[1] Thomas Scanlon ，“ Contrartualisnm band Utilitarianism , ”inr LSipeartiamasmr nd 有 Be 

Yat ，6 上 rmaryu Sen and Bermard 克 liarma 【Carmbridee amheirige Enmiwursity 

Pres3，1982) ，P，115， 

[323] 见 Barm Barmy ，TReorer 风 RNee 【Berkeley : 和 nlverslty of Caliimia Preas 。 

1938) Jsiee 5 artiojity fn0bdinpm， Clarnnrdon Press，1995) ， 在 Rslace 机 

Jperiy 中 ， 和 至 珊 区 分 了 - 防 公 道 和 一 阶 生 诞 : 当道 为 正 世 的 理 这 需 

莹 的 是 这 样 一 些 准 贿 和 赵 则 ， 世人 科 能 如 六 为 .于 在 合 旺 节 作 下 到 - 致 的 

具 们 和 白 由 地 达成 一 玛 的 基础 ， 我 们 称 这 种 公 前 为 “了 脐 公 道 ,以 送别 十 一 盘 

公道 , 即 要 求人 村 丰 偏 址 情 地 行为 这 :了 焉 律 ”1p. 1 。 逢 瑞 强 涯 说 ,以 公道 

为 定 兴 的 正 兴 只 本 求 二 航 公 道 :“ 必 为 省 道 的 于 区 十 己 示 本 业 善 肖 性 的 一 

阶 冬 道 规则 ,其 至 也 与 之 下 符 "(pPp. 213，245)。 这 显效 昆 一 个 很 重要 的 区 

他 -但 是 ,如 下 所 山 :; 二 阶 佐 道 所 希 的 蒜 忻 远 比 村 珊 设想 的 过 ,在 其 ,其 种 程 

度 的 - 舱 公 道 是 上 不 可 洗 的 - 

[3] Harryr，Fre net urtiaiiy， hp Iaa,， 善 重 标志 为 子音 加 。 

141 也 Scanlon Contractualism anqd Utljtarianism ,，” Pp ，1165. 



不 同 于 罗 尔 斯 所 谓 的 “原初 状态 ”〈omnginal position) , 不 是 一 

个 假设 过 程 , 而 是 实 实 在 在 的 证 明 酒 动 。0 这 是 兰 珊 的 理 

论 的 一 大 优点 ,但 也 是 他 易 爱 攻击 的 地 方 。 一 旦 把 抽象 的 

公道 可 证 明 性 和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过 程 联 系 起 来 ， 我 们 了 束 必 

须 论证 ， 人 们 在 现实 生活 中 确实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公 六 愿 望 ， 

而 这 一 愿望 足以 各 使 他 们 在 实际 证 明 过 程 中 追求 会 道 的 

目标 -. 52 拜 珊 意 识 到 ,参与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的 人 佣 往往 做 

不 到 这 -~ 点- 所以, 蚊 一 方面 ,他 又 指出 ,正文 者 的 动机 应 

该 是 “公正 行事 的 愿望 , 即 希 望 自己 的 行为 是 能 够 般 公 道 

地 证 明 为 正当 的 ” :能够 才 证 明 ,而 不 是 实际 被 证 明 。L31 不 

难看 出 ， 兰 珊 反对 抬 铀 锭 的 公道 可 证 明 性 和 实 然 的 全 起 

证 明 过 程 完 全 等 同 起 来 ， 寻 反对 把 证 明 视 为 -个 纯粹 的 

和 至 玫 在 这 - -问题 上 的 模 迷 两 可 态度 反映 了 公道 的 经 

验 层 面 和 理念 层面 之 间 的 紧张 : 前 者 是 一 个 难免 具有 缺陷 

的 实 味 证 明 过 程 ,后 者 则 独立 于 实际 证 明 过 程 , 几 和 是 正 

当 ” 理 售 的 同 义 语 。 前 一 个 意义 上 的 公道 经 常 在 实际 证 明 

过 程 中 失 扭 曲 甚至 汐 用 ;4 后 一 种 意 多 上 的 会 道 昌 无 此 缺 

陷 ， 亿 却 因 独 立 于 实际 证 明 过 程 而 容易 流 于 空 油 甚至 变 得 

神秘 。 

与 拜 瑞 相 比 , 斯 放 伦 更 重视 抽 人 每 的 公道 可 证 明 性 :“ 哪 

TD 尽 符 产 玫 叫 重视 证 明 过 程 , 他 的 总 悼 模 式 来 白 于 斯 故人 位 。 基 于 笃 瑞 在 这 方 

面 对 思 尔 斯 和 斯 坟 伦 的 评论 , 凯 Juaepee as 和 parziaiityr ，rch.， 3 了. 

[2] Banyr，astiee 邮 ptrticdiy ， 让 .10. 

[ 当 ] Barry ，Tpoeores or .ritere 。 避 3563. 

[4]j 苦 珊 并 此 并 非 亚 无 久 壮 。 几 Jsnce 上 吕 pamaimy ，PP，168 -17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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怕 别 人 赛 际 上 并 不 接受 我 们 的 理由 《也 许 因 为 他 们 无 意 寻 

找 人 们 无 法 会 理 地 拒绝 接受 的 原则 )， 兵 要 我 们 知道 我 们 

的 行为 具有 足够 的 合理 性 , 我 们 希望 用 别人 无 法 合理 拒 缀 

的 理由 证 明 自 己 行为 的 正当 性 的 愿望 就 能 得 到 满足 。 0 

但 是 , 斯 才 伦 设 有 解释 ,离开 了 他 人 的 认同 ,我 们 如 何 确 知 

香 己 的 行为 的 合理 性 。 人 们 往往 偏向 自己 ,把 有 利于 自己 

的 人 和 事 认 为 是 公道 的 。 正 是 因为 这 一 屈 向 ， 人们 才 需 要 

通过 实 然 的 公 瀑 证 明 过 程 来 相互 纠正 。 这 说 明 ， 我 们 不 能 

抛 开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,， 仅仅 抽象 地 谈 会 道 的 可 证 明 恬 ， 测 

需要 设法 把 抽 得 的 公道 可 证 明 性 建筑 在 某 种 实 热 的 公道 

证 盟 过 程 之 上 。 

那么 , 把 抽 篆 的 公道 可 证 明 性 建筑 在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

之 上 , 或 者 代用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来 界 说 抽象 的 公道 可 证 明 

性 ,究竟 是 什么 意思 ? 简 言 之 , 实 然 的 会 道 证 明 指 的 是 这 样 

一 个 过 程 , 在 该 过 程 中 ， 人 和 们 不 得 通过 诉 诸 个 人 秘 利 来 证 

明 某 一 作法 或 某 一 原则 ， 而 必须 使 用 具有 公道 形式 的 青 

上 由。 根据 这 一 定义 ， 如 果 我 们 用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来 界 说 公 

道 , 那么 , 判断 人 们 是 否 公道 实际 上 就 是 判断 他 们 在 证 册 

时 是 否 使 用 公道 的 理由 。 我 们 甚至 可 以 说 ,公道 指 的 首先 

是 理 南 的 一 种 属性 ,外 理由 的 公道 。 

但 这 并 不 等 于 说 ， 只 要 使 用 了 公道 的 理由 ， 我 们 怠 做 

[11 Sranion “Contrantualism and Utilitananam,"P，1l6， 着 重 标志 汶 引 者 昕 。 斯 

撤 耸 随即 指出 了 问题 的 另 - - 面 : “ 岗 样 ,有 此 属 望 的 人 三 全 满足 于 别人 已 接 

星 了 他 渤 自 已 行 为 指证 轨 ,站 果 他 自已 认为 这 :一 证 明基 上 库 眶 的 。 我 将 在 本 

章 第 四 .五 节 寺 认得 一 说 法 的 利生 。 



到 了 人 公关。 实际 上 ， 即 使 所 澳 参 与 证 明 的 人 都 使 用 了 公道 

的 理由 ， 都 表 焉 出 程序 上 的 公道， 该 过 程 世 不 ~- 定 产 生 公 

道 的 结果 音 要 产生 公道 的 结 杀 ， 参 与 者 喜 必 须 怀 有 公道 

的 愿望 , 否则 , 公道 的 理由 就 只 具有 表面 上 的 公道 性 , 而 琢 

面 上 的 公道 性 完全 可 以 服务 于 非 公 道 的 展 的 。 鉴 于 这 种 可 

能 性 , 我 们 可 以 说 ,严格 而 诡 , 即使 某 一 作法 或 某 一 原则 已 

经 在 实 然 的 会 道 评 明 过 程 中 得 到 证明 ， 基 至 第 炭 子 法 的 艾 

力 ， 其 合法 性 也 只 是 经 验 意 尽 上 的 ， 而 不 是 道德 意义 上 

的 ， 

可 见 ， 人 会 道 的 理由 只 是 达到 公 候 的 必要 了 条 件 而 非 充 分 

条 件 ， 蔡 要 成 为 公道 的 充分 条 件 , 会 道 的 理由 就 必须 来 自 

公道 的 愿 刻 - 只 有 在 这 一 条 件 得 到 满足 时 , 使 用 具有 公道 

形式 的 理由 才能 称 得 上 人 公道。 换言之 , 某 一 实 然 的 证 明 过 

程 能 和 否 达 色 会 道 不 亿 取 雇 于 人 们 在 该 过 程 中 是 否 使 用 县 

有 会 道 形 式 的 理由 . 还 取决 于 大 们 是 否 具 有 达到 公道 的 属 

望 。 由 此 看 来 . 会 道 的 理由 和 公道 的 怕 望 实 为 同一 概 售 的 

贾 个 侧面 ,只 有 了 责 者 的 竺 人 台 才 能 使 全 让 成 为 可 能 。- 

用 “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来 界 说 “抽象 的 会 道 可 证 明 性 

大 约 就 是 这 个 意思 。 如 宁 我 们 试 为 ，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趟 仅 

意味 善 有 关 各 方 已 经 成 功 地 完成 了 经 验 层面 的 证 明 过 程 ， 

而 且 还 总 味 着 这 -过程 的 结 打 具有 抽 锭 的 会 道 可 证 明 性 

的 道德 意义 ,我 们 就 必须 假设 ,公道 的 理由 和 公道 的 愿望 

是 统 -- 的 -问题 在 于 ,我 们 一 般 很 难 做 此 假设 .在 使 用 会 道 

的 坦 由 计 ， 人 们 不 - 定 和 二 于 公道 的 愿望 。 拜 瑞 的 经 验 性 论 

新 { 会 道 是 所 有 人 都 具有 的 厌 望 ) 显 然 过 于 乐观 。 然 而 , 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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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 这 一 论断 不 能 成 立 ，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就 只 只 有 经 验 层 识 

上 的 意 康 , 至 多 是 合法 性 的 意义 ， 而 不 一 定 具 有 更 商 居 次 

上 的 道德 意义 。 

在 此 ， 我 们 不 妨 以 拜 瑞 为 鲍 ， 深 人 探讨 - -下 这 个 问题 

的 原因 条 它 所 采取 的 形式 。 拜 瑞 写 道 : 正义 的 动机 意味 者 

希望 具 己 的 行为 能 够 才 证 明 是 正当 的 ，……: 这 一 证 明 二 诉 

诸 个 人 利益 - “这 种 说 法 包 售 了 一 种 模 楼 两 可 的 理解 , 似 

乎 公道 是 是 一 个 挡 象 的 道德 概念 ， 又 是 一 个 实际 的 操作 过 

和 可。 不 过 ,既然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,直接 诉 诸 抽 黎 的 人 台 道 概念 有 是 

一 件 无 法 做 到 的 事情 ， 况 且 矢 瑞 本 人 也 强调 ,任何 行为 的 

正当 性 都 需要 得 到 实际 的 证 明 , 但 的 上 述说 法 就 不 妨 帮 解 

释 为 :公道 的 最 重要 条 件 是 ,在 实际 证 明 过 程 中 ,所 有 的 参 

与 者 都 “不 诉 诸 个 人 利益 ` 。 如 果 这 - -解释 行 得 通 , 我 们 就 

必须 说 “不 诉 请 个 人 利益 不 具有 和 拜 瑞 所 赋 于 它 的 道德 意 

尽 。 在 实际 证 明 过 程 中 , 不 诉 诸 个 人 利益 并 不 等 于 不 追求 

个 人 利益 ,相反 ,为 了 成 功 地 扔 求 个 人 利益 ,不 4 会 开 ) 诉 请 

个 人 利益 不 仅 是 可 能 的 ,而 且 往 往 是 必要 的 - 大 家 都 知道 ， 

在 解决 人 际 冲 罕 时 ,纯粹 的 个 人 利益 忆 这 桥 做 对 我 有 利 ”) 

是 不 能 被 用 作 理 出 的 。 因 此 ， 即 使 我 们 的 目的 是 为 个 人 利 

益 进 行 辩护 ， 我 们 也 必须 使 用 疯 们 公道 、 具 有 公道 形式 的 

理由 , 即 " 不 诉 诸 个 人 利益 ”:。 

上 述 情 形 在 各 种 公共 论辩 场合 车 见 不 鲜 。 在 很 多 时 

息 ， 各 方 的 理由 听 起 来 都 很 公道 ， 但 天 家 却 很 难 达 成 共 

[] Bary ，7ieomes 吕 rtrr ，p. 3 牟 1， 着 重 标 志 为 引 震 可。 



识 。 原 因 很 简单 ; 人 们 经 常 使 用 具有 公道 形式 的 理由 来 为 
个 人 利益 或 局 部 利益 进行 辩护 。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公道 的 证 

明 方式 与 其 说 表达 了 各 方 的 公道 动机 ,组 宁 说 反映 了 各 方 

在 论证 手段 上 所 受 的 限制 。-- 个 人 可 以 使 用 形式 上 分 道 的 
理由 求 为 自己 的 个 人 利益 进行 辩护 但 这 并 不 意味 着 ， 他 
这 样 做 是 出 于 公道 的 动机 。 在 证 明 过 程 中 ,尤其 是 在 公开 
的 利己 理由 不 被 接受 的 情况 下 ,“ 不 诉 诸 个 人 利益 " 完全 不 

同 于 “不 出 于 个 人 利益 ", 前 者 是 策略 性 行为 , 后 者 才 产 生 
于 公道 的 动机 本 身 。 

我 的 意思 不 是 说 ， 作 为 -- 种 制度 或 程序 ， 实 然 的 公 
证 明 没 有 任何 价值 。 如 果 我 们 的 行为 对 别人 有 影响 ,我 们 

当然 需要 疝 别 人 证 明 自 己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。 这 是 一 种 值得 

称道 的 社会 局 面 。 只 有 在 一 个 完全 缺乏 平等 和 正义 观念 的 
社会 里 , 人们 才 无 须 向 别人 证 明 自 己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。0 
一 且 估 笠 必 须 向 姑 人 证 明 肯 已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, 某 些 类 型 

的 私利 ， 例 如 严重 或 明显 损害 他 人 的 私利 ， 就 很 难以 合理 

的 方式 得 到 辩护 。 妍 热 我 们 必须 通过 理性 的 手段 向 别人 证 

明月 己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,我 们 就 为 别人 提供 了 一 个 机 会 ,使 

他 们 可 以 批评 我 们 的 论据 ,甚至 可 以 香 次 我 们 的 提议 -021 在 

fl 眙 贝 马 斯 把 这 - :现代 社会 的 现象 规 询 “社会 的 理性 化 趋势 "的 -部 分 , 见 

史 aherrmas ， 了 Re 了 henry o Cormzrmreicaye et ，vo 1]， btans ， Thoraas MeLatthy 

【Boaton :Heacon Press 、19841 ，pp、43 - 至， 

[21 马 点 思 和 和 咕 榈 斯 在 《各 间 志和 间 识 形态 4 中 表达 过 妆 此 坦 关 的 观点 :为 了 实 班 目 

忌 的 目的 , 每 一 个 楚 蒋 外 有 统治 者 航 新 阶级 都 二 得 不 把 自己 的 利益 说 成 是 社会 

所 有 成 员 的 和 此; 用 理想 形式 表达 , 就 是 说 ; 使 自己 的 理 关 上 其 有 普 再 性 的 丧 式 ， 

域 为 惟一 其 有 理性 的 . 训 之 四 海面 此 稚 的 理 岂 。 “了 刚 Marx ad EPEEI 了 Re Cerriam 

epiET， ec. 本 rurtPwTork: TIntermatornal Publishers， 198 直 Ph- 65 一 65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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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理想 的 情形 下 , 向 别人 证 明 自 己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的 愿望 

本 身 就 表达 了 我 们 对 别人 的 利益 和 观点 的 尊重 。 当 然 ， 要 

真正 做 到 这 一 点 ,仅仅 依靠 公道 的 程序 是 不 驶 的， 我 们 更 

需 昔 的 是 公道 的 动机 。 

在 缺乏 公道 劲 机 的 情况 下 ， 馈 别 大 证 明 自 己 行为 的 正 

当 性 的 愿望 无 异 于 为 自己 进行 辩 势 、 亦 即 为 日 己 的 个 人 利 

黄 进 行 辩护 的 愿望 。 我 们 之 所 以 需要 贞 别 人 证 明 自 己 的 行 

为 的 正当 性 ， 是 国 为 我 们 知道 ， 别 人 对 我 们 的 行为 持 有 蜡 

疏 。 厅 这 种 情 次 下 ， 即 使 我 们 为 目 己 进行 辩护 的 愿望 表现 

了 对 别人 的 丢 重 , 这 种 尊重 也 很 有 限 : 它 充其量 不 过 表明 ， 

我 们 认为 别人 的 及 对 意见 值得 回应 、 介 得 反 怠 ， 而 我 们 之 

所 以 这 样 认 为 ， 是 因为 在 一 个 公民 具有 平等 权利 的 社会 

里 ， 我 们 必须 考虑 别人 的 反对 意见 ， 不 管 我 们 是 右 愿 意 这 

样 做 。 可 见 , 向 他 人 证 明 自 己 行为 的 正当 性 实际 上 是 一 种 

自卫 手段 ， 而 具有 公道 形式 的 理由 万 是 论辩 各 方 在 社会 多 

许 的 范围 内 合用 的 起 器-。 每 个 人 邵 可 以 用 形式 上 全 道 的 理 

由 米 证 明 上 自己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, 但 每 个 人 为 之 因 护 的 却 都 

是 未 经 挑 明 的 个 人 利益 : 

这 说 明 ，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的 制度 化 是 一 个 相当 有 限 的 

成 就 ， 它 不 能 改善 人 们 的 动机 ,而 只 能 改进 或 限制 人 们 在 

辩论 时 使 用 的 手段 ,防止 办 论 各 方 公 开 诉 诸 个 人 利益 。 乓 

管 这 - -制度 确定 了 公民 对 社会 公正 问题 发 表意 见 的 权力 ， 

但 这 -否决 权 随 时 可 以 被 啥 贝 马 斯 所 谓 “ 被 系统 柏 曲 的 沟 

通 所 抵消 。1 任 何 时 候 ,只 要 会 道 的 理由 不 是 出 于 公道 的 

动机 ,正义 就 有 可 能 受到 诡辩 术 的 阻 三 。0] 



归 此 看 米 ， 作 为 制度 ， 实 然 的 公道 证 归并 没有 解雇 使 

正 浆 成为 必 皮 的 -- 系 列 问题 。 拜 瑞 说 :” 因 方 他 在 冲 究 所 以 

才 需 要 诉 诸 正义 ， 但 这 一 点 并 没有 告诉 我 们 ， 学 我们 确实 

诉 诸 正义 时 , 它 度 该 如 和 何 发 挥 作 用 。”031 他 的 意 轴 是 说 ,使 

正义 万 为 必要 的 共和 件 不 点 该 沁 定 人 刘 如 何 全 用 让 久 的 楼 

售 。 虽然 实 然 公 道 证 明 的 建立 有 赖 于 人 们 的 利己 主 久 动 

机 , 但 是 , -- 且 成 为 制度 , 它 就 会 限制 人 们 的 沦 证 方式 , 要 

求 他 们 在 为 自己 辩护 时 不 直接 诉 诸 个 人 利益 : 这 话 育 之 成 

理 ， 但 我 们 不 能 由 此 得 出 结论 ， 亿 乎 实 然 公道 让 明 的 制度 

一 经 建立 . 使 正文 成 为 必 坚 的 利 已 主 交 动机 就 不 复 存 在 。 

事实 上 ， 只 要 对 实 然 的 会 道 让 上 朋 程 序 梢 加 观察， 我 们 就 会 

发 现 , 这 一 动 各 仍然 硕 因 存在 。 人们 可 以 用 角 似 公道 的 理 

由 来 证 明生 已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,和 但 他 们 合用 这 些 理 由 的 方 

式 纯 御 往 暴露 出 他 们 远 非 公道 的 动机 。 说 到 皮 ， 真 正 有 肌 

于 正义 局 面 的 不 是 具有 公道 形式 的 理由 ,而 是 公道 的 动机 

本 身 。 

[1] 上 Jrgen [abermroae ， braf Conergousrkassy md Tomamunoraiine crtom ，tramae - 

Phriatdam [enhardt and Shierry 机 ehber Nicholzrm TCarnbridee ，Nwasa  ，WTIT Presa ， 

1990) ，p，188. 

[2] 我们 亦 乎 能 攻 居 社 会 和 和 立 化 的 作用 .、 不同 的 社会 环境 和 不 辣 的 六 已 背景 会 

产生 咒 证 上 师 的 下 同 理 解 .究竟 什么 是 成 形 的 证 明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取决 本 在 社 

会 局 占 惰 扫 的 民 逢 .的 俗 .体制 等 等 。 带 例 说 ,对 如 求 社 会 的 访 吉 黄 全 大 堵 

熬 人 而 言 . 大 至 连 绒 隶 笛 这样 的 东西 也 可 以 被 证 明 为 正当 的 。 亦 热 的 公道 

证 明 是 以 规 有 的 社会 规范 为 背景 的 ， 扰 法 完 华 腊 训 这 一 背景 。 和 朗 心 在 一 定 

程度 上 也 如 此 。 活 副 其 实 的 公道 证 明和 不 人 忆 要 超 起 和 榴 利 , 还 要 超 直 社会 现 有 有 

的 租 态 价值 观 , 因 而 是 概 检 做 到 的 。 

[3] Barry，7peorer BF Justee ， 户 155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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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 1 在 

2. 择 瑞 论 公道 的 经 验 性 条 件 {I) : 

或 ,公道 的 必要 性 

形式 上 公 这 的 理由 服务 于 个 人 利益 的 可 能 性 有 允 大 ， 

我 们 可 以 从 会 道 的 经 验 性 条 件 【〈 即 : 使 形式 上 公道 的 理由 

成 为 必要 或 可 能 的 人 类 生存 状况 ) 推 论 。 为 此 ,我们 需要 确 

定 ， 这 些 经 验 性 条 件 可 能 导 禾 什么 愿望 : 仅仅 是 使 用 公道 

的 理由 的 愿望 ,还 是 公道 的 愿望 本 号 。 怠 此 而 言 , 拜 瑞 对 公 

道 的 经 验 性 条 件 的 论述 很 值得 分 析 。 他 写 道 ， 用 公道 的 方 

式 来 证 明 自 身 行 为 之 正当 性 的 愿望 ……: 是 在 人 类 正常 生存 

条 件 下 可 望 产 生 的 结果 。 ”0 这 一 观点 与 拜 瑞 的 另 一 观点 

不 无 关系 : 只 有 在 参与 者 怀 有 公道 的 愿望 时 ， 实 然 的 会 过 

证 明 的 程序 和 结果 才 具 有 道德 意 头 而 不 仅仅 是 经 验 性 的 

合法 意义 。 这 也 解释 了, 拜 珊 为 什么 试图 证 明 , 人 们 在 实 然 

的 公道 证 明 中 确实 怀 有 公道 的 愿望 。 

在 解释 什么 是 “人 类 正常 生存 条 件 ” 时, 拜 瑞 写 道 : 证 

明 自 己 行为 之 正当 性 的 愿望 “更 有 可 能 产生 于 力量 大 致 平 

等 而 不 是 极 不 平等 的 条 件 下 ”“。01 力量 大 致 乎 等 能 够 诱发 

这 -- 愿 望 , 是 因为 它 更 容易 造 碟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相互 依存 关 

[] Sany，7Theornes of unee ,PP，364， 荐 重 标 志 为 引 者 加 。 

L21T 拜 硕 对 这 个 问题 的 论述 大 部 册 于 Tenora 中 Jasaee ;此 问题 杰 与 ctee 上 

mpartiatar 的 主题 相关 。 

【31 Bar ，Jieories or .Fastire ，ph。， 289 - 290. 



系 ， 而 这 一 相互 依存 关系 又 有 助 于 道德 情感 的 形成 。 用 和 振 

责 本 人 的 话说:“ 一 个 人 大 要 养 成 内 他 人 第 度 看 问题 的 习 

愤 ， 并 随时 间 自 己 ， 什么 行为 是 他 人 用 理性 方式 所 能 接受 

的 , 那么 最 有 利 的 和 件 莫 过 于 ， 他 频繁 地 发 现 他 必须 得 到 

别人 的 合作 才能 达到 自己 的 目的 。 0 这 无 疑 是 一 个 准确 

的 观察 。 不 过 ,人 们 从 他 人 角度 看 向 题 的 原因 很 多 ,这 些 原 

因 不 一 定 都 与 公道 有 关 ， 更 不 一 定 反映 出 人 对 他 人 的 利他 

主义 关切 。 正 如 拜 匿 本 人 所 言 , 在 有 些 情况 下 .我 们 之 所 以 

重视 他 人 的 意见 ， 不 是 因为 我 们 尊重 或 关心 他 人 ,而 是 因 

为 我 们 必须 考虑 他 人 的 力量 对 我 们 个 人 利益 的 影响 。 和 拜 珊 

所 谓 的 “思辩 道德 心理 学 命题 ”充分 反 机 了 这 一 点 :“ 力 量 

平等 ,或 至 少 不 是 力量 的 极 不 平等 ， 有 助 于 谤 发 和 形成 道 

德 动机 "。[31 这 里 ,一 个 显而易见 、 但 又 被 忽略 了 的 问题 是 ， 

在 这 种 条 件 下 形成 的 动机 能 和 否 被 称 为 道德 动机 。 

如 果 一 个 人 是 在 “力量 大 致 平等 ”的 条 件 下 为 了 这 到 

自己 的 目的 才 去 重视 他 人 的 存在， 那么， 即使 他 刁 惯 于 从 

别人 的 角度 看 问题, 他 的 行为 也 不 是 真正 的 道德 行为 。 他 

向 别人 主 步 不 是 因为 他 乐于 满足 别人 的 愿望 ,而 是 因为 他 

意识 到 ， 别 人 有 可 能 阻 扩 他 实现 自己 的 目标 ， 因 此 他 必须 

暂时 让 步 ,了 以 换取 别人 的 合作 。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人 与 人 之 间 

的 相互 依存 关系 诱发 的 不 是 道德 意义 上 的 公道 愿望 ， 而 古 

功利 意义 上 的 生存 智 雪 。 即 使 这 种 智 丰 有 助 于 公道 , 那 也 

只 是 因为 它 有 利于 建立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的 制度 ， 而 不 是 因 

[Rany，Toeories 史 Justre ,PP 289. 

[3231 Barry，Zeorres of arrine ，pp- 289 -29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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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它 能 培养 人 们 的 公道 动机 、 诱 发 人 人 和 们 对 贡 象 的 公道 可 让 

明 人 性 的 潮 望 . 实际 上 ,天 瑞 称 为 "习惯 ”的 公道 行为 万 是 公 

道 证 明 程序 的 制度 性 产物 , 府 不 是 大 们 追求 公道 的 结果 -| 

固然 ， 从 社会 的 和 朋 度 看 ， 人 们 在 上 述 系 件 二 形成 的 与 他 人 

合作 的 河 惯 具 有 不 可 否 兴 的 实用 价值 ， 候 就 个 大 动机 而 

言 ， 这 一 习惯 并 不 具有 道德 价值 。 当 一 个 人 人 迪 于 客观 竺 件 

的 限制 而 不 得 不 重视 了 他人 的 懈 望 时 ， 他 不 过 是 在 做 一 但 为 

了 实现 个 人 月 的 而 不 得 不 做 的 事情 而 已 。 

在 此 意 兴 上 ,“ 力 重大 致 平等 ”的 惟一 作用 是 , 它 能 使 

人 意识 到 , 不 论 情 层 与 否 ,为 了 更 好 地 追求 目 我 利益 , 我 们 

者 必须 以 可 并 满足 他 人 的 利益 , 这 一 认识 使 人 们 具有 了 一 

定 的 客观 服 光 ， 不 至 于 - 睐 关心 自己 购 利 益 ， 挑 迷 于 自己 

的 观点 。 如 巢 我 们 称 之 为 公道 , 它 也 只 是 认识 层次 上 的 公 

道 ,与 道德 意义 上 的 会 道 有 普 本 质 的 不 同 。 

然而 , 信人 不 解 的 是 ,在 表述 了 于 述 观点 之 后 ,和 至 瑞 又 

提出 了 一 个 相反 的 观点 :“ 正 义 行 为 肯 让 有 不 能 用 追逐 秘 

利 来 解释 的 原因 .万 怕 追 逐 秘 利 采用 的 是 理 管 和 间接 的 形 

式 。 上 喇 愉 这 - -观点 击 发 ,我 们 必须 说 ,正文 行为 不 能 用 力 

量 大 致 平等 ”的 条 忻 来 解释 。 与 生存 管 慧 或 策略 性 思考 不 

同 , 公道 之 为 会 道 恰恰 在 于 它 不 是 力量 对 比 的 产物 ,不 因 

力量 对 比 的 变化 而 蛮 化 。101 如 果 公 道 是 力量 对 比 的 产物 ， 

[11 砚 Barry ， 四 ecores Dr.asttre， 记 289 

[2 Bary， 叶 ores 坟 Restee ，B，7， 

[3] 只 页 马 斯 在 手 出 篆 略 性 行为 与 移 通 性 行 海 这 一 区 仓 时 ,也 强 末了 这 一 上 饿 - 

见 ， 了 Re epry 可 Preeeiipe ct YL，] ，phh，285 一 887，Moradl or 

SIOUAne5E THE 人 DELEnOEEDE err ， 口 ,5 党， 



它 鸭 不 再 是 公章 。 辣 理 ， 如 朱 一 个 人 会 道 待 人 是 出 于 力量 

对 比 的 考虑 、 他 尊重 的 就 不 是 他 人 的 大 格 ， 而 是 他 人 的 力 

量 。 在 力量 关系 的 范围 内 ， 不 论 我 们 如 何 往 人 人 ， 都 腐 不 天 

“追逐 秘 利 的 考虑 ,哪怕 我 们 有 沫 用 的 是 理智 和 司 接 的 形 

式 。 

诚然 , 蝴 着 时 间 的 推移 , 利己 主义 的 精明 有 可 能 转化 

为 把 他 人 视 为 日 的 的 尊重 态度 。 我 们 当然 不 排除 这 种 可 

能 性 , 但 有 必要 强调 ,这 是 一 个 缓慢 的 过 程 , 禾 及 许多 力 

量 关系 之 外 的 下 束 。 尼 采 曾 论 及 这 一 点 ,并 用 " 焉 忘 " 及 社 

会 教化 来 解释 正 浆 如 鸽 脱 高 它 的 由 初 利 已 主义 动机 ， 逐 

渐 转 变 为 道德 愿望 。! 无 论 尼 采 的 解释 能 否 成 立 , 它 都 提 

供 了 一 -个 洞 风 :; 正 交 的 原初 动机 和 正义 的 道德 形态 之 间 

人 存在 着 时 间 上 和 逐 辑 上 的 巨大 差距 。 我 并 不 想 证 中 ,这 一 

差距 无 法 消除 。 我 只 想 说 明 ,即使 我 们 意识 到 员 人 有 上 自己 

的 观点 和 需要 , 并 尊重 别人 的 观点 和 需要 , 我 们 也 不 一定 

是 在 为 别人 考虑 , 相反 ,我 们 可 能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追求 我 们 

自己 的 利益 ， 才 不 得 不 把 他 人 的 存在 作为 生活 的 现实 来 

接受 。 换 言 之 , 对 精明 的 利己 主义 者 来 说 , 他 大 的 观点 和 

需要 是 一 个 几 须 正视 的 限制 ， 而 不 是 一 个 应 谈 满 足 的 目 

的 - 

鉴于 此 ， 拜 瑞 有 待 说明， 我 们 对 他 人 的 斌 知性 了 解 如 

何 转变 为 道德 性 的 关切 。 他 坚持 说 ,他 的 理论 没有 ”从 后 门 

重新 引进 “正义 的 条 件 ””, 但 这 一 -申明 缺 和 说 服 力 。 当 然 ， 

[1 和 岗 Fedneh ietrzeche ， 贞 amrrr， 4 下 后 mr ，tmnans。 民 .Folin 弥 la 

【Kamibredee :Tarmbhridge 局 niverslh Fress ，1 30) ，[，932.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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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 珊 对 自己 的 理论 做 了 如 下 说 明 :;“ 我 并 不 是 说 , 道德 行为 

的 原因 是 ， 既 然 各 方 力 量 大 致 平等 ， 人 们 在 追求 自我 利益 

时 忠 必 须根 据 他 们 共同 认为 合理 的 条 件 来 相互 台 作 ”， 愉 

恰 相 反 :“ 道 德行 为 的 动机 仍 如 前 所 述 : 即 能 例证 明 自 己 的 

行为 是 正当 的 这 -愿望 。 "然而 ,在 做 了 这 -声明 之 后 , 拜 

瑞 又 说 :“ 我 的 观点 很 明确 , 这 -- 愿 望 更 有 可 能 产生 于 力量 

大 致 平等 而 不 是 宜 不 平等 的 条 件 下 。 ”0 通过 这 一 附加 说 

明 ， 和 拜 英 又 重 让 了 力量 大 致 平等 这 一 经 验 性 条 件 和 正义 的 

道德 性 愿望 之 间 的 联系 。 把 这 筑 话 作为 一 个 整体 来 读 ， 我 

们 不 难 发 现 一 个 近乎 停 论 的 命题 : 力 基 大 致 平等 这 一 经 验 

性 条 件 有 有 遇 于 导致 公道 的 道德 愿望 ， 然 而 ， 这 一 愿望 又 不 

是 对 这 一 经 验 性 条 件 的 直接 反应 。 

辞 瑞 之 所 以 会 陷 人 这 一 停 论 , 是 因为 他 深信 实 然 证 明 

序 的 有 获 性 。 他 似乎 认为 ,既然 程序 规定 ,参与 辩论 者 只 

能 诉 诸 《形式 上 ) 公道 的 理由 ， 人 人 和 们 就 必须 按照 程序 的 要 

求 , 攻 奔 他 们 在 正义 的 经 验 条 件 下 产生 的 远 非 公道 的 动 

机 。[4 他 名 有 考虑 到 , 如 果 形 式 上 公道 的 理由 是 入 们 谋求 

个 人 秘 利 的 手段 ， 程 序 上 的 限制 就 起 不 到 决定 性 的 作用 ， 

相 友 ， 程 序 只 能 要 求人 们 使 用 形式 上 公道 的 理由 ， 而 不 能 

要 求 他 们 怀 有 公道 的 动 机 。 他 应 该 说 明 ， 但 却 没 有 说 明 的 

是 ,在 实际 证 明 过 程 中 ， 人 们 如 何 摆脱 正义 的 经 验 性 条 件 

的 限制 , 在 动机 上 达到 公道 的 要 求 。 在 这 一 点 得 到 澄清 之 

前 ， 我 们 没有 理由 认为 ， 实 然 的 公道 证 明 程 序 能 够 促使 人 

[] Bamy ，THeerresr f asficf ，PP， 289 -290. 

[2] 风 Baryr， 了 Weories or sizece ，P，155. 



们 亦 弃 他 们 在 正 交 的 经 验 性 条 件 下 产生 的 秘 利 动机 , 并 发 

展 出 真正 公道 的 动机 。 

3. 拜 瑞 论 公道 的 经 验 性 条 件 ( 工 ): 

或 ,公道 的 偶然 性 

这 并 不 是 说 ， 大 们 不 可 能 停止 对 秘 利 的 追逐 。 我 们 在 

前 面 看 到 ,在 各 方 力 量 基本 平等 的 条 件 下 ， 大 们 有 财 不 得 

不 有 来 取 某 种 策略 性 的 客观 态度 ,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放弃 自己 的 

利益 或 观点 。 我 们 由 以 称 这 种 态度 为 “策略 性 会 过 ,意思 

是 ,这 是 当事人 为 满足 私欲 而 采取 的 策略 之 举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

大 们 还 可 以 在 外 界 环 境 的 作用 下 暂时 停止 对 秘 利 的 追逐 : 

比如 说 ， 作 为 旁观 者 ， 我 有 可 能 相对 客观 地 判断 当事人 之 

闻 的 是 非 ; 又 比如 说 ,作为 法 官 , 我 受到 休 并 所 谓 的 制度 性 

制约 ， 只 能 审理 陌生 人 的 案子 ， 而 不 能 审理 和 涉 及 亲属 的 案 

子 。 1 在 这 类 情 识 下 ,我 并 无 秘 利 可 图 ,所 以 做 到 公道 并 不 

困难 。 我 们 可 以 把 这 类 公道 称 为 “偶然 性 公道 ， 以 区 别 于 

“策略 性 公道 "。 虽然 “偶然 性 公道 ”不 是 精明 的 利己 主 闪 的 

结果 , 它 也 是 暂时 的 和 有 条 件 的 - 一 号 天 及 个 人 利益 , 当 事 

者 就 无 法 再 维持 这 种 公道 态度 。 原 因 很 简单 : 当事者 之 所 

以 能 秉公 处 事 ， 不 是 因为 他 已 经 克服 了 秘 欲 ， 而 是 因为 他 

[1 见 DavidiHurme， 由 Teaipse 坟 后 pr mature ed. 上 上. 上 .Selhy- Bigge，2nd edn,， ， 

ee， 王 ， 开 ，KNidditch 【Orzxfeoel Clarenron Presa 。1978) 日，537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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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处 理 的 事情 不 放 及 秘 欲 。 由 此 产生 的 会 遗 行 为 是 偶然 班 

象 ,不 是 道德 成 就 

在 拜 册 看 来 ,偶然 性 公道 并 非 不 能 成 为 正 头 的 基础 。 

他 说:“ 在 站 定 制度 应 该 采取 仕 么 形式 这 一 阶段 ,正六 感 

往往 能 够 得 到 较为 充分 的 表达 。 ”这 各 请 的 意思 似乎 是 ， 

既然 制度 尚未 建立 ,尚未 影响 伸 人 们 的 自我 利益 ， 人 和 们 从 

非 个 人 有 上 度 看 问题 就 容易 - 些 。 当 然 , 拜 瑞 并 疫 有 说 得 这 

么 明确 ,但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,他称 为 “正义 感 的 东西 只 是 一 

种 个 然 现 条， 完全 依 胡 于 正义 制度 的 建立 和 正义 制度 的 

实施 之 癌 的 时 间 差 。 拜 瑞 本 人 也 卫 认 :“ 一 旦 大 们 处 在 需 

囊 决 下 是 否 遵 守 制 度 对 目 己 的 村 求 这 一 阶段 ， 正 义 感 了 

不 那么 容易 起 作用 了 。 上 ! 改 用 更 通俗 的 证 ,这 承 是 赔 , 提 

但 正 义 比 实践 正义 和 从 易 。 妍 然 提 但 正 义 暂 时 不 妨碍 私利 ， 

碍 于 目光 短 浅 ， 人 们 就 不 会 出 于 稳 利 的 考虑 而 不 愿 提 误 

正义 。 

对 拜 珊 来 说, 这 似乎 并 不 过 成 问题 。 他 认为 : 一 般 来 

说 ,公道 正义 的 实现 ， 只 需要 得 到 那些 自身 利益 不 受 直 接 

影响 的 人 的 支持 就 驶 了 。 如 果 ”人们 愿意 投票 汶 立 一 个 公 

正 的 制度 ， 以 淡定 如 何 为 某 -- 公 蕉 项 目 捐 获 ， 但 同时 又 不 

愿 为 这 一 项 是 主动 捕 款 ", 那么 , 解 站 的 办 法 很 简单 : 我 们 

可 以 “再 投票 设 芯 -` 套 制裁 措施 以 确保 人 们 服从 。 已 | 这 

里 ， 钴 瑞 似 乎 没有 壮 庶 到， 实际 情 闹 往 往 比 他 预 的 要 复 

杂 一 些 。 在 事 英 私利 时 ,人 人 和 们 常 第 很 有 远 吕 。 他 们 会 从 一 

{ 1 [2 和。 Sarry。，Tpeores of Just D- 366. 



开始 就 斥 量 提出 对 自己 有 利 的 建议 ， 并 极力 证 明 自 己 的 

主张 如 何 公道 。 而 且 , 即使 缺少 远 匈 , 人 们 也 会 借助 意识 

形 悉 信和 念 来 选择 对 自己 有 利 的 建议 。 鉴 于 这 些 因素 ,在 现 

实生 活 中 , 体 谤 所 说 的 “ 山 见 无 内 发 生 作 用 ”的 情形 很 少 

发 后 。11 

退 - 步 说 ,即使 拜 瑞 的 建议 确实 可 行 , 由 此 产生 的 公 

道 赴 否 贞 是 会 候 仍 然 是 - :个 问题。 如 果 我 们 必须 诉 诸 “ 制 

裁 ” 的 于 段 才 能 追 使 人 们 在 第 一 阶段 ( 即 人 们 " 诀 定 是 否 要 

遵守 制度 对 自己 的 要 求 这 一 阶段 ") 兑现 他 们 在 第 一 阶段 

( 即 人 们 “决定 制度 应 该 采取 什么 形式 这 一 阶段 ”) 提出 的 

4 道 正 艾 的 理念 ， 那 么 ,他 们 在 第 一 阶段 的 动机 就 很 值得 

怀疑 ， 相 应 地 ， 他 们 在 这 … 阶 段 所 出 的 公道 理念 也 就 失去 

] 这 德 意 艾 。 实 际 上 , 拜 珊 的 建议 无 非 是 说 ,人 们 之 所 以 有 

时 舟 现 出 会 道 , 是 耳 为 他 们 暂时 没有 意识 到 自己 需要 为 此 

付出 什么 代价 。 一旦 意识 到 这 一 点 ， 他 们 就 会 为 了 逃避 这 

一 代价 而 不 异 违 背 自 己 已 经 认可 的 公道 标准 ， 从 而 使 社会 

不 得 不 有 取 制裁 手 段 。 同 理 , 社会 的 制裁 手段 之 所 以 能 被 

制度 化 ,是 因为 在 讨论 这 一 制裁 手段 时 , 人 们 尚未 预料 到 ， 

和 目 己 有 于 日 也 会 成 为 制裁 的 对 象 。 依 照 我 们 先前 的 定 

义 ， 这 种 公道 无 异 于 “偶然 性 公道 "， 不 具有 任何 道德 价 

值 。 

站 ] Hume ，4m Bryr Conererrnig 二 EtHeipter 圳 出 brek ， 上 时，]，B， SehnePwinz| 

【Indianapelis ，fnqiana: Hackett ，1983)1 ，P ，49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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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心 在 公道 证 明 中 的 作用 

严格 而 言 ， 只 有 -… 种 办 活 能 防止 人 们 造 用 形式 上 公道 

的 理由 :在 证 明 过 程 中 把 自己 作为 对 话 对 象 。 必 法 队 指 出 ， 

我 们 和 不仅 需要 问 他 人 证 明 自 己 的 行为 是 正当 的 ， 还 需要 

向 旧 已 证 明 这 一 点 。 二 斯 坎 伦 也 说 :一 个 有 正义 愿望 的 

人 “不 会 满足 于 赌 人 已 接受 了 他 对 自己 行为 的 证 遇 ， 如 果 

他 自己 试 为 这 一 迹 明 是 订 假 的 。 昌 ] 

所 谓 催 自己 证 明 就 是 把 证 明 变 为 内 恬 话 动 。 加 为 这 一 

儿 杰 ,为 秘 利 辩护 可 以 变 得 更 容易 ,也 可 以 瑟 得 更 困难 。 申 

然 我 们 不 再 需要 考虑 别人 的 意见 ， 我 们 束 可 以 放纵 秘 向 ， 

任意 为 自己 辩解 - 但 与 此 同时 ,既然 听取 证 明 的 是 自己 ,我 

们 就 将 面 对 自 己 的 良心 , 而 不 促 侈 面 对 别 人 的 蜡 议 。 在 这 

种 情况 下 ,公道 的 理由 可 能 不 峙 是 自我 交 势 的 工具 ， 反 市 

成 为 所 我 批评 的 起 着 。 要 得 到 良心 的 认可 , 我 们 就 不 能 一 

味 取 巧 ， 呈 考虑 如 何 驭 回 别 人 的 反对 意见 。 凤 使 别人 已 经 

被 说 服 ,我 们 也 这 需 要 说 服 自己 。 录 此 看 来 ,了 哈 页 马 斯 但 导 

的 对 话 模式 不 一 是 总 比 独 昌 模 臣 更 为 居 越 。14 

尽管 如 此 ,了 向 自己 证 明 ,或 向 与 己 的 臭 心 证 明 , 仍然 是 

1 对 此 , Hannah Arendt 有 很 具 月 间 性 的 讨论 , 见 ” iThinking an Moral Consirlena- 

Honas ，” -Social erenrr 上 hi 38，13971 

[2] Barny，9pieorier or Jstice，p. 361. 荐 重 标 志 为 引 者 如 。 

[3 Scanlon , “Conbacmalism andg Utilitarianiarmn ,” 口 、 二 后 

[4] 见 Haherrmas，jMoral 疡 Dreamramuag il DmimaerHeoa ,nrica ，ph，65 -8 . 



一 种 自我 关切 的 行为 。 关 于 这 一 点 ,我 们 在 稍 后 的 章节 里 

还 要 详 述 ,这 里 , 我 只 大 略 地 提 贞 这 样 一 个 观 扣 :在 接受 民 

心 的 审视 时 ， 我们 最 关心 的 不 是 自己 的 行为 是 否 对 出 人 有 

不 短 后 果 ， 而 是 特 己 的 行为 是 否 正 当 ， 而 我 们 之 所 以 关心 

自己 的 行为 是 否 正 当 ,， 是 因为 我 们 希望 疝 心 无 使 ， 春 有 可 

能 ,还 希望 自我 感觉 良好 ， 或 者 说 希望 取悦 于 已 经 内 化 了 

的 社会 权威- 可 抑 , 有 和 良心 并 相 意 味 着 不 愿 伤 害 他 人 ,里 不 

意味 对 他 人 有 深切 的 关怀 。 这 并 不 是 否认 层 心 的 价值 , 包 

括 其 道德 价值 , 但 一 个 人 如 果 只 有 良心 ,而 缺乏 届 隐 之 心 ， 

他 就 不 会 在 乎 自己 的 行为 完 竟 是 利 人 还 是 损人 人 , 而 只 在 乎 

自己 是 否 获 到 了 问心 无 愧 ， 但 问心 无 恒 的 行为 并 不 一 定 是 

有 益 于 他 大 的 行为 。 从 这 一 意义 讲 ， 如 果 公 道 意味 着 对 己 

对 人 的 同等 关切 ,良心 显然 就 不 足以 实现 公道 。 

这 也 说 时 了， 人 为 什么 不 仅 需 要 向 自己 证 明 ,， 还 需 材 

向 别人 证 明 :后 者 能 对 前 者 的 自 向 性 有 所 矫正 - 尽管 如 此 ， 

自 向 证 明 仍 不 失 为 道德 行为 。 在 自生 证明 的 过 程 中 , 一 个 

人 关心 的 毕竟 是 自己 的 行为 是 否 正 当 , 而 不 仅仅 是 别人 能 

否 承 认 自 己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。 些 时 , 他 追求 的 目标 是 抽象 

的 正当 性 ， 而 不 是 实 然 的 合法 性 。 不 论 听 伏 是 别人 还 是 利 

已 , 姜 粹 的 实 然 证 明 都 只 有 经 验 意义 ,而 没有 道德 意 勾 。 具 

有 道德 意义 的 实 然 证 明 几 须 出 于 公道 的 动机 ， 而 一 个 人 是 

否 出 于 公道 的 动机 ， 只 有 他 自己 的 民心 知道 。 这 聊 是 民心 

的 重要 性 所 在 。 不 过 , 语 又 说 回来 , 虽然 在 良心 的 驱使 下 ， 

我 们 要 证 明 的 是 自己 的 行为 的 抽 每 正当 性 ,而 不 是 目 己 的 

行为 在 社会 上 的 实 热 可 接受 性 , 但 这 一 过 程 仍 然 发 生 于 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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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 范 畴 ,难免 受 公 各 种 假 匈 的 影响 。 鉴 于 此 ,如 果 我 们 不 企 

图 趣 过 公道 ,我们 驶 很 难 达 到 公道 。 

5. 以 他 人 为 中 心 的 公道 概念 

造成 上 述 局 限 性 的 主要 席 因 是 ， 为 自己 的 行为 寻求 

正当 性 的 愿望 是 一 个 过 于 自 向 的 愿望 , 因此 , 不 论 如 何 诚 

恳 , 它 都 难以 达到 公道 的 已 标 。 在 此 意义 上 , 以 公道 证 明 

为 定义 的 公道 委 念 实际 上 是 一 种 “以 自我 为 中 心 的 公道 

概念 ”, 它 钱 人 过 于 强调 “证明 的 重 此 性 , 过 于 注意 由 何 

向 别人 证 明 自 己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。 这 并 不 是 说 ,任何 为 自 

己 的 行为 寻求 正当 性 的 愿望 都 是 自私 的 愿望 。 我 只 想 强 

调 -- 点 : 荆 然 我 们 要 证 明 的 是 自己 的 行为 是 否 正 当 , 而 不 

是 别人 是 否 受 到 了 伤害 ， 我 们 的 关注 焦点 就 是 自己 而 不 

有 是 列 人 。 

为 了 说 明 这 一 点 . 我 们 不 妨 从 公道 与 利他 主义 、 利 己 

主义 的 区 别 谈 起 。 和 (三 闵 的 ) 正义 一 样 , 公 道 既 不同 于 积 

极 正义 , 亦 不 同 于 消 极 正 义 , 娆 有 别 于 纯粹 利他 主义 , 亦 有 

别 于 纯粹 利 已 主义。 这里， 纯粹 "一 词 很 重要 ,因为 我 们 不 

能 排除 ,公道 可 能 产生 于 基 种 程度 的 利他 主义 和 某 种 程度 

的 利己 主义 的 结合 。 在 谈 到 公道 究竟 偏向 哪 一 边 时 ,大 珊 

认为 ;公道 “微妙 地 居于 两 个 极点 之 间 , 其 存在 取决 于 亿 能 

否 保 持 这 一 中 间 位 置 。 不 论 过 于 靠近 哪 一 极 ,， 它 部 会 变 成 

另外 一 种 东西 ”。14 换 户 之 ,公道 之 为 公道 ,在 于 它 与 利他 



主义 和 利己 主义 性 持 了 均等 的 距离 。 

但 这 只是 粗略 而 言 。 细 究 起 来 ,我 们 似乎 可 以 把 公道 

的 居中 位 置 理解 为 ， 公 道 是 利他 主义 和 利 已 主义 的 结合 ， 

在 这 一 结合 体 中 , 利他 主义 和 利 已 志 义 不 仅 保 留 了 原先 的 

动机 特征 . 还 产生 了 新 的 分 工 。 利 他 主 广 管辖 正义 的 他 辐 

一 面 (不 伤害 他 人 ), 利 巴 主义 则 管辖 正文 的 自 向 一 面 《 使 

自己 不 受伤 害 )。 这 一 观点 强调 利他 主义 和 利 已 主义 的 络 

全 ,因此 可 称 为 公道 动机 的 结 人 台 说 。 它 的 亲 题 在 于 ,既然 我 

们 认为 , 公道 兼 有 利他 主义 和 利己 主义 两 种 冲动 , 我 们 职 

不 能 说 , 公道 既 区 别 于 利他 主义 、 有 区别 于 利己 主 必 ,而 只 

能 说 ,会 道 是 利他 主义 和 利己 主 兴 相互 冲突 的 地 市 。 

要 使 这 上 下 种 动机 相 瑟 协 调 ， 并 产生 会 道 的 结果 , 我 们 

就 必须 诉 诸 另外 - -个 概念 ,比如 于 等 概 盒 。 根 据 这 一 概 爷 ， 

所 有 的 人 都 上 共有 同等 的 内 在 价值 ， 或 者 说 ， 所 有 的 大 的 目 

我 利益 都 上 其 有 癌 等 的 重要 性 。 然 而 ,这样 -来 ,利他 主 头 和 

利己 主义 的 概念 就 不 再 必要 , 公道 不 再 产生 于 利他 主义 和 

利 已 主义 的 结合 ， 而 产生 于 一 个 既 区 别 于 利他 主义 、 又 区 

别 于 利己 主义 的 平等 概念 。 根 据 这 种 一 元 说 ,公道 不 再 是 

两 种 相互 冲 罕 的 动机 的 平衡 ， 而 是 对 己 对 人 的 同等 关怀， 

普 即 同一 种 关怀 。 

在 这 种 一 元 说 的 观点 里 , 公道 仍然 处 于 利他 主 区 和 利 

已 主义 两 极 之 间 , 但 这 -中 间 位 置 不 再 意味 着 公道 与 两 极 

保持 着 均等 的 距离 。 眠 然 使 公道 成 为 可 能 的 不 是 为 目 己 的 

[1 Barry，Teores ourwire ,下 392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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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 寻求 正当 性 的 愿望 ， 而 是 对 已 对 人 的 同等 关怀 ， 公 道 
就 必须 以 相当 高 程度 的 利他 主义 精神 为 前 担 。 克 和 尔 凯 郭 尔 
曾 指出 ， 懂得 如 何 关怀 他 人 会 改变 一 个 人 的 自我 关怀 的 性 
质 。I] 他 的 意思 是 说 ,一 旦 我 们 做 得 如 何 关怀 他 人 ,我 们 的 
自我 关怀 的 出 发 点 就 不 再 是 个 人 私利 ,而 是 对 人 的 内 在 价 
值 的 尊重 。 这 一 尊重 构成 了 对 已 对 人 同等 关 剑 的 基础 ， 同 
时 也 构成 了 公道 的 基础 。 出 此 推论 ,虽然 就 内 容 而 言 ,构成 

公道 的 是 对 已 对 人 的 园 等 关怀 ， 但 就 道德 心理 而 言 ， 使 局 
等 关怀 成 为 可 能 的 却 是 相当 咨 程度 的 他 向 关怀 。 在 此 意义 
上 ,我们 不 妨 说 , 上 述 公道 概念 是 -种 “以 他 人 为 中 心 的 公 
道 概念 "。 

从 这 一 公道 概念 出 发 ， 公 道 的 前 提 必 须 是 超越 公道 ， 
发 展 利他 主义 。 一 般 来 说 ， 人 的 自 向 美 怀 和 他 向 关怀 往往 
处 于 不 平衡 状态 ,前 者 往往 大 大 超过 后 者 。 在 这 种 情况 下 ， 
人 只有 在 主观 上 努力 关 剑 他 人 ， 才 能 在 客观 上 达到 对 他 人 
和 自己 不 偏 不 倚 的 标准 。 从 客观 角 永 看 , 公道 介 于 利 已 主 
六 和 利他 主 祥 之 间 ， 但 从 主观 角度 看 ， 公 道 甩 平 无 异 于 利 

他 主义 。 公 道 之 所 以 更 接近 利他 主义 而 不 是 利 已 主义, 正 
是 由 于 这 个 缘故 。 

同 理 ， 因 为 天 生 偏 向 自己 ， 所 以 人 容易 把 公道 的 位 置 
定 在 离 自己 的 利益 较 近 、 而 离 他 人 的 利益 较 远 的 地 方 ， 从 
而 在 远 未 达到 公道 时 就 认为 自己 已 经 是 公道 的 。 我 在 前 面 

站 而 Sren 其 记 HEegaard ， 作 Drks or Tote ，trana.， David FF，Swenacn sand Lillian Marwin 

Swensor 【Princeton : Princetahn Wniveraity Presa，1946)，pP， 抱 - 20. 



说 ,人 三 只 求 公 道 时 势必 做 不 到 公道 ,就 是 这 个 意思 。00 所 

以 ,为 了 达到 公道 ,我们 的 甘 注 焦点 应 该 是 如 何 照顾 他 大 的 

合理 利益 ， 而 不 是 如 何 确保 自己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 。 这 两 种 

关注 不 仅 在 内 池上 不 一 致 ,在 外 延 上 也 和 东 常 不 一 致 。 

这 也 解释 了 , 为 什么 寻求 正当 性 的 愿望 往往 不 能 使 人 

达到 公道 . 既然 寻求 正当 性 的 苦 望 是 自 向 的 愿望 ,那么 ,不 

论 如 何 诚 层 ,这 一 愿望 都 不 足以 克服 人 的 自爱 颂 问 ， 促 使 

人 产生 同等 待 己 待人 的 公道 行为 。 从 这 一 角度 看 , 斯 放 伦 

的 道德 教育 观 过 于 强调 如 何 培养 人 为 自己 的 行为 寻求 正 

当 性 的 愿望 ,因此 有 失 片 面 - 刁 诚 伏 ,出 于 谍 心 去 证 明 上 自己 

行为 之 正当 性 的 愿望 本 身 就 包含 克服 自我 中 心 倾 问 的 努 

力 , 但 是 , 如 果 我 们 只 注意 证 明 自 已 的 行为 的 正当 性, 而 不 

直接 关心 别人 的 利益 ,我 们 的 独断 束 难 免 过 于 上 息 癌 ， 从 而 

达 不 到 公道 的 标准 。 在 社会 不 同 成 员 发 生 冲 窗 时 ,虽然 大 

家 都 努力 寻求 公道 ， 却 很 难 找到 满意 的 解决 方法 ， 这 也许 

是 原因 之 一 。 

11] 下 基 困 凡 如 此 ,所 也 Lawrence Benker 认 为 ,慷慨 在 相 豆 性 的 挛 流 中 至 英 

重 曲 - 见 Aeroeerty [Mew ork: Houttedege 上 及 PER Fatul，1 36 ，P，]1354. 

《| 项 Sounmlon ，” Comnractualisr and Liljitarianism ”pp。11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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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六 

相互 性 的 发 展 

内 第 四 章 到 第 六 章 ,， 我 们 分 别 讨 论 了 正六 的 日 古人 币 面 

和 他 向 侧面 。 作 为 本 章 的 中 心 论 题 , “入 互 性 ”是 这 上 曙 个 鱼 

面 汇合 的 产物 。 对 于 这 一 概念 ,我们 曾 在 第 一 章 做 了 一 些 

界定 和 说 明 , 并 通过 “最低 限度 的 相互 性 ”一 十 指出 , 不 论 

构成 基 一 正义 观 的 具体 规范 是 什么 , 我 们 对 这 些 规 范 的 各 

浇 都 以 社会 其 他 成 员 的 同样 承诺 为 先决 条 件 ， 因 此 , 道德 

主 以 与 道德 规范 之 间 的 关系 也 是 不 同道 德 主体 之 冰 的 相 

互 性 关系 。 以 这 些 观 点 为 基础 ， 我 们 将 在 本 章 进 -- 步 讨论 

相互 性 的 概念 ,着 重 分 析 相 开 人 性 动机 的 演变 及 其 机 制 。 

为 此 ,我 将 从 芯 伦 ' 训 巴 德 (Allan Cibhard) 和 罗 人 斯 的 

有 关 论 述 着 手 。 吉 巴 德 和 罗 尔 斯 认为 , 相互 性 关系 最 初 表 

现 为 社会 不 同 成 员 之 间 的 利害 诡 换 头 系 ， 然 后 逐 靳 发 展 为 

超越 利害 交换 的 道德 情感 .在 这 一 过 程 中 , 利 圳 实 换 的 晨 

利 进 行 是 相互 人 性 由 低级 向 高 级 发 展 的 基本 前 所 ,这 观点 

大 性 正确 ,不 过 ,在 阐述 不 同道 德 主体 之 间 的 相互 性 关系 

时 , 吉 巴 德 各 罗 尔 斯 似乎 盘 设 , 上 述 前 提 已 经 得 到 了 满足 ， 



或 者 说 ,不同 社会 成 员 之 间 的 利害 交换 其 系 已 经 得 到 了 保 

障 。 由 于 做 于 这 一 - 俺 并 ,证 巴 德 和 罗 尔 斯 所 摘 述 的 相互 性 

模式 更 切合 于 陨 人 之 间 的 关系 ,而 不 切合 于 隔 生 人 之 间 的 

关系 - 在 较为 理想 的 情况 下 , 台 人 之 向 存在 者 -一 丁 不 言 而 

喻 的 道德 软 丰 和 皮 好 感情 ,无须 异 助 明确 的 规定 求 协调 各 

方 的 台 作 与 雍和 痪 。 相 形 之 下 , 陌生 人 之 间 不 仅 缺 乏 这 种 网 

反而 且 交 换 规 模 轻 大 ， 必 须 依 融 明 确 的 正义 规范 以 有 芝 相 

点 的 正光 感 才能 维持 合作 。 这 了 现 明 ,， 体 稳 秆 的 正 头 制度 建 

立 安 前 ,卫生 入 之 间 不 存在 月 发 人 性 合作 的 前 提 。 

吉 巴 德 和 罗 泵 斯 设 有 说 明 这 - -前 提 如 和 何 产生 ， 因 紫 ， 

我 们 有 必要 对 他 们 的 规 点 做 远大 的 霜 冰 和 人 艇 正 。 在 做 这 一 

补充 和 修正 时 ， 我 将 着 重 阐明 ， 相 互 性 由 低级 身高 级 的 发 

展 不 是 一 个 单 向 的 因果 关系 过 程 ， 只 需 以 利害 交换 关系 的 

保障 为 前 提 ,而 必须 县 备 另 外 一 些 条 件 ,其 中 包括 -- 定 程度 

的 相互 善意 或 正义 感 . 亦 即 相 互 性 的 高 级 形式 。 

1. 以 相互 善意 为 特征 的 相互 性 关系 

正 多 毅 牢 理解 为 相互 性 的 产物 ,而 相互 性 区 曾 被 惠 解 

为 开明 利己 主义 的 结果 。 例 如 ,尼采 认为 ，“ 欧 换 是 正六 

的 原初 特征 “.“ 正 文 显 然 源 于 开明 的 自我 保存 动机 ， 故 源 

于 入 利己 主义 。 旨 则 样 , 李 球 华 也 把 相互 性 等 同 于 开明 

[1 Frierdrien Jietzache ， er ， 4 Te 有 nan ，tans，R. Holngdale 

fCampnidae: 站 mrnbridge LUnivernity 了 ee ，1985) ，[，92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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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己 主 六 。 在 论 及 康德 的 绝对 命令 概念 时 , 他 写 道 : 道德 

义务 绝对 地 、 完 全 地 依 赖 于 可 期 符 的 相 于 性 ,因此 , 它 是 纯 

粹 利 已 的 ， 并 从 利己 主义 中 获得 其 意义 。 在 相互 性 的 条 件 

下 ,利己 主义 狐 猎 地 默认 了 一 种 妥协 。 和 

根据 上 述 看 法 ,相互 性 无 异 于 相互 利用 或 者 相互 制 

铭 。 人们 相互 帮忙 ,或 相互 避免 伤害 对 方 ,无 非 是 为 了 使 征 

此 都 能 达到 趋 利 避 害 的 目的 。 因 此 , 相互 性 并 非 出 于 友爱 

的 自愿 之 举 ， 而 是 社会 不 同 成 员 在 彼此 努 均 力 栈 的 情 关 和 下 

不 得 不 采取 的 策略 性 手段 。 人 人 习 各 有 自己 的 目的 , 这 些 目 

的 本 身 并 不 一 定 具 有 相互 性 ,虽然 服务 于 这 些 目的 的 手段 

在 某 些 情况 下 不 得 不 其 有 相互 性 。 如 此 看 有 来， 相互 性 是 利 

已 主义 与 生活 千 丰 结合 的 产物 ， 剩 己 主 义 属 于 目的 ， 相互 

人 性 仅 为 手段 。 

这 一 看 法 犁 似 有 理 , 但 细 究 起 来 则 不 能 成 立 。 如 果 相 

互 人 性 等 同 于 “相互 利益 ”(mutual advantage)， 相 互 性 可 无 异 

于 理性 利 已 主义。 然而 ,既然 我 们 在 第 五 章 中 已 经 说 明 , 正 

尽 有 别 于 理性 利 已 主义 ,那么 ,用 相互 性 来 界定 正义 ,然后 

再 用 理性 利己 主义 来 界定 相互 性 ,以 相 半 性 为 定 艾 的 正 疼 

概念 就 会 陷 大 自 相 和 盾 。 这 说 明 , 除 相互 利益 之 外 , 相 己 

性 还 应 该 有 别 的 巾 容 。 

续 良 置疑 “相互 利益 "是 一 种 相互 性 关系 ,但 这 并 不 

意味 着 , 相互 性 关系 只 能 是 互利 关系 。 除 了 “相互 利益 

之 外 ,相互 性 显然 还 包括 其 他 形式 。 学 例 说 ,友谊 是 相互 

[1] artihr Sochopenhauer ， nn 二 ge 用 riy ， trans 王 - 上 .Paym 

findianapaolji 刘 ，Jndiana ，Hobbs -- Mecrill，1965) ，D- 与 ] ， 



性 的 ,一 方 的 训 情 总 是 以 对 方 的 友情 为 前 提 。 但 一 个 友 这 
关系 并 不 因此 而 成 为 一 个 简单 的 互利 关 系 。 如 果 一 个 人 

期 待 自己 的 友情 得 到 相应 的 友情 回报 ， 我 们 不 会 认为 他 
怀 有 一般 意 义 上 的 利 已 动机 ， 也 不 会 认为 他 期 待 利益 的 
回报 。 与 利害 交换 关系 不 同 , 友 这 的 相互 性 不 是 手段 而 是 
目的 ,是 友 这 之 为 友 刘 的 内 在 构成 因素 。 友 这 的 双方 都 不 
会 从 利害 交换 的 角度 来 理解 相互 性 , 否则 , 友谊 就 成 了 纯 
粹 的 手段 ,因而 不 复 为 友谊 。 这 种 非 功利 性 的 相互 性 可 统 
称 为 “相互 善 意 ”(mutual good will)， 以 区 别 于 “相互 利 

首 ”。 
国 到 如 何 界 说 正义 概念 中 的 相互 性 的 问题 :正义 调 

节 的 不 是 友 这 关系 ， 而 是 一 般 人 际 关系 。 我 们 其 至 可 以 
说 , 正义 之 所 以 必要 , 正 是 因为 一 般 社 会 成 员 之 间 缺 乏 友 
演 关 系 。 然 而 ,这 不 等 于 说 , 常见 于 朋友 之 侣 的 “相互 着 
总 ”不 会 以 某 种 形式 存在 于 一 般 人 际 关系 中 。 璧 如 , 吉 
德 就 举 过 这 样 的 例子 :“ 我 可 能 会 因为 别人 善待 过 我 而 着 
待 别人 。 在 别人 对 我 好 之 后 , 我 可 能 也 愿意 对 他 好 ,即使 
他 已 经 没有 力量 再 影响 我 。”50 在 这 上段 话 里 ,即使 他 已 经 
没有 力量 再 影 咯 我 ”一 名 很 重要 。 它 说 明 , 在 回报 他 人 时 ， 
我 考虑 的 是 姐 何 感谢 他 兽 对 我 表达 过 的 善意 ， 而 不 是 如 
何 从 他 那里 获取 更 多 的 好 处 。 对 我 来 说 ,重要 的 是 公平 而 
不 是 利益 : 我 考虑 的 是 过 去 (他 曾 善待 过 我 "), 而 不 是 将 
来 〈" 他 不 再 有 能 力 影 响 我 ")。 这 一 着 眼 点 是 以 “相互 善 

门 上 总 lian 襄 ibtard ,“ 丰 onstrucGog Justice ”Pdcsepiy amd Po drrs 2 139[，P. 

266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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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” 为 定义 的 相互 性 在 时 间 上 的 辈 求 ， 上 共有 当 我 闭 眼 于 过 

去 而 不 是 将 来 时 ,我 才 满 足 了 这 :相互 性 的 要 求 ， 所 以 , 吉 

巴 德 写 道 ;“ 相 互 性 的 动机 并 不 纯粹 是 利己 的 :…… 公平 相 

瑟 性 的 动机 不 能 被 归结 为 利 盖 之 精打细算 的 动机 。 和 必 为 公 

平 相 互 性 的 正 交 【Justjiee as Fair Reciprocity) 并 和 不 是 作为 相 

互利 益 的 正义 (Justiee as Mutual Advantape) 的 天 版 [ 声 巴 

德 之 所 以 能 区 分 这 两 种 正文 概念 , 正 是 国 为 以 “相互 普 意 ” 

为 定 祥 的 相互 性 在 时 间 上 具有 “回顾 性 ”tretrospective) 特 

征 。 

这 一 回顾 性 特征 的 重要 性 在 于 , 它 取消 了 相互 性 英 系 

中 的 卫 刊 内 素 。 诚 然 ,不论 我 葡 同 的 是 过 去 还 是 将 来 ,我 的 

回报 对 象 者 是 有 利于 我 的 人 和 事 ， 我 用 来 回报 的 行为 或 物 

品 也 都 有 利于 别人 。 从 这 :角度 看 , 县 有 回顾 性 特征 的 相 

互 人 性 关系 仍然 是 利益 交换 鞠 系 。 但 实际 情况 并 不 这 么 简 

单 。 既 然 我 是 事后 加 报 ， 我 考虑 的 就 不 仪 是 利益 得 失 。 同 

理 ， 既 然 我 考虑 的 不 仅 是 利益 得 失 ， 我 也 不 会 仅 从 私 蔓 得 

失 的 角度 来 看 竺 我 所 回报 的 人 ， 由 皮 ， 我 意 向 回报 的 不 是 

(至 少 不 代 仅 是 ) 他 人 曾 给 我 带 来 的 利益 , 而 是 他 人 曾 对 我 

表示 这 的 善意 。 所 谓 “ 我 可 能 会 因为 别人 善待 过 我 谭 普 符 

别人 "就 是 这 一 意思 。 当 我 以 过 去 为 着 眼 点 回报 他 人 时 ,我 

阿 报 的 是 他 人 对 我 的 善意 ， 我 向 别人 表达 的 自然 也 是 善 

意 。 

上 述 相互 性 可 用 内 在 一 词 来 形容 :以 普 意 回报 普 意 

】 1 闻 由 harg ,Construeting Jmatce, ”PP，267. 



的 行为 ,本 身 就 是 目的 , 而 不 是 手段 。i 这 种 行为 表明 ,对 

我 来 说 ,他 人 的 存在 是 目的 ,而 不 是 手段 。 与 利害 变换 关系 

不 同 , 在 以 相互 天 意 为 特征 的 相互 性 关系 中 ， 他 人 不 是 我 

们 的 利益 竞争 对 手 , 而 是 和 我 们 一 样 具 有 内 在 价值 的 人 。 

因此 , 不 沦 他 们 能 香 影 响 我 们 的 个 人 人 利益， 我 们 都 会 对 他 

们 表示 尊重 。 说 到 底 ,这 是 我 们 做 人 的 选择 ,而 不 是 我 们 扔 

求 个 人 利益 的 策 咯 之 举 。 当 然 , 这 种 内 在 的 相互 性 并 不 排 

斥 互 利 ,， 而 只 是 护 绝 把 互利 作为 昌 的 。 我 们 相互 怀 有 善意 

并 不 是 为 了 征 进 彼此 的 利益 , 恰恰 相反 ， 我 们 之 所 以 促进 

彼此 的 利益 ,是 因为 我 们 相互 怀 有 善意 - 从 这 一 角度 看 ,人 

们 促进 彼此 的 利益 是 一 件 理所当然 的 事 ， 是 相互 善意 的 自 

然 表 更。 

当 一 个 人 以 善意 回报 善意 时 ， 我 们 豆 以 说 ， 他 表现 了 

报 本 华 所 请 “积极 的 "正义 感 ，t 对 这 个 人 来 说 , 重 村 的 是 

别人 为 他 伐 过 的 事 , 这 些 事 代 表 了 别 大 对 他 的 善意 ， 而 不 

是 别人 预付 给 他 的 好 处 。 相 应 地 , 他 关心 的 是 如 何 回报 别 

人 的 善意 ， 而 不 是 如 何 从 别人 那里 换取 更 密 的 好 处 。 在 及 

取 上 具体 行动 时 ， 他 会 关 尘 缠 人 的 实际 需要 ,目的 是 以 状 意 

回报 善意 ,而 不 仅仅 是 为 对 方 提供 实际 的 便利 。 这 里 , 善意 

具有 独立 于 实用 价值 的 内 在 价值 ， 渎 利 书 诡 搞 基 系 不 同 ， 

以 相互 善意 为 特征 的 相互 性 关系 是 无 法 量化 的 。 它 是 一 种 

[1 Tawrpnee 六. lerker 指 出 ,相互 性 的 全 换 【 以 得 报 善 ) 往往 本 和 届 就 是 忆 感 的 

上 丰 刘 源泉 ”， 克 Baker，PFesppeiy 【dew York : Houtledge 上 Kegan Penul) ， 

1986， pp ，g9 一 520. 

[2] 美 于 格林 华 的 积极 正 记 与 消极 正六 概念 , 见 率 忆 第 四 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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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体 氨 园 , 允 温 于 双方 的 言语 、 仪 态 .其 至 面部 表 惰 之 中 。 

在 这 种 质 围 中 ， 人 们 会 主动 地 ， 尽量 多 而 不 是 尽量 少 地 满 

足 彼 此 的 需要 , 闻 不 必 诉 诸 等 利害 交换 的 概念 。 

相反 ， 如果 双方 交换 的 不 是 善意 ， 而 是 实际 利益 ， 那 

么 ,这 一 交换 的 角度 就 是 报 本 华 所 谓 “消极 的 "角度 。 从 这 

- 角 庆 出 发 ， 交 换 双 方 都 会 念念不忘 自己 付出 了 多少 ， 并 

斤斤计较 自己 是 否 得 到 了 等 量 的 、 实 际 利益 的 回报 。 就 动 

机 闹 言 ,这 可 相 互 性 与 详 义 的 愿望 相距 其 远 :“ 如 果 我 只 考 

起 邻居 和 我 的 价值 关系 ， 那 就 无 正义 可 言 …… 而 具有 恩怨 

相 待 的 交换 性 - “0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利害 变换 关系 本 身 都 得 

靠 互 利 愿望 之 外 的 力 晶 来 维持 。 既 然 双 方 都 斤斤计较 利益 

得 失 , 动 加 就 认为 自己 比 对 方 付 出 得 多 , 那么 ,人 们 就 必须 

诉 请 公开 的 市 场 变换 概念 , 才能 算 清 双方 各 应 回报 对 方 密 

少 。 

外 此 可 见 ， 只 有 积极 的 、 以 相互 善意 为 内 容 的 相互 性 

才 体 现 出 正义 的 精神 。 虽 然 积 极 的 相互 性 也 是 有 条 件 的 ， 

但 它 超越 了 利害 交换 关系 的 限制 。 131 在 积极 的 相互 性 关系 

中 ,我 们 把 他 人 为 我 们 做 的 好 事 视 为 善意 的 表示 ,并 愿意 

以 善意 来 回报 他 人 。， 与 此 相应 , 我 们 的 愿望 首先 是 不 齐 质 . 

他 大 的 好 意 , 不 恤 害 他 人 的 感情 。 昌 然 这 一 愿望 难免 以 对 

方 的 同样 愿望 为 前 提 ,但 它 仍 不 失 为 正义 的 情感 。 

[11 HHRichard Miehahr，CRhrisi and Dealaur (Mew York: Harper and 开 ow ， 1956) ， 

p。 32 和. 这 各 话 有 尝 教 背景 ,但 系 非 宗教 问题 亦 有 敌 考 挤 值 。 

[21 .各 节 ecKker，Recteniy ,PP 134. 



2. 相互 性 的 条 件 

我 在 上 夯 强 调 了 相互 性 与 也 利 性 的 区 唱 。 但 相互 性 还 

有 另外 - 面 : 相互 性 一 方面 有 别 于 互利 性 ,是 徇 成 正 关 的 

一 个 重 鉴 特 征 ,得 另 一 方面 ,相互 性 又 有 别 于 仁爱 ,仍然 具 

有 葡 杭 的 属性。 如 果 一 个 大 的 善意 不 以 他 人 的 相间 状 意 为 

条 件 , 这 种 丛 喜 就 超越 了 正 浆 的 贞 限 而 具有 仁 图 的 性 质 。 

与 此 不 同 ， 如 果 一 个 人 的 善意 以 他 人 的 相同 善意 为 条 件 ， 

这 和 神 善 意 台 具有 具有 正义 的 性 质 而 不 具有 仁爱 的 性 质 。 出 此 

石 来 ,作为 正义 的 特征 之 . …， 相 王 善 意 一 方面 是 非 工 其 性 

的 、 非 功利 性 的 , 玫 一 方面 区 是 有 有 条件 的 : 非 王 具 性 的 意思 

征 说 ， 它 有 别 于 简单 的 利害 交 摘 关系 ， 而 有 条 件 的 意思 是 

度 ,， 它 必须 以 他 人 的 柑 同 善意 为 前 担 ， 正义 之 所 以 斌 区 别 

于 大村， 区 区 别 于 理性 私 忆 主义， 正 因为 它 一 方面 是 有 条 

件 的 , 另 一 启 面 又 是 非 工具 性 的 。 

这 一 鸡 重 性 使 正义 愿望 看 起 来 有 些 费解 .， 不 言 而 喻 ， 

利害 变换 关系 只 能 是 有 条 件 的 关系 。 和 但是 , 如 果 我 们 与 他 

人 的 关系 不 是 利 实 交换 关系 而 是 以 正义 为 基础 的 善意 关 

系 , 那么 ,这 种 关系 似乎 就 不 应 该 是 有 条 件 时 关系。 换 言 

之 ， 有待 解释 的 现象 是 ,一 个 正义 者 为 什么 能 够 放弃 以 利 

害 变换 为 表现 形式 的 条 人 忻 性 ， 但 却 不 能 放弃 条 件 性 本 喘 ， 

以 无 条 件 的 善意 对 符 所 有 的 人 。 要 解释 这 一 现象 ,我 们 似 

乎 必须 齐 认 , 不 论 正 义 愿 望 在 正 义 肴 本 人 的 道德 意识 中 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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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独 立 于 利益 考虑 ,这 -一 愿望 还 是 以 间接 的 .无 壮 识 的 形式 

依 下 于 利益 考虑 。 

这 正 是 吉 巴 德 用 来 解释 “相互 善意 ”的 思路 。 对 他 来 

说 ,我 们 蔡 至 可 以 则 样 来 解释 仁爱 。!1 如 前 所 述 , 训 巴 德 认 

为 ,正文 的 相互 性 是 ”内 在 的 ,因为 它 的 基本 特征 是 阿 晤 

性 。 介 在 解释 这 一 特征 时 , 吉 巴 德 艾 指出 ， 崩 和 在 性 只 是 

表 面 班 象 ,因为 使 内 在 性 成 为 可 能 的 ” 同 申 性 只 古 表 击 

现象 。 吉 巴 德 举 的 例子 是 感激 。 与 奉 肝 不同 ,通过 感激 ,我 

们 表达 的 是 对 别人 过 去 行为 的 克昭 ， 而 不 是 对 他 们 未 来 行 

为 的 期 待 。 但 许 巴 德 认为 ,如 果 分 析 一 下 感激 的 宪 会 生 

成 过 程 . 而 不 是 仅仅 考虑 感激 者 本 人 的 表层 意识 , 我 们 就 

可 以 看 出 , 感激 的 普 眼 点 实际 上 不 是 过 去 , 而 是 未 来 。 我 

们 之 所 以 回报 他 大 过 去 的 行为 ,是 因为 这 样 做 有 助 于 我 

门 在 将 来 赵 利 辟 害 。 亿 写 道 :“ 我 们 的 许 这 主要 道德 情感 

都 具有 公开 的 相互 性 : 公平 交易 感 ， 感激 之 情 , 报复 的 冲 

动 。 对 达尔 文 主义 者 来 说 , 这 不 足 为 谨 : 公平 变易 感 残 励 

人 和 们 与 他 人 合作 , 而 这 艾 促 使 他 人 与 自己 合作; 感激 能 让 

大 和 伐 出 合适 的 举动 从 而 换 来 更 多 的 好 处 ; 报复 则 有 威慑 

的 作用 。 21 

由 此 丰 来 , 相互 人 性 确实 具有 利益 交换 的 色彩 。 在 利益 

交换 中 ,我 们 的 着 眼 点 自然 是 将 来 而 不 是 过 去 。 即 使 我 们 

对 他 人 过 去 的 行为 有 所 考 圳 ， 那 地 只 是 因为 过 去 的 经 验 

有 助 于 我 们 个 量 交 往 对 手 的 能 力 各 可靠 性 ， 以 穗 于 决定 在 

1 见 基 lan 人 bbar ，se PRoiees， 册 eelings 【0ptomd: Claremdon Preee，19901 . 

[2 让 了 由 bari ，Rise Cpcerr， di eelinss ，h，261 ， 



将 来 如 何 采取 行动 。 于 是 , 吉 巴 德 写 道 : 一 般 来 说 ,这 些 情 

感 !( 指 以 相互 性 为 特征 的 情感 -一 - 引 者 ) 是 合算 的 。 至 少 在 

最 典型 的 情况 下 ， 即 在 人 们 与 他 人 的 持续 变 往 中 ， 我 们 可 

以 这 样 说 。”" 匡 这 里 , 吉 巴 德 并 不 是 偶然 使 用 了 "合算 "这 一 

字眼 。 在 讨论 正义 感 的 功能 时 ， 他 也 使 用 了 类 似 的 词汇 : 

“相互 性 需要 交易 条 款 ,关于 公平 的 判断 有 助 于 确定 并 稳定 

这 些 条 款 "。D 当然 , 吉 巴 德 补充 说 , 交易 并 不 一 定 是 有 意 

的 或 会 开 的 :“ 社 会 上 的 各 种 实践 当然 并 不 总 是 会 开交 易 

的 结果 ”", 但 他 紧 接 着 又 强调 :“ 它 们 在 结构 上 无 异 于 交 

易 " .03 在 他 看 来 ,这 一 结构 甚至 也 存在 于 禾 似 无 条 件 的 大 

爱 美 德 :“ 我 们 立 所 以 发 展 出 讽 条 件 的 内 心 原 贴 , 大 概 是 因 

为 各 种 迹象 表明 公平 待人 毕竟 是 人 台 算 的 ”。 !4 这 就 解释 了 ， 

为 什么 “朋友 远 比 陌生 人 或 一 般 认识 的 人 更 容易 唤起 我 们 

的 大 爱 之 心 和 仁爱 之 举 "。151 

然而 ， 吉 巴 德 又 暗示 说 ， 七 爱 袜 所 以 有 有 别 于 一 般 意义 

上 的 相互 住 .从 而 具有 无 条 件 的 表象 ， 是 因为 仁 器 所 包含 

的 交换 概念 是 下 意识 的 。 他 一 方面 指出 ,仁爱 的 无 条 件 性 

在 于 ,仁爱 者 "没有 期 待 回报 的 念头 。 匣 但 另 一 方面 ,他 又 

强调 ， 人 之 所 以 产生 仁爱 之 心 ， 是 因为 大 爱 之 举 毕 竟 能 给 

人 带 来 好 处 ,按照 这 一 贤 辑 , 丰 爱 似乎 包含 了 两 种 相反 的 

意向 :在 意识 层面 ,仁爱 之 举 是 夺 震 之 心 的 产物 , 但 在 无 意 

[ 门 ][2] 站 ibbarl，ise Choees，4og Feiner，p- 261， 着重 标 志 为 引 者 吉 - 

[3] 。Gibbard ， 负 iee Coiees，4oe eefingr，Pp. 262， 蔷 重 杯 志 为 引 者 加 . 

14] Cibberd ，Wise Choiees，At Feelinegz .已 .258. 

[二 ] ”Cibbard ，TFise Coires，dr eeiings ,站 259. 

[ 硬 ] ”人 由 bard ， 且 se Coiees，4e yeegings 了，259， 蔷 重 柯 , 志 汽 引 吾 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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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 层面 ,仁爱 之 举 又 是 谋求 秘 利 的 手段 。 

这 一 逻辑 也 适用 于 十 巴 德 所 谓 的 “内 在 相互 性 "。 关 

于 内 在 相互 性 ， 我 们 曾 引用 过 吉 巴 德 这 样 一 段 笑 : “我 可 

能 会 因为 别人 善待 过 我 而 善待 别人 。 在 别人 对 我 好 之 后 ， 

我 可 能 也 上 申 意 对 他 好 ， 即 使 他 已 经 没有 力量 再 影响 我 。" 

考虑 到 有 意识 动机 和 无 意识 动机 的 区 别 ， 我 们 可 以 把 这 

段 话 解释 为 : 如 果 我 不 期 待 别人 回报 , 或 对 自己 的 期 待 缺 

筷 意识 , 我 和 他 人 的 相互 性 关系 就 是 内 在 的 、 癌 顾 性 的 。 

这 里 ,“ 设 有 期 待 回报 的 依 闫 ”是 构成 内 在 的 .回顾 性 的 相 

末 性 关系 的 关键 因素 ,。 正 因为 我 缺 乏 这 一 念头 ,不 期 待 别 

人 在 将 来 给 我 带 来 好 处 ， 所 以 我 才能 在 与 别人 的 交往 中 

只 着 眼 过 去 。 不 过 , 我 们 需要 问 , 人 为 什么 会 缺乏 这 一念 

头 ? 

对 此 , 吉 巴 德 的 回答 他 乎 是 ， 期 待 回报 的 念头 并 不 是 

在 任何 时 候 都 有 必要 。 在 某 些 情况 下 ,回报 是 以 默契 的 , 自 

然而 然 的 形式 发 生 的 。 这 时 ,即使 人 们 缺乏 有 意识 地 期 竺 

回报 的 念头 , 他 们 之 问 的 关系 也 不 .- 定 是 纯粹 回顾 性 的 。 

一 旦 利害 交换 羌 系 的 相互 人 性 受到 了 有 效 的 保障 ， 人们 就 不 

必 算 担心 自己 的 行为 能 否 得 到 回报 。 久 而 和 久之， 他们 对 回 

报 的 有 意识 期 待 就 会 淡化 ; 他 们 就 会 把 目光 转向 过 去 ,更 

多 地 考虑 如 何 用 善意 来 回报 别人 曾 给 予 自己 的 善意 。 在 这 

种 情况 下 ， 人 们 不 但 无 须 考 虑 四 报 的 问题 ， 反 而 会 对 这 类 

间 题 产生 情感 上 的 抵制 ， 以 便 在 心里 维护 一 种 默契 的 、 带 

有 大 情 味 的 合作 关系 。 只 有 在 这 种 默契 关系 遭 到 破坏 、 互 

利 不 再 是 人 际 关 系 的 常态 时 ， 人 们 才 会 有 意识 地 寻求 回 



报 , 通过 吉 净 形式 维持 的 巨 利 合作 也 才 会 成 为 公开 的 利害 

之 和 .正如 订 巴 德 所 说 :“ 人 们 做 事 时 可 能 会 不 考虑 回报 ， 

但 他 们 的 大 爱 冲 吉 却 可 能 因为 没有 回报 的 瞳 示 了 而 消失 。1 

作为 同一 到 辑 的 相反 出面， 在 互利 关系 得 到 保障 的 情况 

二， 大 扫 往 往 会 遗忘 回报 的 念头 ， 相 互 性 也 会 在 大 们 的 道 

德 意 识 中 逐渐 超 越 “ 相 互利 益 ”的 局 展 ， 转 变 为 “相互 己 

意 "。 这 一 转变 能 否 发 生 ,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取决 于 社会 是 否 具 

有 稳定 的 互利 机 制 ， 人 们 是 否 需 要 通过 公开 的 直 相 监督 才 

能 完成 等 利害 变 岳 。 鉴 于 “ 启 在 ”相互 性 的 这 一 制度 性 条 

忻 ,我 们 不 药 推 沦 ， 内 在 ”相互 性 不 是 个 人 的 道德 成 就 ,而 

是 良好 的 社会 环境 的 产物 

用 来 描述 熟人 之 癌 的 、 小 规 和 槛 的 变换 关系 ， 吉 巴 德 的 

观点 显然 十 分 贴切 。 彼 埃 尔 : 布 迪 捷 {Hierre Bourdieu) 曾 网 

礼物 交换 为 例 磺 上 明 ， 在 熟人 关系 中 ， 缺 乏 将 换 春 识 不 仅 有 

助 于 并 方 维持 互利 关系 , 而 且 还 使 这 一 互利 关系 具有 基 种 

锤 特 的 意义 。 有 既然 邓 方 都 下 意识 地 预知 交换 的 结果 ,双方 

都 可 以 不 计较 眠 前 得 失 , 对 彼此 表现 出 自发 的 贸 慌 和 由 圳 

的 斑 意 。 然 而 ,这 一 下 发 性 的 前 担 恰 恰 是 交换 结果 的 可 

预 基 性 。 反 过 来 ,双方 的 行为 傅 基 有 目 发 性 ,区 换 绪 果 的 

可 预知 性 就 合 大 。 所 以 ,公开 的 变换 意识 不 仅 不 必 才 ,而 且 

会 适得其反 。121 

然而 ,这 种 形式 的 交换 只 见于 小 规 覃 的 、 熟 人 之 则 的 

Libhbard ，Pi5e Epoires， Feetinegs ， 了 259， 

[2 所 让 eme Bourdiro ，Te 72e 人 Preetir SanFord 。Calif. : 名 antord University 

Presab ，19967 ，oh， 百 , “Tbe 用 or of Tirme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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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 是 个 人 的 自然 茧 性 。 第 一 条 法 则 是 关于 驴子 如 何 形 成 对 

父 结 的 爱 , 其 前 担 是 :“ 家 庭 结 构 是 公正 的 , 父母 对 孩子 怀 

有 爱心 ,并 通过 照顾 孩子 的 利益 明确 表达 这 : -爱心 -0 在 

下 一 阶段 ， 对 父母 的 爱 发 展 为 社会 关系 中 的 友谊 和 信任 纽 

带 ,， 想 据 第 二 举 法 则 , 这 一 纽带 形成 的 前提 是; 人们 已 经 

任 接 照 第 一 条 法 则 产生 的 感情 纽带 的 基础 上 发 展 了 同情 

的 能 力 ， 网 时 , 社会 关系 是 公正 的 , 并 且 然 所 周知 是 公正 

的 - “3 最 后 ,在 第 三 阶 疏 ,人 们 逐渐 形成 对 社会 制度 的 理 

解 和 头 辐 ,并 因此 而 产生 正文 感 . 依照 第 三 条 法 则 ,这 一 发 

展 的 前 提 是 :“ 人 们 总 经 在 按照 前 两 条 法 则 产生 的 感情 纽 

大 的 基础 上 发 展 了 同情 的 能 力 ， 而 且 ,“ 社 会 的 各 种 制度 

是 会 正 的 ,并 且 估 所 周知 是 公正 的 - 0 

在 罗 尔 斯 的 简短 说 明 中 ,， 最 凸显 的 是 制度 正义 相对 于 

个 人 正文 感 的 优先 性 ， 而 制度 正文 与 相互 性 概念 的 联系 旭 

不 那么 明显 。 伏 而 ,通过 罗 和 尔 斯 对 这 三 条 法 由 的 详细 曾 述 ， 

我 们 可 以 看 出 ,制度 正 广 的 优先 性 实际 上 派生 于 相互 性 要 

念 的 重要 性 。 按 罗 尔 斯 的 说 法 ,正义 感 “ 发 端 于 别人 为 我 们 

的 科 益 着 想 的 明确 意 萝 -。 由 于 我 们 意识 到 他 们 对 我 们 的 好 

意 ,所 以 我 们 反 过 来 也 关心 他 们 的 福利 - 这 样 ,我 们 对 他 人 

和 社会 制度 的 认同 , 取决 于 我 们 如 和 何 看 待 这 两 者 对 我 们 的 

利益 的 影响 。 此 处 的 主导 灾 念 是 相互 性 ， 即 等 利 韦 变 机 的 

[1 John Rawls，44 7 了 heoryr of stre 【人 arnhrirlge ，Masa Harvard Univeraty Prpeas ， 

1971)，6，490 . 

[2] Rawla， 同 Yeorr 吕 Justpe ,990. 

[Raw Hi pry 村 Asnee pp 349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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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此 看 来 ,作为 个 人 道德 发 展 的 基础 “社会 的 各 种 制 

度 是 会 正 的 , 并且 父 所 周知 是 公正 的 ”这 一 前 担 还 包含 了 

万 外 一 层 意 轩 ， 即 : 构成 社会 制度 的 基本 原则 不 仅 是 公正 

的 〈 且 众所周知 是 公正 的 )， 而 且 得 到 了 普遍 的 实施 ( 且 众 

所 周 知 得 到 了 普 遗 的 实施 )。 诚 然 ,， 在 一 个 理性 的 社会 里 ， 

只 有 筱 公认 为 公正 的 原则 才能 得 到 普遍 的 实施 , 因此 ， 正 

义 论 的 首要 任务 是 确定 正义 的 原则 。 但是， 既然 正义 感 是 

以 等 利害 变换 的 方式 培养 起 来 的 " ,上 发 展 个 人 正义 感 的 

前 所 就 不 仅 是 所 有 人 都 认为 他 们 所 在 社会 的 制度 是 正义 

的 ,更 重要 的 是 ,所 有 人 都 苯 守 被 公认 为 正义 的 制度 , 而 且 

这 一 现象 已 成 为 从 所 半 知 的 事实 。 只 有 这 样 一 种 局 面 才能 

握 供 个 人 道德 发 展 的 充分 条 件 。 

倘 者 如此， 我 们 就 需要 修正 罗 尔 斯 的 第 二 和 第 三 法 

“ 则 , 以 强调 租 互 性 在 正义 感 形 成 过 程 中 的 美 键 作 用 。 如 前 

所 述 , 第 二 法 则 明确 棍 到 了 两 个 前 担 , 第 -一 “人 们 已 经 在 

氢 照 第 一 条 法 则 产生 的 感情 纽带 的 基础 上 发 展 了 同情 的 

能 力 ， 第 二 ,“ 社 会 关系 是 公正 的 ， 并 且 众 所 周知 是 公正 

的 。 显 然 , 大 们 产生 对 他 人 的 信任 和 善意 不 仅 需 要 这 两 个 

前 提 , 还 需要 另 一 个 前 提 , 好 : 别人 “以 明显 的 意 语 履行 他 

们 的 责任 和 义务 ,并 努力 实践 与 其 身份 相应 的 理想 "。l3] 当 

然 ， 我 们 并 不 一 定 要 把 这 一 条 件 作为 一 个 独立 的 前 担 ， 但 

[11 Rawle，4 ieory of Jsee，p- 494. 
[2] Hawls， 4 Pearmy or usrice ,下 495. 

13] Rawla，4 Teory one ， PP，490， 着 重 标 志 为 引 者 邵 ， 



是 ,我们 至 少 需要 重新 解释 罗 尔 斯 的 蛛 有 前 担 。 社会 关系 

是 公正 的 ,并 且 似 所 周 郑 是 公正 的 必须 拥 解 释 为 ,在 一 个 

被 公 试 为 公正 的 制度 里 ， 所 有 人 都 遵守 构成 该 制度 的 蛛 

朵 ,而 卫 这 一 现 委 已 成 为 伏 所 于 知 的 事实 。 这 一 - 解 雄 处 适 

用 于 第 三 法 则 ; 一 :个 人 对 社会 制度 产生 认同 的 前 提 不 仅 是 

该 制度 在 概念 上 被 公认 为 符合 正义 , 更 重要 的 是 ， 他 认识 

到 ,他 本 人 和 他 所 关心 的 人 是 这 一 制度 的 受益 者 。 1 

综 上 所 述 ， 在 罗 和 尔 斯 的 理论 中 ， 和 制度 正 闵 相对 于 个 人 

正之 感 的 优先 性 实际 上 派生 于 相互 性 概念 的 关键 作用 ， 而 

相互 性 概念 的 关键 作用 又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可 以 归 因 于 人 们 

在 等 利害 变换 关系 中 的 功利 动机 。 

当然 , 罗 尔 斯 并 未 区 分 “ 相 屯 利益 和 “相互 着 意 这 两 

个 不 同 的 概念 。 怎 看 起 来 , 罗 尔 斯 的 相互 性 入 念 似乎 很 痪 ， 

足以 包括 这 两 个 概念 。 然 而 ,根据 我 们 在 讨论 吉 巴 短 的 相 

互 性 概念 时 提 到 的 原因 ， 我 们 有 必要 问 : 罗 和 尔 斯 的 相互 性 

概念 究竟 是 回顾 性 的 (retrospeetive)， 还 是 前 了 胶 件 的 

prospectjive}? 虽然 罗 尔 斯 没有 直接 回答 这 一 问题 ,但 他 和 和 

吉 巴 德 -- 样 ， 也 从 进化 论 的 角度 来 解释 相互 性 。 他 写 道 ， 

“一 个 理 住 的 人 当然 不 会 对 显著 影响 自己 利益 的 事物 无 动 

于 庄 。 倘 若 他 对 这 些 事物 产生 某 种 态度 ,这 种 态度 要 人 么 是 

新 的 认同 ,要 人 么 是 新 的 反感 。 如 果 我 们 以 怨 报 恩 ,或 者 变 得 

不 喜欢 对 我 们 会 弟 的 人 , 或 者 厌恶 有 利于 我 们 的 利益 的 行 

为 ,那么 ,社会 就 将 迅速 不 解 。 在 进化 过 程 中 ,具有 相反 心 

[Row 站 了 ec 咱 Jee ， 昌 向 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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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的 人 要 么 从 未 存在 过 ， 要 人 早已 天 绝 。 通 过 等 利 书 诡 换 

堵 养 起 来 的 正文 感 似 乎 是 人 之 社会 性 的 先决 条 件 。 1 

这 一 解释 显然 有 -… 定 的 道理 ,不 过 ,全 的 进化 论 和 角度 

不 能 不 对 罗 尔 斯 的 相互 性 概念 的 内 涵 产 生 限 是 的 作用 。 夫 

尔 斯 以 为 ,相互 性 具有 进化 论 意 多 上 的 功能 . 这 说 明 ,相互 

性 对 他 来 说 是 一 个 前 脆性 的 、 而 不 是 回 显 性 的 概念 。 从 进 

化 论 的 角度 看 ,回顾 性 的 相互 性 设 有 性 何 功能 。 只 有 当 人 

们 从 未 来 的 角度 考虑 个 人 利益 得 失 时 , 相互 性 才 共 有 进化 

论 意 尽 上 的 和 作用。 可见 , 罗 和 泵 斯 的 相互 性 概念 属于 相互 利 

益 ” 的 范畴 , 其 基本 内 涵 是 个 人 之 问 的 等 利害 交换 。 当 然 ， 

罗 尔 斯 有 时 也 使 用 "相互 亚 意 ”之 类 的 概念 :“ 爱 和 友谊 这 

些 积 极 情操 ， 甚 至 正 浆 感 ， 者 发病 于 别人 为 我 们 的 利益 者 

租 的 明确 意图 .由 于 我 们 意识 到 他 们 对 我 们 的 好 意 ， 所 以 

我 们 反 过 来 也 关心 他 们 的 福利 。 :这 里 ,相互 性 似乎 也 合 

了 “和 相 瑟 善意 ”的 意思 , 但 在 兹 搂 春 的 下 一 段 话 里 , 相互 性 

又 被 琶 子 了 上 “相互 利益 ”的 会 义 :“ 我 们 对 他 人 和 社会 制度 

的 认同 ， 取 次 于 我 们 如 何 看 竺 这 两 者 对 我 们 的 利益 的 影 

响 。 此 处 的 主导 颖 念 是 相互 性 ,好 等 利害 变换 的 倾 向 。”3] 

在 我 看 来 , 后 一 段 话 轩 插 了 轴 甩 斯 的 主导 思想 。 用 他 上 己 

的 话说 , 相互 性 实际 上 是 “相互 有 利 ”(reciprocal arvan- 

11 Rawla. 由 Teory f istne ，P. 995. 

[2][3] Bawla，4 Heorr or justere ,了 494. 

[4] ”Rawlsg. 4 了 Reory 凡 Juster ,pp-. 178， 荐 重 标志 为 引 者 加 .从 表面 上 和 妊 , 寺 尔 斯 

是 就 原初 状态 来 讨 队 这 一 概念 的 , 但 瞩 然 他 把 相 王 利益 规 为 比 琐 利 主 交代 



4. 从 相互 利 蔓 到 相互 普 意 

尽管 罗 尔 斯 的 相 妆 狂 流 盒 区 相 羡 利益 为 主旨 ,得 它 并 

不 排除 相 工 善意 。 实 际 上 ,在 罗 尔 斯 的 理论 中 ,相互 性 有 基 

祥 内 在 钳 , 此 使 它 从 机 下 利益 向 相互 善意 转化 。 我 之 所 

以 踢 调 有 检 水 斯 的 相互 性 概念 主要 是 相 并 利益 袜 念 ， 是 为 了 

指出 ， 对 岁 外 斯 米 说 ， 相 络 羡 意 不 是 正义 社会 末 以 建 世 的 

郑 初 假定 这 与 罗 尔 斯 的 男 - 一 基本 观点 并 不 冲突 : 正六 社 

会 一 吾 局 动 ， 相 互 性 就 有 可 能 超越 机 王 利益 的 局 照 ， 并 适 

渐 转 变 为 相互 善意 。 

罗 尔 斯 由 信 ， 我 们 “与 他 人 利益 的 认同 感 …… 可 能 会 

很 强 ”, 但 这 种 认同 感 只 能 产生 于 ” :个 由 作为 公平 的 正 习 

所 洞 市 的 社会 制度 里 ,上 共有 在 这 样 的 社会 里 ,相互 利益 才 

能 得 到 充分 的 保障 。44 正义 的 社会 制度 一 电 建 立 , 就 会 导 

到 “我 们 终极 日 的 体系 的 变化 ”, 使 其 癌 科 他 主义 的 方向 发 

展 , 而 造成 这 种 变化 的 主要 原因 是 ,我 们 意识 到 制度 和 别 

人 的 行为 是 如 和 何 低 进 我 们 利益 的 。1 照 此 看 来 ,在 罗 尔 斯 

的 理论 中 , 相互 善意 不 是 正义 社会 下 以 存在 的 基础 或 原初 

导 的 同情 心 " 更 为 现实 的 讼 计 社 会 特 序 的 克 辣 " ,这 显然 也 是 二 误 牛 话 的 -一 

个 特征 、 休 议 灿 用 过 “reciprocal aqdyantagr" 的 字 服 ,而 这 并 非 巧 痛 ; 乞 Darid 

Hume ，4 Pentiise gr ma Wasnre ，ed. 人 和 .sby - Bigge，2and eda.，ed. 忆 ， 

HL，Widdqitch 《Oxford : 位 larenron Poesa，[ 苹 7 Pb 513. 

[1 Rawla，4 7Nenrmr or Jusriee ，T 501， 

[2] Ranls，H Teory gf Justioe，P，494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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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定 ,而 是 正 妆 社会 的 最 终 产 物 。11 换 言 之 ,有 保障 的 . 稳 

定 的 ) 相互 利益 是 相互 普 意 的 基础 ; 相互 善意 是 【有 保障 

的 .稳定 的 ) 相 互利 益 的 结果 和 进一步 爱 展 ,借用 休 并 的 表 

这 方式 ， 我 们 可 以 把 这 -一 过 程 拱 述 为 “情感 的 过 纱 - 

《PRrogress eof sentiments) 。 |21 

最 能 说 明 这 一 过 程 的 是 , 一 县 我 们 把 关注 的 焦点 从 展 

序 社 会 的 假设 姓 前 提 ( 即 婴 尔 斯 所 谓 的 “ 原 井 状态 )》 转移 

到 良 序 社会 本 身 , 我 们 所 使 用 的 机 五 性 概念 就 会 发生 相应 

的 变化 。 在 讨论 原初 状态 时 ， 轴 尔 斯 一 般 不 直接 使 用 以 机 

瑟 利 益 为 定 交 的 相互 性 概念 ,但 是 , 鉴于 “原初 状态 ”的 构 

想 基 础 是 体 议 的 正 交 条件 说 , 这 一 概念 显然 难以 避 乞 。 无 

论 其 恨 想 出 发 ， 还 是 其 社 会 实际 情况 出 发 ， 在 构想 层 序 社 

会 的 运作 时 ， 办 尔 斯 诉 诸 的 动机 资源 都 是 人 们 的 利益 交换 

愿望 而 不 是 化 们 之 问 的 相互 善意 。 在 比 镑 自己 的 道德 心理 

学 和 功利 主义 的 道德 心理 学 时 , 他 曾 这 样 写 道 : “利他 主 多 

的 意愿 无 颖 存在, 但 与 三 条 心理 法 则 作为 相互 性 原 刚 所 产 

生 的 意 感 相 比 ,这 莹 意 感 可 能 会 能 一 些 ; 而 且 ,能 设身处地 

与 他 人 认同 的 能 力 似 乎 也 相对 罕见 。 因 此 , 这 类 情感 为 社 

会 基本 结构 提供 支撑 的 可 能 性 小 -- 些 。 人 

[1] Joan Elater 和 Karl Dre Mornr 亦 表 法 过 相似 的 观点 一 个 好 的 经 济 制度 也 许 

人 附 带 产 生 信 尾 { 共 而 局 该 制度 谈 得 更 好 ), 但 是 训 果 我 们 把 迟 任 , 因 结 和 

利他 主 内 视 为 疏 革 的 先 谍 沫 件 , 犀 就 更 了 本 示 倒 置 的 错误 。” 隐 4ermatzaes 

iPodasmr ed、Jon 后 Later am Karl De 财 one 【Carmbnde: Carmpmdge HTmi- 

versity Preeaa ，1981 ，P. 5 

[3] Haormne， 有 4 站 eatse 中 ma Ware ，P，550. 

[3] Rawle ， 同 Yeorr 咱 8 ，P，5300， 曙 苞 Rawla，Paiiteol 天 eraipsm 【New 

了 ork :cammFhia Lawverait Freaa，]1393) ，P， 呈 7 



这 就 是 说 ， 只 有 在 和 良 译 社会 内 部 ， 作 为 良 序 社会 的 结 

尺 , 相互 性 的 内 容 才 能 从 “相互 利益 发 展 为 "相互 善意 。 

在 讨论 正义 的 三 个 心理 法 则 时 , 罗 尔 斯 使 用 的 相互 性 是 一 

个 颇 为 宽泛 的 概念 , 足以 包括 相互 善意 。 这 就 容易 效 成 一 

个 错觉 , 好 像 对 办 名 斯 来 说 ,相互 性 不 仅 包 括 相 互利 益 , 还 

包括 相互 善意 。 然 而 , 罗 尔 斯 对 此 说 得 很 清楚 : “我 位 对 他 

人 和 社会 制度 的 认同 ， 取 次 于 我 们 如 何 看 符 这 两 者 对 我 们 

的 利益 的 影响 ”; 如 果 我 们 能 长 期 与 他 人 的 利益 认同 , 原因 

是 “ 隆 仿 于 正义 原 贴 之 中 的 相互 性 "。 二 这 里 ,相互 性 显然 

不 是 原初 状态 的 假设 ,而 是 良 序 社会 的 产物 。 

我 们 可 久 想 像 ， 在 一 个 良 序 社会 里 ， 等 利害 诡 换 关系 

能 得 到 如 此 充分 的 保障 ,以 至 于 人 们 不 必 再 有 意识 地 妃 求 

等 利害 变换 的 目标 ,更 不 必 把 等 利害 诡 换 的 顺利 进行 开 谍 

为 相互 善意 的 前 提 和 条件。 而 且 , 既然 人 们 不 再 意识 到 相互 

艾 意 的 前 担 条 件 ， 他 们 就 有 可 能 淡忘 人 藉 意 的 相 石 性 基础 ， 

以 为 彼此 之 癌 的 善意 是 自发 的 . 无 条 件 的 。 这 种 情形 很 符 

合 罗 尔 斯 和 吉 巴 德 对 相互 人 性 的 进化 论 理 解 。 实 际 上 ， 如 果 

我 们 放大 布 迪 厄 笔下 的 礼品 变 执 场面， 就 可 以 看 到 罗 和 有 斯 

心目 中 的 良 序 社会 : -- 且 相互 性 【包括 相互 利益 和 相互 伙 

意 ) 由 刻意 行为 变 成 习惯 , 再 由 习惯 发 展 为 自然 , 它 就 会 逐 

渐 退 出 人 们 的 意识 范围 。 久 而 久之 ,人们 就 不 会 再 半 识 到 ， 

相互 利益 是 相互 善意 的 先 次 条 件 ， 相互 靖 意 本 刁 尔 具有 相 

互 性 ,而 这 种 "错觉 ”又 会 反 过 来 维持 和 巩 国 胡 似 目 发 的 相 

[1 Rawls，44 了 renorr 太 Justsre ，PP .494，50 计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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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 善 意 。 

如 此 看 来 ， 功 利 主义 填 于 正义 社会 发 展 起 点 的 情感 ， 

在 罗 尔 斯 看 来 应 该 置 于 其 终点 。 对 功利 主 尺 来 说 ， 同 情 心 

的 普 亿 存在 是 建立 正义 社会 的 蜂 要 心理 条 件 。 鸭 尔 斯 网 认 

为 ， 焉 义 社 会 的 心理 基础 不 是 同情 心 ， 而 是 在 道德 层次 上 

低 于 同情 心 、 提 比 同 情 心 更 为 普 调 的 互利 愿望 。 乒 有 在 业 

已 建立 的 正义 社会 的 基础 上 ,同情 心 才 有 可 能 亚 攻 发展 。 

功利 主 浆 的 错误 是 “在 徐 乏 相互 性 的 情况 下 直接 诉 请 问 导 

的 能 力 , 视 其 为 正义 行为 的 基础 ”站 从 曾 把 正义 行为 建立 

在 一 个 比 互利 动机 "器 昌 侠 见 的 意 厅 -之 上 -。 时 罗 杀 斯 对 功 

利 主 妆 的 这 一 批评 不 无 这 理 : 同情 心 显 然 不 如 互 利 电 望 那 

么 普 遐 和 强烈 。 正 因为 是 此 , 相 扎 善 管 (或 相互 国情 ) 才 只 

能 是 正义 社会 的 产物 ， 而 不 像 功利 主义 认为 的 那样 ， 是正 

尽 社 会 的 起 点 。 

不 过 , 正如 均 尔 斯 注意 到 的 ,功利 主 头 把 同情 心 视 为 

正 交 的 基础 不 是 维 有 原因 : “不 能 从 他 人 的 更 好 境遇 中 县 

蔓 的 人 必须 与 更 禹 的 (平均 ) 满足 水 准 坟 同 , 和 否则, 他 们 束 

不 愿意 遵循 功利 主义 的 标准 .13 这 意味 着 ,对 功利 主义 来 

说 ， 同 情 心 的 充足 存在 是 正 尽 的 无 条 件 性 的 必要 心理 双 

件 。 只 有 通过 同情 心 的 作用 . 个 人 才 有 订 能 把 社会 的 最 大 

幸福 总 量 视 为 自己 的 无 条 件 日 标 ,， 无 论 上 自己 在 这 一 总 量 中 

拥有 多 少 比 例 。 

罗 尔 斯 与 功利 主义 的 分 此 不 仅 涉 及 同情 心 是 否 能 够 

[11[2] Rawla， 4 Theomr of Jostce ， 记 SI . 

[3 Rawl，、 4 Teorr eye ,pb 500， 押 由 PP，178. 



成 为 正 交 行为 的 基础 ， 还 涉 政 同情 必 是 否 应 当成 为 正义 

行为 的 基础 .在 这 两 方面 ， 罗 和 尔 斯 都 反对 把 同情 心 视 为 

正文 的 基础 。 这 是 后 果 深 远 的 一 步 : 既然 正义 的 无 条 件 

内 素来 自 于 同情 心 ,那么 ,一 瑟 我 们 不 把 同情 心 视 汐 下 妆 

的 基础 ,正义 就 不 再 有 无 条 件 的 因素 ,不论 该 因 素 的 作用 

是 什么 。 在 评价 密 尔 基 于 正 闪 是 利己 主义 和 利他 主义 之 

平衡 的 观点 时 , 婴 尔 斯 指出 :“ 契 约 论 也 可 取得 同样 的 绪 

果 ,但 它 靠 的 不 是 就 事 论 事 地 平衡 两 种 对 立 的 乱 向 ,而 是 

- -个 能 够 导致 适当 的 相互 性 原则 的 理 沦 建构 “上 纺 值得 

注意 的 是 , 在 册 尔 斯 的 “理论 建构 ”中 , 同和 精心 与 私欲 这 

“丙种 对 立 的 颁 向 "并 不 具有 同等 重要 的 作用 。 同 情 心 基 

本 上 没有 作用 ; 起 作用 的 主要 是 人 的 互利 愿望 。 这 样 一 

来 , 与 密 尔 不 同 . 对 罗 和 尔 斯 来 说 , 正 闪 不 再 具有 同情 心 各 

穆 欲 之 “双重 起 源 ” ,而 只 有 秘 谷 (或 者 说 相互 利益 这 一 

单独 起 源 - 

5. 相 互利 益 与 正义 的 条 件 性 

这 样 ， 我们 又 回 到 了 以 相互 利益 为 定义 的 相互 性 。 如 

前 所 述 , 更 高 一 层次 的 相互 性 , 即 相 互 普 意 , 须 待 良 序 社会 

商 度 发 展 后 才能 产生 。 在 此 之 前 . 相互 性 具有 公 开 的 前 瞻 

性 ， 或 者 说 公开 的 利益 交换 性 质 。 由 这 种 相互 性 构成 的 正 

上] Rawls， 4 了 7eorr oasiare ， 司 50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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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 动 机 具有 明显 的 条 件 性 : 每 一 个 人 是 否 夸 意 遵 守 正 区 要 

求 完 全 取决 于 他 人 人 是否 遵守 正义 要 求 。 对 罗 尔 斯 来 说 ， 只 

要 人 们 愿意 并 且 能 够 进入 以 相互 利益 和 相互 制约 为 特点 

的 有 条 件 关 系 , 他 们 和 便 具有 “合理 的 道德 心理 "-0 他 写 道 ， 

“如 果 , 在 彼此 平等 的 条 件 下 , 人 们 愿意 提出 公平 合作 的 原 

则 和 标准 ， 并 愿意 遵守 它们 ， 只 要 有 别人 也 这 样 伐 的 保 下 ， 

他 们 在 这 一 基本 方面 就 是 通 情 达 理 的 。 5 在 这 一 点 上 ,至 

关 重 要 的 不 仅 是 “每 个 人 接受 , 而 且 是 每 个 人 “知道 押 人 

也 接受 完全 相同 的 正 头 原则 。 吕 | 

这 种 有 条 件 的 愿望 之 所 以 是 合理 的 道德 心理 ,是 因为 

它 既 包括 了 回报 他 大 的 愿望 ， 也 包括 了 对 他 人 回报 的 要 

求 。 如 果 说 , 回报 他 人 的 愿望 使 正义 感 高 十 理性 利 已 主 

义 . Id 那么 , 期 竺 回报 的 愿望 就 使 正义 感 低 于 无 条 俐 的 苇 

爱 和 善意 。 了 可见, 正义 是 一 种 居中 的 品质 ,在 道德 上 是 合理 

的 ,在 实践 土 是 可 行 的 。 不 过 , 这 也 说 明 , 正 义 感 革 短 的 不 

是 无 条 件 命 令 或 日 绝对 命令 , 而 是 有 条 件 命令 或 日 假 膏 合 

令 。 我 们 甚至 可 以 说 , 给 自己 的 正义 愿望 附 地 条 件 本 号 职 

是 正文 感 的 一 部 分 。!5 这 里 ,特别 需要 说 明 的 是 ,这 一 点 并 

不 因为 罗 尔 斯 在 《政治 自由 主义 # 一 书 中 提出 的 一 些 新 概 

念 而 有 任何 根本 改变 。 

在 《政治 自由 主 藉 中, 罗 有 外 斯 区 分 了 基于 观念 的 愿 

[ 门 ] Rawls，PoUIee LEereiism 下， 8 

[2] Rawls，Poliaeal FEiberalism .pp， 和 着重 标 赤 为 引 者 如。 

[3] Rawls，Podiieer PEBerrrtisrm PP 35- 

14] ” 美 于 理性 到 己 主 这 与 正 交 的 区 基 , 风 让 书 第 五 章 。 

[5】」 .关于 这 一 点 :本 书 第 : 章 有 更 全 面 的 讨论 。 



望 和 基于 物 的 愿望 - 由 于 “以 作为 公平 的 正文 为 特点 的 

人 么 民 理 想 属于 前 一 范畴 ,站 这 -区 分 似乎 把 正义 由 假 育 

命令 变 成 了 绝对 傅 令 : 在 基于 观念 或 原则 的 帮 望 的 指 译 

下 , 正 这 者 “ 昌 不 为 纯粹 会 赣 所 动 ” , 却 “以 其 为 目 的 渴望 这 

样 一 个 社会 , 在 其 中 , 他 们 能 以 自由 、 语 等 的 身份 , 以 大 家 

部 能 接受 的 方式 与 他 人 合作 。 呈 多 尔 斯 在 这 里 及 到 了 一 

个 与 休 谨 不 同 的 徇 想 。 对 休 交 来 说 ,， 正 立 的 愿 户 是 基于 物 

的 愿望 ， 罗 和 尔 斯 则 认为 ,正义 的 愿望 不 仅 和 包含 基于 物 的 愿 

望 , 术 包 含 基 于 原则 和 观 售 的 愿 齐 。 与 休 庶 相 比 , 罗 尔 斯 的 

构想 显然 更 为 贴切 ,更 具有 解释 力 ,然而 , 全 忽略 了 -- 个 问 

题 :“ 基 于 观念 的 愿望 和 “基于 物 的 车 望 ” 古 拒 样 一 种 天 

系 。 

实际 .上 ,虽然 加 尔 期 提出 了 基于 观念 的 愿 刻 这 一 新 

念 , 从 而 修正 或 发 展 了 休 度 的 动机 说 . 043] 但 他 并 没有 从 

根本 上 握 弃 休 度 的 正文 客观 条 件 观 。 对 他 来 说 , 使 正 义 成 

为 必要 的 客观 条 件 仍 是 物质 缺乏 情形 下 的 利益 冲突 。!4 册 

此 推论 ,正义 的 关键 问题 仍 是 基于 物 的 愿望 之 间 的 冲突 ， 

尽管 这 种 冲 罕 往 往 表现 为 不 同 善 观念 之 间 的 冲 罕 或 基于 

观念 的 记 望 之 加 的 冲 完 。 粗 略 地 说 ， 人 和 们 之 所 以 发 展 基 于 

观念 的 凰 望 ， 并 不是 因为 他 们 和 希望 改变 基于 物 的 愿望 ， 而 

是 因为 他 们 需要 调节 基于 物 的 愿望 之 间 不 可 避免 的 冲 

[1 RawTIa，pfonrai Febermiisrm ，F，82 一 晤 4， 

「 衬 ] Fawia，Ppiipal Pierayarn ， 晶 ，50. 

[3 大 Rawia，Podteeag Fereaisnr ，P，. 

[4] 风 Raewls，4 Teoryr er esaee ，pbP 16 -12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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窒 。 城 然 , 基于 观念 的 愿望 一 旦 形成 , 就 会 反作用 于 基于 

物 的 愿望 , 甚至 重新 塑造 这 类 愿望 。 正 因为 如 此 , 基于 息 

的 愿望 之 间 的 冲突 才 经 常 表现 为 不 同 普 观 念 之 间 的 冲 

突 - 但 是 ,只 要 基于 物 的 愿望 尚未 完全 爱 控 于 基于 原则 和 

观 售 的 愿望 ,我们 就 无 法 通过 诉 请 后 一 种 愿望 ,把 正 区 

命令 变 为 无 条 件 命令 ， 把 正义 愿望 变 为 不 受 条 件 制 约 的 

美德 。 

因此 ， 从 道德 心理 党 的 第 度 讲 ,正义 命 令 仍 然 是 有 条 

件 命 令 : 只 有 在 其 假 言 条 心得 到 满 下 时 ， 瑟 才能 主 现 出 无 

条 件 命令 或 绝对 命令 的 表象 。 这 就 引出 了 - :系列 的 问题 ， 

这 些 假 言 条 件 怎 样 才能 得 到 满足 ” 动机 上 有 条 件 的 命令 怎 

样 才能 变 成 实 戚 上 无 条 件 的 命令 ?” 人们 怎样 才能 确信 , 社 

会 的 每 一 个 成 员 都 会 在 全 社会 范围 的 合作 中 尽 自 己 的 页 

任 ? 正义 感 是 单 向 地 以 此 为 条 件 ,， 还 是 同时 也 有 助 于 这 一 

条 件 的 满足 ? 它 如 和 何 有 助 于 这 一 条 件 的 满足 ? 当 这 … 条 件 

得 到 满足 ， 正 义 感 不 再 有 “ 承 诸 的 俩 担 【strain of comemit- 

ment) 时 ,由 此 产生 的 无 条 件 佣 令 及 无 条 件 德行 的 表象 具有 

什么 道德 意义 ,又 会 导致 什么 道德 后 果 ?” 最 后 ,根据 我 们 对 

土 述 问 题 的 回答 ， 我 们 应 当 如 柯 知 价 正 义 作 为 :种 德行 和 

一 种 制度 的 可 能 性 区 其 限度 ! 

罗 和 斯 基本 上 回避 了 这 些 问 题 。 因为 他 的 正六 论 是 针 

对 理想 的 情况 提出 的 ,所 以 他 下 以 假定 , 人们 一 般 来 访 遵 

[1 上 这 并 和 是 说 .我 们 应 该 条 请 斯 噶 土 关 的 悉 席 。， 见 Martha Musshbaum . 

Theraly 如 Trainre : 了 pry and Praciipe 有 有 ienmistir 囊 iarrPrnoceton: Pmneelon 

Univeraity Fresa，19951，bn 505 - 506 



守 社 会 的 基本 制度 ,如果 他 们 认为 这 些 制 度 是 正义 的 "。01 

然而 ,为 了 揭示 正义 的 心理 基础 ,我 们 不 应 该 做 此 假定 , 这 

一 假定 忽视 了 区 人 天 系 和 陌生 人 关系 的 区 别 : 熟人 之 间 的 

人 台 作 是 自发 的 、 非 强制 的 ， 而 陌生 人 之 疝 的 合作 则 有 天 于 

明确 的 正 交 规则 和 社会 的 强制 。 在 前 一 种 关系 里 ， 人们 之 

间 的 合作 行为 有 很 大 的 可 预知 性 ， 而 在 后 一 关系 里 ， 哪 怕 

彰 助 有 效 的 蝇 制 手段, 这 种 可 预知 性 也 不 会 很 高 。 正 是 由 

于 这 “: 原 内 ， 隔 生 人 之 间 的 关系 才 需 赣 借 助 赴 义 感 《 即 非 

个 人 化 . 非 感情 化 的 遵守 合作 规则 的 司 望 ), 而 这 一 正文 感 

条 往 不 同 于 熟人 之 间 的 公平 意识 。 

关于 这 种 公干 意识 的 性 原 ,， 我 们 在 前 面 引用 过 布 迪克 

的 描述 : 在 小 规模 的 熟人 范围 内 ， 人 们 往往 表现 出 一 种 租 

似 白 发 的 相互 善意 ， 而 这 种 主观 上 的 相互 善意 之 所 以 成 为 

可 能 ,， 怡 怡 是 因为 在 有 限 的 仇人 圈子 里 ， 人 们 之 间 的 等 利 

害 效 换 及 其 后 果 具 有 客观 上 的 可 预 知性 。 诚 然 ， 我 们 可 以 

“ 举 一 反 二 ”, 尽 可 能 地 把 这 种 小 规模 的 相互 性 作为 全 社会 

范围 内 的 合作 关系 的 范本 ,但 是 ,做 到 这 一 点 难度 很 天。 要 

使 这 一 模式 适用 于 大 规模 的 社会 台 作 , 这 种 合作 就 必须 具 

有 可 预知 性 ,而 这 恰恰 是 最 难保 证 的 。 

这 一 难度 表明 ,社会 范围 的 台 作 虽然 有 其 规则 ,但 人 

们 普 遇 章 守 这 些 规则 的 局 面 并 非 既 成 事实 , 而 是 有 待 变 成 

事实 的 理想 - 内 此 ,在 解释 正义 秉 性 的 性 质 与 运作 时 ,我 们 

不 能 息 定 人 们 已 经 普遍 遵守 合作 规则 . 而 应 该 探讨 人 们 怎 

[1] Rawla， 4 epory f Je 下， 呈 Podiiiecry Termalrsm ，P 3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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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才 会 普遍 遵守 合作 规则 。 为 此 , 我 们 必须 强调 正义 条 性 

的 有 条 件 性 ,以便 讨论 在 什么 情况 下 , 这 种 条 件 性 可 以 通 

过 人 为 的 、 而 不 是 自发 的 方式 得 到 满足 ， 从 而 使 正义 委 性 

产生 无 条 件 的 表 销 。 

各 1756 



站 O = 
达到 无 条 件 正 义 的 两 条 途径 

性 讨论 正义 的 条 件 性 时 ,我 们 需要 区 分 ,一 方面 , 作为 

动机 或 品德 ,正义 的 任 质 是 什么 , 另 一 方面 ,作为 社会 实践 

或 社会 制度 ,正义 如 何 运 作 -。 我 们 在 上 一 章 力 图 说 明 ,作为 

动机 ,正义 是 有 条 件 的 。 大 们 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前 提 是 ,社会 

其 他 成 员 也 这 样 若 。 但 这 只 是 问题 的 一 面 。 作 为 制度 , 正 多 

对 人 的 要 求 不 可 能 是 月 繁 件 的 ,恰恰 相反 , 正 关 的 主要 功 

能 之 一 正 是 通过 无 条 件 规范 的 作用 消除 人 际 美 系 中 的 偶 

然 性 和 不 稳定 人 性 ,以 防止 非 正 义 行 为 的 晋 性 循环 。L0 可 见 ， 

作为 动机 , 正义 愈 是 有 条 件 , 作为 制度 , 正义 就 舟 需 要 克服 

这 种 条 件 性 ,以 使 人 们 能 够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义 的 要 求 。 否 

则 ， 部 分 人 的 非 正 尽 行为 就 有 可 能 导致 更 狗 人 万 至 所 有 人 

的 非 正义 行为 ,最 终 导 致 整个 制度 的 前 省。 

Li 正如 体 测 所 说 : 你 和 我 一 样 春 易 受 别人 影响 而 采取 韦 正 多 的 行为 。 你 的 榕 

样 促 使 我 获 仿 , 同时 还 为 筷 所 供 了 违背 公平 的 新 理由 , 它 向 我 吉明 ,我 如 果 

在 别人 于 稳 芯 强 的 时 息 对 自己 严 加 管束 , 我 就 会 因为 自己 的 减 实 而 应 为 亿 
乓 -” 见 David Hume，4 和 Yeahiee 必 导 aa West ed. 了. 上. Selhby - Higge，2nd 
adm, ,四 . PP. 日- Wigditeh 《Daford : Ciarendon preaa，19781 ，P、53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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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 解决 这 一 问题 的 方式 基本 上 有 两 种 。 第 一 , 社会 

笔 断 对 非 正 义 行 为 的 惩罚 权 ， 从 而 使 自己 成 为 维护 正义 的 

条 件 人 性 的 惟一 人 台 法 力量 。 既 然 社 会 已 经 草 担 起 维护 正义 的 

条 件 性 的 责任 ， 个 人 就 不 必 也 无 权 坚 持 正义 的 条 件 性 ， 而 

必须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文 的 规范 ,第 二 ， 鉴 于 社会 维护 正义 

的 条 件 性 的 努力 不 可 能 完全 成 功 , 为 了 稳定 人 们 遵守 正义 

规范 的 奈 望 《无 条 件 的 ), 法 律 义务 就 必须 在 人 们 的 意识 中 

升华 为 《无 菜 件 的 ) 道德 尽 务 , 从 而 使 正义 的 动机 (而 不 仅 

仅 是 正文 的 行为 ) 转 塞 为 无 条 件 的 。 我 们 将 看 到 ,有 神 论 是 

完成 这 一 转变 的 有 利 基 至 必要 条 件 。 人 得 是, 以 有 神 论 为 彰 

景 的 无 条 件 动 机 只 是 一 种 表象 ,尽管 它 有 助 于 导致 无 条 件 

的 正文 行为 。 

1. 由 社会 维持 的 相互 性 

既然 正义 的 动机 在 本 质 上 是 有 条 件 的 ,正义 制度 的 无 

条 件 人 性 ， 或 正义 行为 的 无 条 件 性 ， 就 只 能 以 正义 动机 的 条 

件 性 为 基础 。 在 力图 克服 正义 的 条 件 性 时 , 社会 必须 采用 

诱导 或 奚 协 的 方式 , 通过 制度 的 形式 变相 地 表达 、 实 现 . 尊 

重 这 一 到 件 性 。 只 有 这 样 , 正文 制度 的 无 条 件 人 性 才能 与 正 

尽 动 机 的 有 条 件 性 相反 相 成 。 否 则 ,如果 正 义 动机 的 条 件 

性 ,尤其 是 人 的 报复 欲 ,得 不 到 适当 的 表达 , 人 们 就 不 可 能 

愿意 5 而且 不 应 有 义务 ) 无 条 件 地 遵守 社会 的 正 义 规范 。 

上 上述 局 而 往往 产生 这 样 - 种 缚 果 : 社会 独自 闲 担 维护 



正义 的 条 任性 的 责任 ， 并 通过 法 律 的 强制 手 跋 素 防 止 和 

惩罚 非 企 交行 为 ， 至 少 在 久 上 及 上 大 映 安 全 和 社会 稳定 等 方 

面 是 如 此 。 作为 变换 ,个 人 必须 无 条 件 地 遵守 社会 的 正当 

规范 ,把 "正文 理解 为 无 条 仁 的 售 令 和 德行 。 一 如 社会 万 

约 论 理念 所 摘 述 的 , 随 着 这 一 变化 , 个 人 之 间 的 相互 性 区 

系 蛮 成 了 个 大 与 社会 之 间 的 相互 性 关系 ，LH 相 下 人 性 概念 

表达 的 也 不 再 是 个 人 之 间 的 穹 换 关系 ， 而 是 个 人 与 国 察 

之 间 的 竟 搞 关系 。 惟 独 国 家 有 松 维 护 正 多 的 相互 性 , 惩 到 

违反 相互 性 的 行为 ;任何 个 人 都 无 权 这 样 做 。 正 如 黑客 尔 

所 言 必 出 看 的 是 受 侵 害 的 共 杠 (名 理念 一 一 引 者 ) ,而 不 是 

受 侵 害 者 本 人 -。“[ 引 一旦 失去 了 报复 的 权力 万 皇 欲 望 ,个 

人 就 只 能 无 条 件 地 遵 等 正 久 规范， 把 督促 别人 的 梳 力 区 

给 国家 。 

就 个 人 心理 而 育 ， 相 互 性 的 依 浆 也 发 生 了 相应 的 变 

化 。 在 恒 用 相 辫 性 概念 时 ， 我 们 指 的 首先 是 个 人 之 则 的 欧 

系 , 其 表现 形式 是 等 利害 交换 :以 德 报 德 , 以 恕 还 怨 。 

[1 这 基本 上 也 是 加 汞 斯 的 属 想 。4lian Cibbard 对 此 航 了 很 好 的 说 明 : 正 疼 国 

是 六 般 模 充 拘 中 的 妈 平 : 即 统 名 全 社会 机 互 性 壕 制 的 原则 的 公平 在 

息 库 社会 中 , 公 抽 们 荐 意 在 型 益 后 公平 地 回报 , 这 入.- 般 性 的 虐 诅 表现 为 刍 

基 杜 会 博 构 之 规则 的 县 望 , 有 具 刘 他 们 认为 该 杜 会 硝 构 是 公平 的 洒 。” 风 Or 

hazj “Conatracting JustHioe , PinopRy id 忆 6bc ti 20，1 购 5 ,3266， 著 

重 胡 | 志 为 引 者 让 。 

[2 egei， 有 age 5 opty 本 tana. 下 本 -KKnor Mn arenden 

Fasa ，【 叶 5 ，Paragraph 20，P，131 . 

3 只 有 在 此 闻 交 上 上 ,Juxlita Shaklar 对 搬 复 的 论述 才 是 正确 的 , 则 报复 "在 太 月 方 

曾 痢 与 正 疼 相 上 反 ， 且 与 止 立 下 容 ":， 风 引 Ikar， 了 se Peaces 叶 Psnee 【New 

Heaven : Yaie LInivereiiy yeae，1990) ， 虽 .33 当 见 Iminnarael 区 sni，7e 肝 etm 

ia 村 ra，Dana 出 ary Cregpcr 【人 armhridee， Canmbodee 吕 mjveraity Ereas， 

1981) ，p，252 1460) ， 

页 梳 浴 可 否 汉 髓 六 梁 站 加 序 ， 覃 二 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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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 介 人 这 一 直接 的 、 赤 襟 课 的 交换 关系 ,个 人 之 间 的 关 

系 怖 被 个 人 与 国家 或 社会 之 间 的 关系 所 取代 。 在 后 一 关系 

中 ,个 人 是 否 愿 意 服从 社会 的 正义 规范 可 决 于 他 是 否认 为 

自己 在 总 体 上 是 这 些 规 范 的 受益 者 。 既然 我 的 正义 愿望 在 

本 质 上 是 有 人 条 件 的 ,再 者 ， 妍 然 这 种 条 件 性 已 不 再 表现 为 

我 和 其 他 社会 成 员 之 间 的 交接 关系 , 而 表现 为 我 和 社会 之 

间 的 交 搞 关系 ， 那 么 ， 我 在 移 大 程度 上 愿意 遵守 社会 的 正 

尽 规 范 吏 取 次 于 我 在 多 大 程度 上 认为 自己 是 社会 的 受益 

者 。 我 愈 是 认为 目 己 是 社会 的 受益 者 ,我 就 愈 会 愿意 遵守 

社会 的 正义 规范 。 有 1 

在 很 大 程度 上 ,我 认为 自己 是 社会 的 受益 者 的 必要 汉 

任 是 , 大 多 数 社 会 成 员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都 遵守 社会 的 正义 

规范 。 但 是 ,我 既 没 有 权力 要 求人 们 遵守 社会 的 正义 规范 ， 

也 上 徐 乏 相应 的 监督 能 力 来 确定 大 们 是 否 在 遵守 社会 的 正 

义 规 范 。 惟独 国家 拥有 这 一 权力 并 具备 这 一 能 故 。 因 此 ,我 

只 能 通过 我 和 国家 的 相互 性 关系 来 维持 我 和 其 他 社会 成 

员 的 相互 性 关系 。 确 保 每 一 个 人 都 受益 于 正义 的 相互 性 万 

是 国家 的 责任 。 作 为 个 人 ,我 只 能 判断 ,我 究竟 是 国家 成 功 

履行 其 责任 的 受益 背 ， 还 是 国家 未 能 履行 其 责任 的 受害 

者 。 只 有 在 此 基础 上 ,我 才能 确定 国家 是 否 竞 现 了 它 在 “ 帮 

约 ” 中 所 和 恢 的 请 庶 。 换 言 之 ， 只 有 通过 我 和 国家 的 变换 关 

系 , 我 才能 判断 我 和 其 他 社会 成 员 的 奖 搞 关系 。 如 有 果 我 得 

[1] 和 友 arhur Sechopenhaner ， 人 mn 必 e 放 坟 ord ，trana 下 .Payme 

(Indianapolis 。Indiana ， 了 Hobbs - Mernil，1965) ，P，124， 



益 于 我 和 国家 的 交换 关系 ， 那 就 说 明 ， 我 也 得 益 于 我 和 其 

他 社会 成 员 的 变换 关系 。 与 此 同 理 , 如 果 我 们 假设 ,一 个 社 

会 结构 基本 上 是 会 正 的 , 那么 ， 大 们 拒绝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 

尺 规 范 的 原因 往往 不 是 某 些 个 人 违反 了 正义 规范 ,而 是 国 

家 未 能 有 效 地 采 行 其 监督 态 至 强制 所 有 人 遵守 正文 规范 

的 责任 。- 

由 此 可 见 , 个 人 的 正文 行为 的 无 条 件 性 仅 为 表象 。 至 

少 就 其 动机 而 言 ， 个 人 的 正义 行为 仍然 是 有 条件 的 ， 昌 然 

这 一 条 件 人 性 已 经 改变 了 形式 : 国 冢 代 蔡 个 人 维护 了 正文 的 

相互 性 ,并 确保 个 人 从 中 爱 赣 。 随 着 这 一 变化 ,个 人 遵守 正 

交规 范 的 愿望 不 下 直接 取决 于 他 人 是 否 具 有 同样 的 愿望 ， 

而 取决 于 国家 能 和 否 有 效 地 履行 它 所 爸 断 的 维护 正文 之 相 

互 性 的 责任 。 国 家 傅 能 满足 个 人 的 正六 动机 的 条 件 性 ,个 

人 的 正文 行为 就 请 有 可 能 是 无 条 件 的 。 换言之 , 正文 侯 令 

之 所 以 具有 无 条 件 命令 的 表象 , 是 因为 它 的 条 件 已 经 得 到 

了 满足 。 和 久 而 和 名 之 ,人 们 其 至 有 可 能 习惯 于 这 一 状态 ,以 至 

于 不 再 意识 到 正义 的 条 件 性 的 存在 。 

如 果 上 述 状 况 无 法 维持 ， 国 家 就 只 好 诉 诸 法 律 手段 ， 

通过 惩罚 来 维护 正义 的 相互 性 。 

2 .相互 性 与 惩罚 

惩罚 并 非 外 在 于 正义 、 为 了 解决 正义 的 问题 才 补 引信 人 

正义 范畴 的 概念 。 相 反 ,作为 报复 的 制度 化 形 却 , 惩 踢 是正 

让 朋 洽 一下 关上 讲 染 让 地 旗 ” 山 关 精 

18] 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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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， 是 正 习 的 条 件 性 和 相互 性 的 逻辑 产 

物 。 既然 我 的 正义 愿望 以 相互 性 为 基础 ,那么 ,如果 我 对 列 

人 会 正 而 别人 对 我 不 公正 ， 我 就 会 觉得 吃 半 ,其 至 感到 党 

了 人 和 侮 肢 。 这 -一 卡 及 利益 和 尊严 的 双重 损失 会 导致 我 的 报复 

愿望 ,而 社会 对 违法 者 的 恶 阐 正 是 这 一 愿望 的 制度 化 大 和 达 

形式 。 从 表面 上 看 ,出 社会 实施 的 息 罚 旨 在 使 违法 者 狂 吞 ， 

但 它 的 实际 目的 却 在 于 恢复 正义 的 相互 性 ;“ 悉 罚 意味 着 

让 罪犯 人 党 还 他 迄今 为 下 所 萃 受 的 所 有 好 处 。 ”1 对 个 人 来 

说 , 违法 者 厂 坏 的 不 仅 是 人 的 物质 利益 和 人 刁 实 全 ， 还 征 

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平等 关系 。 如 果 违 法 者 不 受 惩 罚 ， 这 一 平等 

关系 就 无 法 得 到 恢复 。214 我 们 或 许可 以 说 , 惩罚 是 相互 性 

的 消极 形式 ,是 社会 对 礁 坏 正义 的 相互 性 的 人 的 芭 应 : 任 

重 人 破坏 了 正义 的 相互 性 ， 社 会 邦 会 来 取 相 应 的 措施 ， 不 

再 对 此 大 提供 以 他 对 相互 性 的 齐 诺 为 条 件 的 保护 和 普 

意 。 这 种 作法 不 基 基 于 别 的 原则 ,而 是 基于 相互 性 原则 本 

身 。 因 其 加 有 的 相互 性 ,正义 本 身 就 包 舍 暴力 ,而 且 具 能 二 

暴力 来 惩治 违 度 正义 的 相互 性 的 大 。1 可 抑 , 正义 的 日 的 

[1] Paednch Nietzache ，fn 乓 ea Enealogy 术 时 or 、tmns， 克 aer Kufnann and 1 

了 ，Hnllingdale New Yo :Random Houae，1967) .，I，]13. 

121 早 格 尔 对 冰 说 过 这 样 一 盘 话 : 啡 行 应 被 取 罗 ,这 并 非 内 为 它 制 造 了 亚 毕 ， 

而 是 风 鸭 它 是 对 法 吉 作 为 法 权 榴 和 斌 犯 :“” 关 才 章 焙 汞 在 这 方面 的 更 点， 中 

Payrig 下 ，Coogspry， “Heae]' as Thenory of 玖 :nishrmeent.” 训 Peer FDI US 

PT 站 hiema mg Perrperfhes ， 上 时. 了 点，Peleyynski 《Cambrirlge: 人 ambriqpe 

Univeraily Feae。1971)1 ，pP。，153，163 一 ]6s- 

[3] 美 于 康 笨 在 这 方面 的 观点， 所 Hana Saner，Agrt ”5 Poieal 了 OUESRE 、transa- 

瓦 .了 .Ashton 【Chicago: [ioiversity of Chicagy Besa。，19737，P， 了 和， 另 尼 JeF 

ie 站 Mnrphy ， 天 ont 78e PPeophy or RN New 了 ork: Manrmillan ，I9701 - 

Php， 131 一 134. 



不 是 取消 秋 力 ,而 古 把 暴力 制度 化 ， 用 法 律 的 巧 可 来 代 葵 

个 人 的 报复 ， 从 而 -方面 维护 正光 动机 的 条 件 性 ， 刃 一方 

面 保 障 正 闵行 为 的 无 条 件 性 。 

惩罚 制度 的 形成 说 时 , 正义 赋 售 已 经 离开 了 个 人 关系 

的 领域 , 进 人 了 个 人 与 国家 之 关系 的 领域 -. 由 相应 地 ,个 人 

之 癌 的 相互 性 关系 以 及 其 中 包含 的 汶 在 暴力 关系 也 必须 

通过 国家 的 媒介 来 调节 。 当 然 ,这 并 不 是 说 ,个 人 之 问 不 后 

存 有 相互 性 其 系 。 我 内 想 强调 , 随 着 惩罚 制度 的 岷 成 ,这 一 - 

相互 性 关系 已 经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变 成 了 个 人 与 国家 之 回 的 

关系 。 正 是 上 由 于 这 个 齐 因 , 尼采 才 说 , 违法 者 巩 坏 的 是 "他 

与 全 传 的 契约 和 他 对 全 体 有 的 庶 言 。121 嫩 伏 违反 正 交 的 相 

吾 性 原则 意味 着 侵犯 全 体 的 利益 , 违 芒 者 理应 受到 全 体 的 

惩罚 :哪怕 狭义 的 受 韦 者 只 是 个 人 : 这 也 解 炎 了 ,为 什么 惩 

钉 非 正六 行 为 的 权力 属于 社会 。 

这 是 问题 的 - 面 。 问 题 的 另 一 面 是 : 在 坚持 正义 的 相 

下 性 、 有 和 条件 地 对 待 社 会 的 每 一 个 成 员 时 , 国 农 郑重 宣 

布 , 个 人 的 正义 行为 不 得 具有 条 件 性 。 个 人 不 得 在 任何 情 

况 下 坚持 正义 的 条 件 性 , 并 以 此 为 理由 来 报复 他 人 违 皮 正 

忱 规范 的 行为 。 正 义 昌 然 是 有 杂 件 的 , 但 该 条 侍 性 只 存在 

于 国家 和 个 人 的 关系 之 中 : 惟独 国家 有 权 根 据 个 人 是 否 遵 

[1] 大 下 船 认 洗 , 这 -- 贺 称 能 句 导 息 动 机 的 升华 , 恒基 从 捕 域 性 的 劲 视 转 恋 

汶 道德 的 或 理性 的 动机 .用 San We She Re 天 ee 

Poorontn Univeraity 坟 Toronto Presas，1980) 

I 辣 2 - 

【12 Mietzache ，n 人 FE enerlagy 术 or ， 芽 .和 握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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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 正 义 规 范 而 对 其 实施 保护 或 惩 轴 .有 既然 社会 坚持 正义 的 

条 件 性 , 并 以 制度 化 的 形式 维护 这 一 区 任性 , 个 人 屿 元 权 、 

也 不 必 紧 持 这 一 点 。 换言之 , 栓 恰 因为 正义 对 国家 来 说 是 

有 条 件 命 令 ， 所 以 它 对 个 人 来 说 才 是 无 条 件 命 信 。 国 家 禁 

止 秘法 ,道理 就 在 于 此 。 根 据 这 一 :道理 , 惧 独 社会 有 权 惩 罚 
非 正义 行为 ,表达 并 维护 正义 在 本 质 上 (和 包 揪 在 个 人 动机 

上 》) 的 相互 性 。 只 要 社会 尚 能 有 效 地 厅 行 其 嘉 任 ,个 人 疏 必 

须 效 弃 坚 持 正 愉 的 条 传 性 的 权力 。 

在 发 挥 这 -- 作 用 时 ,惩罚 并 不 违反 正 立 动机 的 有 条 人 尾 

性 。 事 实 上 , 秆 罚 之 所 以 能 够 使 正义 规范 成 为 无 条 件 命令 ， 
正 是 因为 它 在 国家 和 个 人 的 关系 中 维持 了 正六 的 相互 

性 - - -方面 ,对 有 可 能 违反 相 瑟 性 的 社会 成 员 来 说 , 惩 吕 的 

作用 在 于 造成 人 对 法 律 的 明 侦 心理 ; 另 一方 砷 ， 对 无 意 夺 

反 想 互 住 、 俱 又 不 能 窜 如 违 法 者 坦 避 法 外 的 社会 成 员 来 

说 ,惩罚 其 有 “安抚 " 萝 能 。 就 正义 自身 的 轩 辑 来 说 , 呆 纪 守 

法 者 对 速 法 者 耿耿 二 怀 是 合理 的 、 自然 的 现象 。 只 有 通过 

惩罚 违法 者 , 国家 才能 减轻 万 至 销 除 遵 纪 守法 者 对 违法 者 

的 愤恨 ， 从 而 降低 乃至 消 网 他们 固 愤慨 而 产生 的 痛苦 。 如 

果 国 家 执法 不 利 ， 未 能 有 歼 地 惩罚 古 法 者 ， 遵 纪 守 法 者 就 

有 可 能 {! 并 且 有 理由 ) 对 国家 产生 避 侵 , 从 而 失去 无 条 件 地 
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愿望 。 

可 见 ， 通 过 惩罚 的 制度 化 ， 国 家 和 董 断 了 维护 正义 的 相 
互 性 的 权力 与 焉 任 , 近 使 违法 者 仅 还 他 们 从 别人 的 正 交 行 

为 中 获得 的 好 处 ,处 而 使 其 他 人 不 公 在 荡 律 工 必 须 末 评 正 

义 规 范 ,而 且 在 心理 上 愿意 这 样 做 。 



3. 正 义 的 升华 

不 论 国家 如 何故 断 并 行使 惩罚 权 ， 它 都 无 法 彻底 满足 

正义 的 条 件 性 。 和 票 罚 单 况 是 事后 的 . 这 陨 合 国家 在 行使 入 

罚 权 时 不 人 长 亚 示 了 了 它 的 力量 ， 也 暴露 了 这 一 力量 的 有 限 

性 。 并 且 ,从 受害 者 的 角度 看 ,国家 对 违法 者 的 惩处 很 容 盟 

显得 过 轻 - 因此 ,无 论 国家 如 何 依法 惩处 违法 者 , 它 都 无 法 

彻 原 恢复 已 经 受到 屋 坏 的 相互 性 ,从 而 完全 维持 人 们 无 条 

件 地 避 守 正文 夫 范 的 愿望 。 

然而 ， 国 家 意 无 法 满足 正义 的 相互 性 ， 它 就 意 需 要 诉 

诸 道德 的 力量 ,极力 促 合 人 们 相信 正义 动机 【而 不 仅仅 是 

正义 行为 ) 了 鸭 无 条 件 性 。 其 中 的 道理 很 简单 :既然 正六 动 袖 

的 条 件 性 得 不 到 御 底 的 满足 ,国家 辟 必 须 研 谈 正 义 动 机 本 

刁 , 使 其 从 有 条 件 性 转变 为 无 条 件 人 性 。 换 铝 话 说 ,国家 未 能 

履行 其 责任 之 处 ， 个 人 须 以 美德 、 以 无 条 件 地 章 守 正 义 规 

范 的 愿望 来 乡 钉 。 于 是 ,维持 正 义 行为 的 无 条 件 性 的 责任 

就 又 从 国家 部 分 地 转 回 到 了 人 个人。 为 了 促使 个 人 接受 这 - - 

无 系 件 性 ， 国 家 不 仅 必 须 诉 诸 惩 到 的 威 委 力 ， 还 需要 创造 

一 种 道德 意识 形态 , 在 社会 黎 序 尚 不 足以 使 人 忘记 正 浆 的 

条 件 性 时 ， 大 为 地 促成 这 一 忘却 ， 共 而 导致 人 们 这 且 件 地 

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愿望 以 及 与 这 - - 奈 望 相应 的 行为 。 [上 如果 

1 站 有 些 情况 让 ,违背 币 豆 翌 并 直观 犯法 漠 . 不 涉 珊 该 钛 音 关 上 上 的 正 兴 癌 

1385 载 

寥 囊 激 司 可 关上 月 志 滁 者 了 了 许 归 关 针 



竹 【86 

这 种 意识 形态 成功 , 人 们 就 会 在 正义 的 条 件 性 未 得 到 满足 

的 情况 下 致力 于 无 条 件 的 正义 行为 , 因为 他 们 的 正六 动机 

本 上身 已 不 再 具有 条 侍 性 。 

是 我 在 前 儿 章 所 述 ,， 正六 动机 之 所 以 共有 条 件 性 ， 是 

因为 正义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旦 手段 而 不 是 日 的 - 在 力量 大 致 平 

等 的 情形 下 ， 人 们 往往 以 正六 为 手段 追求 个 人 或 局 部 的 利 

益 -. 鉴于 此 ,要 创造 无 条 件 的 正义 动机 ,正义 概念 就 必须 脱 

离 利益 领域 ,而 这 沧 昧 着 ,在 保留 正 闵 概念 的 同时 ,国家 必 

须 消 除 其 原初 动机 。-- 扎 脱离 其 原初 动机 , 正义 就 成 了 日 

的 ,一 种 为 义务 而 履行 的 义务 。 既 然 我 是 为 了 正义 而 正义 ， 

我 的 正义 愿望 怠 不 以 他 人 的 网 样 愿望 为 前 握 ， 而 是 -- 种 无 

条 件 的 愿 户 ， 

然而 , 为 正 尽 而 正义 似乎 是 一 个 自 相 也 讲 的 概念 。 它 

意味 着 ,在 具有 正 头 愿望 的 同时 ,我 们 必须 忘记 使 这 一 愿 

望 成 为 必要 的 条 件 ,或 者 说 坏 记 正义 的 旨 的 , 即 : 人 在 资源 缺 

乏 但 力量 大 致 平等 的 情况 下 ,正义 是 我 们 与 他 人 进行 等 利 

害 交 换 的 手段 . 摘 吾 之 ,为 了 达到 "为 正祥 而 正祥 的 目的 ， 

我 们 必须 脱离 正义 的 经 验 性 条 件 , 进 人 某 种 超 验 的 境界 。 

只 有 超 验 境界 才能 提供 相应 的 动机 或 “服从 形式 ”(mode 

drassujetissement)，[5 从 而 使 无 荣 件 的 义务 概念 成 为 可 

目 ,， 让 这 神情 况 下 .可 总 标 ,成 考 说 以 眼 还 眼 .以牙还牙 的 报复 行为 , 攻 趟 人 

标 归 之 附 的 事 - 但 即使 在 此 种 情况 下 ,为 社会 稳定 与 代 作 把 岂 ,无条件 的 正 

交行 为 六 明天 有 益处 的 - 显然 , 当 法 律 元 权 迫 何人 们 直行 报复 寺 ,这 只 能 振 

一 们 的 无 条 件 动机 。 

[本 胸肌 icbhel Founeault， ”fn the 丰 enealogy 可 Ethics : an Tverwiew of 有 oz 吕 

Progreaa ”In 7 EDUnaui Rearer ，ett，Paul 让 abincow 【New York Panthean ， 

19841 ，hP，353， 



能 。 我 稍 后 会 说 明 , 以 超 验 境界 为 基础 的 无 条 件 性 检 身 亦 

有 其 条 件 , 虽然 其 条 件 的 表现 形式 更 为 隐蔽 。 这 里 , 我 们 

不 妨 先 看 看 这 种 无 条 件 性 是 怎样 形成 的 。 顺 便 担 一 下 ,在 

讨论 这 一 概 爹 时 , 我 的 着 眼 点 不 是 神学 , 而 是 道德 心理 

学 、11] 

超 验 境界 为 人 提供 了 构想 无 条 件 关系 的 可 能 性 ， 或 

者 ,用 理 查 敌 ， 尼 布尔 (日 . Richard Niebhubhr 的 话 表 述 ,提供 

了 人 类 社会 中 不 存在 的 “绝对 关系 "。 一 旦 我 与 “上帝 《或 

其 他 形式 的 神 ) 形成 “绝对 关系 ”, 亦 即 无 条 件 关 系 ， 我 和 

“凡人 ”之 间 的 关系 就 会 发 生变 化 , 世俗 环境 中 的 有 条 件 关 

系 就 会 被 超 验 环境 中 的 无 条 件 关 系 所 取代 。 相 应 地 ， 我 在 

世俗 环境 中 的 有 条 件 的 正义 动机 怀 会 变 成 无 条 人 的 动 

机 。 这 一 转变 可 被 称 为 正义 的 超 验 性 转变 .对 此 , 尼 布 尔 有 

如 下 描述 :“ 如 果 我 上 只 着 眼 于 邻 舍 和 我 本 人 的 价值 关系 , 那 

束 无 正义 厅 育 …… :而 只 有 畦 扔 相符 的 父 换 性 。 但 是 ,如 车 

我 着 眠 于 他 和 所 有 其 他 邻 售 、 有 万 至 他 和 上 帝 的 价值 关系 ， 

那么 ， 不 仅 相 对 的 正义 有 可 能 产生 ， 而 且 相 对 的 判 盯 还 有 

可 能 以 绝对 关系 为 参照 系 而 形成 和 改进 。 

在 超 验 境界 中 , 我 所 意识 到 的 不 再 是 正义 的 凰 宁 动 机 

( 即 在 资源 缺乏 但 力 前 大致 平 等 情形 下 的 等 利 雷 诡 换 )， 曾 

是 (我 认为 或 想像 的 ) 正义 命令 的 源头 , 即 上 帝 。 这 一 源头 

1 鉴于 比 , 我 所 引用 的 往往 是 对 苇 斤 教 其 有 心理 学 解释 力 的 观点 . 不 论 这 些 

观点 站 梓 学 土 基 和 理 威 立 。 

[2] 有 Richard Niehuhr，Cirass an Cure 【Ne York : Haaper anqd How，195311、P. 

240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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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 耶 我 新 的 十 交 动 机 ， 我 与 这 --: 源 头 的 关系 是 无 条 件 的 ， 

所 以 ,我 由 此 获得 的 正义 动机 也 是 无 条 件 的 。 只 有 通过 这 

一 超 验 关 系 ， 我 才能 理解 我 在 世俗 环境 中 无 法 理解 的 道 

理 : 正义 是 绝对 命令 而 不 是 假 言 俘 令 。 在 这 一 理解 的 基础 

上 ， 我 就 能 无 条 件 有 节 避 守 正 六 的 要 求 ， 锅 之 为 高 于 利益 的 

理念 ,不 论 别 人 是 理 也 这 样 做 。 

这 就 解释 了 ,为 什么 康德 在 为 责任 概念 寻找 依据 时 不 

得 不 变相 地 诉 诸 衣 神 论 的 前 提 ， 或 者 说 ， 他 为 什么 无 法 为 

无 条 件 性 提供 一 个 不 依 天 神 的 基础 。!0 在 这 - :点 上 ，, 报 本 

华 对 康德 的 托 评 可 谓 一 针 见 血 ， 他 写 道 : 责任 的 概念 ，“ 连 

局 法律 、 侯 邻 、 义务 等 接近 概念 . 如 果 带 有 无 条 件 的 含义 ， 

氏 源 于 神学 道德 "。'21 李 本 华 的 意思 不 是 说 ,这 些 概 念 在 经 

验 意 浆 上 愉 巧 源 自 于 有 神 论 的 环境 ， 而 是 说 ,在 有 还 辑 意义 

上 上 上， 这 些 概念 只 有 在 有 神 论 的 环境 中 才能 产生 .、 才 可 以 理 

解 . 才 有 其 感召 力 。 康德 的 失败 说 明 ,有 神 论 环境 是 使 无 条 

件 关 系 成 为 可 能 的 惟一 环境 ; 上 只 有 在 该 环境 中 , 正 久 的 动 

机 才能 是 无 条 件 的 。 当 然 ,对 我 们 来 说 ,正义 的 动机 也 许 不 

必要 、 其 至 不 应 该 是 无 条 件 的 。 钥 是 ,假如 我 们 像 康德 那 

样 ， 认 为 包括 正义 在 内 的 道德 动机 是 无 条 件 的 ,我 们 就 必 

须 放 弃 无 神 论 ,接受 上 帝 的 概念 。 如 此 看 来 , 当 保 罗 “' 蒂 利 

希 (Pad Tilfeh) 把 道德 命令 的 无 条 件 几 归 办 于 道德 的 察 教 

[有 尼 Fant，EnEGue or 疗 artical 是 asom ， 训 Ce 储 辣 rtioy rt en Diher 

Fings 训 出 or Phailosopgy ，lrana，and ed -Tewia 到 hite Heck 【Chicago: Ur- 

TSj 科 时 Chicawo Preaa，1949) FF.、 229. 

{2] 上 rthur Sobopemnpauer ，DDnm 省 而 pg 让 鲜 oay ， 让 到 丘 虎 让， 下 . 呆 . 

站 meronrnbe ，”WTodem Ninral 于 iioacphy , ”PhDosxopy xi， TS，PPp， 丰 ， 昌 ， | 



成 分 时 ,他 并 非 言 过 其 实 。 [4 备 德 斯 坞 其 至 认为 ,宗教 , 哪 

怕 是 六 误 的 宗教 ,万 是 人 品 的 最 好 担保 "。f24 此 话 昌 有 片面 

之 处 ,但 如 果 我 们 把 它 理 衣 为 ,只 有 窜 教 信仰 才能 为 无 条 件 

的 道德 握 供 基础 ,那么 , 它 显 然 椒 失 中 到 。 

4. 无 条 件 性 的 约 觉 

纲 穹 起 来 ， 我 们 就 会 发 现 ， 以 有 神 论 为 背景 的 正 艾 动 

机 并 不 真是 无 条 侍 的 。 从 某 -- 角 度 看 , 我 和 上 和 着 的 关系 是 

无 条 件 的 ,和 企 从 并 一 -第 度 音 ， 这 一 关系 又 可 以 说 是 有 亲 件 

的 -所谓 我 和 上 帝 的 关系 是 无 条 件 的 ,是 说 我 相 伟 上 帝 的 

旋 量 是 无 限 的 。 然 调 ,不 管 上 帝 的 力量 如 何 无 限 . 就 其 实质 

(而 不 是 程度 ) 而 育 , 它 部 和 地 伦 权威 的 力量 一样 . 是 对 人 

施 厢 奖 巧 的 能 力 。 在 这 釉 情 识 下 ， 如 果 我 内 为 惧 们 上 上 上帝 的 

奖 逢 能 力 而 服从 上 帝 , 那么 ,我 与 上 帝 的 关系 就 和 我 与 世 

俗 权 感 的 关 率 设 有 本 质 的 区 别 ,都 是 有 条 件 的 关系 。 同时 ， 

如 果 我 和 上 帝 的 关系 又 是 无 条 件 的 , 那 只 是 说 ， 我 相信 上 

述 条 件 可 以 得 到 无 条 件 的 满足 ,或 者 说 ， 我 丝毫 不 怀疑 二 

帝 的 无 限 奖 惩 能 力 。 疙 之 ,我 和 工 帝 的 关系 之 所 以 是 无 条 

件 的 , 是 内 为 我 相依 ,上 篆 有 无 限 的 力量 ;而 我 和 上 稼 的 天 

[1 用 Baul Tiiech ， 有 oraiity er 有 ep 【Mew Tok : Harher and Row ，19631，P . 

22- 

13 Moniesqnieb ， 了 Fe Jr 坟 矶 at ，tran3，and ce，4nne 攻 ohjer。 Basia iller， 

and Iarold Stone fCamkridge : Cambndege unvimily Pna，|S89)，h- 465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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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之 所 以 又 是 有 条 件 的 ,是 因为 我 臣 道 ， 上帝 的 力量 和 世 

恰 权 威 的 力 基 一样 ,都 是 以 奖惩 为 基础 的 。 

事实 上 , 在 以 “来世 ”为 中 心 的 宗教 中 , 上 帝 的 力量 之 

所 以 是 无 限 的 , 是 因为 上 帝 的 奖惩 到 来 此 才能 实现 。 在 现 

世 生 活 中 ,人 们 既 无 法 证 实 , 亦 无 法 证 念 上 帝 的 力量 。 由 于 

这 个 缘故 , 本 来 是 有 条 件 的 因 囊 就 变 成 了 无 条 件 的 因 束 。 

既然 上 帝 的 奖惩 到 来 节 才 能 实现 , 那么 , 在 现世 生活 中 , 我 

村 上 帝 的 有 条 件 关 系 就 变 成 了 无 条 件 关 系 。 上帝 的 力量 之 

所 以 无 限 , 厚 固 正 在 于 此 。 然 而 ,这 丝 意 也 设 有 改变 我 科 上 

带 的 关系 的 性 质 。 我 所 上 稼 的 关系 仍然 古迹 换 关 系 ， 所 不 

出 的 只 是 变换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: 来 地 的 概念 为 交换 提供 了 一 

个 独特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。 可 见 , 任何 以 奖惩 为 基础 的 关系 都 

是 交换 关 花 ,不 论 其 方式 如 何 间 接 ,其 手段 如 何 隐秘 。 在 臣 

意义 上 ， 有 神 论 并 没有 改变 正 交 动机 的 条 件 性 ， 负 只 是 改 

变 了 这 一 条 件 人 性 的 表现 形式 ， 用 表面 上 的 无 条 件 性 掩盖 了 

实质 上 的 条 件 性 。 既然 我 和 上 帝 的 关系 只 是 从 实用 角度 来 

说 是 无 条 件 的 ,那么 ,在 这 一 头 系 的 制约 下 , 我 的 正义 动机 

的 无 条 件 性 也 只 具有 实用 的 意义 。 

当 正 交 的 概念 从 此 岸 移 往 彼 悍 时 ,， 这 一 概念 所 包 售 的 

交换 关系 也 随 之 移 往 筱 岸 。 例 如 ,， 基督教 并 没有 根除 交换 

本 身 ， 和 而 只 是 以 一 种 变换 取代 了 另 一 种 变换， 以 无 党 和 地 

狱 取 代 了 人 尘世 的 快乐 和 痛苦 。 这 一 变化 与 其 说 超越 了 人 尘世 

的 交易 ,不 如 说 把 交易 偷 运 进 了 天 国 。 二 伴随 着 交换 或 报 

[1 见 Mietrsehe ，Te aijhrrt ， 衣 The Porpae Wiebcpe ，ed，and trans 了 友 alter 



公 李 念 ， 快 乐 主义 也 以 新 的 形式 进入 基督 徒 的 生活 ， 使 他 

们 和 上 帝 的 关系 与 普通 人 和 当权 者 的 关系 一 样 具 有 和 条件 

性 。 

要 超越 交换 关系 ,神学 就 必须 清除 快乐 主 义 。 人 与 上 

帝 的 关系 之 所 以 是 一 种 交换 关系 ,是 因为 人 所 追求 的 目标 

难免 舍 有 缺 乐 主 关 的 成 分 。 照 此 推理 ,- : 且 社 绝 了 快乐 主 

义 ， 人 和 上 帝 的 关系 就 不 再 是 有 条 件 的 关系 。 换言之 ,只 有 

滨 际 了 快乐 主义 ， 大 与 上 帝 的 关系 才能 具有 道德 和 条 孝 的 

纯 河 性 -。 根据 这 一 逻辑 , 蒂 利 希 指 出 ,任何 有 条 件 命令 的 厅 

件 性 都 潘 于 快乐 主义 的 目标 , 因为 其 有 这 个 目标 “无条件 

的 命令 无 法 存在 ， 存 在 的 只 是 有 条 件 的 劝诫 ， 教 人 如 何 妙 

算 须 君 受 密 少 痛 百 才能 获得 最 大 限度 的 快乐 。 "11 

这 一 逻辑 在 克 尔 凯 郭 尔 的 哲学 里 被 推 到 了 极端 。 在 克 

尔 凯 郭 尔 看 来 , 快乐 主义 (或 幸福 论 ) 无 异 于 变换 , 两 者 追 

求 的 痢 是 报 偿 的 确定 性 和 最 大 可 能 性 。 当 基督 教会 以 确定 

性 为 诱饵 , 换取 人 对 上 帝 的 信 仲 时 , 它 把 基督 教 变 成 了 “一 

个 知性 的 区 易 ,一 析 有 利 下 图 的 证 养 市 场 授 机 “。 二 相形 之 

下 ,真正 的 基督 徒 必须 接受 报 偿 的 不 确定 性 : 只 有 当 “ 时 间 

将 琶 行 与 报 偿 ...-.. 如 此 彻底 、 如 此 永恒 地 分 开 , 以 至 于 

任何 精明 都 无 法 将 其 连接 起 来 ， 于 是 幸 播 论 者 洗手 作罢 ” 

Kufmiamnn Jew Or 殖 开 训 克 Pressg，]15541 ，45 了 or oke ratporptr ，in 7 

Porrariie Artecjhe ，PE，205 - 206， 

[Taich，Hormiaty and Beond，p， 23. 

[>] SGrem RiezkeEgaard ，Dnejiedrig FEcNerbEC Patseript 时 PFCsGPNEceR Treeras， 

time ，Heowad 从 日 ng and Frmna HHong (Primcetom: Prabceton [niveraity Press ， 

1992) ，pPp，422 -- 4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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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,真正 的 基督 徒 才 显 示 其 本 色 。! 说 得 更 极 病 些 , 报 任 的 

客观 可 能 性 如 此 避 茫 ,以 至 于 人 必须 道理 性 而 动 才能 对 

其 抱 有 希望 。!21 对 部 尔 央 部 尔 来 说 , 这 种 客观 不 确定 性 怡 

局 是 使 真正 的 道德 境界 万 宇 宗 教 音 办 成 为 可 能 的 前 提 。 和 

教 境界 尤其 如 此 , 因为 它 代表 了 人 在 毫 无 客观 根据 情况 下 

的 极度 主观 坚定 性 ,或 克 尔 凯 郭 尔 所 谓 的 “无 限 内 在 激 

情 。!1 因 此 ,宗教 意义 上 的 幸福 ,或 日 水 但 至 福 ， 忽 对 

善 ”, 取 次 于 它 的 获取 方式 。 员 这 一 方式 必须 包括 “大胆 崩 

院 ”，“ 绝 对 困难 ”, 以 及 作为 “宗教 生活 之 要 素 ̀ 的 痛 冰 ,其 

至 狂 狂 。 

通过 这 种 方 忒 ， 克 尔 凯 郭 尔 清除 了 人 与 王 帝 关系 中 的 

快乐 主义 成 分 。 然 而， 清除 该 关系 中 的 快乐 主 交 成 分 并 不 

意 昧 着 清除 条 件 性 本 身 。 只 要 这 -关系 还 包 合 报 偿 的 概 

念 , 它 就 仍然 是 有 条件 的 .以 变换 为 特征 的 关系 。 城 然 , 对 

克 尔 凯 郭 尔 来 说 , 报 偿 已 不 具有 人 崩 定 性 , 报 偿 的 内 容 也 从 世 

恰 的 快乐 变 碟 了 永 重 的 伴 福 。 烛 是,， 报 公 的 概念 仍 汰 全 

在 ,.[5 人 与 上 帝 的 关系 也 仍然 是 有 条件 的 . 因为 ,一 个 关系 

是 否 是 有 条 件 的 关系 不 取 次 于 其 变换 机 制 呈 和 否 有 最 务 于 快 

乐 主 义 的 目的 , 而 取决 于 其 机 制 是 否 是 交换 机 制 。 一 个 人 

无 论 慎 多 大 风险 , 经 历 多 少 磨难 , 拥有 何等 的 激情 和 疡 狂 ， 

只 要 他 是 为 了 获取 报 偿 ,他 的 动机 就 是 有 杀 件 的 。 克 水 需 

[jiJ 其 jetkegaard ， 记 aresans Lecternfc ostsrwipe ，Pb， 342 - 343 ， 

[2」 玉 iErkegaarnd，Eeorcpecdang msciartiir osksrrip ，PP，232 一 了 33 

[3 。 民 ierkegaard， 人 oaarg tneriereiFr Posergt，P， flLl1， 

[4] Joerkegaard，Poreipede Tsrierntifir Ponrscript，pPp 420 一 427. 

[5] 网 Kierkegaard ，Coneiaaing nsrrertine Po ，Pp， 149，183， 



剂 汞 试图 使 报 偿 成 为 不 可 及 之 物 ,， 但 他 并 设 有 放 奔 报 偿 观 

您 本 届 ,， 共 而 始终 未 能 摆脱 有 条 件 关 系 和 有 条 件 道德 的 次 

得 。 

由 此 看 来 ， 不论 其 形式 如 何 隐蔽 ， 以 奖惩 为 动力 的 道 

德 都 包含 某 种 变相 的 交换 机 制 。 水 这 类 道德 中 间 ,， 设 有 任 

何 一 种 在 实 抬 上 上 商 于 另 一 种 。 如 果 它 们 之 间 有 所 不 同 ， 只 

是 因为 它们 对 报 偿 在 不 同 的 理解 ,或 者 以 不 同 的 方法 掩盖 

其 交换 机 制 。 报 本 华 说 得 好 : 利己 主 头 者 偶尔 也 会 做 出 利 

他 主义 的 事 , 岗 为 "减轻 别人 的 苦难 可 以 间接 地 给 他 自己 带 

来 好 处 "这 说 明 , 受 报 偿 观 念 驱 使 , 一 个 人 的 意志 可 以 改 

变 其 方向 ,但 却 不 能 改变 其 实质 。 避 1 

不 过 ， 虽 然 这 类 道德 就 实质 来 讲 不 分 高 耻 ， 人 得 就 功用 

来 讲 ， 其 中 某 些 道德 却 比 另 一 些 道德 更 容易 诱发 名 似 无 条 

件 的 正六 动机 ， 从 而 喝 竺 易 导 致 无 委 件 的 正文 行 为 。: : 般 

来 说 ， 比 较 有 说 服 力 的 道德 通常 具有 比较 隐秘 的 变换 机 

制 ， 善 晋 与 奖惩 之 问 的 时 间 曙 离 也 比较 大 。 在 克 尔 凯 部 尔 

所 想像 的 极限 情况 下， 德行 与 报 颂 的 距离 如 此 之 大 ， 人 快乐 

主义 的 抽象 化 程度 如 此 之 高 ， 以 至 于 德行 作为 一 种 效 换 手 

段 己 经 完全 说 失 了 它 的 动 利 作用 。 由 此 可 见 ， 以 有 神 论 为 

背景 的 交换 寿 实 践 中 很 容易 随和 人 两 难 境 地 : 在 现世 不 能 总 

更 的 交换 也 是 最 不 共 有 戌 引 方 的 交换 。 

在 现代 社会 “来 世 的 历史 条 件 已 经 不 复 人 存在, 来 志 

的 概念 也 已 经 逐 淅 失去 吸引 力 。 正 如 尼 有 来 所 育 ， 在 相 调 安 

[11j Sehopcnhauer ，fDha the as or oralyr ，pp、]193，194， 

193 需 

ETE3TETTTPRTPS 



饮 富 足 的 现代 世界 , “上帝 :是 一 个 过 于 极端 的 假设 "。 
一 旦 “上 帝 死 了 ”, 道德 行为 的 动力 就 无 法 再 来 自 于 “来 世 ” 
的 奖 悉 , 而 只 能 来 自 于 现世 的 利益 交换 。 以 “上 帝 "为 条 件 
的 无 条 件 动机 已 经 变 得 噬 无 必要 , 亦 无 可 能 。 

[1 Nietzsche ，7e 机 可 Pruer ，6 机 lter 耻 Butnanrn，trame， 可 altesr 氏 maGsann aa 

虑 . J，HoDin 相 ale 【Mew Tod : Ranrorm Turse，1957) ，114. 



我 们 在 上 -和 章 阅 过 ， 正 交 是 有 对 件 的 动机 , 但 在 某 些 

情况 下 ， 们 可 以 转变 为 在 正 交 者 本 人 看 来 是 无 条 件 的 动 

机 。 这 一 变化 对 正 闵 者 的 行 泡 有 很 大 影响 , 所 以 无 疑 是 一 

个 重要 现象 。 不 过 , 值得 注意 的 是 , 好 使 在 这 一 转 亚 之 后 ， 

正 交 仍 不 能 完全 脱离 互 和 的 原初 部 机 。 鉴 于 此 , 我 们 不 妨 

上 用 尼采 的 “遗忘 概念 ,以 使 分 析 人 们 如 何在 意识 层面 上 

超越 正义 的 厚 初 动机 ， 同 时 又 在 无 意识 层面 此 续 受 制 于 

这 -= -动机 .“ 愤 恨 ”(resentment) 在 正义 秉性 中 的 重要 性 尤为 

宽 出 地 说 明了 这 一 点 :这 一 道德 情感 的 他 让 表明 ,， 正 浆 动 

机 至 然 已 在 意识 层面 上 得 到 了 一 定 的 开 华 , 但 在 无 意识 层 

商 上 、 正 义 行 为 仍 在 很 天 程度 上 产生 于 等 利害 安 换 的 愿 

望 。 惟 一 的 区 别 是 , 随 着 这 - -变化 ,会 开 的 利益 交换 证 龙 于 

道德 地 位 的 变换 。 这 一 变化 始 保 存 了 正 久 的 条 件 性 ， 允 给 

这 一 -条 件 性 据 于 了 无 条 件 性 的 表象 。 不 忆 如 此 , 作为 -种 

经 过 升华 的 诡 换 冲动 , 情 银 还 构成 了 法 律 制 裁 的 心理 基础 

和 道德 基础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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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和 焉 忘 正义 原初 动机 的 两 种 方式 

我 们 之 所 以 击 要 使 用 “遗志 的 概念 ,是 因为 在 (我 们 

推 划 的 ) 正 交 的 原初 动机 和 (我 们 实际 了 解 的 正 交 的 现在 

动机 之 间 和 存在 着 盾 的 区 别 。 这 征 尼 甩 的 一 个 重要 乞 解 。 按 

照 尼 来 本 大 的 说 法 ， 这 一 见解 可 以 二 潮 至 修 草 底 斯 【 除 此 

之 外 . 我 们 或 许 还 可 以 加 上 柏 拉 几 《理想 国 和 中 的 格 六 

孔 ) 尼采 号 道 : 正义 ( 公 于 ) 发源 于 力量 大 致 相等 的 各 方 

之 间 ……… : 在 任何 一 方 都 没有 明显 优势 ,抗争 只 会 引起 相 

互 秘 害 、 而 不 能 产生 并 定性 结果 的 情形 下 ， 人 们 彼此 达成 

谅解 、 就 相互 之 问 的 要 求 进 行 协 商 的 念头 就 出 现 了 : 交换 

的 特征 妃 是 正 关 的 原初 特征 。 每 一 个 人 都 获得 了 了 日 己 芷 对 

方 更 看 重 的 东西 , 于 是 彼此 都 使 对 方 满意 。- -个 人 给 予 吃 

一 个 人 后 者 想 要 的 东西 , 使 他 从 此 奖 其 为 已 有 , 作为 回报 ， 

前 者 亦 得 到 上 自己 想 要 的 东西 。 正 交 因 此 可 以 说 是 势力 大 致 

均衡 假定 下 的 报 途 与 变换 : 正 关 很 目 伏 地 发 多 于 开明 

的 目 我 保存 的 愿望 ， 内 此 它 亦 发 源 于 如 下 的 利己 主义 反 

思 : “我 为 什么 要 无 益 地 衔 害 自己 , 其 至 可 能 还 达 不 到 我 的 

目标 ? ”1 

这 一 解释 方法 不 是 历史 学 的 , 而 是 “谱系 学 的。 根据 

[1] Friedrrh Metzsche ， Jam， 4 To Jomar ，tirana ， 有 及，」，JIollinkals 

《Catrhridee :Carnhbriclee Laniversity bress ，I386] 。1，82 



这 - -方法 ,我 们 可 以 从 襄 定 的 “思考 和 评价 方式 出 发 , 通 

二 “ 上 民 推 发 现 这 些 方式 的 原 牢 上 旦 因 .， 1 基体 到 正义 的 问 

题 ， 这 秀 是 说 ， 我 们 可 以 从 正六 的 现 有 特征 推 知 使 止 交 成 

为 必要 利 可 能 的 人 类 生存 状况 . 从 而 发 现 谱系 学 意义 上 的 

正 交 的 起 狂 。 大 类 生存 的 这 种 状 泊 构成 了 正义 的 起 铬 ,是 

国 为 正 义 只 有 并 这 和 钟 状况 下 才 有 必要 和 可 能 , 因此 也 才 会 

上 产生. 对 尼采 来 说 ,这 称 状 况 包 舍 的 正 是 体 度 在 讨论 * 正 艾 

的 条 件 时 提出 的 利己 主义 因素 。 除 此 之 外 ,尼采 还 如 上 上 

“力量 大 致 柑 等 的 假定 ", 认为 “力量 大 致 相等 不 仪 使 正义 

成 为 必要 ,还 使 它 成 方 可 能 。 由 此 出 发 ,我 们 可 以 推论 , 低 

使 正 浆 观念 产生 的 只 能 是 “开明 的 自我 保存 的 愿 钮 。 用 尼 

采 的 妇 -名 话说 , 它 只 能 是 “站 下 的 利己 主 多 及 思 : 我 为 

看 人 径 竖 无 茧 节 修 害 明 己 ， 共 至 可 能 还 达 不 到 我 的 旧 

标 ”“”“。 于 是 , 尼采 总 结 道 交换 的 特征 是 正祥 的 原初 怕 

征 。 

但 是 , 旭 此 推 知 的 正文 的 原初 动机 与 人 们 在 当前 社会 

中 遵守 市 交规 范 的 动机 并 不 完全 一 样 。 这 是 尼采 以 休 庶 为 

基 珊 所 出 的 又 - :重要 更 解 。 他 写 道 : 因为 人 们 自 幼 便 爱 到 

训练 去 赞赏 和 模仿 这 种 行为 ,所 以 ,入 而 入 之 ,正义 的 行为 

使 被 大 们 认为 是 非 利 已 的 行为 : 正义 行为 的 崇高 价值 恰恰 

有 款 于 这 一 表面 现象 。 不 仅 如 此 ,和 所 有 的 价值 -- 样 ,这 -- 

党 高 价值 与 握 供 增 ,因为 .受到 高 度 珍视 的 东西 ,人们 必 极 

[Li 区 ietzesehe ， Wetzscite 和 Droper Fer ，in 了 PerTopie Aierzsrhe 。ed ，and trans ， 

驯 alter 长 an 二 cann 【New ok 放 img 下 Press。 直 3) ， 户 ， 厂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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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去 做 , 争 相 模仿 . 不 惜 代 价 业 扩充 , 于 是 , 每 个 人 为 此 付 

出 的 劳累 与 热 迷 都 作为 一 种 价值 被 附加 于 这 一 受 到 视 的 

东西 ,从 而 使 它 的 价值 不 断 增 长 . “[1 这 就 是 说 ,在 正 交 制 

度 建 立 之 初 ,， 正义 是 有 条 件 的 生 诺 ,但 在 正义 制度 完善 之 

后 ,正义 吕 可 能 成 为 无 条 作 的 头 庶 .一旦 成 为 制度 ,并 升华 

为 个 人 美德 , 正 交 的 现在 动机 就 不 再 是 正 浆 的 原初 动机 的 

简单 延 针 ,仅仅 服务 于 利害 诡 执 的 目的 。 

既然 如 此 ， 我 们 就 需要 和 解释， 正义 的 诛 初 动机 如 何 演 

训 汶 正义 的 现在 动机 , 即 大 们 在 当前 社会 中 罚 守 正六 规 范 

的 动机 。 对 此 ,尼采 的 推理 是 ,鉴于 明智 的 利口 主义 是 正 光 

的 原 禄 动机 ,那么 ， 划 使 正 久 成 为 -种 包 舍 利他 主 祥 的 德 

行 ,人 们 吉 必 须 “ 遗 起 正 习 的 原 宁 动 机。 所 以 尼 有 来 说 :人 

们 忆 经 丰 灰 了 正义 和 公平 行为 的 原初 日 的 . “6 和 尼采 人 司 

用 “ 听 审 日 的 "一 词 的 方式 一 样 “ 遗 忘 "在 这 里 不 是 实 让 意 

肥 上 的 :而 是 谱系 学 意 义 上 上 的。 如 虹 我 们 试 为 ,正六 的 原初 

动机 已 经 让 位 于 某 种 新 动机 , 那么， 遗忘 就 显然 在 这 -过 

穆 中 发 皖 了 作用 。 只 有 在 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补遗 忘 的 前 提 

下 , 正 交 的 新 动机 本 有 可 能 产生 。 

在 从 谱系 学 角度 使 用 遗忘 概念 时 ， 尼 采 没有 说 明 ， 而 

且 也 不 必 说 明 ， 在 经 验 层 次 上 ， 址 忘 究 竟 是 个 恒 发 生 

《ontogenetic) 现象 还 是 种 系 发 生 {phylogenetic) 现象 ; 抑或 是 

111 Netzsche ，Rmtm， Fn 再 ar ，[，92. 己 谎 并 持 类 他 现 点 5 夺 Davi 

Hume，4 六 errfrse fm Wire ti 工 ， 贞 Sethv 一 Figge，znrd edoa.， rt. 上. 

下 ，MidJieh TODrdiotrd: Clarencan Ereaa，] 人 78 ，pp，533 - 534 . 

12] Wictzache， 呈 pam ti Top 语 pm 1， 铝 . 



两 者 菊 有 的 现象 。 实 际 上 ， 从 系谱 学 角度 使 用 遗忘 概念 本 

号 就 意味 着 .尼采 把 遗忘 理解 为 种 系 发 后 现象 。 不 过 ,我 们 

还 需要 确定 ,( 正 尽 原 初 动机 的 ) 选 愁 是 杰 岂 呐 穿 个 体 发 生 

过 程 ,是 个 人 道德 发 展 的 必 经 之 路 - 答案 似乎 是 肯定 的 。 借 

助 于 劳伦斯 ， 科 尔 们 梧 (Lawrence Kohibhergi 的 禄 全 ,了 啥 员 己 

斯 指 贡 :“ 前 习俗 的 (preeonventional) 级 草 与 忠诚 观念 的 基础 

是 命令 与 服从 的 王 补 性 , 或 者 说 是 报 怪 的 对 称 性 。 这 两 种 

相互 性 体现 了 行为 的 结构 所 固有 的 、 处 于 萌芽 形态 的 正 交 

构想 。“ 这 里 , 哈 册 马 斯 指 的 显然 是 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。 这 -- 

动机 的 遗忘 首先 发 生 在 “ 当 俗 阶段 ”(conventional stage) , 在 

该 阶段“ 正义 梅 想 以 其 委身 的 面目 出 现 -。 随 后 , 在 “后 习 

俗 阶段 “posteconventional stage)， 六 习 愉 阶 段 的 构想 之 真实 

人 性 岳 被 揭示 ， 我 们 发 现 ， 正 义 的 观念 只 能 来 自 于 使 语 战 

为 可 能 的 相互 性 之 理想 形式 ”-。 

在 措 述 这 - -过 程 时 ,， 险 册 马 斯 似乎 低估 耻 了 起 的 意 立 

和 困难 ， 而 及 ， 他 所 借用 的 科 朱 伯 属 的 道德 进化 论 是 否 恰 

当 尚 待 商 榨 。 尽 管 如 此 ,地 对 个 人 道德 观 的 成 熟 过 程 的 描 

述 基 本 上 是 正确 的 。 就 个 人 而 言 . 正义 感 确 实 一 力 面 发 疝 

于 简单 的 或 长 组 的 相互 性 ， 兄 一 方面 又 经 由 道德 发 展 的 行 

干 步 又 而 逐 产 脱离 这 种 相互 性 。 这 - : 猫 述 有 上 助 于 说 衣 ， 尼 

采 所 说 的 遗忘 不 仅 是 和 神 系 发 生 现象 ,也 是 个 体 发 生 现象 。 

作为 个 体 发 生 现 象 ， 这 种 遗忘 是 每 -- 个 人 部 必须 经 历 的 过 

[1 了 和 昔 En 日 ahecriras ，Narpl DrhugerzDESFUES5 4 人 DT 有 岂 ct 加 于 ，1rana ， 姜 hmTab0am 

Lenhamll and Shiecy 可 her Mieholsen TCambhridge ，nasa. : 隐 眶 Presas，1990) ， 

p。16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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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。 因 为 这 个 缘故 ,作为 种 系 发 生 现 象 ,从 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

到 正 关 的 现在 动机 的 主 灾 过程 不 可 能 是 一 个 一 坝 永 逸 的 

道德 成 就 ,相反 ,这 一 过 程 所 特有 的 意义 、 难 度 以 及 后 昌 必 

将 重 更 十 每 -- 代 人 六 至 每 一 个 人 身上 。 

攻 此 , 丰 论 对 十 社会 ,还 是 对 于 个 人 ， 址 忘 "都 标志 着 

正 多 动 机 的 变化 程度 ， 即 正义 的 现在 动机 在 窗 大 程度 上 脱 

离 了 正义 的 原 补 动机， 或 者 说 ， 人 们 的 正义 行为 在 多 大 程 

度 上 超 武 了 纯粹 的 利害 变换 目的 . 不 再 表现 出 正 交 原初 动 

机 中 那 种 赤裸 裸 的 交换 性 .条 件 性 .相互 性 。 

在 最 佳 情 况 下 ,这 种 遗忘 有 可 能 “自然 产 和 后。 假如 人 

们 普遍 其 有 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习惯 ， 从 而 保障 了 利益 交换 的 

顺利 进行 , 事 么 ,久而久之 .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就 会 被 人 自然 

而 然 地 中 于。 一 旦 人 们 习惯 于 从 彼此 的 正 交 行为 中 获得 互 

利 的 好 处 ， 他 们 就 不 再 有 必要 刻意 追求 互利 的 目标 ， 证 义 

的 原初 动机 也 就 会 逐 汪 退 出 他 们 的 意识 ， 然 而 ,这 种 遗 配 

并 涂 有 改变 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,也 不 能 使 人 的 道德 行为 超 贞 

下 这 的 原初 动机 的 眼 虚 。 它 仪 仅 说 明了 ， 当 互利 已 经 成 为 

人 们 习以为常 的 现象 时 ， 明 确 的 豆 利 愿望 就 变 得 雪 余 ， 没 

有 必要 再 滞留 于 人 的 意识 。 仔 何 时 候 ， 只 要 互利 局 面 失去 

了 保障 或 稳定 性 ， 被 址 忘 的 正义 原初 动机 就 会 再 现 于 人 的 

意识 ,而 这 说 明 ,遗忘 本 身 就 有 其 条 件 性 。 

从 表面 上 看 ， 上 述 壹 忘 具有 某 种 自发 性 ， 但 这 种 自发 

性 实际 上 有 赖 于 良好 有 序 的 开 利 局 面 ， 而 这 一 局 面 并 不 是 

自发 产生 的 。 相 反 ,在 一 定 程度 上 ,良好 有 序 的 互利 局 面 经 

常量 一 种 非 自 发 性 址 于 的 产物 。 在 讨论 正 关 的 起 源 时 ， 中 



采 指 出 ,为 了 促使 人 们 遗忘 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， 社 会 必须 进 

行 月 意识 的 努力 ,培养 一 种 新 的 .为 正义 而 正义 的 动机 .。 显 

然 , 如 此 产生 的 喧 忘 是 强行 性 遗忘 , 就 是 说 , 它 是 在 自发 性 

遗忘 尚未 发 生 的 情况 下 通过 意识 形态 购 作用 产生 的 。 这 一 

过 程 并 不 是 为 了 填 评 正 广 的 原初 动 折 日 动 消失 后 的 空 记 ， 

而 是 要 用 新 动机 到 代 正 尽 的 原初 动机 , 从 而 造成 人 们 普 授 

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局 面 ， 使 等 利害 交换 得 以 顺利 进行 。 这 种 

局 面 -有 旦 出 现 ， 人际 互利 关系 就 会 进入 展 性 循环 ， 以 了 刊 

为 目的 的 正义 原初 动机 也 加 会 日 然而 然 地 退出 人 们 的 意 

误 。 

然而 ， 强 行 性 遗忘 的 问题 在 于 ， 它 不 能 不 以 愤恨 为 伴 

生物 , 而 愤恨 的 存在 说 明 , 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并 汉 有 被 超越 ， 

而 只 是 被 逐 人 了 下 意识 。 当 社会 要 求人 们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 

义 规 范 、 而 正义 的 条 件 性 又 没有 被 自然 遗 悉 时， 利益 交换 

关系 中 的 失利 者 就 会 感觉 受到 了 不 公平 的 待遇 ， 并 因此 而 

产 牛 愤恨 。 当然 ,愤恨 本 号 就 包 舍 了 某 种 形式 的 遗 筷 。 对 违 

法 者 的 行为 ， 遵 纪 守 法 者 回 向 的 小 是 同等 行为 ， 而 是 愤恨 

的 道德 情感 。 这 说 明 , 亦 晶 裸 的 和 判 害 伙 换 不 仅 已 经 锌 遗 示 ， 

而 且 已 经 让 亿 于 道德 情感 的 交换 - 不 过 , 话 义 蔽 回来 ,个 德 

情感 的 交换 毕竟 也 是 交换 。 实 际 上 , 愤恨 不 仅 能 您 使 人 中 

忘 正义 的 原 万 吉 机 ， 还 能 以 变相 的 形式 在 道德 层次 上 体 智 

这 一 动机 .。 结果 是 ,人 际 关 系 不 再 表现 为 有 意识 的 .赤裸裸 

的 利益 交换 ,而 变 成 了 下 意识 的 . 隆 项 的 道德 情感 交换 。 在 

措 述 这 一 过 程 时 ,“ 焉 读 是 再 贴切 不 过 的 概念 。 我 们 通常 

使 用 “遗忘 ”概念 来 表示 某 -党 物 从 我 们 有 意识 的 思维 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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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机 中 销 失 ， 但 我 们 并 不 排除 ， 访 事物 可 能 会 在 我 们 的 下 

意识 中 继续 兹 留 并 发 生 作 用 -. 正义 的 原 霹 动机 的 遗 乓 过 程 

由 是 恕 此， 内 示 , 我 们 不 仅 能 用 " 遗 竺 "概念 来 描述 正六 动 

术 册 原 祈 形态 问 现 在 形态 的 转变 ,还 能 用 它 米 说 明 这 一 转 

您 的 限度 。 

2. 避 恨 与 交换 

污 恨 的 产生 说 明 , 正文 动机 的 转变 在 它 的 限度 。 最 热 

医 义 的 条 件 性 已 经 退出 子 人 的 可 识 ， 但 七 并 没有 消失 ， 而 

是 涝 人 了 下 意识 。 当 这 一 条 件 性 再 更 于 人 的 意识 时 ,， 它 已 

经 转变 为 道德 情感 而 不 仅 低 芭 人 对 他 人 的 非 正 多 行为 在 

利益 层 裕 上 的 尽 应 。 昔 心 怀 情 恨 时 ,我 会 以 为 ,我 对 别人 直 

满 ， 是 四 为 别人 做 子 鲁 事 ， 而 不 仅仅 是 因为 别人 损害 子 我 

的 个 人 利益 。 昌 然 价 恨 症 我 作为 受害 冰 的 敏 动 瓜 应, 但是， 

Cr 

， 人 剧 我 党 得 利己 在 道德 上 优 于 那些 红 害 他 人 利益 的 

人 。 

造成 这 -- 道 德 优 越 感 的 原因 是 ， 我 充分 喜 识 到 ， 目 己 

于 蒜头 受 物 质 栅 失 ， 也 不 愿 违 反 法 律 而 寻求 报复 。 这 -` 序 

分 意识 化 了 的 情愿 态度 构成 了 我 的 义务 感 ， 促 使 我 出 于 目 

认为 是 无 荣 件 的 动机 来 遵 守 正 交规 苍 。 然 而 .我 的 浆 务 感 

愉 怡 表明 ,我 并 不 是 完全 和 情 怕 地 服从 交 务 的 要 求 。 因 为 , 攻 

务 【 感 ) 的 作用 正 是 为 了 减轻 或 抵消 抑 强 态度 , 培养 康德 所 



良 的 对 法 律 的 道德 尊重 ， 从 而 使 人 “不 论 情愿 与 否 都 必须 

请 受 其 锁 "。51 虽然 这 种 来 自理 性 的 柳 锁 是 康德 所 称 的 

“温和 的 棚 锁 ,承受 蕊 的 人 仍然 鉴 何 出 康德 没有 意识 到 的 

代价 -“ 祥 务 " 概 富 不 仅 培养 了 人 对 法 律 的 道德 恬 尊 重 , 也 

为 人 的 报复 欲 创 造 了 一 -种 新 的 表达 方式 : 如 果 我 对 伤害 过 

自己 的 人 怀 有 直接 的 报复 欲 ， 但 我 对 法 律 的 道德 件 尊 重 允 

阻止 我 实现 这 一 答 望 ， 我 的 报复 和 欲 就 会 淤 人 和 人 下意识， 并 以 

展 候 的 道德 形式 再 珊 于 喜 识 。 不 代 如 此 ,有 义务 感 的 人 往 

往 意识 不 到 月 己 的 各 强 态 度 。 结 果 ,， 我 剑 是 出 于 义务 感 而 

痘 识 不 到 日 己 的 移 台 人 情绪 ,这 -全 旦 情绪 蒜 全 有 吕 能 蒜 变 

为 愤 上 个， 从 而 傅 能 补偿 我 人 相互 性 关系 中 所 蒙受 的 利益 损 

朱 。， 了 既然 我 意 训 不 到 上 自己 的 鬼 强 心理 ， 我 不 会 因为 这 - 

介 蛤 心理 而 囊 备 上 自己， 相反， 已 经 转变 为 慑 候 的 揭 强 心理 

会 使 我 产 牛 一 种 道德 优 趟 感 ， 以 为 站 已 不 仅 是 正义 的 ， 而 

电 月 己 的 动机 也 是 无 荣 件 的 . 

愤恨 的 存在 说 明 ， 人 并 自觉 状态 下 愿意 放弃 的 东西 ， 

任 不 自沉 状态 下 并 不 屋 意 放弃 。 这 种 下 意识 的 揭 强 态度 表 

明 , 人 正 刍 受 着 或 则 来 自 于 社会 规范 , 或 则 来 自 于 良心 ( 即 

内 化 了 的 社会 规范 的 压力 。 作 此 意 交 上 , 惯 展台 以 说 是 道 

德 化 了 的 愤 称 。 如 果 我 在 相互 关系 中 蒙受 了 扬 和 失 ， 社 会 又 

不 多 许 我 进行 报复 ,那么 ， 导 很 就 成 了 我 惟一 的 宣 测 方 

式 。 这 说 明 , 造成 懂 恨 的 最 终 原 内 是 社会 给 个 人 造成 的 无 

[1 网 Jpnranuel Kant，Cratgee 可 用 metixrl 玫 eason ，Im Parighe get Peron 

ERer 作 Tlmgs 让 ore RTMran，band ed，Lewm 克 hute 下 eck 

1 Chicago: LUniversiry of 三 hicago Press，]1949)，P，]91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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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状态 。 吕 0 

对 上 述 心 理 ,. 人 对 能 毫 无 意识 , 但 这 并 不 意味 着 .“ 秽 

踢 ”不 是 构成 惰 民 的 必 鉴 因素 。 如 条 我 可 以 对 伤害 我 的 人 

进行 直接 的 报 营 ,我 就 无 从 产生 愤 候 。 同 样 ,如 果 我 心怀 化 

爱 , 宣 无 报复 的 签 望 ,我 出 不 可 能 产生 愤恨 。 有 只 有 当 我 - 方 

面 期 竺 他 上 以 遵 纪 竺 法 的 行为 来 回报 我 目 己 末 纪 秆 法 的 

行为 , 但 刀 一 方面 头 不 能 对 破坏 相互 性 的 人 进行 直接 报复 

时 ,我 才 会 产生 愤恨 的 情感 。 我 会 对 自己 的 状况 感到 无 过 ， 

并 月 道德 观念 来 解释 这 种 无 苯 ， 认 为 目 己 不 是 无 力 报复 ， 

而 是 不 和 趣 报复。 经 过 这 种 解释 ,无 傈 感 就 转化 为 侍候 的 道 

德 情 感 ， 从 而 给 我 带 来 某 种 程 庶 的 心理 平衡 ,尽管 这 种 平 

衡 趟 能 移 全 克服 我 的 报复 欲 - 

罗 尔 斯 条 说 ， 人 必须 拥有 茶 些 德行 ,才能 体验 茶 些 道 

德 情 感 , 所 以 ,“ 除 非 自 舱 ,利己 主 义 者 就 不 可 能 感受 眉 

恨 "。 红 此 话 言 之 有 理 , 不 过 ,并 不 是 所 有 的 德行 都 有 可 能 

导 埃 愤恨 。 与 丑 恨 相 唤 合 史 德行 和 与 屈 恨 不 人 吻 人 台 有 的 德 

行 应 该 被 区 分 并 来 : 例如 , 罗 和 尔 斯 说 这 一 倾 问 (愤恨 的 

倾向 一 引 者 ) 是 爱 的 代价 ”。131 这 一 陈述 显然 假设 , 爱 是 有 

条 件 的 爱 。 但 爱 有 可 能 是 无 条 件 的 ， 而 无 条 件 的 爱 不 会 因 

为 爱 的 对 象 不 回报 而 转变 为 愤恨 。 这 说 明 ,， 导 致 愤恨 倾向 

[1] 关于 愤恨 与 “无 能 "的 关 票 , 见 Max Seheler， Resaerdimen4 。ttans， Tia 昌 ， 

Treer an 有 iiam 三 eldheim waukee， 可 iacorsln : Marqguntte [Univensity 

Preas，mewmw edn ，j99d4) ， PP 3- 3]， 季 - 

[2 John Rawls， 册 TUWeory 史 Jomice 【Carmbhriclge: ，WMaas,， ; Tiarvard Univeraity bresa 、 

19711，Pp- 488 

13】 Rawls，4 eorm 由 te 和，489. 



的 不 是 德行 本 映 , 而 是 某 些 德行 中 所 包 依 的 相互 性 要 求 。 

并 趟 是 所 有 的 德行 都 包 合 这 -- 要 求 ， 而 且 不 同 的 德行 所 包 

含 的 相互 人 性 要 有 求 的 程度 也 不 - 样 - 

确实 ,相互 性 要 求 是 正义 德行 和 渎 正 义 德 行 相 应 的 闫 

系 ! 比 如 售 任 英 系 ) 所 固有 的 。 所 以 , 轴 尔 斯 认为 : "如果 人 

们 的 利益 和 志 回 各 有 不 同 ,， 并 在 退 求 其 目的 和 理想 哇 坚 持 

各 目的 权利 ,或 者 说 ， 只 要 和 遗 成 正 浆 问题 的 情形 人 存 主 于 人 

际 尖 系 之 中 ,1 和 售 根 的 惨 朵 就 会 产生 - 这 显然 是 人 际 关 系 

的 条 态 ， 其 中 既 包 全 相 互信 任 ， 也 包含 不 同 个 人 对 生 我 利 

益 的 追求 - 1 我 们 不 会 否认 这 一 点 ,更 不 会 天 真 地 认为 , 拱 

和 给 上 普遍 存在 着 独立 于 相互 性 的 德行 和 基于 这 种 德行 的 

关 和 对。 我 们 只 想 论证 一 点 : 相互 性 要 求 是 人 们 产生 惰 候 的 

必要 条 件 . 不 沦 这 -要求 是 否 已 经 充分 意识 化 。 

如 果 相 百 性 得 不 到 直接 的 往 足 ， 人 斌 会 寻求 同 搂 的 或 

变相 的 满足 ,试图 发 更 物 质 补 偿 ( 或 报复 ) 的 心理 对 等 物 。 

起 艾 的 固有 心理 特征 是 ， 人 不 愿 在 一 个 相互 性 的 关系 中 形 

受 单方 面 的 损失 。， 这 一 心理 炉 征 不 公使 愤恨 成 为 可 能 , 也 

使 之 成 为 必要 .。 因为 不 愿 蒙受 损失 ,所 以 我 会 好 求 外 偿 。 如 

果 得 不 到 物质 补 贷 , 我 就 会 接受 心理 补偿 :愤恨 。 愤 恨 并 没 

有 解除 人 的 变换 冲动 ， 而 是 以 道德 手段 铀 足 了 这 一 冲动 ， 

用 道德 情感 的 交换 代替 了 物质 利益 的 变换 。 正 因为 如 此 ， 

[1 Rawla，4 7heoryr of usice ，p. 489. 
[2] 如 轴 朱 斯 所 说 :此 这 说 的 -个 主要 结论 有 是 ,道德 情 跑 是 人 浊 生 活 的 正常 特 

征 。 我 们 无 斌 除去 这 些 捕 感 而 不 同时 先 去 人 的 某 些 白 撮 态 麻 -.“ 见 4 了 epr 

权 Jiasfiee ，[ 册 487 - 488 P. 下 .Sirawaon 亚 持 类 个 现 点 。 见 Sarawsoun ，Free 

本 nm ad Reseriraentr 《Tormclon ，Maie 册 ter。，19741，cp. 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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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人 恨 才能 充当 物质 补偿 或 报复 的 世代 物 。 

在 一 个 相互 性 关系 中 ， 如 果 别 人 做 了 对 不 起 我 的 事 ， 

而 我 又 不 能 或 不 愿 进行 报复 , 我 就 只 好 通过 愤怒 来“ 惩 列 - 

别人 并 奖赏” 自己。 通过 这 种 方式 ,我 可 以 用 道德 形式 来 

完成 我 无 法 用 物质 形式 完成 的 利益 变换. 虽然 我 企 由 三 人 性 

关系 中 蒙受 了 物质 损失 ,但 是 ， 醋 然 我 没有 为 了 报复 别人 

而 降低 自己 的 章 德 水 准 ， 我 就 获得 了 道德 上 的 优势 ， 并 通 

过 这 一 优势 换取 了 物质 损失 所 不 能 完全 抵消 的 满足 。 正 是 

鉴于 这 -- 民 辑 , 所 以 伯 纳 德 ， 威廉 姆 斯 【Bemard Williams ) 

说 , 如 果 某 种 德行 本 身 就 包含 评判 他 人 的 倾向 ,那么 ,这 一 

德行 就 是 某 种 以 正 多 为 核心 的 道德 观 的 一 部 分 。L 这 一 推 

论 的 理 四 是 , 导 恨 离 示 开 内 道德 戎 度 批 评 他 人 的 证 动 ， 而 

以 正 尽 为 核心 的 道德 驶 又 离 不 开 愤 恨 。 

填 恨 之 所 以 能 给 人 带 来 满足 ， 是 因为 正义 所 男 有 的 交 

换 性 在 形式 上 极为 灵活。 正如 尼采 所 说 "对 受害 者 所 受 损 

伤 的 补偿 ”可 以 “采取 任何 形式 【包括 能 起 补偿 作用 的 情 

感 ) 。[21 不 过 , 话 叉 说 回来 ,补偿 的 形式 之 所 以 能 如 此 如 

活 ， 是 因为 正 交 的 根本 目的 在 于 维持 不 同 个 人 之 间 的 等 利 

害 变 换 。 只 有 在 等 利害 交换 关 欠 中 ，, 愤 侵 的 可 能 性 和 必要 

性 帮 宏 得 可 以 理解 。 在 法 律 禁 止 报复 的 前 提 下 ， 为 了 换取 

道德 上 的 胜利 ,我 可 以 接受 物质 利益 的 李 和 失 。 在 这 样 做 的 

[1 见 虽 ernard 研 记 iamns ， 有 Rs era he Tris 0 Paiiosonhy 【Cambridge ，Mass. : 

Haurevant miveralty Eress ，1985S4 ， 口 。 3 后 . 

【21 网 jbtzsthe ，f 由 Deneaiogy 可 机 prais ，trns Walter 长 aufmann and 及- 本 

Hollingdale 【New Yo 上， 只 andorm Housr，4967 ，8，13， 着重 标 志 为 引 考 加 - 



时 候 ， 我 不 仅 设 有 超越 正义 的 局 限 ， 反 而 可 到 了 正义 的 起 

点 :交换 . 相 瑟 性 .条 件 性 。 

事实 上 ， 正 因为 愤 委 满 足 了 正义 动机 的 条 件 性 ,无 条 

件 的 正 广 行为 才 成 为 人 们 能 够 重 受 的 道德 更 求 。 在 愤 候 和 情 

感 的 作用 下 ， 他 人 对 我 的 伤 孝 不 仅 不 会 导致 我 的 报复 行 

为 ,反而 会 促使 我 放弃 直接 的 .有 意识 的 报复 欲望 ,满足 于 

道德 上 的 优越 感 -这 种 派生 于 利益 交换 的 优越 感 以 道德 的 

形式 防止 了 交 斤 意识 的 产生 ， 避 免 了 “利己 主义 的 悔 

悟 ”。10 恰 恰 因 为 我 对 正义 的 条 件 人 性 的 要 求 在 情感 层次 上 

得 到 了 江 足 ,所 以 我 才能 在 实践 层次 上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义 

岗 范 。 

不 过 ,愤恨 能 够 起 到 这 一 作用 的 前 担 是 ,人 们 不 能 对 愤 

恨 的 交换 机 制 产 生意 识 ,知道 自己 是 在 用 道德 的 (间接 ) 报 

复 来 代替 物质 的 (直接 ) 报 复 。 一 旦 我 意识 到 ,我 的 愤恨 情感 

和 报复 欲望 -~ 样 , 志 是 维持 等 利害 诡 换 的 手段 ,也 根植 于 交 

换 心 理 ,我 就 无 法 苷 产生 道德 优越 感 ,更 无 法 用 道德 优越 感 

来 抵 销 我 的 物质 损失 .为 了 抵 销 物质 损失 ,从 而 消解 我 无 处 

宜 洪 的 报复 欲望 , 愤 恨 必须 有 强烈 的 情感 效应 ,而 强烈 的 情 

感 效 应 只 有 在 人 对 愤恨 缺乏 自觉 时 才 有 可 能 。 

1 这 苦 奴 率 华 的 说 法 。 他 写 道 :即使 从 道德 遇 前 诬 看 ，- 个 过 于 商 尚 而 不 符 

台 行 当 上 的 性 格 的 行 央 ,由 于 它 出 自 一 种 概念 .教条 ,而 非 出 自 屿 粹 的 、 直 

寿 的 冲动 , 日 后 鄙 怕 在 行为 者 本 人 眼中 志 会 贞 于 利己 主 立 的 悔 情 而 表 先 此 

性 值 : “ 当 一 个 天 如 此 做 出 的 商 尚 行为 未 能 带 案 侍 和 何 报 伴 时 ,此 类 “利己 主 

电 的 悔悟 ”就 安 炭 生 ， 见 Arthur Shopenhauer， 了 2 用 r 人 丰 刘 and Pr 

semJaiion ，tmangs. 下. 了 . JPayme 【New Yo : Dover。，1969) ，va，1，p，304， 怒 

见 pp、，2965 - 297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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蚂 行 性 遗忘 的 作用 局 在 于 此 。 强 行 性 中 瑟 不 仅 千 成 了 

填 恨 ,还 掩盖 了 愤恨 的 交换 本 质 。 作 为 强行 性 过 忘 的 产物 ， 

异 恨 的 存在 表明 ， 虽 然 正 文 的 条 件 性 已 经 退出 了 人 的 意 

识 , 但 它 仍 少 贸 于 人 的 下 意识 。 由 于 直接 的 .公开 的 诡 换 愿 

望 不 为 意识 所 允许, 正 交 的 汉 件 性 只 能 通过 道德 方式 得 到 

间接 的 、 变 相 的 表达 。 这 就 解释 了 ,为 什么 在 相 扎 性 遭 到 破 

坏 时 , 维护 这 一 相互 性 的 冲动 往往 在 人 的 意识 中 表 弓 为 道 

德 义 各 ,而 不 是 个 人 把 恨 -。 我 之 所 以 感到 愤 俱 ,主要 不 是 因 

为 某 人 大 狐 害 了 我 的 个 人 利益 , 而 是 因为 菜 人 违背 了 还 又 规 

范 , 犯 了 道德 意义 上 的 错误 。 换言之 ,愤恨 的 焦点 不 是 某 人 

损 雪 了 我 的 利益 这 一 事实 本 号 ， 而 征 某 人 可 背 了 正 交 规范 

这 - -共有 道德 仿 头 的 事实 。 通 过 愤 人 ,， 我 以 道德 方式 表达 

了 自己 的 变换 冲动 然而， 恰恰 诬 为 这 -交换 冲 动 具 有 道 

德 的 表现 形式 ， 我 不 会 意识 到 它 的 变换 实 原 。 在 我 日 己 的 

意识 中 ， 我 不 仅 放弃 了 报复 的 物质 形式 ， 也 放大 了 报复 欲 

本 身 ,彻底 超越 了 了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等 利害 变换 关系 。 

3. 懂 恨 与 惩罚 

人 尽管 如 此 , 道德 优越 感 并 不 能 完全 抵 销 人 和 在 相互 性 天 

系 中 遗 受 的 物质 损失 。 心 理 宇 人 嵌 毕竟 不 同 于 物质 性 的 报 

复 ， 它 容易 让 人 觉得 ,正义 的 相互 性 并 未 得 到 完全 彻底 的 

恢复 。 尽 管 我 通过 道德 优越 感 获 得 了 一 定 的 心理 补偿 ， 我 

仍 无 法 摆脱 报复 冲动 所 带 来 的 痛 将 。 对 我 来 说 ,即使 违法 



者 对 遭 到 我 个 人 的 报复 ,他 也 应 该 受到 法 律 的 制 埠 。 吕 ] 

在 时 间 上 ,人 愤 侵 几乎 总 是 先 于 悉 名 。 与 个 人 报复 不 同 ， 

法 律 惩 加 需要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准 符 才 能 完成 。 在 这 段 时 间 里 ， 

情 恨 会 因为 得 不 到 及 时 的 宣泄 而 愈 发 膨胀 : 原 有 的 个 人 报 

复 欲 望 不 仅 没 有 消失 ,反而 发 展 成 惩 恶 扬 善 鸣 道德 愿望 ,从 

而 为 惩罚 担 供 了 进一步 的 动力 。 作 为 以 (无 意识 的 ) 记 换 为 

基 础 的 情感 ,愤恨 本 身 就 包含 寻求 "扳平 "的 冲动 。 当 愤恨 自 

身 所 提供 的 道德 和 心理 补偿 不 足以 满足 这 一 冲动 时 ， 人 就 

会 产生 对 法 律 惩 缠 的 需要 .同时 ,以 迟 候 为 基础 的 道德 优越 

感 还 为 人 的 报复 冲动 担 殿 了 正当 性 -。 一 旦 报复 欲望 转变 为 

道德 愿望 ,成 为 伸张 正 交 的 愿望 , 那 各 , 丑 殷 的 能 量 ,以 及 它 

包含 的 寻求 " 报 平 "的 冲动 ,就 会 变 得 愈加 强 玫 。1 

和 愤恨 一 样 , 惩罚 的 作用 在 于 恢复 正义 的 条 件 性 。 但 

与 愤恨 相 比 ,惩罚 更 接近 于 个 人 报复 ， 更 类 似 于 个 人 在 不 

爱 法 律 约 束 的 情况 下 对 违法 者 做 出 的 直接 反应 。 惩 罚 只 改 

变 了 报复 的 地 鳞 ， 把 施行 报复 的 松 力 从 个 人 手 里 转变 到 社 

会 手 里 ， 而 愤恨 则 改变 了 报复 的 类 型 ， 把 物质 报复 变 成 了 

心理 报复 。0] 星 然 悉 罚 的 主 仁 是 社会 而 不 是 受害 者 本 人 ， 

[]] 虹 各 dam Srmnith，TRHe 7 了 eury 可 ora Snpmeis 【Indianapohs。[Inodiana: Liberty 

Clasairas ，19821 mp 739- 80，Judith shklar 指出 , 听 是 惩 因 “也 不足 以 此 埋 

报复 , 它 睛 不 能 训 除 次 不 能 并 足 复 居 的 区 齐 … 见 Shklar，7Re Faees oaatiee 

few Haven: 了 Tale University Preaa，]9801，p.， 34， 另 所 pp，1 的 ，101 . 

[21 多 上 mnette Baier “Hune on 有 woentnhent  ” 姜 Lie -Sunes 折 , 1930，PE，1383，144. 

I3) 在 基 种 章 闪 上 . 愤 根 李 身 训 构 成 对 犯错 者 的 惩罚 。 如 PP 号 Taoeenapan 所 说 : 

“除非 我 愤 忒 的 对 象 完全 材 鲁 我 …… 我 的 惰 等 本身 对 他 就 是 一 种 惩罚 ， 赴 

管 我 能 否 人 双开 惩罚 他 。” 志 Creenapan， 喇 motions md Reason 【New York : 

Houtledge ， 19881 ， 户 。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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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和 苇 前 毕竟 和 个 人 报复 一 样 ， 条 中 的 是 实际 的 、 牧 质 狂 的 

行为 ， 所 以 它 更 直接 地 表达 了 正 交 的 条 件 性 ， 反 映 了 正 艾 

与 利益 的 关系 。 相 形 之 下 ,愤恨 昌 是 个 人 反应 ,但 如 尼采 所 

倍 , 它 充其量 只 是 人 们 ”被 剥 和 村 了 真正 的 反应 , 即 以 实际 行 

动 做 出 的 反应 时 发 明 的 ”一 种 想像 中 的 报复 。 听 

当然 , 产 格 而 言 ,惩罚 改变 的 不 仅 是 报复 的 地 上 总。 既然 

惩罚 是 由 社会 实施 的 报复 ,共有 法 的 正当 性 ,那么 ,报复 地 

点 的 变化 也 就 带 来 了 报复 性 质 的 变化 。 合 后 一 墅 化 成 为 可 

能 的 恰 怡 是 个 大 的 愤 慌 : 个 人 的 愤恨 为 社会 的 惩罚 提供 了 

动力 和 合理 性 。 有 最 然 慎 避 旨 在 以 道德 优势 来 弥补 物质 利益 

的 损失 , 但 是 ,这 一 哆 补 毕竟 不 同 于 实际 的 报复 ,不 足以 充 

分 鲜 偿 物质 利益 的 损失 。 鉴 于 此 , 司 恨 不 仅 发 有 使 惩 研 成 

为 和 多 休 ,反而 使 它 成 为 上 必要。 同时, 通过 道德 概念 的 作用 ， 

愤 企 还 耸 受 报复 和 欲 驱 使 的 个 人 行为 变 成 了 受理 性 驱使 的 

社会 行为 ,从 而 为 法 律 惩 虱 提 供 了 记 德 上 的 理由 。 

如 彰 所 述 ， 通 过 降低 和 违法 者 的 道德 地 位 ,我 已 经 在 - 

定 程 度 上 讨 园 了 自己 的 损失 。 然 而 , 怡 恰 因 为 违法 者 的 道 

德 地 位 已 经 降低 ， 我 更 有 理由 对 他 进行 处 罚 : 除 心 理 补偿 

之 外 ,我 还 要 求法 律 惩 罚 。 法律 惩罚 的 一 个 重要 作用 在 于 ， 

它 为 违法 者 在 我 心 日 中 道德 地 位 的 降低 提供 了 社会 的 认 

可 :作为 受害 者 ,我 最 大 的 满足 莫 过 于 日 睹 这 一 认可 ,而 惩 

罚 即 是 这 种 认可 的 外 化 - 法 律 惩罚 是 物质 性 的 .行为 性 的 ， 

所 太 它 比 精 神 宪 偿 更 能 允 补 我 的 损失 。 同 时 , 法 律 惩 绚 又 

[1j Nietzache ，Pr 二 e Denealogy 中 ioreis ，[，10， 



是 畦 会 性 的 , 由 社会 实施 .并 以 社会 的 名 尺 进 行 , 所 以 它 能 

为 我 的 报复 欲 提 供 合 法 人 性。 只 有 在 获得 这 种 双重 补 仅 后 ， 

我 才 会 觉得 正义 得 到 了 仓 同 , 正义 的 条 件 性 得 到 了 充分 的 

表达 : 只 有些 时 ,构成 愤 根 的 两 种 情感 才 得 以 分 离 : 报复 签 

已 不 复 存 在 ， 所 剩 的 只 有 道德 的 优越 感 和 这 一 优越 感 所 带 

来 的 满足 。 在 此 意义 上 ， 惩 罚 是 惟一 能 够 消除 愤 撮 的 手 

必 - 说 到 虎 , 导 上报 和 惩罚 毕竟 同 出 一 源 , 部 是 正义 动机 的 条 

件 许 的 表 班 。 

通过 惩 让 ,社会 妇 承 认 了 屏 恨 的 合理 性 ， 又 给 了 愤恨 

- -个 宰 涝 的 机 会 . 这 种 宣泄 无 异 于 密 尔 所 谓 的 惩 夺 之 “ 快 

感 :“ 让 我 们 认为 不 正六 的 行为 得 到 和 匹 讨 ， 这 总 会 给 我 们 

侠 感 ,并 与 我 们 的 公平 感 一 拍 即 合 -“ 占 在 情感 层次 上 , 惩 

寻 能 够 给 受害 者 带 来 全 感 ， 是 因为 它 有 助 于 释放 愤恨 ， 使 

人 恢复 心理 平衡 。 在 道德 麻 次 上 , 惩罚 的 快感 来 目 于 密 尔 

上 所谓 的 “我 们 的 公平 感 ”， 它 无 非 是 这 梓 一 种 感 党 : 遭 到 亚 

坏 的 正义 的 芭 件 性 终于 受到 了 合法 的 . 怡 如 其 分 的 恢复 。 

1 Jam Shuar 二，Lizarenzsrm ，in john Shuart Mill and Jerermy Eentham ， 了 NE 

Ianmaism ma CRer 再 fsas ，6 上 Lan Ryan 【Harnmormdewnorth :Penpein ，3987) ， 

下 ，32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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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人 的 宽 想 与 社会 的 愤恨 

在 愤 候 得 不 到 宣泄 的 情况 下 ， 人 和 们 很 难 无 条 件 地 遭 守 

正文 的 要 求 。 因 此 ,社会 必须 对 违法 者 进行 法 律 制 移 , 以 帮 

助 受 害 者 万 至 蔓 个 社会 宜 泄愤 人 恨 与 义 民 。 妍 然 社 会 剥夺 了 

个 人 报复 的 权力 它 就 必须 把 报复 制度 化 ， 以 释 罚 的 方式 

来 对 正文 的 相互 性 表示 制度 性 的 尊重 。 然 而 , 惩罚 并 不 是 

解除 人 民 恨 的 万 应 灵 药 。 愉 如 朱 迪 丝 ' 史 死 拉 (Judith Shklar) 

所 说 ,惩罚 很 难 “ 将 往事 一 笔 色 销 "。I14 用 法 律 形 式 来 惩罚 

违法 者 并 不 能 完全 解除 受害 者 的 痛楚 ,更 不 能 彻底 清除 人 

们 在 法 律 管辖 之 外 因 利 益 冲 突 而 产生 的 日 积 月 累 的 俩 

恨 - 不 论 是 在 法 律 管辖 之 内 ,还 是 在 法 律 管辖 之 外 ,社会 都 

面临 一 个 难题 : 如 何 入 底 清除 贷 恨 ,使 人 拉 T 能 够 无 条 件 地 

遵守 正义 的 训 求 而 不 必 付 出 过 高 的 心理 代价 。 这 之 所 以 成 

为 一 个 难题 , 是 因为 惩罚 是 社会 在 正义 的 逻辑 范围 之 内 二 

11] Judih Shklar，7Re waear or Taste 【Mew Haven: Yale Univereity Freaa，]1990) ， 

BE 另 见 吕 ， 丰 1 



以 诉 诸 的 惟 -- 办 法 。 正 如 愤 人 是 人 对 非 正义 行为 的 正常 反 

应 ,惩罚 是 社会 恢复 正义 的 条 件 性 的 合法 手段 。 根 据 这 一 

逻辑 ,我们 可 以 推论 , 当 第 罚 不 足以 、 或 不 适用 于 解 陈 愤恨 

时， 大 们 就 只 能 激 诸 正义 的 逻辑 范围 之 外 的 办 法 ,譬如 说 

锡 部 。 

为 了 说 明 宽 恕 如 何 外 在 于 正义 的 逻辑 ,并 与 正光 形 咸 

某 种 互补 关系 ,我 们 需要 区 分 两 种 不 同类 型 的 宽恕 。 一 种 

宽恕 表达 了 宽恕 者 和 被 宽恕 者 在 道德 上 和 权力 上 的 优盘 

地 位 ， 在 逻辑 上 与 做 恨 如 出 一 枢 ， 是 正 艾 的 条 件 性 的 变相 

表现 。 另 一 种 筑 各 是 无 条 件 的 , 它 超越 了 背 亚 的 下 限 ,表现 

了 与 正义 相反 的 逻辑 。 严 格 说 ， 只 有 第 二 种 宽 想 才能 纸 补 

惩 基 的 不 足 , 咸 为 人 们 解除 愤恨 的 改 一 种 方式 。 不 过 ,在 如 

此 评价 宽恕 的 功能 时 ,我 们 需要 区 分 宽恕 对 个 人 的 心理 歼 

应 和 宽 息 对 社会 的 正义 制度 的 作用 。 从 个 人 的 角度 看 ， 视 

怒 能 消解 愤恨 的 销 枢 情感 ,有 助 于 人 的 心理 安 于 ,但 是 ,从 

社会 的 角度 看 ， 如 果 超 过 了 一 定 限 度 ， 宽恕 束 会 导致 情 恨 

在 正义 制度 之 外 的 自我 宣泄 ， 从 而 瓦解 社会 维护 正 浆 的 条 

件 性 的 心理 和 道德 基础 。 

1. 让 想 的 运 辑 

汉 娜 阿 伦 特 (Hannah Arendb 指出 , 允诺 和 宽恕 是 人 

维系 社会 交往 的 两 种 基本 能 力 。 尽 管 阿 伦 特 没有 直接 讨论 

正义 的 问题 ,但 她 显然 会 认为 ， 多 诺 是 使 正义 成 为 可 能 的 

竟 或 村 吵 兰 灯 织 加 下 字 其 十 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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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束 之 一 。 在 阿 伦 特 看 来 , 宽 扣 独立 于 、 外 在 于 允诺 ,在 人 

淆 活动 中 起 着 完全 不 同 的 作用 。 如 果 我 们 由 此 推论 说 ， 爷 

诺 是 正义 的 还 辑 时 一 部 分 ， 而 宽 锚 则 与 正义 无 关 ， 这 无 饰 

是 正确 的 。 但 是 ,如 果 我 们 认为 ,使 宽 门 在 人 类 活动 中 成 为 

必要 的 原因 与 使 多 诸 在 人 类 活动 中 成 为 必要 的 原因 【包括 

使 允诺 在 正义 中 成 为 必要 药 原 因 ) 豪 无 于 系 ， 那 就 有 尔 妥 

当 了 。 

按照 阿 伦 特 的 观点 , 宽恕 之 所 以 必要 ,是 因为 "侵犯 他 

人 揭 行 为 时 有 发 生 …… 这 就 需要 宽 总 和 亚 却 ,以 原谅 人 们 

无 意 中 犯 下 的 铺 误 , 使 生活 得 以 继续 。 和 们 只 有 不 断 底 奔 

对 彼此 过 去 行为 的 退 究 ,才能 持续 作为 生 由 的 行为 证 

体 "。5[ 作为 对 阿 伦 特 的 补充 ,我 们 需要 强调 , 宽 总 的 对 象 

不 仅 包 括 “ 人 们 无 意 中 所 犯 的 错误 ,也 可 以 包括 人 们 明知 

故 犯 的 进 错 , 譬如 说 违 育 允 诺 的 行为 。 人 的 自我 中 心 颁 疝 

不 仅 使 “允诺 "成 为 一 个 必 不 可 少 的 社会 规范 ,还 使 破坏 爷 

诺 的 行为 成 为 一 个 难以 导 邹 的 社会 现象 。 

在 正义 的 轻 辑 范围 之 内 ,防止 人 志 冰 允 庄 的 最 好 办 法 

是 和 三 避 。 人 允诺 的 罗 有 特征 是 相近 性 : 只 有 对 能 够 做 出 多 诡 

的 人 ,我 们 才 做 出 允诺 - 鉴于 这 种 情况 , 当 允 诺 的 相互 任 受 

到 破坏 时 , 受害 者 自然 会 产生 报复 或 秆 罚 的 证 动 。 在 这 一 

点 上 ,惩罚 的 作用 与 宽 想 不 无 相 人 之 妊 。 用 阿 伦 特 的 话说 : 

“两 者 都 企图 终止 某 种 若 不 加 干涉 便 会 永 无 体 止 的 过 

[1]】 Hannah rendt ，7Te 帮 mon Tonediazon 【人 hjicago : University 避 《hicauin Preee ， 

1958) ，Pp .240. 



程 - “1 不 过 , 阿 伦 特 铂 视 了 这 两 者 之 间 的 一 个 很 本 区 别 。 

和 多 诸 一 样 ,惩罚 遵 逢 的 是 正 立 的 到 辑 ,而 宽恕 则 超越 了 

正 交 的 逻辑 ,是 -个 与 允诺 相反 的 行为 。 这 一 区 别 解 释 了， 

大 们 为 什么 有 时 选择 惩罚 有 时 又 必须 放弃 惩 驾 而 选择 宽 

钨 。 

宽 想 的 必要 性 评 明 , 正 头 的 轩 辑 具有 不 可 避免 的 局 跟 

性 。 我 在 于 夯 说 这, 在 许多 情况 下 . 我 们 都 不 能 诉 诸 惩 启 ， 

况 旦 ， 即 局 我 们 能 够 诉 诸 惩 划 ,这 一 手段 也 不 能 完全 恢复 

正 交 的 相互 性 ,从 衫 本 上 消 队 党 害 者 的 惰 恨 情感 。 正 这 些 

情况 下 ,惟有 宽恕 能 帮助 我 们 改变 局 面 。 当 多 诺 被 破坏 . 惩 

罚 又 无 放 于 事 时 ， 只 有 宽恕 才能 提供 一 个 安全 韶 ,一 种 记 

忆 清 洗 剂 ,一 神 排 得 惰 恨 的 不 同方 证 。 归 | 

与 报复 、 惩 罚 、 慎 恨 不 同 , 宽 名 不 是 反应 性 的 行为 。 阿 

伦 特 指出 , 宽 忽 是 "惟一 以 意外 方式 发 生 的 反应 (reaction) ， 

蕊 盟 然 是 反应 ,但 却 在 一 完 程 度 上 保留 了 主动 行为 (action) 

的 特征 - 岳 言 之 , 宽 想 不 仅 八 是 对 大 一 行为 的 芭 馈 ,也 是 意 

料 之 外 的 一 种 新 行为 。 因 为 不 被 触发 它 的 行为 所 堪 右 或 限 

定 , 所 以 它 能 把 锅 部 者 和 殴 宽 想 者 部 从 前 一 个 行为 的 后 果 

中 解 脱出 来 。! 3 更 明确 地 说 , 宽 舟 拒绝 让 一 个 已 经 发 生 的 

行为 产生 任何 后 时 任何 反应 .任何 晋 性 循环 的 可 能 性 ,从 

而 把 一 个 本 不 该 发 生 的 行为 从 人 际 关 系 的 因果 链 上 摘除 ， 

1 rendt，TRe 疝 imman Cormdion， PP。 241. 

[2 有 美 * 慷 慨 " 在 这 方面 的 作用 ,网 Tawrtenee 疙 Beeker，Feriprpetiy 【New York : 

Ronatledge 贞 区 egEam Paal，196) 、 忆 15S5- 

【3] Arendt ，TRhe 五 bmarm Conaaron，。，pP，24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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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新 的 行为 和 人 际 关 系 的 良 性 循环 提供 了 号 能 性 。 

作为 对 非 正 文 行为 的 所 应， 惩罚 依据 的 是 正 头 的 惕 

辑 , 芭 正文 的 条 件 性 或 相互 性 。 宽 存 则 相反 , 它 超越 了 下 区 

的 逻辑 ， 从 而 有 助 于 防 赴 六 恨 的 产生 。 姑 有 果 我 宽恕 一 个 违 

反 相 互 性 的 行为 ， 我 的 行为 就 有 迟 于 正义 的 逻辑 ,违反 了 

等 利害 交换 的 原则 。 作 为 受害 者 ,我 给 予 目 己 的 东 耳 少 于 

我 按照 正义 的 逻辑 所 应 得 的 , 问 时 ,我 给 予 琶 坏 民 互 性 的 

人 的 东西 也 多 于 他 按照 正义 的 逮 辑 所 应 得 的 。 而 这 意味 

关 ， 我 的 行为 不 受 前 一 个 行为 的 制约 《因此 ， 我 不 寻求 报 

复 , 哪怕 是 人 台 法 的 、 社会 化 的 报复 )， 我 的 心理 也 不 受 前 一 

个 行为 的 影响 { 所 以 ,我 不 感到 父 候 )。 对 我 来 说 ,前 一 个 行 

为 似 平 根本 木曾 发 生 。 既然 它 根 本 未 曾 发 后， 我 自然 肪 无 

须 反 上 应， 既 刘 行 为 的 反应 《报复 )，、 亦 无 情感 的 反应 《 屋 

恨 )。 尽 管 法 律 可 以 蔡 我 伸张 正 浆 ， 我 并 不 要 求 促 张 正 妆 ; 

尽管 我 有 理由 感到 傍 很 ,我 并 不 感到 怖 恨 。 在 此 意 久 上, 帘 

想 是 一 种 无 条 件 的 、 无 反应 的 行为 。 它 元 全 超越 了 正六 的 

导 辑 ,不 再 是 正义 的 行为 。 

婚 然 究 扣 超越 了 正义 的 还 辑 , 它 就 不 属于 国家 的 职权 

范围 。 国家 的 责任 不 是 超越 正义 ,而 是 保障 正 头 - 在 玛 所 人 

们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义 规范 的 时 候 , 国家 蔬 经 际 担 起 维护 正 

义 的 条 件 的 责任 。 因 此 , 一 般 来 说 , 国家 没有 宽 克 的 权力 ， 

否则 ,正义 的 相互 性 就 失去 了 保障 。 站 如果 国家 在 未 经 全 

[1 实 奈 上 .上 正 基因 为 峭 家 有 可 生 罚 , 它 才 讽 权 宽 她。 见 Jamaumuel Kaunl ， 7 

jeramppysics of porais ，lranwg，NMarr Crpor (Pamhridge: 人 amnbrndge Universit 

Presn，1991)1 ， 玉 145 [337 



民 普 遍 同 意 的 情 咒 下 擅自 宽 想 违法 者 . 国家 与 个 人 之 间 

的 最 根本 契约 关系 就 遭 到 了 厂 坏 -. 这 一 关系 的 实质 是 ,个 

人 无 条 件 起 遵守 正义 的 规范 , 同时 ,国家 确保 正义 的 条 件 

性 和 相互 性 ,也 括 用 法 律 于 段 来 息 列 产 重 破 坏 相 互 件 肾 

则 的 社会 成 员 。 个 人 不 得 秘 自 报复 并 不 查 味 着 ,个 人 单方 

画 放弃 了 报复 的 权力 , 恰 怡 相反 ,在 放 弄 私 日 报复 的 权力 

的 时 候 , 个 人 与 国家 达成 了 某 种 交换 关系 ,由 国家 代 符 个 

大 惩 娠 违法 者 。 在 此 前 后， 国家 擅 有 和 目 宽 想 志 法 用 意 味 

善 , 国家 与 个 人 之 问 的 交换 关系 变 成 了 个 人 单方 面 的 自我 

牺牲 . 

既然 宽恕 的 代价 是 自我 畅 竹 ,那么 ,只 有 个 人 才 有 权 决 

定 是 否 宽恕 ， 而且， 这 一 权力 只 存在 于 法 律 管 辖 范 国之 

外 。 在 法 律 管辖 范围 之 内 ,违法 普 侵 狐 的 不 仅仅 是 个 人 ,也 

是 社会 。 社会 是 正义 的 相 瑟 人 性 的 惟 - -合法 维护 者 ,地 是 所 

有 社会 成 员 的 惟 -直接 契约 者 。 这 就 解释 了 ， 为 什么 在 一 

般 民 事 纠 纷 之 外 ,只 和 有 周 家 才 是 原 各 。 实 际 芋 ,在 惩 司 违 流 

者 上 时， 社会 不 仅 是 在 蔡 受 害 者 伸张 正 义 ,恢复 正义 的 相互 

性 , 更 是 在 向 违法 者 讨 还 社会 迄今 为 目 向 他 提供 的 保护 及 

其 人 代价。 可见 , 受 害 者 没有 权力 宽 扔 违法 痢 , 怡 如 国家 届 有 

入 力 放 竺 对 违法 者 的 惩 司 一样。 

这 并 个 是 说 ， 个 人 不 能 对 违法 者 表示 宽 总 。 社 会 代表 

个 人 惩罚 违法 者 并 不 意味 着 ， 个 人 必须 在 内 心 寻求 并 认 周 

这 种 惩罚 。 人 恰恰 相反 ,个 人 的 内 心 反 应 完全 可 以 独 让 于 国 

家 对 违法 者 的 处 置 。 不论 有 无 惩罚 ,不论 惩 罚 轻重 ,个 人 都 

可 以 不 凿 懂 恨 ,不 答 报 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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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无 条 件 的 店名 

宽 枚 涉及 个 人 牺 竹 ， 所 以 容易 给 人 一 种 印象 ， 好 像 它 

是 -种 至 高 无 上 的 道德 行为 。 相 形 之 下 , 法 律 管 连 范 围 之 

外 ( 即 法 律 允 许 范 围 之 内 ) 的 报复 则 显得 不 那么 道德 。 但 事 

实 并 非 恕 此。 如 果 基 人 厂 坏 了 人 际 关系 的 相互 性 , 但 又 没 

有 租 犯 法 律 , 不 能 用 法 律 手段 来 瑟 治 ,那么 ,受害 者 完全 有 

权 对 违法 者 作出 适度 的 、 不 违反 法 律 的 报复 性 反应 。 就 道 

德 性 质 而 言 ， 这 种 报复 娆 不 高 于 、 亦 不 低 于 由 社会 实施 的 

法 律 惩 罚 。 两 者 的 合理 性 或 正当 性 皆 源 于 正义 的 相互 性 。 

惟一 的 区 别 是 ,在 法 律 惩 罚 中 ， 维 护 正义 的 相互 性 的 是 社 

会 ,在 个 人 报复 中 ,维护 正文 的 相互 性 的 是 个 人 。 与 惩 罩 不 

间 , 宽 部 放弃 了 相互 性 ,从 而 超越 了 正义 的 范围 。 如 果 受 害 

者 不 要 求 相 互 性 破坏 者 悔过 ， 宽 如 甚至 超越 了 道德 ， 成 为 

一 种 不 能 用 道德 观念 来 衡量 的 行为 。 某 些 道德 体系 或 宗教 

体系 把 宽 想 视 为 德行 或 义务 ,但 实际 上 ， 我 们 根本 无 法 从 

道德 角度 来 理解 宽恕 的 原因 : 它 超越 了 善 亚 。 

在 尼采 看 来 , 宽恕 的 原因 主要 是 “生理 的 "。 宽 部 使 人 

超越 善 恶 意识 ,而 善 恶意 识 是 避 恨 的 必要 条 件 。 根 据 这 一 

原理 ， 在 使 人 超越 善 恶意 识 时 ， 宽 总 也 使 人 从 愤恨 中 解脱 

了 出 来 。 人 生来 都 天 晋 对 自己 不 利 的 局 面 。 在 道德 意识 的 

作用 下 ， 人 往往 把 对 不 利 局 面 的 厌恶 感 转移 到 该 局 面 的 动 

因 上 , 并 进而 视 其 为 “ 敢 晋 "， 我 们 称 为 愤恨 的 情感 实际 上 



是 人 对 自己 的 不 幸 境 遇 所 做 出 的 道德 性 反应 。 这 一 反 订 虽 

然 难 以 避 饮 ,但 在 道德 意识 的 强化 作用 下 ,， 它 有 可 能 脱 隔 

到 与 其 序 因 不 成 比例 的 程度 ,以 至 于 人 无 法 通过 社会 认 吕 

的 形式 《包括 法 律 惩 同 ) 来 释放 上 日 已 的 情 乡 。 和 在 这 种 博多 

下 ， 愤 候 就 会 转 人 人 的 内 心 此 措 ， 发 展 成 一 种 销 三 人 的 精 

力 和 情感 的 负面 力 戎 - 恰 如 尼 采 所 说 泊 有 尾 何 东西 能 比 

代 恨 的 情感 更 快 地 耗 尽 -个 人 的 精力 - 站] 

对 于 和 慌 候 的 这 种 负面 后 果 ， 宽 况 上 只有 尼采 所 党 的 “你 

健 " 作 用 : 宽 总 使 人 超越 道德 ,从 愤 恨 中 解脱 出 洲 , 不 上 岂 朋 

无 法 释放 的 情感 来 消 耗 户 己 - 于 吓 ， 道 德 的 敏锐 让 位 于 生 

命 的 智慧 。 出 于 这 个 角度 , 尼采 一 改 他 在 4* 论 道德 的 谱系 ! 

中 对 佛教 的 否定 态度 ， 32] 转 而 认为 井上 陀 是 盖 到 的 咎 理学 

家 ”, 佛教 是 "战胜 售 恨 的 哲学 。 人 佛教 的 秘诀 在 于 , 它 诗 循 

这 样 一 个 信条 :“ 收 意 无 法 消除 敌人 嫩 ， 点 苹 可 以 化 解 殖 

意 ”。 龙 甩 认 为 ,这 是 “佛陀 的 教 广 的 出 发 点 ， 其 中 包 侣 的 

不 是 道德 润 见 ,而 是 竺 全 的 色 世 。 所 以 ,尼采 称 : 此 娘 生 理 

之 理 ,而 砷 道德 之 理 。 131 

这 类 观点 也 见于 克 尔 凯 郭 尔 对 爱心 和 宽恕 的 解释 。 殉 

尔 疡 郭 尔 写 道 : "嘲笑 与 侮 情 实际 上 并 不 伤 人 , 假如 被 层 者 

门 ] ”briednrh Nietzeche，Boee 天 me ，Hansg， 机 aller Kanbnfmann mad 民 . J，Hnmlinegdale 

1Rew To 水 : Rardom Heuse，I967]，F，230. 另 克昌 ax Sheler。 ersemrinnterky ， 

trans 。Lewis 瑟 ，Coser an 本 iliam 杰 、 Holdheim 【Milwackee ，1sconain: Mar 

TUEtte TInivetaity Presg，1994，new ednm,i，cpb.l. 

12] 天 Nietzache。 上 nr 的 Corekogy 人 or bano Waier 长 aufimann ar 及. ]. 

Rollingdale New Tnrk : Hangnrn House，1967)1，II，17. 

131 Mietzache ，BEeee 万 rrna ，pp， 2360 一 231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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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 通过 人 发觉 它们 ,或 通过 产 牛 愤恨 而 进行 与 我 伤 间 - “和 

这 里 ， 克 尔 凯 郭 尔 赞扬 的 并 不 是 温顺 或 驯服 ， 面 是 一 种 极 

其 军 见 的 智 交 。 最 能 体现 这 种 智 丰 的 黄 过 于 “遭受 恶意 的 

孩子 "号 上 的 天 真 。 因为 不 懂 收 坚 , 所 以 孩 了 于 无 法 察觉 敢 亚 

的 存在 - 同 理 , 因 为 无 法 党 察 慎 亚 的 存在 ,所 以 该 子 不 会 溉 

其 伤害 -在 此 意义 工 , 智 翡 意 味 着 缺乏 道德 意识 。 当 克 尔 山 

郭 尔 说 ,智慧 本 质 上 是 对 善 的 理解 时 , !21 他 指 的 不 是 道 

德 意 义 上 的 善 , 因 为 ,要 了 解 道德 意义 上 的 善 , 人 了 怠 几 须 了 

对 克 尔 山 刘 和 尔 来 说 , 道德 意识 (或 善 亚 意识 ) 属于 “ 精 

明 ”" 的 范畴, 与 知 下 正 相 对 立 。 克 和 尔 凯 郭 尔 认为 ,精明 方 是 

“对 亚 的 理解 ". 131 正 是 因为 过 于 精明 ,人才 会 月 负 地 把 月 

己 与 周转 事物 .与 他 人 作 上 比较 ,1 41 并 有 还 过 这 一 颖 较 发 现 他 

人 身上 的 “诸多 罪 亚 ” 和 自己 身上 的 请 多 德行 。 当 他 人 的 

“诸多 罪 晋 " 伤 及 自己 时 , 目 负 就 转变 为 愤恨 。 

既然 只 有 通过 道德 意识 的 作用 ， 人 才能 产生 愤恨 ， 那 

么 ,一旦 超越 了 道德 意识 ,人 就 能 从 俩 恨 中 解脱 出 来 。 对 尼 

采 和 克 尔 凯 郭 尔 来 说 ， 这 一 解脱 得 征 者 强 者 的 健康 ， 而 不 

是 弱者 的 自 欺 -。 强 者 无 须 “精明 ”的 补偿 ,有 了 能力 消化 和 亚 

却 他 人 对 自已 的 伤 补 ,使 新 的 行为 【 即 不 爱 先 前 行为 制约 

的 行为 ) 成 为 可 能 。 尼 采 把 这 种 强 者 精神 称 之 为 “生理 的 

FI] Sheen Kietkegaard ，forks or eue，tmns，David 了 Swenson and Tillian Marvin 
Srerison 【Frimeetom: Pineetnn University Preas，19467 ， 巴 ， 3 ， 

[2]13] 捧 ierkegaard， 帮 or 上 5 ome ，D- 23]1 

14] ”Kicdagaam，Pores ar one ，p。230. 



智慧 ; 克 尔 凯 郭 尔 则 称 之 为 “爱心 :“ 爱 心 诞 掩 了 诸多 罪 

亚 - 从 表面 上 看 ,这 一 贷 法 拟 乎 混 痛 了 况 想 (forgiveness;) 和 

放任 (econdonation) 的 区 别 。 不 过 ,一 皇 超越 了 善 亚 ,我们 就 

无 从 构 龟 这 一 区 别 。 -0 如 果 我 们 区 分 宽 锅 和 放任 ,那么 , 宽 

外 的 等 点 柄 在 于 它 以 有 过 者 承认 过 和 失 为 前 握 ， 人 然而， 由 于 

过失 本 刁 是 - -个 普 亚 概念, 宽 想 就 不 髓 县 有 超越 普 亚 的 

意 交 和 功能 。 反 过 来 ,如 果 我 们 超越 了 善 恶 范 旺 ,我 们 融 不 

再 能 够 区 分 宫 起 和 旗 任 。 在 善 晋 范 畴 之 外 , 我 们 项 至 无 从 

奶 襄 到 ,自己 的 行为 是 否 具 有 和 宽 想 的 意义 。 既 然 爱心 多 掩 

了 诸多 晶 亚 ”, 我 们 就 无 法 发 更 恶 , 更 无 法 对 是 的 行为 表示 

宽 怨 。 只 有 这 种 无 意识 的 宽恕 才能 超越 善 恶 ,也 才能 超越 

以 伏 亚 为 基础 的 情 恨 。 

3. 有 条 件 的 席 外 

显然 ,上述 寞 恕 指 的 不 是 通常 意义 上 的 宽恕 。 在 日 常 

生活 中 ,我们 所 说 的 宽 想 (或 原 度 ) 往往 是 玖 恶 范畴 之 内 的 

有 条 件 、 有 盖 沁 的 行为 - 在 宽恕 他 人 时 ,我 们 通常 都 要 求 一 

个 具有 间 德 意味 的 条 件 : 有 过 者 此 须 以 某 种 方式 东兴 过 鲁 

并 表示 角 意 。 只 有 在 这 一 条 件 得 到 满足 时 ,我们 才能 对 有 

过 者 表示 宽恕 。 这 一 过 程 犹如 一 声 交 易 ， 只 不 过 人 们 使 用 

购 不 是 商业 货币 , 而 是 道德 货币 。 双 方 就 有 过 者 的 过 锚 之 

[1 甘于 宽 想 和 与 芍 企 立 间 的 区 别 ， 蝎 Gabrisle Thylor， 户 1， 名 amie，crd 全 十 

COxfcerd: Clarendeon Preesa，1985) ，pp 105 一 106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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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质 和 程度 达成 协议 ,然后 ,在 有 过 者 或 明确 、 或 含蓄 地 采 

庶 不 再 重 犯 其 过 鲁 的 前 握 下 , 受伤 害 者 以 高 姿态 单方 面 次 

定 终 止 对 他 的 指南。 

不 难看 出 通过 道德 概念 的 媒介 ， 灿 ! 方 实际 上 进行 的 

是 权力 交换 ， 当 有 过 者 向 爱 伤 害 者 语 认 其 过 汞 时 ， 他 实际 

二 是 在 向 对 方 表 示 有 而 从， 授 闻 对 方 处 置 自 己 的 权 万 。 认错 

是 届 从 的 表现 ， 只 有 通过 认错 ， 有 过 者 才能 使 受害 者 拥有 

对 他 表示 宽 因 (或 不 宽 各 ) 的 权力 ,而 只有 在 质 有 这 一 权力 

之 上 后 ,受害 者 的 宽 总 行为 才 具 有 宽恕 的 意义 。 可 见 , 如 条 我 

怪 持 ， 只 有 在 有 过 者 承认 其 过 先 之后， 我 才能 对 他 表示 帘 

外 , 那么 , 我 就 是 在 奉劝 有 过 者 藉以 , 作为 受害 者 , 我 确实 

和 企 道德 上 比 他 优越 ,从 而 拥有 席 各 ( 或 不 宽 普 ) 他 的 权 方 。 

实际 上 上 ， 宽 总 权 笋 征 的 正 基 以 善 亚 或 对 钳 范 因为 基础 的 道 

德 优 越 感 。 有 过 者 之 所 以 请 求 宽 想 ,是 因为 他 韶 认 ,他 确实 

有 染 那 亚 或 铺 放 的 行为 。 而 我 之 所 以 有 权 对 他 表示 宽 可 

(或 不 宽恕)， 是 因为 我 设 有 以 亚 报 亚 ， 从 而 在 道德 上 处 于 

优势 - 这 说 明 , 宽 想 权 象 征 的 不 是 我 的 变 害 者 身份 ,而 是 我 

作为 爱 害 者 所 占据 的 道德 地 人 W。 这 一 地 位 使 我 有 权 守 错 ， 

也 有 权 不 宽恕 。- 

然而 , 善 垩 观念 不 仅 使 有 条 件 的 宽恕 成 为 可 能 ,也 决 

定 了 这 一 宽 部 的 性 质 。 利 慨 恨 一 样 ， 和 条件 的 宽 总 是 - 

种 交换 行为 ,所 表示 的 是 正 交 的 条 件 性 。 这 解释 了 , 宽 邵 

为 什么 只 能 发 生 在 认错 之 后 ,而 不 能 发 生 在 认错 之 前 。 

[1】 寿 卫 ,SCErrenspan ，Proaclinat Go 二 【New Yordk :Dorg Univeraity breas，19951 . 

五 153. 



作为 受害 者 ,我 能 够 在 有 过 者 承认 过 失 之 后 对 他 表示 宽 

毁 ， 是 周 为 我 已 经 通过 道德 的 形式 恢复 了 我 以 利益 的 形 

式 座 失 的 权力 。 但 是 ， 虐 然 我 用 来 克服 愤恨 的 不 是 趟 越 

普 伙 的 慷慨 ， 而 是 以 善 亚 为 基础 的 道德 优越 感 ， 我 就 并 

林 摆 和 豚 尽 恨 的 过 制 。 如 果 说 ,愤恨 此 时 已 不 再 导致 我 的 

报复 向 望 ， 卷 只 是 因为 ， 有 过 者 已 经 通过 认错 降低 了 自 

己 的 遗 德 地 位 ， 使 我 转 而 成 为 强 者 ,不 再 有 报复 的 心理 

需求 。 

正 是 为 了 获得 这 一 道德 优势 , 安 害 者 才 坚 圭 区 分 宽恕 

和 放任 ,赞同 宽 想 而 反对 放任 。-- 旦 做 了 这 一 区 分 , 宽 扣 就 

成 了 有 (道德 } 意 识 的 行为 。 然 而 ,既然 受害 者 意识 到 自己 

征 在 宽 热 ,他 就 不 是 在 宽恕 ,而 是 在 进行 交易 。 他 之 所 以 产 

生 为 人 慷慨 的 弥 笛 ， 是 因为 这 一 交易 使 用 的 不 是 商业 货 

由 ,而 是 权 为 " 英 币 。 这 种 有 和 荣 件 的 .充分 自我 意识 化 了 的 

慷慨 说明, 宽恕 和 和 愤恨、 悉 罚 一 样 ,都 是 等 利害 交换 的 行 

为 ,虽然 其 形式 和 功能 有 所 不 间 。 

作为 受害 硼 ， 构成 我 的 悦 力 感 的 必要 条 件 是 道德 概念 

和 道德 范畴 。 有 过 者 的 认错 态度 只 为 我 的 权力 感 提供 了 有 

利 条 件 ,而 没有 为 它 提供 必要 条 件 。 只 要 我 认为 ,自己 代表 

的 是 善 , 有 过 者 代表 的 是 恶 , 我 就 拥有 了 宽 部 (或 不 宽恕 ) 

他 的 权力 ， 使 这 一 梭 力 成 为 可 能 的 是 我 的 善 恶 观念 ,而 不 

征 有 过 者 的 认 还 仿 庆 ; 后 者 不 过 确认 了 我 的 羡 恶 观念 而 

已 。 外 此 ,即使 有 过 前 拒绝 认错 ,我 仍然 所 有 宽 怨 (或 不 宽 

名 ) 他 的 权力 。 只 有 当 他 的 拒绝 动 拖 了 我 的 道德 信念 时 ,我 

才 有 可 能 失去 这 一 权力 。 这 说 明 ,， 我 对 他 人 的 宽恕 是 有 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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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 的 ， 但 又 是 无 条 件 的 ; 我 对 他 人 的 宽恕 是 以 玖 恶 观念 为 

基础 的 ,所 以 它 是 有 意识 的 ; 同时, 既然 这 - 宽 加 权 不 取 活 

于 有 过 者 是 否认 错 , 它 又 是 无 条 件 的 。 

换言之 ,虽然 有 过 者 的 性 过 有 助 于 确立 我 的 权力 感 ， 

从 而 有 助 于 我 的 宽 想 行为 ,但 是 ,只 要 我 认为 , 自己 在 这 德 

品质 上 优 于 有 过 者 ,我 的 权力 感 就 不 依 赖 于 有 过 者 的 悔过 

态 放 。 在 显示 其 窝 宏大 基 时 ， 自 调 慷 慨 的 人 们 常常 旁 口 不 

和 有 过 者 “一 般 抑 识 ”, 道理 即 在 于 此 我 也 可 以 通过 抬 高 

自己 的 道德 地 位 来 达到 同一 目的 。 最 好 的 例子 , 也 是 最 极 

端的 例子 ,就 是 把 自己 置 于 一 个 凡人 大 不 可 企及 的 道德 位 置 

上 ,仿佛 自己 具有 上 帝 般 的 仁 蓄 。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不 论 有 过 

者 是 否认 错 ， 并 通过 认 狗 赋予 我 宽恕 他 的 权力 ,我 部 可 以 

借助 上 帝 的 和 名义 获得 这 一 权力 。 难 怪 亚 力 出 大 ' 注 柏 说 ， 

宽恕 是 神圣 的 。 

“权力 ”概念 既 能 解释 无 意识 的 宽恕 ,也 能 解释 有 意识 

的 宽 想 。 无 意识 的 宽恕 无 疑 是 无 条 件 的 , 而 有 意识 的 锅 想 

册 既 可 以 是 有 条 件 的 ,也 可 以 是 无 条 件 的 。 无 意识 .无条件 

的 宽恕 意味 着 ， 宽 想 者 本 人 不 用 宽 想 的 概 您 来 理解 目 己 的 

行为 。 能 以 这 种 方式 宽恕 他 人 的 人 是 真正 的 强 兰 ， 无 纲 通 

过 与 弱者 的 对 比 来 显示 自己 的 力量 。 反 过 来 ,在 有 意识 (不 

论 是 否 有 条 件 ) 的 宽 扣 中 ， 人 寻求 的 正 是 这 种 通过 对 比 所 

显示 的 力量 ; 它 不 是 独立 自 是 的 力量 ， 而 是 控制 他 人 的 力 

量 。 

就 动机 而 言 ， 有 意识 的 、 有 条 件 的 宽恕 与 同情 心 正 好 

相反 。 在 同情 别人 时 ,我 是 处 于 一 个 比 别 人 优越 的 位 置 上 ， 



力图 藉 朴 网 人 的 不 足 , 改变 他 们 的 无 力 或 无 副 状 态 。 与 此 

相反 , 在 有 意识 .有 条 件 地 宽 息 别人 时 ,我 是 暂时 处 于 一 个 

不 如 别人 的 位 置 上 ， 力 图 借助 宽 想 的 权力 来 弥补 我 的 劣 

势 。 为 了 达到 这 一 书 的 ,我 希望 有 过 省 向 我 表示 悔过 ,而 不 

希望 他 对 我 表示 风情。 有 过 者 的 悔过 访 度 能 使 我 获得 道德 

于 的 优势 ， 从 而 能 够 居 痪 临 下 地 对 他 表示 宽 杷 ,而 他 的 同 

情 则 只 举 认 了 我 受到 伤害 的 事实 ， 并 不 能 使 我 产生 道德 上 

的 做 越 感 和 与 此 相应 的 税 力 感 ， 尽 而 只 能 证 实 他 的 力量 和 

我 的 无 力 。 由 于 这 一 缘 放 ,在 我 受到 售 害 之 后 ,我 最 不 愿意 

接 爱 的 就 是 有 过 者 对 我 开 示 的 同情 。 

这 并 不 是 说 ， 有 过 者 不 可 能 出 于 同情 对 我 表示 悔过 。 

实际 上 ， 同 情 正 是 有 过 者 应 该 采取 的 态度 。 直 到 他 承认 过 

钳 ， 有 过 者 相对 于 我 来 说 就 是 强 者 ， 就 理应 对 我 表示 同 

情 。 同情 会 使 他 意识 到 ,他 不 应 该 伤害 我 。 然 而 ,一旦 有 了 

这 和 神 意 识 ， 并 和 蔡 认 了 目 己 的 过 钳 ， 他 豆 会 失去 强 者 的 地 

位 。 这 一 转变 梅 成 了 我 党 想 他 的 先 快 条 件 。 我 对 他 的 宽 想 

表明 ,我 已 经 讨 回 了 我 失去 的 力量 。 

只 有 此 时 ， 我 才 有 可 能 风情 有 过 者 : 他 轩 为 目 己 的 行 

为 而 产生 了 抽 徘 感 ,失去 了 目 苯 和 内 心 的 安 于 。 在 此 之 前 ， 

我 只 能 阿 情 我 目 己 。 同 情 是 强 者 对 能 者 的 情感 ， 其 对 象 是 

受害 者 , 而 不 是 有 过 者 。 正 如 密 尔 所 说 , 对 受害 者 的 同情 ， 

加 上 自 工 的 冲动 ,构成 了 人 们 惩 吕 有 过 者 的 愿望 、[ 如 果 

il 山 Jophn Suart Mill ， [arienasm ， ohn Stoar Will and Jeremy Bentham ， 

REiperrtearirnt anal Rear Essays ，t， 上 AIan 及 yan 【Harnnondsworh : Penguoin ， 

19871 ，P，324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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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 寡 者 是 我 本 人 ，, 我 就 会 出 于 自我 同情 而 产生 迁 罚 有 过 者 

的 冲动 。 造 成 这 一 冲动 的 是 我 作为 受害 者 的 劣势 ， 即 我 在 

精神 和 物质 上 的 氢 失 。 在 不 诉 诸 直接 的 惩罚 手段 时 , 惟 - 

能 够 改变 这 一 少 势 的 就 是 有 过 者 的 认错 态度 .. 这 一 认错 态 

度 表 上 明 ， 有 过 者 已 经 放 奔 了 他 不 该 拥有 的 优势 ， 不 再 企 网 

用 衔 害 他 人 的 方式 来 显示 他 白 己 的 力量 。 只 有 此 时 ， 我 才 

有 本 能 对 有 过 者 感到 同情 - 可 见 , 从 受害 者 的 角度 看 ,同情 

和 宽 想 源 于 同一 心态 ,都 说 明 受 害 者 已 经 撕 回 了 淄 势 。 

4 . 寅 想 与 正义 的 条 件 

有 条 件 的 宽恕 用 道德 层次 上 的 交换 代替 了 物质 利益 

的 交换 ， 因 此 对 人 有 一 定 的 道德 要 求 。 无 条 件 的 宽恕 则 完 

全 超越 了 正义 的 范围 ,对 人 的 要 求 无 帮 也 更 高 。 不 过 ,这 一 

超越 行为 的 背景 仍 是 正 头 的 条 件 〈the cirecumstances of jus- 

ticej ,而 这 些 条 件 不 仅 使 正义 成 为 必要 ,也 使 非 正六 展 见 不 

鲜 - 既然 如 此 ,不论 以 和 何 种 形式 出 现 , 宽 想 都 不 能 消灭 非 正 

六 ,而 必然 以 非 正 浆 的 存在 为 前 提 。 

如 此 看 来 , 克 尔 凯 郭 尔 犯 了 一 个 本 未 倒置 的 错误 ,把 

限制 非 正 尽 行 为 的 禁令 误 认为 是 非 正 六 行 为 的 起 困 。 他 

号 道 : 正 是 因为 戒律 .禁令 想 要 抑制 罪 晋 ,所 以 它 反而 起 

到 了 诱惑 的 作用 。 如 果 说 罪恶 需要 起 因 ， 它 就 会 把 禁令 

作为 起 因 。……- 然而 有 一 种 环境 绝对 不 会 成 为 罪恶 的 起 

因 , 那 就 是 肿 。 当 一 个 人 的 罪 亚 被 爱 所 环绕 时 , 它 便 如 鱼 



离 水 。 旨 鉴于 些 , 区 尔 世 郭 尔 感叹 到 “ 哦 ,多 少 罪行 被 制 

目 , 移 少 亚 意 锌 击溃 ,多 少 玫 失 理性 的 计划 潭 没 无 半 , 允 少 

罪恶 的 念头 在 付 诸 实现 之 前 被 扼 赴 , 才 少 轻率 之 酬 被 及 时 

压抑 ,只 国 爱 不 为 它们 提供 机 会 1 "在 此 意义 上 上， 爱人 者 四 

为 不 给 机 会 而 遮掩 了 诸多 罪 亚 。[ 

根据 这 -- 脖 和 辑 , 克 钞 凯 郭 尔 推论 席 ,一 昌 消 除 禁 令 、 诉 

诸 宽 想 ,我们 就 可 以 从 根本 上 消除 非 正义 。 这 一 推 伦 显然 

不 能 成 立 。 禁 令 昌 为 正义 制度 的 一 部 分 , 起 着 界定 何谓 非 

正 尺 行为 的 作用 , 但 就 因果 关系 来 讲 , 它 显然 返 于 非 正义 ， 

是 对 非 正 六 的 反应 。 和 禁令 没有 造成 非 正 多, 恰恰 相反 ,使 楚 

令 成 为 必要 的 是 非 正 义 行 为 市 身 。 禁令 "的 总 和 构成 了 正 

多 ,其 目的 在 于 解决 由 正六 的 条 件 造 成 的 社会 冲突 。 只 要 

正 广 的 条 件 仍 然 存 在 .人 与 人 之 阳 的 暴力 行为 和 互相 伤害 

行为 就 不 可 避免 。 虽然 这 些 行为 只 有 通过 正义 的 概念 才能 

被 界定 为 “ 非 正 祥 " 行 为 ,但 这 些 行为 的 存在 无 疑 先 于 旦 狼 

豆 于 正 尽 的 概念 。 即 使 我 们 撤消 所 有 的 正义 “禁令 , 这 些 

行为 也 不 会 消失 ， 尽 管 我 们 将 无 法 称 它们 为 “ 非 正 义 ” 行 

为 。 

与 克 尔 凯 郭 尔 相 反 , 我 们 认为 ,只 要 正 立 的 条 件 尚 存 ， 

宽 想 就 不 能 成 为 普遍 的 社会 现象 ,而 只 能 是 份 外 或 例外 行 

为 。 实 际 上 ,在 这 种 情况 下 ,人们 有 条 件 地 遵守 平等 合作 与 

本 不 伤害 的 原则 已 非 易 事 , 更 何况 宽恕 。 不 过 ,与 此 同 理 ， 

恰恰 区 为 人 们 在 正六 的 条 件 下 难以 普 般 遵守 平等 合作 与 

[1 民 iexrkegaardl ，UForgs or ooe ,， 24i. 

[| Kieirkegnaard ， 了 orkr ar ore ，P，342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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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 不 伤害 的 原则 , 宽恕 才 成 为 必要 , 也 才 有 其 对 象 。 如 果 

我 们 假设 , 正义 的 条 件 已 经 不 复 存在 , 我 们 就 必须 同时 假 
设 , 非 正义 行为 已 经 不 复 存 在 , 宽 想 亦 不 再 必要 。 可 见 , 宽 
想 的 必要 人 性 和 宽 犯 的 非 普遍 性 辟 派生 于 地 义 的 条 件 。 我 

们 甚至 可 以 说 ， 人 对 宽 恕 的 需要 与 人 的 宽恕 能 力 恰 成 反 
比 。 

就 此 , 我 们 有 必要 重新 探讨 阿 伦 特 对 宽恕 和 允诺 的 看 
法 。 我 在 前 面 说 过 , 阿 伦 特 把 宽恕 与 允诺 等 量 齐 观 ,认为 两 

者 都 是 人 类 活动 必 不 可 少 前 基本 特征 。 在 她 看 来 ,宽恕 和 

允诺 不 仅 在 逻辑 上 , 而 且 在 经 验 上 也 同样 重要 ;“ 章 德 高 于 

风俗 、 习 惯 以 及 行为 准则 的 总 和 ， 后 三 者 由 于 传统 而 得 到 
丽 固 、 基 于 协议 耐 变 得 合理 ， 但 传统 与 协议 本 身 又 都 随时 

闻 而 改变 。 倘 若 如 此 ,至 少 在 政治 意义 上 说 ,道德 顿 以 支持 
自身 的 就 只 有 善意 ， 即 通过 宽恕 和 被 宽恕 、 许 诺 和 守信 的 

能 力 来 克服 人 类 活动 的 巨大 风险 的 善意 。 履 有 这 些 道德 茂 

律 不 从 人 类 活动 之 外 寻找 依据 。 恰 恰 相 反 ， 这 些 道德 戒律 
直接 产生 于 人 以 行为 和 语言 的 形式 与 他 人 共处 的 意愿 ， 因 

此 ,它们 就 像 是 某 种 控制 装置 , 构成 了 人 启动 新 的 .持续 不 

断 的 过 程 的 能 力 。?6 
的 确 ， 人 作出 多 诺 并 信守 爷 诺 的 能 力 是 人 类 社会 得 以 

存在 和 延续 的 条 件 。!'33 但 这 一 结论 并 不 适用 于 宽恕 。 当 阿 

伦 等 说， 宽恕 “构成 了 人 启动 新 的 、 持 续 不 断 的 过 程 的 能 

力 ” 时 ,她 似乎 是 在 假设 , 宽 总 是 人 们 普遍 具有 的 能 力 。 但 

[1] Arendt， 了 e 夺 srian Cordiionr ，Pp， 245 一 了 本 . 

【2] 所 Nietzacphe ，C Be Tanedoesy rorais ， 这 ，LI，2. 



经 验证 明 ,人们 并 不 普遍 具有 这 种 能 力 。 恰 恰 相 友 ,愤恨 愈 

深 , 愈 需 要 通过 宽 想 的 “生理 智慧 "来 如 以 消解 ， 大 就 意 贞 

乏 宽 总 的 能 方 ， 与 报复 不 同 ， 宽 恕 不 是 一 般 大 的 本 能 行 

为 。 一 般 米 说 ,人 们 刁 惯 于 在 道德 范畴 之 内 .从 大 际 关系 的 

相互 性 出 发 来 吐 虑 和 问题， 因而 常常 聊 人 由 非 正 义 行 为 后 动 

的 连锁 反应 中 。 即 使 我 们 能 偶尔 摆脱 这 -连锁 反应 ， 也 不 

是 因为 我 们 具有 有 宽 息 的 能 力 ， 而 基因 为 我 们 比较 幸运 ， 避 

肌 到 真正 需要 宽 想 的 事情 。 

- - 百 真 正 遇 到 号 以 引起 连锁 反应 的 非 正 艾 行 为 时 , 我 

们 用 以 中 止 连锁 反应 的 方 藉 往往 不 是 宽恕 ， 而 是 惩 骂 。 阿 

伦 特 把 惩罚 视 为 “ 宽 各 之 外 的 另 一 种 选择 ”,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

缘故 。 不 过 ,需要 强调 的 是 ,惩罚 和 宽恕 的 原理 及 作用 并 不 

尽 相 同 。 惩 罚 依 据 的 是 正义 的 逻辑 ,是 常规 选择 ,而 宽 总 超 

起 了 正义 的 逻辑 ,不 能 成 为 惩罚 的 常规 苦 代 物 。 可 厚 , 严 格 

而 言 ， 宽 恕 不 像 阿 伦 特 所 说 的 那样 ， 是 我 们 用 以 维持 人 类 
活动 的 必 不 可 少 的 能 力 。 

在 此 意义 上 ， 宽 杷 与 其 说 是 惩罚 之 外 的 另 一 选择 ， 不 
如 说 是 正义 逻辑 之 外 的 另 一 选择 。 惩 罚 旨 在 维护 正义 的 条 
件 性 ,而 宽恕 则 从 根本 上 超 起 了 这 一 条 件 性 。 鉴 于 这 一 区 
别 ， 在 一 个 尚未 消灭 正义 的 条 件 、 尚 以 正义 为 宗旨 的 社会 
里 ,宽恕 只 能 是 偶然 更 象 ,而 不 能 是 普 记 现 象 。 我 们 甚至 可 
以 说 ,在 这 样 的 社会 里 ， 无 条 件 的 宽恕 是 一 种 令 人 费解 的 
行为 ,因为 它 是 个 人 在 正义 逻辑 之 外 对 正义 范围 之 内 的 现 
象 ( 即 非 正义 ) 所 做 的 反应 。 

2298 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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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230 

5. 懂 恨 的 正义 性 

不 言 而 哗 ， 维 护 正 义 的 最 有 效 手 自 莫 过 于 按照 正 愉 自 

身 的 逻辑 来 惩治 非 正 义 。 根 据 正 义 所 固有 的 相互 性 特征 ， 

社会 惩治 非 正义 的 方式 必须 反 映 并 保 麻 这 一 相互 性 。 这 意 

味 着 ， 社 会 不 应 该 宽恕 非 正 义 的 行为 而 应 该 根据 非 正 文 

行为 的 轻重 而 予以 竹 罚 。 惩 罚 不 是 虽 为 正义 所 需 但 却 令 人 

遗 睫 的 暴力 行为 , 甚至 也 不 是 既 为 正 关 所 需 上 且 又 具有 正当 

性 的 暴力 行为 。 确 邹 而 言 , 迁 罚 万 是 正义 检 身 的 有 机 组 成 

部 分 : 它 并 非 有 利于 正 交 但 外 在 于 正六 的 措施 ， 而 是 正文 

所 固有 的 相互 性 的 产物 。 任 何 对 惩罚 持 批 评 态 度 的 人 都 应 

该 首先 批评 正义 概念 本 身 。 当 然 ,我 们 或 许 有 理由 认为 , 正 

六 秉性 过 于 获 赔 、 过 于 音 表 ,但 只 要 我 们 尚未 喜 弃 正义 的 

至 伪 , 我 们 就 没有 理由 反对 服务 于 并 且 内 在 于 这 一 理念 的 

惩罚 制度 。 

当 惩 罚 的 主体 是 社会 而 不 是 个 人 时 ， 这 一 行为 往往 不 

会 冒犯 我 们 的 道德 情感 。 不 过 ,按照 正义 本 身 的 逻辑 ,对 个 

人 人 的、 以 愤恨 国 表 现形 式 的 起 罚 欲望 ， 我 们 理应 也 采取 同 

样 的 态度 。 正如 革 转 起 管 ， 尼 布尔 (Reinhold Niebuhry 所 言 ， 

完全 缺乏 愤 俱 情绪 “意味 着 缺乏 社会 智 性 和 道德 活力 ”。] 

更 确 场 地 说 ， 不 能 产生 愤恨 情感 的 人 也 缺乏 正义 感 。 实 际 

[1] einhoIa Niehuhr， 抽 ra Nam an Danral Sie 打 【人 Ew mrk :人 Charles 名 rmibmema 

Sone、]1960] , D. 249, 赫 重 标志 为 引 者 如 . 



十 ， 上 引文 的 条 作 人 性 个 仅 为 社会 的 赤 杀 制度 提供 了 道德 基 

础 ， 也 为 个 人 的 愤恨 情 缚 提供 了 了 合理 性 .尽管 蛋 恨 十 -种 

信人 不 居 快 的 情感 , 但 它 和 在 道德 上 并 不 低下 ， 而 是 人 对 非 

下 芝 行 为 的 正常 反应 、 我 们 起 至 可 以 说 ,在 正义 的 还 辑 范 

围 之 内 ,愤恨 是 个 人 对 非 正 交行 为 的 惟一 合理 反应 ， 

作为 这 翌 -种 反应 ,愤恨 并 不 是 正六 的 不 得 已 于 段 。 

尼 布 尔 说 :“ 社 会 必须 争 地 让 义 ,了 蛙 怕 为 些 太 不 得 本 使 用 自 

我 伸张 .抵抗 , 强 追 .直至 愤 候 等 等 无 法 得 到 最 敏感 的 道德 

心灵 的 赞同 的 手段 0 怨 的 意思 做 乎 是 ,个 管 有 助 于 促进 

开 尺 ， 这 些 手段 毕竟 外 在 于 正 兴 ， 与 止 区 本身 的 性 质 有 所 

不 辐 , 因 此 ,只 丰 在 不 得 二 的 情 癌 下 ,- :个 正义 的 大 才 会 来 

用 这 些 手段 。 确 实 , 这 类 手段 的 直接 作用 是 知 成 力量 的 大 

致 平等 ， 布 力量 的 大 笋 平等 有 和 于 促进 符合 正文 的 合作 关 

系 : 但 这 并 不 证 明 ,这 些 手 段 与 正 艾 的 精神 格格 不 入 。 媳 宁 

这 些 手 段 "无 法 得 到 报 敏 感 的 道德 心灵 的 鞠 同 , 自 因 并 不 

是 它们 低 于 止 义 的 精神 ,而 龙 基 敏 感 的 道德 心灵 不 满足 

十 正 浆 的 精神 -。 

尼 布 钛 之 所 以 会 在 道德 上 对 愤恨 持 保 曾 态 度 , 是 因为 

他 试 为 ,愤恨 含有 利己 主 头 的 国 素 。 他 写 道 : 与 一 个 对 非 

正光 待遇 没有 感情 反应 的 黑人 相 政 ,一 个 因 其 种 族 所 受 的 

非 正 艾 待 遇 而 感到 愤 根 的 黑人 能 对 共 种 族 的 最 终 解 放 作 

出 更 大 的 贡献 。 但 他 紧 接 着 又 说 :不 过 ,愤恨 中 的 利己 主 

艾 因 彭 清除 得 越 彻底 ， 它 作为 自 义 的 手段 就 变 得 越 纯 

L1] Niebuhr、1oral ja and 了 woread Sete 人 ty， 0. 257， 癌 醒 坏 ,起 为 中 再 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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粹 。 [不 销 , 利 已 主义 确 是 愤恨 的 因素 之 一 ,但 正义 之 为 

正 浆 , 正 是 因为 它 售 有 利己 主 头 的 因素 。 然 而 ,正如 我 们 在 

讨论 正六 秉性 时 看 到 的 ,在 情人 疏 情 感 中 , 利己 主义 的 表现 

形式 是 人 的 机 巨 性 要 求 ， 而 相互 性 不 等 于 纯粹 的 利己 主 

六 - 

当 我 对 非 正 文 行为 感到 愤恨 时 , 造成 这 一 愤恨 的 原因 

不 仅仅 是 某 人 损害 了 我 的 个 人 利益 ， 也 是 这 样 一 个 事实 : 

企 损 书 我 的 个 人 利益 时 ， 茶 人 违反 了 正义 的 相 五 性 大 则 - 

这 里 ， 愤 恨 的 原因 不 是 纯粹 的 利己 主义 ， 而 是 以 相互 任 为 

特征 的 正义 感 ， 尽管 相互 性 包含 着 个 人 为 自己 考虑 的 一 - 

面 。 由 此 看 来 , “愤恨 中 的 利己 主 匀 因素 清除 得 越 彻 底 , 瑟 

作为 正六 的 手段 束 灾 得 趟 纯粹 的 说 法 显然 不 能 成 立 : 一 

方面 ， 虽 然 惰 恨 确实 含有 利己 主 久 的 因素 ， 俱 这 种 利己 主 

愉 是 相互 性 的 一 部 分 , 不 能 简单 地 等 同 于 利 已 士 久 。 瑟 一 

方面 ， 只 要 我 壮 守 的 是 正六 的 原则 ， 而 不 是 高 于 正义 的 原 

则 ， 我 的 动机 就 不 可 能 脱离 人 对 相互 性 的 要 求 ， 因 而 世 就 

不 可 能 脱离 其 中 的 利己 主义 的 因素 。 

只 有 内 非 个 人 的 、 社 会 的 角度 看 待 非 正 义 ， 我 的 迟 恨 

情感 才能 脱离 利己 主义 的 考虑 ， 成 为 “更 纯粹 ”的 正义 手 

段 。 丰 过 ,这 并 不 意味 着 ,我 的 民 恨 情感 完全 产生 于 -一 个 中 

立 的 角度 。 即 使 我 不 是 出 于 利己 的 考虑 才 对 某 人 或 某 事 感 

到 不 满 ， 我 仍然 必须 假设 ,我 为 之 代言 的 人 们 有 利己 的 要 

求 。 不 论 我 为 谁 感 到 愤恨 ,我 产生 愤恨 的 能 力 都 表明 了 我 

[1 Nielbuhr，Worag an ond 有 ml Sorieyr，pp，249 - 250， 



对 正 交 的 理解 : 正 久 具有 相互 性 ， 因 而 世上 县 有 利己 主 交 的 

一 面 , 

尼 布 多 并 没有 完全 否认 这 一 点 。 他 主张 , 社会 的 最 高 

道德 理想 应 该 是 正义 而 不 是 无 秘 〔 尽 管 个 人 可 以 要 求 自 己 

励 秘 )。 根 据 这 一 主张, 我 们 可 以 说 , 虽然 从 外 在 于 正 闪 的 

角度 看 , 愤恨 并 不 值得 扒 和 芝 ,但 从 内 在 于 正义 的 角度 看 ,这 

一 情感 不 仅 合 情侣 理 、 而 王 在 道德 上 无 可 非 说 。 如 果 愤 慨 

在 某 些 情况 下 不 香 (或 不 必 ) 提 介 ,不 是 因为 这 一 情感 不 合 

理 或 不 适宜 ,而 是 因为 人 们 已 经 充满 了 这 和 可 情感 。 

在 这 种 情况 下 ， 社 会 反倒 有 必要 提 介 高 于 正 闪 的 情 

感 ， 璧 如 人 三 爱 和 和 宽恕。 这 种 情感 有 助 于 矫正 过 于 激烈 的 导 

恨 和 情绪 ， 司 人 们 对 非 正 文 行 为 有 恰如其分 的 反应 ， 不 至 于 

因 为 他 人 的 非 正 久 行为 而 下 失 自己 的 正义 愿望 。 当 然 ， 从 

理论 了 上 说， 宽恕 会 导 敏 愤恨 森 正 交 制 度 之 外 的 自我 宣泄 ， 

从 缸 削 弱 惩 罚 制 度 的 心理 基础 。 但 在 现实 生活 中 , 这 种 情 

况 很 难 发 生 -。 我 们 很 难 想像 ,在 目前 的 社会 中 , 当 非 正 立 行 

为 仍 展 见 林 鲜 时 ， 人 们 的 宽恕 能 力 会 发 展 到 如 此 地 步 。 人 很 

若 人 和 们 如 此 缺乏 报复 欲 , 以 至 于 社会 的 惩 列 制度 很 难 持续 

下 去 ,那么 ,原因 只 能 是 , 这 个 社会 鲜 有 非 正 多 的 行为 。 在 

这 样 的 《假想 ) 社会 里 , 我 们 无 须 正 交 的 概念 , 亦 无 顷 况 总 

的 美德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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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 = 
正义 与 同情 心 的 者 德 化 

在 前 辣 章 里 ,我们 簿 及 到 了 正义 在 两 个 方面 的 问题 及 

其 克服 办 法 : 有 神 论 能 和 理 帮 助人 产生 无 条 件 的 道德 愿望 ， 

从 而 克服 正 这 动机 的 有 条 件 性 5 第 作 童 ) 贫 总 能 否 帮 助人 

在 正义 制度 之 外 排解 愤恨 (第 几 章 )。 我 们 和 将 到 , 不 论 是 否 

有 将 ,这 两 个 拯 汰 者 没有 改变 正义 又 性 本 身 。 这 就 引出 于 

本 章 的 论题 : 正 浆 于 性 能 香 改 变 , 如 何 改 变 。 对 此 , 莱恩 得 

德 :， 尼 布尔 (Reinhold Niebuhr) 曾 说 :性 和 何 只 限于 正 闪 的 正 

尽 都 会 迅速 晓 变 为 低 于 正义 的 东西 。 只 有 高 于 正义 的 品德 

才能 改变 这 种 情况 。 "站 在 “高 于 正义 的 品德 "中 ,最 有 可 能 

起 到 这 种 作用 的 茧 过 于 间 情 心 。 国 此 ,我 们 不 妨 以 同情 心 

为 重点 讨论 上 述 问 题 。 为 了 说 清和 问题, 我 将 区 分 前 道德 的 

启 情 (pre - moral sympathyy》 和 道德 化 的 同情 【morajized synmr 

pathy) ,以便 分 别 讨论 这 两 种 同情 对 正义 的 作用 。 

[TI Reinhola Nielbazhr，7orel Nm oarru Sci | Wew York: Charea Socnbnera 

Sona，19601 ，P 、258. 



1. 何 谓 克 服 正 义 的 条 件 性 

作为 动机 ,正义 其 有 不 可 强 除 的 条 件 仁 , 但 作为 制度 ， 

正 义 区 必 须 是 无 条 件 的 。 为 了 调和 这 两 个 相互 矛盾 的 侧 

面 , 社会 必须 通过 法 律 形 式 来 维护 正义 的 条 件 性 。 一 旦 社 

会 采取 这 一 措施 ， 个 人 就 不 肯 有 有 理由 坚持 正义 的 杀 件 性 ， 

而 必须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 头 的 性 求 。 这 一 无 条 件 性 不 仅 不 违 

背 正 尽 的 相互 性 原则 ,反而 悚 现 了 这 一 原则 。 最 能 说 明 这 

一 点 的 是 愤恨 的 道德 情感 - 如 果 在 我 们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义 

的 要 求 时 ， 别 人 违反 了 正 关 的 相互 性 原则 ， 我 们 惑 会 感到 

慎 企 ,而 这 和 恰 怡 表明 ,我 们 的 正六 动机 仍然 是 有 和 条件 的 - 

由 于 正义 秉性 具有 上 述 特征 , 我 们 只 有 通过 诉 请 两 于 

正六 的 品德 才 有 可 能 在 一 年 程度 上 充 服 正 关 的 条 件 性 。 这 

里 “克服 正义 的 条 件 性 "包含 三 层 意 思 : 第 一 ,条 件 性 指 的 

不 仅仅 是 行为 的 条 件 性 , 也 是 动机 的 条 件 性 ; 第 二 , 动机 指 

的 不 仅仅 是 人 的 有 意识 动机 , 也 是 人 的 无 意识 动机 ; 第 二 ， 

这 一 克服 不 能 以 社会 对 相互 性 的 保障 为 前 担 。 只 有 这 三 个 

条 件 都 得 到 满足 时 ， 正义 的 条 件 性 才 算 得 到 了 真正 的 死 

服 。 

根据 了 上述 标 准 , 属于 正义 范畴 的 “义务 概念 显然 不 足 

以 克服 正义 的 条 件 性 。“ 祥 务 "意味 着 “必须 ", 是 社会 强加 

簿 个 人 的 要 求 。 即 使 一 个 人 能 霹 无 条 件 地 堵 行 正 交 的 区 

务 ， 他 所 克服 的 也 只 是 行为 的 条 件 性 ， 而 不 是 动机 的 条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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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。 正文 的 文 务 仪 仅 管 辖 人 的 行为 , 员 旦 ,这 '- 闵 务 的 合理 

之 处 公公 在 于 ,既然 社会 已 经 满足 了 正义 的 条 件 性 ， 个 人 

就 无 权 在 行为 上 继续 坚持 这 一 条 件 性 。 可 见 ， 尺 务 " 并 油 

有 消 踪 正义 的 条 件 性 , 而 只 是 把 维护 这 一 条 件 性 的 权力 从 

个 人 手 里 转移 到 了 社会 手 里 。 存 这 种 情况 下 , 个 人 别 无 选 

择 , 而 只 能 无 条 件 地 履行 正义 的 头 务 。 这 种 无 选择 的 状态 

之 所 以 被 理解 为 自愿 履行 “义务 "的 状态 ,是 因为 人 对 自己 

的 行为 并 不 自觉 , 设 有 充分 意识 到 自己 在 肚 行 义 荔 时 的 动 

栅 。 

倘 考 如 此 ， 要 克服 正义 的 条 件 性 ， 我 们 避 兵 能 诉 请 正 

义 范 畴 之 外 的 概 售 ， 借 助 于 尼 布 尔 所 说 的 “高 于 正义 的 品 

德 。 这 类 唱 德 妓 包 括 前 道德 状态 的 情感 ,也 包括 道德 化 了 

的 品 性 .其 称谓 多 种 多 样 ,比如 :仁爱 . 正 善 . 善良、 爱心 、 利 

他 主义 .同情 心 、. 钢 隐 之 心 , 等 等 。 这 些 情 感 或 品 性 的 共同 

之 处 是 ,它们 都 包含 纯粹 他 向 的 关注 ， 都 超越 了 利害 交换 

的 动机 。 

然而 ,在 诉 请 "高 于 正义 的 品德 时 ,我 们 需要 注意 ,这 

些 品 德 不 可 能 构成 正义 秉性 的 惟一 基础 。 否 本 华 的 合子 很 

能 说 明 这 一 点 。 椰 本 华 认为 ,构成 (志愿 ? 正 头 动机 的 只 有 

由 隐 之 心 。 正 义 与 仁爱 不 条 ,不 是 因为 它 源 于 另外 -一 个 动 

机 ,而 是 因为 它 包 含 的 届 隐 之 心 不 如 仁爱 充足 。 在 第 四 章 

里 ， 我 们 已 经 论证 ， 这 一 观点 不 能 成 立 。 在 选择 某 一 行为 

时 ， 如 果 -个 大 是 出 于 纯粹 的 基隆 之 心 ， 他 豆 不 会 仅仅 把 

正义 作为 目标 ， 他 的 行为 也 不 会 仅仅 是 正义 的 行为 。 反 过 

来 ,如果 一 个 人 的 目标 侈 仅 是 正 浆 ， 他 的 行为 也 仅仅 是 正 



义 的 行为 ,他 的 动 届 锅 不 可 能 是 纯粹 的 删 隐 之 心 。 正六 的 

行为 只 能 出 于 由 恒隆 之 心 和 利己 之 心 构成 的 双重 动机 。 

更 抽 针 地 说 ， 正 义 由 他 后 的 关注 和 和 自 向 的 关注 构成 ， 其 

中 ， 他 疝 的 关注 使 人 趋向 正义 ， 自 向 的 关注 使 人 止 于 正 

兴 - 

只 有 这 样 看 问题 ， 我 们 才能 解释 ， 为 什么 一 个 正义 的 

大 一 方面 有 公平 待人 的 诚意 ， 另 一 方面 又 达 不 到 伍 爱 的 高 

度 。 其 实 , 叔 本 华 比 任 何人 痢 更 确切 地 接 述 了 这 种 混合 性 

的 品德 : “这些 人 上 共有 仿佛 天 生 的 会 正 符 人 的 原则 , 因此 他 

们 不 会 效 意 伤 圳 任何 人 的 感 居 ,不 会 不 顾 一 切 地 追逐 目 己 

的 利益 , 而 会 在 追求 自我 利益 的 时 候 考 虞 他 人 的 权利 。 在 

彼此 承 诸 义务 的 情 讽 下 ， 他 们 不 仅 确 保 让 他 人 尽 其 本 分 ， 

也 确保 让 他 人 得 其 应 得 ,因为 他 们 真诚 地 希望 无 论 谁 己 他 

们 交往 者 不 会 成 为 输 雪 。 上 

在 这 种 人 的 处 世态 度 中 ， 我 们 既 可 以 所 到 他 应 的 区 

注 , 也 可 以 见 到 自 谨 的 关注 :他 们 和 不仅 考 碟 他 人 的 权利 ， 

也 “ 扎 求 自己 的 利益 ;不 仅 确 保 别 人 得 其 应 得 ， 也 确保 

细 人 “ 尽 其 本 分 。 出 于 对 己 对 人 的 同等 关注 , 他 们 一 方面 

自觉 遵守 正义 的 原则 、 音 重 他 人 应 得 的 权益 ， 另 一 方面 又 

无 意 超越 正义 的 要 求 去 满足 他 大 的 需要 。 这 里 ， 上 自 阿 关注 

与 他 向 关注 处 于 并 列 状态 ,并 都 保留 了 原 针 的 特征 。 

然而 ,这 种 并 列 状态 并 不 是 正义 蔷 性 与 商 于 正义 的 品 

德 相 融 合 的 惟一 方式 。 这 一 点 我 们 稍 后 再 谈 。 这 里 需要 强 

11 上 rthur Sechopenhaacr ， Ti 起 ce 5aii 本 人 md ，bane， 马 ， 记 ，]，Payne 

findianapalis ，lmdiana : Fobbs - Merill，19654，Pp，138 一 1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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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 的 是 ， 即 使 侧 隐 之 心 可 以 改变 正祥 娘 性 ， 这 一 改变 也 不 

能 用 侧 隐 之 心 的 量变 来 解释 。 上 正义 不 同 于 仁爱 , 不 是 因为 

它 所 包 舍 的 届 隆 之 心 在 程度 上 低 于 仁爱 ,而 是 因为 正义 址 

仅 和 包含 删 隐 之 心 ,， 还 包含 一定 程度 的 利己 之 心 。 正 是 由 于 

这 一 混合 ， 正 义 才 有 别 于 仁爱 ， 成 为 一 种 独特 的 道德 品 

性 。 

<“. 正 义 与 友谊 

不 论 是 在 还 界 关 系 上 ， 还 是 在 发 展 顺序 上 , 正义 都 先 

于 比 它 更 高 一 层次 的 道德 晶 奈 。 为 了 说 明 这 一 点 ， 我 们 不 

妨 分 析 一 下 亚 里 二 多 德 有 关 正 义 与 友谊 的 检 想 ,尤其 是 麦 

金泰 尔 对 此 构想 的 诠释 。 我 用 正义 与 友谊 的 关系 做 例子 ， 

是 因为 在 我 们 所 讨论 的 问题 上 , 这 一 关系 很 能 说 明正 义 与 

更 高 一 层次 的 德行 类 之 闻 的 关系 。 鉴 于 我 的 方法 与 才 金 秦 

尔 的 方法 不 同 ， 我 需要 强调 ， 我 的 目的 不 是 质疑 才 金 泰 尔 

在 《追寻 美德 中 所 闻 述 的 访 史 性 .哲学 性 命题 , 以 及 他 从 

这 些 命题 出 发 对 亚 里 士 多 德 所 做 的 总 迟 性 分 析 。 我 关注 的 

是 正义 与 友 户 在 逻辑 上 或 福 念 上 的 关系 ,而 不 是 这 一 关系 

在 十 希 腾 城 邦 背 景 下 的 具体 形式 。 

亚 里 士 多 德 说 :“ 立 法 青 似 乎 认为 ， 友谊 比 正义 惠 重 

要 "。 呈 对 此 , 麦 金泰 尔 解释 道 : 原因 很 清楚 ,正义 是 在 一 

【11 各 Fastptlie Te Acerrpdieert Ers ， rana 了. 上 .区 ，Thomann ，rev，Hnen Tre 

drnnick 【《 末 arnmsindswerth - Pengain。rrov exln .，1976) ，| 呈 号，1155a23 一 24 . 



个 已 经 建立 起 来 的 社会 里 赏 功 补 过 的 德行 ; 友谊 则 是 社会 

韦 建 之 时 所 必须 的 。 ”1 的 闻 , 从 道德 意义 上 讲 , 以 友 这 为 

基础 的 关系 优 于 以 正 浆 为 基础 的 关系 。 相 对 于 友谊 , 正 立 

只 是 一 种 弥补 性 的 德行 : 人 民有 在 缺乏 友谊 的 情况 下 才 需 

要 正义 。 亚 里 十 密 德 所 请 “朋友 之 间 无 需 正 义 ", 品 讲 的 天 

致 就 是 这 个 意思 。 在 立法 者 那里， 这 一 道德 优先 性 显然 变 

成 了 立法 优先 性。 如 果 社 会 可 以 通过 立法 手段 创造 一 个 充 

满 友 这 的 生活 环境 ， 人 们 就 不 再 需 村 正义 ， 也 不 再 需要 诉 

诸 别 的 手段 来 弥补 正义 机 制 的 失败 。 

上 述说 法 言 之 有 理 。 问 题 丰 于， 我 们 应 否 进 一 步 认 

为 , 友谊 还 具有 须 辑 优先 性 , 是 产生 正 立 的 必要 和 条件。 对 

此 , 麦 金泰 尔 的 答复 显然 是 肯定 的 。 在 他 看 来 , 友谊 是 缔 

结社 会 的 前 握 。 只 有 在 一 个 已 经 建立 起 来 的 社会 里 ,人 们 

才 有 正义 可 言 。 换 言 之 , 他 认为 ,友谊 和 正 妆 在 时 间 上 的 

先后 顺序 力 是 时 辑 顺序 ， 友 这 万 是 使 正 尽 成 为 可 能 的 先 

雇 条 伯 。 这 一 观点 能 和 理 成 立 ,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取决 于 亚 里 士 

黎 德 认为 在 立法 上 具有 优先 地 位 的 友谊 是 一 个 传 么 样 的 

友谊 。 

从 功能 上 讲 , 亚 里 士 狗 德 讨论 的 友谊 是 公民 友谊 (fcivic 

friendship) 而 不 是 秘 人 友谊 (personal fendship)。 从 性 质 上 

奔 , 它 是 公民 友谊 而 不 是 道德 友谊 《moral friendship)。 关 于 

这 --- 点 , 表 金 泰 尔 自己 说 得 很 清楚: “ 亚 里 士 密 德 所 指 的 友 

[1]] 癌 Iasdair WEanEntyre，Ffer Mue 【Maotre Dane ，lindgiana: Unversity of Notre Darne 

Preas ，2nd edrmr 。 198441 ，，]1356 . 

[2 mstote ， 了 pe Weonaarfean 局 has，1155ao6 一 27. 

2309 过 

本 古 嫩 于 安 二 西 灯 闪 恒利 | 十 兰 



认 人 蛋 现 了 对 普 (good)y 的 共同 闽 认 和 犯 共同 启 求 。 这 种 共同 性 

是 建 必 任 何 形 芭 的 社会 的 最 根本 和 最 盲 要 的 东西 。 [不 

过 ,为 了 确定 友谊 与 正义 的 轩 辑 关系 ,仅仅 指出 什么 是 公 

民 友 膏 是 不 够 的 ， 我 们 还 需 紫 探 冉 ， 使 这 种 友谊 成 为 可 能 

的 先决 条 件 是 什么 。 换 言 之 ,我 们 需要 知 章 ,在 亚 里 士 多 德 

所 界定 的 三 种 私人 友 语 之 中 ， 哪 一 种 可 以 作为 公民 友谊 的 

原型 .并 使 公民 友谊 在 还 辑 上 先 于 正义 。 显 然 , 这 种 友谊 只 

能 是 以 善 为 基础 的 和 人 友谊 。 只 有 以 这 一 原形 为 基础 的 会 

民 友 这 才能 以 亚 里 士 多 德 所 想像 的 方式 优先 于 正 义 ， 并 有 具 

有 才 金 泰 尔 所 描述 的 道德 性 质 。 但 这 就 提出 了 两 个 问题 ， 

一 个 是 有 还 辑 的 , 另 一 个 是 经 验 的 。 

从 珊 辑 角度 看 , 一 是 有 了 “以 普 为 基础 的 友谊 ,正义 

怠 不 焉 必要。 对 亚 里 士 多 德 “朋友 之 间 无 霜 正义 的 说 法 ， 

我 们 可 以 做 如 下 解释 : 在 一 个 以 “ 善 ”为 基本 情感 的 社会 

里 ， 虽 然 人 们 的 行为 符合 并 超过 了 正 交 的 标准 ， 但 既然 他 

们 对 彼此 充满 了 以 “ 善 为 基础 的 友 诊 情感, 他 们 的 关系 就 

不 需 权 用 正义 的 动机 来 维系 ， 也 不 需要 通过 法 律 的 手段 来 

落实 。 相反 ,友谊 对 正义 的 作用 不 是 使 它 成 为 可 能 ,而 是 使 

它 变 得 和 多余 。 所 谓 正 义 是 浆 补 性 的 品德 ， 指 的 正 是 这 个 意 

黑 。 既 然 友 诊 在 道德 上 具有 优先 地 位 ,或 者 , 反 过 来 说 , 既 

然 正 义 相 对 于 友谊 是 弥补 性 的 品德 ， 我 们 就 没有 理由 认 

为 ,友谊 是 正义 的 先 次 条 件 ,并 在 于 辑 上 具有 优先 地 位 。 实 

际 上 ， 如 打 友 话 在 道德 上 县 有 优先 地 位 ， 它 束 示 可 能 在 逻 

[1 MacPntyme，dier Firtee ,Ph 155. 



辑 上 也 具有 优先 地 位 。 

从 经 角 度 在 ， 以 善 为 基础 的 友谊 也 无 法 成 为 正义 的 

先 岂 条 件 . 源 鲍 很 简单 :不 论 在 私人 之 间 还 是 在 公民 之 同 ， 

以 善 为 基础 的 友谊 孝 很 罕见 。 亚 里 士 多 德 解 释 说 : 这 种 友 

请 实 属 罕 儿 ,因为 这 种 人 洋 属 罕见 。 ' 必 他 还 与 道 : 人 不 可 

能 与 很 多 朋友 维持 完美 的 友谊 关系 , 怡 如 人 不 可 能 同时 爱 

许多 人 人 一样。“ 上 5 倘若 如 此 ,即使 我 们 抛 开 出 的 因素 ,以 普 

为 基础 的 友谊 蝶 不 可 能 在 全 社会 范围 内 充当 正义 的 先决 条 

件 ,哪怕 社会 的 规模 和 古 希 腾 城 邦 一 样 小 。 

除了 上 凡 普 为 基础 的 黎 人 友谊 ,我 们 还 可 以 考虑 为 外 两 

种 称 人 友人 证:“ 以 功利 为 基础 的 友谊 ”和 “以 氧 乐 为 基础 的 

友 泻 ” 。 如 果 以 “ 善 ” 为 基础 的 秘 人 友谊 不 能 作为 公民 友谊 

的 原形 ,于 么 ,以 荔 利 各 快乐 为 基 磺 的 私人 友谊 是 否 

可 以 * 麦 金泰 尔 对 公民 友谊 的 理解 是 ,在 这 种 关系 中 ,所 有 

公民 “通过 个 人 特殊 友谊 的 直接 关系 ,参与 创造 和 维持 城 

市 生活 的 共同 事业 ”。04 电 然 ,这 是 一 种 具有 道德 性 质 的 友 

谊 关系 ,但 它 并 不 排除 以 ”功利 和 快乐 为 基础 的 互利 人 

际 关 系 , 即 以 互利 为 基础 的 公民 友谊 。 正 如 罗 尔 斯 所 说 ,人 

们 可 以 在 互利 关系 的 基础 上 发 展 出 其 种 共同 归属 感 和 认 

同感 。 凤 | 

不 过 ， 这 并 不 意味 着 ， 以 互利 为 基础 的 公民 友谊 是 绻 

[1] 上 riatotle，7e Aicorrarhean 呈 hics 、1156b25. 

[2 上 istetle 。THe Rionancheom Fics ，1158841 一 冯 ， 

[3 了] MacIntyre 。48er te ,PP，155. 

[4] 见 和 hn Rawlas， 骨 7eory of Jaanee 《Cambridege，Masa. : 和 avaml University Presp ， 

1]9711 . 己 . 区 。bP， 39d4 - :49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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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社 会 的 第 -个 环节 。 我 们 还 必须 回答 一 个 更 基本 的 同 

题 : 以 互利 为 基础 的 公民 友谊 是 怎么 产生 的 ， 是 什么 条 件 

使 这 种 友 评 既 有 必要 又 有 可 能 。 司 如 果 我 们 把 公民 友谊 

作为 最 基本 的 概念 ， 并 用 它 来 解释 正义 的 可 能 性 ,我 们 就 

忽略 了 一 个 更 基本 的 概 伪 : 正义 的 条 件 《circumstances of 

justice)。 -一 旦 离开 了 这 一 概念 ， 我 们 避 无 从 解 笠 会 民 点 记 

的 起 水 ,也 无 从 解释 正义 的 起 源 。 其 实 ,在 感叹 以 闫 为 基础 

的 友谊 闵 罕 见 时 ,， 亚 里 士 多 德 已 经 点 出 了 正义 的 条 件 ， 襄 

明了 使 正六 成 为 必要 的 原因 。 他 所 谓 " 朋 友之 向 无 需 正 义 ” 

一 语 无 非 是 说 ， 如 果 正 六 的 条 件 不 存在 ,， 正 广 本 号 就 设 有 

必 有 要。 

让 抑 ,在 指出 公民 友谊 的 立法 优先 性 时 , 亚 星 十 多 德 

所 谓 的 公民 友谊 只 能 是 以 互利 (包括 功利 和 快乐 ) 为 基础 

的 友谊 ， 而 不 可 能 是 以 善 为 基础 的 友 语 。 既 然 亚 里 士 多 

德 认 为 ,以 善 为 基础 的 友谊 是 罕见 的 ,而且 这 一 第 见 是 使 

正 交 成为 必要 的 原因 ,他 显然 就 不 会 认为 ,一 个 社会 必 不 

可 少 的 公民 友谊 可 以 建立 在 人 亚 的 基础 之 上 ; 他 更 不 会 认 

为 ， 以 善 为 基础 的 公民 友谊 是 正义 的 先决 条 件 。 亚 里 士 

多 德 关 于 政治 社会 之 起 因 的 论述 也 可 以 证 实 这 一 点 。12 

实际 上 ， 社 会 能 够 通过 立法 手段 大 规模 提 信 的 只 能 是 忆 

互利 为 基础 的 公民 友谊 。 对 立法 者 来 说 ， 做 到 这 一 后 已 

[1 这 -: 点 显 扒 示 运用 于 恒 所 说 的 一 种 较 注 敬 立 的 丰 记 。 见 二 naette Raier， 

同 Peresa FSeritiments 【Camridge 、Maas . :Harvard University Press，1991) ， 

P， 了 到 . 

[2] 现 Anetotla，7He Warormnteeferm Eees ，1160a3 一 14. 



经 是 种 了 .- 正如 亚 里 二 多 德 本 人 说 过 的 ,立法 的 目标 是 社 

会 的 和 谐 ， 而 达到 这 一 目标 并 和 不 一 定 需要 以 善 为 基础 的 

和 以 善 为 基础 的 友 证 不 同 ， 以 互利 为 基础 的 友谊 并 没 

有 取消 正 交 的 条 件 。“ 贡 友之 间 无 需 正 多" 只 适用 于 以 善 为 

基础 的 友 这 ,而 不 适用 于 以 立 利 为 基础 的 友谊 。 然而 ,只 要 

正 交 的 条 件 仍 然 生 在 , 我 们 就 无 法 把 友谊 作为 缔结 社会 的 

基础 ， 而 必须 首先 建立 正义 制度 ， 然 后 才 谈 得 上 各 种 互利 

关系 ,包括 以 互利 为 基础 的 友 这 .如 果 我 们 考 碟 的 是 以 吾 

利 为 基础 的 友 着 , 那么 ,我 们 就 必须 说 , 正义 是 缔结 社会 的 

第 一 环节 ,上 共有 逻辑 上 的 优先 地 位 -。 反 过 来 ,如 果 我 们 考 虐 

的 是 以 善 为 基础 的 友 弟 【人 殷 设 这 种 友人 这 普遍 存 在 的 话 )， 那 

人 ,我们 就 必须 说 ,正义 是 客 余 的 。 可 见 , 不 论 从 哪 一 方面 

讲 ， 友 谊 【不论 是 以 互 简 为 基础 的 友谊 还 是 以 善 为 基础 的 

友谊 ) 痢 不 可 能 是 正 兴 的 如 决 条 件 , 而 正 浆 反倒 是 友人 秆 【以 

五 利 为 基础 的 友谊) 的 先决 条 件 。 在 这 一 点 上 :, 古 希腊 城 邱 

与 更 代 社 会 并 无 根本 区 别 。 我 们 不 赞成 老 金 泰 尔 对 正义 与 

友谊 的 关系 的 解释 ,原因 即 在 于 此 。 

从 上 述 和 角度 看 ， 以 互利 为 基础 的 友谊 应 该 是 正六 制度 

的 结果 。 一 旦 社会 有 了 得 到 普遍 认可 的 正义 制度 ， 人 们 之 

间 的 互利 关系 就 会 逐 尖 稳定 下 来 , 越 来 越 具 有 可 靠 性 和 可 

预知 性 。 久 而 久之 ， 人 们 就 有 可 能 发 展 出 相互 间 的 友谊 秋 

善意 ， 不 再 把 彼此 视 为 简单 的 利益 变换 伙伴 。 在 最 理想 的 

情况 下 ， 大 们 甚至 会 羔 瑟 友谊 中 的 功利 性 因素 ， 在 无 剩 可 

图 的 情况 下 继续 保持 彼此 之 了 的 善意 。 不 过 ， 人 们 能 够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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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种 情况 下 “遗忘 互利 的 意图 ,不 是 因为 纯粹 的 友谊 关系 

已 经 取代 了 互利 关系 , 而 是 因为 互利 关系 已 经 成 为 友谊 关 

系 的 -部 分 ， 以 至 于 人 们 可 以 在 相互 善意 而 不 是 相互 竞争 

的 气氛 中 完成 等 利害 交换 。 

一 且 互 利 的 意图 蔽 遗忘 ， 有 条 件 的 善意 就 能 在 人 的 意 

识 中 再 现 为 无 条 任 的 善意 ,升华 为 一 种 纯粹 的 道德 动机 。 

在 某 种 意 尺 上 说 ,这 既是 一 个 表象 ， 又 不 仅仅 是 表象 。 因 

为 ,一 旦 被 理解 为 纯粹 的 .县 有 独立 价值 的 行为 动机 , 善意 

就 可 以 得 到 社会 的 信和 导 ,就 可 以 被 道德 化 ,而 道德 化 一 旦 成 

功 ,车 意 承 可 以 转变 为 人 的 心理 真实 。 

道德 化 的 实质 在 于 ， 人 们 原 有 的 情感 或 动机 可 以 通过 

教化 而 得 到 强化 或 升华 。 同情 心 也 不 例外 。 鉴于 此 ,在 讨论 

网 情 心 对 正义 动机 的 影响 时 ,我 们 需要 区 分 前 道德 的 同情 

和 道德 化 的 同情 。 

3 前 道德 的 同情 ;: 认 知 功能 与 意 动 功能 

关于 同情 心 作为 行为 动机 的 不 足 , 休 并 的 论述 最 有 影 

由 。 在 休 度 看 来 ， 同 情 心 为 人 提供 的 主要 不 是 道德 行为 的 

过 机 , 而 是 道德 兰 电 的 媒介 。 员 在 评论 这 一 观点 时 , 菲 利 

普 ， 莫 瑟 (Philip Mereer) 发 现 了 一 个 问题 , 他 指出 , 休 谎 没 

[1 见 Philip Mereer ，SymnpeRy orgl Ers 【0rford ， Clarendor 科 eaa，19721，pp 

5 ，523 一 355 



有 区 分 认 知 性 的 同情 和 感染 性 的 同情 。lL1i 从 本 章 的 角度 

看 ,这 就 是 说 , 休 谎 没 育 区 分 前 道德 的 同情 和 道德 化 的 同 

情 。 在 t 人 性 论 ? 中 , 休 庶 用 了 一 个 带 有 很 强 机 械 色 彩 的 同 

情 (sympathy) 概 念 去 解释 同感 (fellow - feeling)。 在 《道德 原 

理 探 究 * 中 , 他 放弃 了 同情 和 同感 之 闻 的 区 别 , 改 用 了 一 个 

统称 为 "人 情感”(the sentiment of humanity) 的 概 盒 。L2 然 而 ， 

不 管 它 的 名 称 是 什么 ， 同 情 心 对 休 询 来 说 都 是 一 种 原初 和 

自然 的 本 能 ， 先 于 并 独立 于 所 有 的 道德 概念 。 这 就 在 一 定 

程度 上 解释 了 ， 为 什么 体 底 认为 同情 心 缺 乏 意 动力 ， 而 只 

能 作为 道德 判断 的 先决 条 件 或 有 利 条 件 。 因 为 ， 作为 一 种 

原 御 和 上 月 然 的 本 能 ， 亦 印 一 种 前 道德 的 情感 ， 问 情 心 显然 

不 够 充分 ， 不 足以 死 服 人 的 利己 主义 令 向 ， 导 致 利他 主义 

的 行为 。 

尚未 道德 化 的 门 情 不 仅 缺 乏 意 动力 ,而 且 其 意 动 力 与 

社会 对 同情 心 的 需要 恰 成 反比 。 龟 是 在 需要 同情 心 的 时 

候 , 同 情 心 承 愈 不 和 存在。 我 在 上 面 说 过 ,在 正义 制度 的 保障 

下 ,稳定 而 持久 的 互利 局 面 有 可 能 导致 人 们 之 间 的 相互 善 

意 或 同情 心 ,但 是 ,如果 这 种 善意 或 同情 心 不 被 道德 化 , 不 

成 为 道德 概念 ， 它 就 只 能 是 互利 局 面 的 派生 物 ， 而 不 能 成 

为 发 展 这 一 局 面 的 动力 。 

凶 和 定 而 持久 的 互利 局 面 能 导致 人 们 之 间 的 相互 善意 ; 

芭 过 来 , 人 们 之 则 的 相互 状 意 又 能 促进 互利 局 面 的 稳定 与 

[Heroer， 呆 Per et her ， < 由， 了. 

[21 饥 Werer，.84rHpazy qq Rirr ，p，423， 男 而 Brian Bary ， 了 heories of Jasfice 

{Herkeleyr: Uniyersity of Califamia Phpaas，1989) ，pnp ，159 1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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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久 。 这 种 良性 循环 的 情形 与 罗 尔 斯 所 谓 的 ”" 恨 序 社会 不 

无 四 做 之 处 。 和 企 六 太 社 会 中 ,人 们 出 于 间 情 心 ( 即 对 他 人 的 

合 惠 利 益 的 其 癌 ) 而 遵守 正义 规范 ,正如 他 们 出 于 习惯 而 

遵守 这 些 规范 - 样 . 但 正如 罗 尔 斯 所 说 ,在 这 种 情况 下 , 问 

民心 只 是 正 头 制度 的 产物 - 正义 制度 赖 以 起 始 的 动机 不 是 

同情 心 ， 而 是 互利 愿望 。 同 情 心 只 是 良 性 循环 的 最 后 一 个 

环节 ， 其 作用 仪 在 于 强化 以 互利 动机 为 基础 的 正 尺 制度 ， 

换言之 ， 癌 情 心 在 跨 性 逢 环 中 的 作用 很 有 限 : 它 育 先是 正 

义 的 产物 ,然后 才能 变 成 大 们 实 不 正义 的 动 袖 。 

如 果 正 文 的 良性 循环 请示 开始 , 正义 的 相互 性 缺乏 保 

障 , 那么 ,同情 心 能 否 促 使 人 们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六 规 范 , 从 

而 防止 非 正 浆 现 象 的 晋 性 循环 ,有 助 于 正 庆 制度 的 建立 与 

巩 男 ? 显然 ,前 道德 的 问 情 心 起 不 到 这 种 作用 。 人 的 -个 基 

本 心理 硅 征 是 ,我们 不 则 情 伤害 别人 的 人 ， 而 只 同情 受到 

伤害 的 人 。 应 如 莫 瑟 所 说 : 使 我 们 同和 铺 他 人 的 环境 各 是 令 

人 不 快 、 售 有 冯 音 的 。 “0 如 果 一 个 人 能 在 互利 关系 缺少 保 

障 、 相 互 人 性 原则 屡 章 破 坏 的 情况 下 无 条 件 地 遵守 正义 规 

范 , 他 这 样 做 的 原 轩 显然 不 是 同情 。 纪 他 或 许 是 避 于 法 律 

的 厂 慨 力 , 或 许 是 忠实 于 正 艾 的 多 务 感 。 两 者 都 基于 以 下 

信念 : 社会 将 以 法 律 手 段 惩 证 违法 者 ， 从 而 维护 正义 的 相 

互 性 。 当 然 ,这 并 不 是 说 ,前 道德 的 同情 在 任何 情况 下 都 不 

能 成 为 正六 行为 的 动机 。 我 要 强调 的 上 只 是 ,前 道德 的 同情 

[1] Mercer，.977UpegRTy ma ARirs ， 下 .. 

131 甘于 相反 的 现 点 , 导 Lawrence 尼 ,Becker， 只 eriproeiyr 《Mew Yo : RontTerNe 站 

攻 eEam au ，19 闪 硬 ; ， 方 。 写 . 



有 很 强 的 相互 性 ， 因 此 只 能 防止 人 们 主动 破坏 等 利害 交 

换 ， 而 不 能 改变 或 降低 目 交 行为 对 等 利害 交换 的 依赖 ， 换 

言 之 ,前 道德 的 同情 对 正 尽 锣 有 的 相互 性 动机 设 有 升华 作 

用 ,无 法 帮 册 人 超越 正 立 的 条 和 件 性 。 

从 上 述 角 度 看 , 休 差 和 亚当 :斯 密 的 “同情 机 意 之 

矿区 像 考 金 泰 尔 帮 六 人 和 

因为 它 仅 指 前 道德 的 同情 。 前 道德 的 同情 不 是 不 在 在 , 然 

,如 采 我 们 认为 ,前 道德 的 同情 是 持久 而 稳定 的 中 区 局 

下 寺 动 机 丰 公信 是 这 局面 的 产 欧 ， 时 么 我 们 

使 用 的 同情 概念 就 是 哲学 虚构 了 。 晤 然 体 席 已 经 明确 指 

出 , 正 尽 的 条 件 之 一 是 阿 情 心 【 即 前 道德 的 、 具 有 意 动 力 

的 间 情 心 ) 的 缺乏 , 他 就 不 应 该 认为 ,同情 心 可 以 弥补 理 

性 利己 主 广 的 不 足 , 为 天 的 正 头 行为 担 供 动 力 。 然 而 , 在 

《道德 原理 探究 上 中 ， 他 怡 怡 陷 人 了 这 一 自我 地 盾 。 - 方 

面 , 他 认为 , 人们 的 利己 主义 倾向 一 般 都 超过 他 们 对 会 益 

的 亲情 , 但 男方 面 , 他 艾 试 图 证 明 ,， 同情 心 可 以 帮助 人 

们 克服 利己 主义 ,促使 他 们 产生 持久 而 稳定 的 正 妆 原 

望 ， [2] 

为 了 解决 上 述 了 矛盾, 我 们 必须 区 分 前 道德 同情 的 认 知 

功能 各 意 动 功能 。 - 且 区 分 了 这 两 种 功能 ,我 们 就 能 看 出 ， 

昌 然 前 道德 同情 毓 乏 意 动 方 ， 不 足以 构成 大 的 正 久 动机 ， 

但 它 却 不 过 认 知 功能 ， 而 愉 知 功能 在 人 的 正义 动机 形成 过 

程 中 不 是 没有 作用 。 实 际 上 , 这 正 是 休 庶 在 《人 性 论 》 中 表 

11 WiacIntyrre，4dier re ，h .45. 

f21 六 此 ,本 上 忆 第 五 章 肯 更 详 入 的 讨论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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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 的 粘 语 创意 的 观点 。 他 认为 :自我 利 在 是 建立 正义 的 原 

初 友 机 ”， 人 和 伍 他 头 说 :“ 对 公共 利益 的 同 依 却 是 对 正义 美德 

的 道德 认可 之 根源 。 !0 这 说 明 , 体 度 不 仅 区 分 了 正义 的 建 

开 和 正文 的 评 夫 两 个 不 同 的 阶段 ， 而 且 还 明确 提出 ， 对 公 

茯 利益 的 问 情 只 在 后 -阶段 发 挥 作用 -。 由 于 这 -- 作 用 仅 限 

于 认 并 层面 ,不 具有 足够 的 但 动力 , 休 兰 还 进一步 指出 : 同 

精心 "无 法 控制 我 们 的 向 望 ,但 它 挟 以 影响 我 们 的 趣 昧 , 使 

我 们 产生 赞 癌 或 责备 的 情感 ,1 

可 见 ， 辐 情 心 提供 的 与 其 说 是 人 的 道德 行为 动力 ,不 

如 说 是 大 的 道德 判断 媒介 。 道 德 判断 常 带 仅 卢 于 认 知 层 商 

而 不 着 及 行为 , 所 以 一 般 不 大 影响 我 们 的 个 和 人 利益。 这 就 

使 我 们 可 以 一 方面 从 同情 心 出 发 ， 佐 出 合理 的 道德 剂 断 ， 

另 - -方面 区 不 放弃 与 这 - -道德 判断 相 冲 窦 的 个 人 利益 。 换 

言 之 , 为 了 合 出 合理 的 道德 判断 , 我 们 无 须 克 肯 利 已 之 心 ， 

而 只 须 在 疝 不 竹 蓝 个 人 利益 的 情 包 下 和 暂时 个 却 个 人 利益 ， 

并 通过 同情 心 的 作用 这 局 会 共 利 获 。 在 纯粹 认 姜 层面 .上 ， 

同情 心 与 利己 之 心 并 不 韦 届 。 

从 这 -- 角 上 度 看 ， 同 傅 心 并 不 像 才 金 素 尔 倍 的 那 梓 ， 是 

一 个 纯粹 的 哲学 虚构 . 不 过 ,从 这 - :角度 出 发 ,我 们 讨论 的 

不 再 是 利己 主义 和 正义 动机 之 加 的 距离 ,而 是 同情 心 的 认 

知 功能 和 意 动 功能 之 韶 的 距离 . -- 个 大 能 否 产 生 正 义 的 动 

[1 David Iame、4 7reaise f Fan Ware ，ed. 工 . 起 Seiby - igge，2nd edn 

bd 站- 旦 -iiheh TD 有 on: jarendon Joeas，]97B4 ， 已 670 

[21 Hune，4 eaiise or 有 man mate ， PE670， 在 休 浊 在 来 ,同情 心 亿 促 起 到 让 

和 一 作 用 ， 而 秘 利 在 认 郑 中 并 不 人 接受 到 同上 时， 所 壤 同 情 心 学 利己 送 心 下 局 

并 谭 。 



机 不 拓 取 决 于 他 能 否 克 上 服 利 已 之 心 ， 而 歌 交 于 同情 心 的 认 

知 力 能 耕 丈 衬 阿 情 心 的 意 动 力 。 为 了 藉 补 这 一 上 离 ， 社会 

可 以 诉 诸 两 征 办 法 : 

第 一 ,虽然 同情 心 的 意 动 功能 不 足以 使 人 人 月 产生 持 入 

而 英 奈 地 遵 宁 正 浆 规 范 的 愿望 , 但 间 情 心 的 斌 人知 功能 却 能 

帮 有 屿 人 们 得 出 正 尽 规范 应 该 是 什么 的 公理 绪论。 同时 ， 妈 

然 人 们 淹 道 ,很 区 人 在 不同 程度 上 者 缺乏 返 从而 日 愿 地 遵 

守 正 交规 范 的 晤 望 . 他 们 就 被 有 理由 反对 通过 强制 性 的 措 

施 来 确保 每 -个 人 (包括 他 们 自己 在 内 ) 遵 守 这 些 规范 - 对 

此 :, 布 莱 昕 : 拜 珊 (Brian Barry) 曾 举 过 这 样 -- 个 例子 : 如 果 

“人 们 愿意 投票 语 立 -个 公正 的 制度 ， 以 决定 如 条 为 某 一 

公共 项 目 捐款 .但 同 时 兰 不 愿 为 这 -- 项 目 主 动 措 蒜 ”， 那 

么 ,解决 的 办 法 很 简单 , 我们 可 以 “再 投票 设立 - : 套 制 裁 措 

施 以 确保 人 们 服从 ”. LU 从 道理 上 讲 , 扶 成 第 -- 项 动 说 的 人 

季 会 先 成 第 二 项 动议 俏 若 如 此 ,我 们 就 可 以 说 ,同情 心 的 

认 知 功能 可 以 通过 人 们 上 自 奈 的 强制 手段 【 即 第 二 项 动议 ) 

来 弥补 同情 心 的 意 动 功能 的 不 足 。 

第 二 ,上 曙 然 如 体 度 所 说 , 同情 心 有 ”“ 足 够 的 力量 影响 我 

们 的 蕴 断 , 使 我 们 产生 屠 同 或 责怪 的 情感 ", 那么 , 社会 就 

可 以 从 这 些 “判断 "和 “情感 "出 发 , 培养 人 们 的 义务 感 . 促 

使 人 们 产生 具有 足够 意 动 力 的 道德 情感 。-- 呈 形成 这 种 易 

面 ， 同 精心 就 不 青 是 前 道德 的 同情 心 ， 而 成 了 道德 化 的 同 

情 心 ,或 已 以 同情 心 为 基础 的 义务 感 。 

站 Bar。，7eories ar st ，D 36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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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道 德 化 的 同情 :和 良心 与 自爱 

救 率 坐 关 为 ,同情 尾 或 出 隧 之 心 是 “ 惟 - :真正 的 道德 

动 万 "- 辣 但 他 癌 时 也 耳 认 ,同情 心 只 有 在 道德 化 之 后 才能 

发 挥 这 种 作用 ， 在 《4 论 道德 的 基础 一 韦 里 , 枢 本 华 驱 斥 了 

康德 的 义务 福 合 ,并 提出 ,道德 的 基础 不 足 " 尽 务 ", 而 是 出 

隆之 心 。 然而 , 玫 用 届 隐 之 心 取 代 了 多 务 概念 之 后 , 叔 本 华 

艾 重新 提出 了 原则 的 重要 性 。 他 学 道 ;” 离开 了 严格 信守 的 

原则 ,我 们 就 会 受制 于 反 道 德 的 倾 问 。 ”0 

这 玉 明 ,和 休 度 一样， 板 本 华 也 意识 到 ， 人 缺乏 足够 

的 司 隐 之 心 , 因此 , 为 了 产生 具有 道德 意义 的 行为 ， 人 不 

能 不 依赖 于 原则 的 约束 刀 。 他 说 :“ 理 性 反思 使 高 尚 的 意 

阿 一 劳 水 逸 地 升华 为 坚定 的 信念 ， 让 人 们 尊重 所 有 人 的 

近 利 而 从 不 侵犯 这 些 权 利 ， 因 而 也 不 会 因为 给 他 人 造成 

痢 苦 而 自 责 -3 与 康德 相 伺 , 报 本 华 在 这 里 毫 不 回避 ” 理 

件 尺 巴 的 上 有 用。 但 与 康德 不 同 , 叔 本 华 认为 ,理性 反思 只 

有 间 有 具有 “ 避 尚 意 癌 的 人 才 起 作用 。 这 些 人 已 经 具有 高 

度 的 出 隐 之 心 ; 理性 反思 的 作用 只 是 使 删 隐 之 心 升 华为 

道德 意义 上 的 义务 感 ， 成 为 我 们 所 滑 的 道德 化 的 同情 

心 

虽然 报 本 华 并 林 直 接 使 用 义务 的 慨 售 , 但 这 -概念 的 

1 Srhopenhauer， 史 pm 二 局 站 夺 有 re 。P ]41. 

[这 上 【3 了] SohnpenhantT rn 的 = Pi 本 ref， pp， 各 . 



重要 迟 对 他 来 说 并 不 班 于 其 耻 之 心 ， 对 两 青 的 功能 和 相 

五 关系 , 报 本 华 做 了 如 下 说 明 ;” 昌 起 原则 与 撑 象 知识 远 非 

道德 的 源 录 和 根本 基 友 , 但 它们 在 道德 生活 中 必 不 可 少 ， 

华人 阅 基 储存 心智 习性 之 地 ， 该 习性 发 自 于 一 切 道 德 的 源 

录 《 即 贡 隆 之 心 引 者) 它 并 不 时 刻 流 动 , 但 再 到 需要 

时 , 它 将 涪 着 恰当 的 渠道 ( 即 原 则 规定 的 渠道 引 者 ) 济 

动 。 1 这 就 是 说 , 员 然 催 耻 之 心 是 -: 切 道德 的 源 睦 ,但 它 

并 不 充足 ,不 可 能 随时 为 人 提供 道德 动力 ,为 了 能 铝 圭 之 

以 但 地 遵 等 道德 规范 ， 人 必须 发 展 以 铀 人 幅 之 必 为 基础 的 

原则 性 和 文 务 感 ， 即 报 本 华 所 谓 “ 至 定 的 信念 。 直 此 可 

见 , 村 休 谍 不 阿 , 报 本 华 更 强调 理性 反思 的 作用 和 义务 感 

的 必要 性 。 但 同时 :, 己 康德 不 同 , 翅 杰 华 允 认为 ,义务 感 与 

出 隐 之 心 并 不 着 层 : 义务 感 实 际 上 是 道德 化 了 的 说 隐 之 

履 、- 

根据 道德 化 所 使 用 的 不 同 原 则 (不 伤害 他 人 ”还 是 

“ 民 可 能 玫 助 他 人 ”), 出 隐 之 心 归 可 以 转化 为 正义 德行 ( 正 

区 的 义务 感 1 也 可 以 转化 为 踢 于 正义 的 三 爱 德 行 ( 夸 爱 的 

义务 感 )。 这样 看 待 删 隐 之 心 和 德行 之 间 的 关系 ,我 们 就 可 

以 解 强 ， 为 什么 上 报 本 伟 认 为 册 隐 之 心 有 了 两 个 和 不同 的 程度 ， 

-一 个 对 应 于 正义 . 另 -- 个 对 应 于 三 爱 。 实 际 上 ,正义 和 三 爱 

之 所 以 术 同 ， 不 是 因为 阴 者 包含 了 不 同 程度 的 侧 隆 之 心 ， 

而 是 因为 删 隐 之 心 在 这 两 个 不 同 范畴 星 有 不 同 程度 的 道 

德 化 升华 .换言之 ,正义 和 仁爱 的 区 别 起 因 于 恒 隐 之 心 的 道 

[1I1 Sechcepenhauer， 人 nm 乓 e as err 和，15， 

25S3 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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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化 的 不 回程 度 ， 而 不 是 起 因 十 前 道德 的 届 隆 之 心 的 不 同 

程度 .当然 ,前 道德 的 出 隐 之 心 可 以 有 各 种 不 同 程度 ,但 这 

些 不 则 程度 不 能 被 概括 为 与 正义 和 人 三 爱 相 对 应 的 商 个 范 

暗 。 即 使 机 隆之 心 可 以 表现 为 两 种 不 同 的 程度 , 那 也 只 是 

因为 道德 化 可 以 征用 和 不同 的 原则 ， 从 而 产生 层 容 不 同 的 德 

行 。 所 以 ， 李 本 华 所 谓 人 出 隐 之 心 的 不 人 同 程 度 实际 土 是 刷 隐 

之 心 皮 道德 化 的 不 同 程度， 

如 此 看 来 ， 皮 本 华 确 实在 道理 认为 ， 册 隐 之 心 巧 道德 

的 惟一 基础 。 不 过 ,- - 巨 经 过 道德 化 ,二 耻 之 心 就 不 再 是 一 

个 纯粹 他 问 的 品德 ， 源 于 报 本 华 所 冰 “ 完 拿 没 有 利 吕 证 妆 

的 动机 "。10 相应 , 当道 德行 为 的 动力 其 删 隐 之 心 (前 道德 

的 问 情 心 ) 转变 为 六 务 感 (道德 化 的 同情 心 ) 时 , 道德 主体 

的 关注 对 象 也 从 他 人 的 需要 转变 为 自己 的 德行 . - : 且 我 经 

由 道德 化 产生 了 遵守 【以 删 隐 之 心 为 基础 的 ) 道德 运 则 的 

“坚定 信念 ”， 对 道德 原 岂 的 笨重 就 成 了 我 的 自我 和 自 碍 的 

部 分 。 奶 果 我 违背 了 这 些 原则 ， 我 就 无 法 考 重 和 接受 自 

蕊 -与 王 相 应， 我 和 他 人 的 关系 由 蛮 成 了 我 和 旧书 的 关 

系 ,,，121 我 之 所 以 能 够 分 辨 是 非 并 采取 相应 的 行动 , 不 是 因 

为 我 对 他 大 怀 有 强烈 的 出 隐 之 心 ， 而 是 岗 为 我 看 重 明 己 的 

良心 。 我 注重 的 首先 不 是 找 的 行为 对 他 人 的 影 响 ， 而 是 我 

[11 Sechopenhauer， 人 no 下 si 二 rd， 140. 

[人 2] 度 Jmnrraruel Karnt，Errtgbm Fartpeag etrsomr ，in 人 me 可 有 etteay 必 emson 

er ring orey Hosophy ， Hans ，and tb Lowis 至 hit Berk 

{Dhjrago: University 中 Ciragm Pres。 1949; ，B，258，， 与 。 ceonatsan 。 

ae 本 而 1 pw York : Daforl Univerity brmeas ，1995)】，Pp 200 - 

203 



的 行为 对 我 白 己 的 影响 。 : 旦 违背 了 道德 序 则 ,我 就 会 产 

生 和 良心 的 月 责 , 从 而 失去 肉 心 的 宾 下 : 

对 于 这 :根本 性 的 变化 ， 起 本 出 并 未 给 予 充 分 的 注 

意 - -方面 ,他 把 道德 的 标准 定 为 “ 洛 全 没有 利己 主 多 的 动 

人 栅 ”, 但 另 一 方面 ,他 又 说 : “会 道德 价值 的 行为 县 有 一 种 内 

在 的 .不 其 明显 的 特征 , 那 就 是 , 此 种 行为 可 以 使 人 感到 某 

种 自我 满足 , 即 良 心 的 认可 。 同 理 , 此 种 行为 哆 反面 , 即 非 

下 广 和 不 三 爱 的 行为 ， 特 别 是 普 意 和 残酷 的 行为 ， 会 伍 人 

受到 内 心 的 责备 。 IU 显 然 , 报 本 华 维 有 察 觉 到 良心 呈 届 际 

之 心 哟 区 别 . 对 我 们 米 人 说 ,忠心 首先 是 电 过 的 表 磺 . 生 是 - - 

种 带 有 道德 性 质 的 自爱 ,或 者 , 反 过 来 说 ,是 -种 带 有 月 爱 

性 质 的 道德 - 

为 了 准确 把 所 上 述 变 化 ， 我 们 需 葛 - -方面 区 分 以 届 隐 

之 心 为 基山 的 良心 ( 即 道 德 化 了 的 同情 心 ; 或 者 说 , 以 同情 

心 为 基础 的 义务 感 ) 和 纯粹 的 恒 隐 之 心 ( 即 前 道德 的 嘻 情 

心 ), 吨 一 方面 区 分 以 人 删 隐 之 心 为 基础 的 让 心 积 纯粹 的 民心 

( 邹 不 以 同情 心 为 基础 的 义务 感 )。 所 请 "纯粹 的 良心 类 似 

于 加 布 里 埃 和 尔 . 泰 盘 《Gabriele Taylor) 所 说 的 负 罪 感 

(guit) 。 按照 泰勒 的 分 析 ,构成 负 罪 感 的 主要 是 人 对 补 会 禁 

忌 的 自我 意识 :我 做 的 囊 情 是 被 社会 禁止 的 。 她 这 样 寻 道 : 

“我 们 如 局 于 视 为 被 每 目 的 和 东 两 往往 涉 丰 我 们 对 他 人 的 行 

为 ,这 是 很 自然 的 。 孩 可 时 期 的 禁令 大 帮 集 中 在 这 - :领域 ， 

道德 训练 "也 是 如 此 。 尽 管 如 此 ,禁令 的 范围 并 不 限于 此 ， 

门 上 Sohmpenjaber， fr 博 e 呈 awas 太 竺 oroisy ，pD.、 140, 着 重 标志 为 引 寿 圳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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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 剧 感 也 不 仅 荐 人 在 违反 此 类 禁令 时 的 反 上 应。 对 贰 菲 感 来 

说 最 重要 的 仅仅 在 于 ， 某 种 行为 或 不 为 对 道德 主体 是 交 和 

性 的 ,但 这 一 要 求 对 内 容 并 无 限定 - “0 妃 果 我 们 因 伤 害 他 

大 而 感到 内 疝 ， 造成 内 狐 的 原因 不 是 别人 爱 到 了 伤害 ， 而 

是 我 们 对 这 一 伤害 负 有 责任 。 用 泰 芜 的 诉 来 访 ,我 们 ” 负 有 

起 因 之 南 是 负 有 感 的 充分 条 件 ,同时 记 是 必要 条 件 ”. 5 在 

这 种 情况 下 ， 让 我 们 最 不 舒服 的 不 足 “ 我 做 了 一 件 对 不 起 

他 的 事 ,而 是 "我 做 了 一 件 寻 不 耻 他 的 党 "”。!31 相 应 地 , 我 

们 美 心 的 首先 是 自己 的 良心 , 而 不 是 受伤 害 者 的 痛苦 或 损 

和 朱 。 如 果 我 们 采取 补救 措施 , 主 归 上 日 的 也 是 为 了 洗刷 自己 

的 恨 心 ， 而 不 是 为 了 减轻 受伤 害 者 的 狂 葫 。 虽 然 我 们 的 补 

救 措 施 有 可 能 在 客观 上 上 减轻 受伤 害 者 的 痛苦 . 但 就 主观 意 

多 来 讲 , 它 似 仅 是 -种 日 爱 的 行为 。!4 说 到 底 , 源 于 纯粹 恨 

心 的 负 罪 感 不 是 “关注 他 人 意义 上 的 道德 ， 因 为 行为 主体 

关心 的 主要 是 他 月 蔬 ”。 国 

显然 , 以 铅 隐 之 心 为 基础 的 良心 不 加 于 以 自我 为 中 心 

的 良心 。 前 一 神 民 心包 含 对 他 人 的 关切 ,而 这 -关切 不 仅 

见于 行为 主体 对 受伤 害 者 的 情感 反应 【对 他 人 痛苦 的 同 

情 ), 也 见于 行为 主体 在 采取 补救 措施 时 的 动机 《解除 他 人 

的 痛苦 )}。 泰勒 称 这 种 良心 为 悔恨 (remorse)。 她 写 道 : 正 是 

人 Tanmele Tayior，Pratp，5Snme，and 全 刘 【Oxford : flarendon Presas、1985) ，pP . 

38 一 呈 9 . 

[2 Tayrlpr，Praae，5Sheme，and Cr，p. 9]. 

[3 Taylor， 天 re 可 ，3hopie，cu 则 证. hh 狐 . 

[4 见 -Taylor， 忻 9eE，.errze，atd Co ，ph 97 一 98，103- 

[5] Taylor， 呈 ie ，seme，mnd nit。P， HT. 



玫 这 个 意 尺 上 《 即 关 注 他 人 的 意 交 上 一 一 引 者 ), 者 惰 具 有 

道德 性 。 虽然 这 并 非 攻 然 , 但 在 典型 情况 下 ,行为 主 悼 关心 

的 是 自己 的 行为 对 他 人 的 影响 。 不 仅 如 此 , 由 于 悔恨 的 焦 

点 是 行 交 而 不 是 行为 者 , 似 乎 是 一 种 更 为 健康 的 情愿。 

既然 行为 主体 关注 的 不 是 月 己 ,， 月 我 沉 壮 的 可 能 性 就 减 小 

了 -有 

然而 , 即使 这 种 意义 上 的 人 调 孙 之 心 也 仿 然 是 道德 化 了 

的 抽 隐 之 心 ， 它 的 袁 著 形式 也 仍然 是 人 对 道德 原则 的 尊重 

(义务 感 ) 而 不 是 人 对 他 大 的 直接 的 尊重 (同情 心 )。 朴 本 华 

站 反复 篆 出 , 钢 隆 之 心 的 道德 化 有 “一 荔 永 侈 之 功效 。1. 

他 的 意思 是 说 ,( 有 道德 的 ) 出 孙 之 心 的 作用 主要 是 帮助 人 

们 建 让 道德 蕉 则 ， 而 不 是 帮助 他 们 实 赋 道德 谁 则 。 前 者 可 

以 -次 完成 ,而 后 者 则 需要 不 断 重 复 。 全 和 幅 之 心 之 所 以 需 

要 道德 化 ,是 因为 天 人 然 的 .前 道德 的 巾 隐 之 心 不 够 强烈 , 不 

足以 促成 人 的 他 问 关 注 。 有 道德 的 人 员 然 愿 司 遵守 以 册 隐 

之 心 为 基础 的 道德 原则 , 但 这 -- 愿 望 各 党 来 目 他 们 对 原则 

的 重视 ,而 不 是 直接 来 中 他 人 1 的 届 隐 之 心 。 实 际 上 .人 们 对 

遍 则 的 重 说 本 身 就 说 明 ,他 们 秽 乏 足够 的 出 隆之 心 。 

正 是 在 这 个 意义 上 , 叔 本 华 指出 ; “ 例 隐 之 心 具 能 通过 

原则 间 堆 地 作用 于 让 浆 者 的 具体 行为 。 “13 然而 ,他 朴 希 了 

一 后 : 人 以 原则 为 媒 分 发 挥 作用 时 , 刷 耻 之 心 的 形式 不 皇 

古 前 章 德 状态 的 草 隐 之 必 ,， 而 灾 成 了 道德 化 的 钠 隐 之 心 。 

[1] 灿 avylnr， 了 Er ， dirte 。 ft tu ， 让， 1 性] ， 旭 刚 它 . 1 

[2 Srhopenhaaer，PDa 出 e as oralar pp 150. 

[3 Shopenhauer， 上 am 硼 e 呈 asm 者 oraiy ，p.15T， 疹 重 标志 为 引 音 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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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实 , 岗 隐 之 心 之 所 以 能 通过 原则 发 挥 作用 ,， 正 是 因为 它 

已 经 变 威 了 上 内心， 而 良心 妃 是 日 爱 的 道德 形式 ， 或 者 议 是 

以 道德 形式 出 现 的 自爱 。 正 是 通过 这 种 道德 形式 的 自爱 ， 

良心 才能 弥补 爱人 之 心 的 天 然 不 足 。 当 然 , 这 种 道德 化 了 

的 届 隆 之 心 并 不 像 报 本 华 所 描述 的 那 桩 ,不 包 全 任何 形 陈 

的 利己 主义 动机 ., 恰 怡 相 肥 , 正 是 因为 恨 心 包 洛 了 月 过 , 而 

肯 连 人 崩 有 之 , 它 才 能 成 为 常人 力所能及 的 道德 品质 ， 概 

本 华 本 人 认为 , 具有 高 度 的 天 然 删 隐 之 心 的 人 为 数 甚 少 。 

既然 如 此 , 道德 行为 的 源 景 旋 只 能 是 道德 化 了 的 自爱 ， 至 

条 也 只 能 呈 道 德 化 了 的 届 隐 之 心 。 

5. 良心 的 范围 

在 讨论 情 隐 之 心 如 何 发 生 道德 化 的 转变 所 ， 李 李 华 只 

讨论 了 正义 ,而 没有 讨论 仁爱 。- 这 绝 非 偶然 。 建立 具有 对 等 

性 和 普遍 性 的 原 岂 有 赖 于 叔 本 华 所 谓 " 积 极 的 观 扣 和 济 

航 的 观点 ”的 平衡 : 每 个 人 愿意 电能 够 为 别人 做 的 也 是 他 

期 竺 别人 愿意 且 能 够 为 他 做 的 。 这 种 平衡 抑 于 正义 ， 亿 却 

不 见于 仁爱 。 对 正 立 来 说 , 不 保持 积极 观点 稍 概观 点 的 

平衡 是 不 明智 的 , 也 是 不 含 理 的 。 如 果 我 愿意 为 别人 做 的 

多 于 我 期 望 别人 为 我 做 的 , 我 就 是 不 明智 的 。 明 和 着 的 人 总 

希望 得 到 公平 的 对 待 , 一 如 他 愿意 公平 待人 : - 样 。 反 过 来 ， 

如 果 我 期 望 别 人 为 我 做 的 多 于 我 愿意 为 别人 做 的 ,我 融 是 

不 合理 的 。 在 文明 社会 里 , 道德 对 人 的 基本 要 求 是 公平 街 



大 .尽管 这 - -基本 要 求 同 时 也 是 最 高 要 凑 。 

当 正 区 不 阿 ， 人 大 于 不 天 要 积极 观点 和 消极 观 名 的 平 

衡 - 了: 爱 之 为 仁 匡 ,恰恰 因为 它 是 无 条 件 的 ,无 须 回 报 的 。 

当然 ， 一 个 三 爱 的 人 也 和 希望 从 别人 那里 得 到 正 交 的 若 遇 ， 

但 他 为 别人 生出 的 努 态 一 般 部 超过 目 交 的 要 求 ,， 而 且 他 的 

移 力 往往 不 取 闷 于 别人 足 否 怀 有 和 怨 一 样 的 愿望 。 可 咒 ， 

-- 旦 - -个 作爱 的 人 期 望 或 要 求 别人 对 他 也 施 耶 仁爱 《对 等 

性 )， 他 就 不 由 是 硅 爱 者 ; 而 且 ,， 如 果 一 个 仁爱 的 人 的 行 六 

取 痰 于 和 他 人 的 回 样 行为 《 沫 任 性 ), 他 也 就 不 冉 是 仁爱 者 。 

芷 这 两 种 情况 下 ， 大 巡 都 变 得 和 正六 一 样 . 成 了 等 利害 交 

换 的 奈 户 。 国 此 ,我 们 可 以 说 ,对 等 的 三 爱 , 有 条 件 的 仁爱 ， 

实 为 正 交 ,而 非 全 过 。 

只 有 在 正义 的 范畴 内 ,我 们 才能 找到 积极 观点 和 消极 

疯 点 的 平衡 ,以 及 个 人 利益 和 他 人 利益 的 对 等 。 在 这 个 问 

题 上 ， - 般 来 说 , 我们 既 不 希望 正义 的 要 求 过 高 ,也 不 希望 

正义 的 要 求 过 低 。 贞 因 很 简单 : 如 果 我 们 出 于 自 秘 而 不 愿 

意 为 别人 付出 很 多 ,那么 ,按照 对 等 原则 , 我 们 就 必须 降低 

自己 对 别人 的 要 求 。 另 一 方面 ， 如 果 我 们 出 于 自 秘 而 希望 

别人 为 我 们 和 村 出 很 才 ,那么 ,按照 对 等 原则 ,我 们 驶 必须 为 

别人 也 杜 市 很多， 这 两 种 做 法 都 是 我 们 难以 接受 的 ,都 不 

符合 对 等 原则 。 从 个 人 的 角度 来 看 , 只 有 当道 德 要 求 既 符 

侣 个 人 的 利益 ， 又 下 超出 个 人 的 能 力 时 ， 它 才 反 轴 了 了 消极 

观点 和 积极 观点 的 平衡 。 这 种 平衡 不 仅 是 明知 的 , 也 是 符 

合 道德 精神 的 。 从 “明智 "的 角度 看 ,我 找到 了 两 种 考 碟 之 

问 的 平衡 : 一 方面 ,为 了 保护 我 的 利益 , 我 至 少 需要 他 人 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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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做 些 什 么 ; 曙 方面 ,在 不 过 分 损 强 自己 的 前 担 下 , 我 至 

多 能 为 他 人 做 些 什么 。 从 “道德 "的 角度 看 ,我 找到 了 我 有 

资格 期 符 他 人 为 我 做 的 事情 和 我 有 欠 务 为 他 人 做 的 事 依 之 

间 的 对 等 . 即 权利 与 义务 之 间 的 对 等 。 

这 一 对 等 性 使 具有 普 壮 性 的 、 我 目 己 和 别人 者 必须 遵 

守 的 原则 成 为 吕 能 。 出 寺 这 -对 等 性 ,我 不 仅 愿 意 遵 守 具 

有 普遍 性 的 上 蛛 则 ,而 且 和 希望 社会 通过 法 律 手段 来 落实 这 些 

诛 朵 。 我 之 所 以 愿 辣 遵 守 这 些 友 则 ,是 因为 履行 对 等 性 的 

义 扫 不 超出 我 的 能 方 范围 ,而 我 之 所 以 希望 社会 通过 法 律 

手段 来 落实 这 些 原则 ， 呈 因为 我 的 个 人 利益 和 安全 感 取 决 

于 别人 是 否 也 末 守 这 些 原 则 。 一般 来 说 ,在 目 己 的 权益 .日 

己 的 道德 能 力 和 和 他 人 的 权益 .他 人 的 道德 能 力 之 间 ， 和 人们 

往往 更 重 视 晶 已 的 权益 ,同时 昌 信 和 赖 目 己 的 道德 能 力 。 人 站 

这 种 情况 下 ， 人 们 对 法 律 强 制 的 立 持 一 方面 映 了 社会 上 

每 一 个 人 的 自我 保护 意识 , 另 一 方面 也 反映 了 每 一 个 人 对 

他 人 的 警 则 和 不 信任 。 不 过 ,既然 这 是 一 个 对 等 现象 ,法 律 

就 起 到 了 约束 每 一 个 人 的 作用 . 尽管 对 每 “个 人 来 说 ,法 

律 的 意 浆 都 仅 在 于 约束 他 人 。 

然而 ， 人 们 对 法 律 强 制 的 广 持 仅 限 于 正 艾 的 范围 。 正 

忱 的 本 质 是 对 等 性 和 相互 性 ,而 大 爱 的 动机 则 超越 了 对 等 

人 性 和 相互 人 性 ,因此 ,正义 必须 从 根本 上 排除 仁爱 的 动机 。 不 

仅 如 此 ,全 爱 的 行为 也 超越 了 对 等 性 各 相互 性 ,不 是 人 们 

普 扯 愿意 而 且 能 够 做 到 的 ， 因 此 ， 正 立 也 必须 从 根本 上 排 

除 仁 爱 的 行为 。 严 榜 而 言 ， 茶 一 准则 是 正义 准则 还 古人 三 爱 

准则 ,不 直接 取决 于 它 的 内 容 ， 而 取决 于 它 是 否 对 所 有 人 



只 有 问 等 的 约束 力 。 人 三 爱 的 动机 只 能 存 栗 于 正 浆 的 范围 之 

外 ,仁爱 的 行为 通 带 也 被 置 于 正 妆 的 范围 之 让。 

这 -道理 也 决定 了 心 的 范围 .如 前 所 述 ,良心 万 是 人 

们 在 违背 社会 道德 准则 或 禁忌 时 感到 自 责 和 和 不安 的 能 

力 : 我 们 同 央 看 到 ,社会 道德 准则 必须 是 对 等 性 的 .可 普遍 

化 的 , 它 只 能 是 正文 的 准则 ,而 不 能 是 仁 爱 的 准则 -。 既然 如 

此 ， 良 心 的 范围 便 相 同 寺 正文 的 范围 而 不 是 作爱 的 范围 。 

如 果 我 违反 了 止 六 的 鉴 求 ， 我 就 会 感到 良心 的 不 安 ， 查 如 

果 我 没有 达到 仁 肘 的 要 六， 我 就 不 会 产生 这 种 感觉 。 在 此 

意义 上 ,民心 月 助 于 正文 ,但 却 无 有 勒 于 人 三 爱 。 在 讨论 基 隐 之 

心 的 道德 化 时 ， 李 本 华 闭 口 不 谈 人 三 爱 ， 也 许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

缘故 。 

与 此 同 理 ， 和 良心 的 范围 也 是 道德 化 了 的 同情 心 的 范 

围 -. 上 者 基于 同一 套 道 德 准则 。 惟一 的 区 别 是 ,前 者 更 强调 

行为 的 六 务 性 ,而 后 者 则 更 强调 行为 对 他 人 的 影响 。 实 际 

上 上， 道德 化 了 的 辐 情 心 无 非 是 慌 助 自爱 而 达到 的 爱人 之 

心 , 或 以 良心 为 媒介 的 爱人 之 心 。 或 者 , 反 过 来 说 , 良心 无 

非 是 以 同情 心 为 基础 的 道德 准则 的 内 伦 。 和 良心 - - 样 , 道 

德 化 了 的 同情 心 也 不 会 超出 正义 的 范 团 。 这 说 明 , 道德 化 

了 的 同 精 心 和 良心 万 是 正义 的 同 态 班 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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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
下 六 德行 的 目 我 意识 性 

在 本 书 的 整个 过 程 中 ， 我 们 密 欧 触及 到 正义 秉性 的 一 

个 重要 特征 ， 印 正义 作为 一 种 德行 所 具有 的 高 度 犁 我 意识 

性 -和 企 本 章 .也 驶 是 全 书 的 最 后 -~ 章 里 ,我 们 有 必要 集中 分 本 

正义 乖 性 的 这 一 属性 , 探讨 正义 秉性 作为 一 种 道德 意识 与 白 

我 意识 的 存在 形式 。 这 一 分 析 有 助 于 我 们 了 解 ,作为 有 意识 

地 平衡 自我 利益 和 他 人 利益 的 绪 打 ,正义 怎样 产生 于 社会 化 

的 过 程 , 形 成 人 的 一 个 后 天 未 人 性 .要 获得 这 一 后 天 隶 性 ,人 需 

要 作出 很 大 的 努力 。 通 过 这 种 努力 ,大 们 外 能 取得 一 种 道德 

成 就 ,又 必须 付出 一 定 的 心理 代价 。 这 种 道德 成 就 和 心理 代 

价 构成 了 正义 乖 性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,而 最 能 反映 这 一 点 的 莫 

过 于 正义 作为 -~ 种 德行 所 具有 的 高 度 卢 我 意识 性 。 

1 .威廉 姆 期 论 有 意识 的 德行 

当 我 们 说 一 个 人 意识 旬 自 己 的 德行 时 ,我们 到 底 是 什 



么 意思 ? 换 句 话说 ， 如 果 -个 人 有 意识 地 做 一 件 别人 认为 
是 只 有 道德 价值 的 行为 , 这 种 意识 (或 自我 意识 ) 的 属性 或 
特征 是 什么 ? 对 此 , 伯 纳 德 . 或 廉 姆 斯 (Bemard Williams) 做 
了 相当 精确 的 回答 ; “如 果 - -个 人 具有 某 种 德 性 , 他 思考 问 

题 的 方式 就 会 受到 影响 。 不 过 , 我 们 需要 并 清 这 种 影响 如 

何 发 生 。 这 里 重要 的 是 ，-- 个 有 德行 的 人 在 进行 思考 时 并 
不 使 用 描述 这 一 德行 的 词汇 。 一 个 具有 革 种 德行 的 人 之 所 
以 采取 某 些 行为 ， 是 因为 这 些 行 为 符合 其 -- 描 述 ， 而 他 之 
所 以 不 采取 革 些 行为 , 是 因为 那些 行为 符合 另 一 描述 。 于 
是 , 这 个 大 被 汰 为 是 有 德行 的 人 , 他 (她 ) 的 行为 被 认为 是 
有 德行 的 行为 : 比如 说 . 他 (她 ) 是 一 个 公正 的 人 或 勇敢 的 
人 , 答 的 是 公正 的 事 或 勇敢 的 事 。 但 是 ,关键 在 于 ,我 们 用 来 
找 述 此 人 及 其 行为 的 概念 通常 不 是 此 人 在 选择 其 行为 时 所 使 
用 的 概念 "。110 由 于 这 一 缘故 , “~ 一 个 有 德行 的 人 拨 看 重 的 

道德 考虑 并 不 直接 等 同 于 局 外 人 对 其 德行 的 描述 .从 前 者 
到 后 者 的 曲折 道路 不 仅 取 决 于 自我 意识 的 影响 ， 而 且 还 带 
有 这 一 影响 的 深刻 烙印 。”124 

显然 ,正义 的 情形 并 非 如 此 。 威 廉 姆 斯 试 为 ,正义 是 -- 
种 特殊 的 德行 :“ 一 个 正义 或 公平 的 人 选择 某 些 行为 , 是 因 

为 这 些 行为 是 正文 的 行为 ;这 个 人 拒绝 革 些 行为 ,是 因为 这 
些 行为 是 不 目 义 或 不 公平 的 行为 。"[3 这 里 ,因为 "一 词 极 

[1 Bernard 友 iama， 严 pzey arrtf We Tin JPialosophy 【Carmhbhmndge，Mass. : iar- 

var] Univeraity Press，1985)1 ，b. 10, 着 重 标 志 为 引 者 加 。 

[2Z] 三 iiarma，Eacr ng ie FE oopkr，p 有, 著 草 标志 沪 引 者 加 。 

[3] 友 iUiams，BRzcs nd 二 se malis or Piosophr ，P. 芭 , 着 重 标 志 泊 引 厦 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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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重要 ， 它 说 明 ， 一 个 正 多 者 选择 其 行为 的 诛 因 和 人 们 用 

来 扒 述 其 行为 的 概念 * 即 “正义 门 完 全 重合 :正义 行为 的 内 

容 亦 是 正义 行为 的 动机 。 换 消 之 ,正义 行为 之 为 正义 行为 ， 

在 下 为 正义 者 选择 该 行为 的 原因 是 ,他 明确 意识 到 这 是 - 

个 刷 社 会 描述 为 正六 的 行为 。 这 钟 重合 性 意味 着 ,正义 论 

阿 时 涉及 两 个 方面 。 愉 如 布 莱 恩 : 至 瑞 4Brian Barry) 所 说 : 

“解释 撕 义 动机 的 理论 间 时 也 必须 是 确定 何谓 正义 的 理 

论 ; 国 为 , 正六 的 内 容 本 身 必 须 能 够 给 人 们 提供 使 其 愿意 

实践 出 艾 的 理 直 。 [II 廿 此 ,我 们 可 以 说 , 正 必 的 动机 和 内 

容 具 有 问 -人 性 。 

在 此 意义 上 , 正义 是 一 种 带 有 自我 意识 的 德行 。 借 用 

感 上 床 姆 斯 的 表达 方式 ， 这 就 是 说 ,一 个 有 正义 德行 的 人 所 

看 重 的 道德 考虑 直接 相同 于 局 外 人 对 其 德行 的 撒 述 。 或 

者 , 伐 用 拜 瑞 的 话说 , 我 们 具有 止 义 愿望 ,是 因为 我 们 认同 

基 - 规范 人 忻 的 正义 观 -。 在 这 两 种 情形 下 , 我 们 不 仅 意 识 到 

自己 的 正义 行 为 的 理由 ,而且 还 有 意识 地 用 正义 的 慑 念 来 

描述 这 些 理 由 。 显然 ,在 威廉 姆 斯 和 拜 珊 看 来 ,这 一 双重 意 

识 是 正 艾 者 之 为 正文 者 的 皮 要 生 件 ， 邵 介 它 不 是 苑 分 条 

件 。 司 异 的 是 ,威廉 姆 斯 和 和 拜 现 并 未 说 明 ,正义 为 什么 必然 

是 一 种 带 有 自我 意识 的 德行 ,或 者 说 , 正义 德行 的 自我 意 

识 性 是 如 何 产生 的 。 

不 过 ,威廉 姆 斯 确实 接 述 了 有 助 于 渡 生 道德 自我 意识 

[] 。 Brian Harryv，7Reorzes mr Jseiee Hereley: University of Cahfornia Preeas，1939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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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某 种 态度 。 在 这 一 态度 的 作用 下 ， 人 之 所 以 会 对 月 已 的 

道德 努力 产生 自我 意 襄 : 不 是 因为 他 的 道德 努力 是 针对 日 

已 的， 而 是 因为 他 的 道德 努 方 不 完全 是 针对 目 己 的 。 换 言 

之 ,在 这 种 情况 下 ,一 个 人 针对 晴 己 的 愿望 ( 即 希 望 目 己 是 

正义 的 ) 在 很 大 竹 度 上 是 针对 他 人 的 愿望 〔 即 希望 自己 在 

细 人 服 中 是 正 头 的 )。 对 此 , 威 良 姆 斯 解释 首 ; 旨 在 满足 一 

防 欲 望 《 即 道德 愿 户 引 者 ) 的 思考 必须 在 其 一 竺 殊 程 

庶 上 是 针对 自己 的 。 如 果 德 行 培育 被 认为 是 第 一 人 称 的 、 

带 有 思考 性 的 活动 , 那么 问题 就 在 于 , 德行 的 培养 并 不 元 

全 是 针对 握 己 的 。 用 德行 概念 米 考 虑 自己 的 可 能 状态 并 

非 喜 是 在 长 虑 自己 的 行为 ， 考 虑 自己 能 够 或 应 该 用 什么 

概念 来 考虑 自己 的 行为 ， 而 是 在 考虑 别人 会 如 何 描述 或 

评价 自己 用 来 考虑 自己 行为 的 方式 。 刘 扩 这 确实 是 一 个 

人 的 道德 思考 的 中 心 内 容 , 那么 , 此 人 的 这 德 天 注 显 然 诛 

人 了 玻 途 。 

上 述 态 度 确实 能 使 人 对 自己 的 德行 产生 很 强 的 目 我 

意识 , 不 过 , 这 种 过 分 针对 他 人 的 道德 关注 并 不 是正 区 德 

行 的 自我 意识 性 的 必要 原因 ,更 不 是 惟一 原因 。 人 愉 愉 相 尽 ， 

即使 是 在 完全 针对 自己 的 时 峙 ,一 个 人 为 获得 正义 德行 而 

付出 的 道德 努 方 也 会 具有 很 强 的 自我 意识 性 。 这 人 议 明 ,为 

了 解释 正义 德行 为 什么 具有 不 可 避免 的 自我 意识 性 ， 我 们 

几 须 寻找 一 个 新 的 理论 。 

11] 极 illiamas， 本 jcs mmd 铺 e Te 二 Pilotophy 1]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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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和 目 我 元 服 

证 交 立 所 以 是 -种 县 有 自我 意识 人 性 的 德行 , 不 (5 一定) 

是 内 为 它 缺 乏 目 我 针对 性 ,而 怎 因为 在 获取 这 一 德行 的 过 

程 中 ， 大 必须 克服 与 正 兴 要求 相 反 的 利己 主义 冲动 。 正 是 

由 于 这 个 缘故 ， 人 才 产 生 了 上 我 意识 ， 并 尝 会 了 用 德行 的 

概 意 来 描述 日 己 的 努力 以 有 通过 这 -- 努 力 产 生 的 动机 与 

行为 。 所 以 ,斯 图 活 特 : 汉 背 而 尔 (Stnart Hampshire) 写 着 : 

“我 们 视 正 站 为 寺 上 述 欲 望 的 限制 : 提取 尽 可 能 大 份额 的 报 

仅 的 欲望 ,占据 去 配 地 位 的 欲 艰 .如 柏拉图 所 言 ,正义 是 对 贪 

禁 闪 的 否定 , 永 即 对 获取 份 外 之 物欲 望 的 理 定 ,对 无 止境 的 

野心 和 过 分 的 要 求 的 否定 ， 对 不 知 限度 的 自我 些 扬 的 否 

定 。 古 正义 需要 被 实施 并 傅 实 被 实施 时 ,我们 所 上 到 的 本 

是 审 谐 , 因为 , 正义 必然 阻碍 革 些 答 望 , 栅 立 某 种 障碍 , 让 

基 些 事变 得 不 可 能 。 ”1 

正 旦 由 于 这 种 倾向 或 欲望 的 存在 ,正义 才 成 为 必要 。 

作为 制度 ， 正 义 自 在 通过 强行 手 线 来 迫使 人 和 们 死 服 这 种 

倾向 或 欲望 。 作为 德行 , 正 艾 则 和 旨 在 使 这 种 克服 成 为 自沉 

行为 , 即 上 自我 元 服 的 行为 。 在 这 - -意义 上 , 正义 正如 丁 .R， 

卢 卡 期 避 . 及 . Lacas) 所 说 ,是 … 种 不 情愿 的 或 竟 强 的 德 

1 Stuart Hampahire ，jonpeence and Eapxerienee 【Cambridge，Nass. : Harvard Unt 
yetnity Preas，198]，PP- 71 =- 了 2， 妇 见 Abraham 本 TIeschel ， 了 8 romjheta 【Isew 

Tenk : Erper nd 有 pw ，1952) ， 日 ， 开 内 



行 . 1 上 比 话 的 意思 是 ,为 了 获取 正义 的 德行 ,人 必然 驼 和 放 

返 的 利己 写 愉 颁 癌 发 后 评 罕 ,而 及, 在 这 一 和 冲突 过 程 中 , 人 

准 免 会 产生 一 定 程度 的 盘 强 态度 . 不 情愿 放弃 睛 己 的 个 人 

利益 。 足 管 如 此 .只 要 守 服 利己 主义 顾 向 的 动力 来 日 于 行 

为 主体 自己 ,， 并且， 和 为 主体 克服 这 些 屈 呵 的 原因 是 道德 

的 而 不 是 策略 的 ,这 可 不 情 洗 的 德行 就 仍然 是 德行 。 

既然 是 自我 所 上 服 ， 这 一 过 程 就 必然 包 人 沼 两 个 方面 : 正 

省 匠 有 5 目 尽 雪 求 相 反 的 倾 铝 ， 也 有 抑 服 这 些 倾 癌 的 后 

妄 。 这 两 个 矛盾 侧面 的 并 存 课 味 着 ,不 论 正 文 德行 如 何 宛 

闫 ， 它 者 不 是 大 的 利 然 倾向 ， 和 而 是 人 经 由 道德 努力 兖 服 自 

然 倾 向 的 结果 。 作 为 这 样 一 种 结果 , 正 愉 必然 是 有 意识 的 

德行 ， 反 过 来 ,由 然 正六 是 有 意识 购 德行 , 它 就 不 可 能 是 人 

的 天 然 情 同 ,至 少 不 可 能 完全 如 此 -。 在 这 - :点 上 ,我 们 很 礁 

辣 总 汉 普 希 尔 的 观点 , 认为 正义 是 人 的 天 然 情 感 。[2 这 一 

观点 违背 了 汉 普 希 录 本 人 的 一 个 基本 中 想 , 即 正 义 的 作用 

在 于 限制 人 的 其 些 天 然 倾 向 。 

有 人 也 轿 会 说 ， 人 的 基 些 天 然 估 向 可 以 故 为 正义 委 

性 的 原始 构成 因素 ,比如 羡慕 和 妒 届 。 这 固然 不 错 , 但 是， 

这 些 情 感 只 能 产生 叔 林 华 所 说 的 消极 正义 和 感 ，11 而 消极 

正义 感 无 异 于 理 件 利 已 主义 ,不 能 算 必 闫 格 意义 工 的 正 

尽 。 严 格 意 久 上 的 正文 必须 包含 -- 定 的 积极 观点 , 由 克己 

[1 网. 下 .Cnaeas，Dha asfzre 【Daford: Tinarendon Prese。1980) ， 上 ，3. 

121 克 iampahire 。 呈 roeenee em 互 aperierue 。P，82. 

T3 由 Arhmnr Shopenhaner ， 站 居 e as 丰 orayr ，amns， 上 ,下 ] jayne 

{ [nzfianatxxlbs 。Jrajiarm: Hobbas 一 Menmid，19651 ，P， 5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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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人 的 愿望 条 能 力 。 如 果 人 确实 搬 有 .一 种 能 够 构成 积极 正 

义 感 的 天 然 颁 向 , 它 就 只 能 是 权 本 华 所 谓 的 同情 心 或 钠 隆 

之 心 。 

然而 ,正如 我 们 在 第 四 章 说 过 的 ,积极 的 正义 感 不 可 能 

完全 出 于 亲情 心 , 否则 它 就 无 异 于 仁爱 。 反 过 来 说 .既然 正 

义 有 别 于 仁爱 , 它 就 不 可 能 完全 出 于 同情 心 。 即 使 正义 感 部 

盆地 源 于 同情 心 , 人 也 只 有 在 克服 了 其 他 的 天 然 倾向 之 后 ， 

才能 产生 积极 的 正义 感 。 我 们 所 请 以 同情 心 为 基础 的 正文 

感 , 杏 的 无 非 是 由 天 然 倾向 ( 回 情 心 } 发 展 出 来 的 义务 感 ( 正 

义 )， 而 义务 感 之 所 以 必要 , 怡 怡 是 因为 它 有 有 勒 于 克服 与 同 

情 心 相反 的 其 他 天 然 倾 向 。 我 们 蝇 油 正义 不 是 人 的 天 然 冬 

性 , 正 是 因为 这 个 缘故 。 实 际 上 ,凡是 有 意识 的 德行 都 不 是 

大 的 天 然 秉 性 。 所 有 这 类 德行 (包括 正义 在 内 ) 都 姑 人 克服 

天 然 倾向 的 结果 ,人 而且 都 是 为 了 这 -- 目的 才 存 在 -即使 某 -- 

种 无 然 借 向 《比如 同情 心 ) 有 上 鹏 于 人 克服 另 -- 种 才 然 倾向 

[ 线 如 利 已 之 心 ), 这 -- 基 本 结论 也 不 能 被 推 番 。 

从 表面 上 看 ,在 密切 的 亲朋 关系 中 ， 人 们 无 须 借 助 有 

意识 的 严 义 感 就 能 散 到 正义 。 但 这 并 不 是 因为 ， 人 们 在 亲 

朋 关 系 中 能 够 产生 更 充足 的 同情 心 ,， 而 是 因为 他 们 本 能 地 

知道 , 在 亲朋 关系 中 , 双方 的 利益 休戚 相关 , 因此 , 斤 斤 计 

较 不 仅 无 益 , 反而 会 损伤 自己 的 利益 ， 这 种 本 能 的 感觉 -- 

般 有 是 无 意识 的 , 而 且 ,出 于 其 伦 , 吉 巴 德 (Allan Gibbard) 所 

说 的 原因 , D1 它 很 可 能 是 亲朋 关系 所 特有 的 高 度 同 情 心 的 

[3] 砚 AIlan Cibhart，W5se 人 Hoicer， 有 Feelings 【fbhdord: 碟 Larendomn Erees，ti990) ， 

pp。 257 -264， 



趣 因 ,而 不 仅仅 是 其 结果 。 在 亲朋 关系 中 ,正文 的 功能 往往 

只 是 补救 性 的 . 正如 没 普 矢 尔 所 说 : 当 亲 缘 关 系 和 友谊 欧 

系 不 足以 产生 和 谐 时 ， 人 们 必须 求助 于 某 种 得 到 认可 的 正 

义 万 人 镶 , 否 朵 冲 罕 就 只 能 靠 暴力 解 欣 。 ?1 

上 上 述 道 理 在 亲朋 关系 之 外 并 不 适用 。 在 一 般 人 际 关 系 

中 , 每 -个 人 都 需要 伸张 自己 的 利益 ， 同 时 防止 别人 在 采 

取 回 样 行为 时 和 伤 及 自己 。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为 了 维持 互利 关 

系 ， 人 们 必须 通过 社会 化 的 途径 发 展 正 访 感 ， 并 以 此 为 基 

础 建立 起 某 种 不 带 感情 色彩 的 、 非 个 人 化 的 友谊， 即 会 民 

友 这 。 只 有 通过 正义 感 的 作用 .大 们 才能 尊重 后 此 的 合法 

权利 ， 而 不 是 自发 地 满足 役 此 的 策 要 ， 像 在 亲 期 关系 中 那 

由 于 这 个 缘 帮 ,正义 感 不 能 不 具有 双重 任 质 : 一 方面 ， 

正义 感 的 存在 表明 ， 人 们 和 傅 实 怀 有 克服 利己 之 心 、 限 制 日 

我 伟 张 的 原单 ; 另 一 方面 ,正义 感 的 必要 性 允 说 上 明 , 大 们 的 

利己 之 心 并 不 那么 容易 被 克服 。 正 如 南 克 尔 ': 和 桑 德尔 

《Michael Sandel) 所 言 , 无 论 对 个 人 来 说 , 还 是 对 社会 来 说 ， 

正义 感 的 增加 都 不 一 定 标志 着 道德 水 平 的 提高 。21 同 样本 

能 的 是 ,在 一 种 新 的 社会 环境 中 ， 大 们 的 自我 伸张 倾 庙 获 

得 了 更 大 的 表达 空间 ， 因 而 需要 更 强 的 正 闵 感 业 对 其 加 以 

限制 与 克服 - 在 这 种 情形 下 , 正义 制度 与 正义 感 的 发 展 一 

方面 隐 制 了 人 们 的 自我 伸张 顿 向 ， 另 -~- 方 面 也 不 可 避免 地 

[1] Hampahire ， 各 mocenee Gy 瑟 xpereire ，F 35. 

[2] 出 Micharl Sandel，Fiperaasrr and 外 einmtifs ustice 【人 Cambridge Cambhridge 

Lmniversity Prea ，]19821 ，P 3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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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 这 种 自我 伟 张 倾向 纳 人 了 “人 人 性 ”或 社会 现实 的 框架 内 ， 

给 了 了 它 一 个 自然 化 的 形态 。 换 言 之 ,通过 正义 感 的 发 展 , 与 

正义 感 相 应 的 后 我 伸张 倾向 不 仪 受 到 了 限制 , 还 被 自然 化 

或 正常 化 。 

上 上 述 论点 基 十 如 下 和 假设: 正义 者 轻 有 岗 于 大 爱 之 十 ， 

允 有 别 于 利 已 亡 义 者 。 更 明确 地 说 , 正义 的 准则 昌 是 以 使 

人 产生 正 多 的 行为 ， 但 却 不 足以 使 大 超越 正义 的 要 求 ， 热 

囊 于 三 爱 的 行为 。 这 一 说 法 当 和 伏 有 商检 的 余地 ,但 无 可 质 

疑 的 是 ,作为 一 种 德行 ,正光 居于 仁爱 和 利己 主 久 之 间 。 林 

这 尾 理 解 ， 我 们 就 无 法 把 正义 视 为 一 种 独立 的 德行 ， 既 区 

唱 于 作爱 ,有 区 别 士 利己 主 光 。 正 交 者 之 所 以 愿意 并 且 能 

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克服 利己 主义 ， 但 却 不 能 超越 下 义 的 要 

求 ,致力 于 仁爱 的 行为 ,原因 即 在 十 此 。 

这 也 使 我 们 更 清楚 地 看 出 ， 正 义 为 什么 只 能 是 一 种 

卓 党 的 德行 ， 至 少 在 尚未 成 为 习惯 时 是 如 此 。 和 人 在 爱 不 

同 ,也 和 利己 主义 不 同 , 正 六 对 “可 为 "和 "不 可 为 "有 十 分 

明确 的 规定 。 尽管 这 些 和 规定 会 因 时 西 地 而 俐 , 但 和 在 某 一 个 

县 悼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,一 个 正义 者 必须 按照 正文 的 规定 ,在 

一 个 相当 确切 的 程度 上 完成 自我 克服 ， 因 而 也 就 需要 与 

之 相应 的 确切 意识 。 此 意识 便 是 我 们 通常 所 说 的 下 区 

感 。 

正义 感 告诉 我 们 ，-- 个 人 诬 当 在 正义 要 求 的 程 庶 上 克 

服 利己 之 心 ， 但 不 必 在 正义 要 求 的 程度 之 外 做 仁爱 之 事 。 

所 谓 正义 德行 的 自我 意识 性 , 指 的 就 是 这 种 英 十 “应当 "与 

不必 的 意识 - 在 这 一 点 上 , 正 义 既 不 同 于 仁爱 ,又 不 同 于 



利己 主义 。 和 化 爱 者 具有 上 自发 的 利他 主义 精神 ,利己 主 闪 者 

则 完全 缺乏 利他 主义 精神 。 在 这 两 种 情况 下 ,人 都 没有 目 

我 殉 服 的 必要 ， 固 而 也 都 不 会 产生 道德 意 交 上 的 自我 意 

识 - 而且, 全 爱 者 的 利他 主 尺 精神 没有 限度 (上 只 考虑 他 人 的 

和 需要) , 利己 证 光 者 的 利己 之 心 也 没有 限度 (只 考虑 目 己 的 

需要 )。 在 这 两 种 情况 下 ,人 也 都 不 会 产生 道德 毒 义 上 的 目 

我 意识 。 与 上 述 情况 不 同 , 正 关 者 愿 台 为 他 人 和 人 着想 ,但 缺 乏 

自发 的 利他 之 心 ,而 日 ,正义 者 为 他 人 春 想 的 愿望 有 一 年 

的 限度 , 不 会 超出 平等 待 己 待 人 的 要 求 。 这 怠 导 致 了 有 目 我 

上 有 上 服 和 道德 意识 的 必 竖 仁 。 离 开 了 上 我 区 服 , 离开 了 道德 

意识 的 导 ?1， 人 要 全 是 亦 纵 的 利口 主 闵 兰 ,要么 是 自发 的 

三 壳 之 十 ,而 不 可 能 准确 地 达到 但 不 超过 正光 的 要 求 。 这 

就 是 为 什么 正义 不 能 不 是 有 意识 的 德行 。 

3. 自我 元 服 及 其 报 仅 

正义 的 自我 意识 性 还 有 另外 一 个 侧面 。 在 努力 达到 正 
义 的 要 求 时 ,我 们 往往 会 注意 别人 是 否 也 在 这 样 做 。 如 果 
他 们 的 行为 对 我 们 有 所 影响 ,这 一 倾向 就 会 更 加 明显 。 在 
此 总 义 上 上， 正义 秉性 确实 具有 威廉 姆 斯 所 说 的 “评估 他 人 
的 倾向 "。!3 威 廉 姆 斯 反对 这 类 倾向 。 在 他 看 来 ,拥有 某 种 
德行 的 人 并 不 一 定 要 具备 评估 他 人 的 倾向 , 相反， 值得 扒 

[天 Jame，PR 三 oophy PP 3 竹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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尝 的 倒是 一 种 天真， 一 种 “ 训 无 目 我 意识 ,不 通过 旭 猴 别 

人 来 衬托 自己 的 德行 ”。11 这 种 “天 真人 恰 怡 是 正 尽 秉性 缺 

乏 的 。 

正文 之 所 以 缺 簿 “天 和 让 , 是 因为 正义 沼 性 的 最 基本 特 

征 是 人 与 人 之 问 的 相互 要 求 和 相互 期 待 ， 而 这 种 相互 性 不 

可 避 贷 地 所 售 “评估 他 人 的 慑 疝 如果 说 ,- -个 人 的 日 我 

抑 服 使 正 交 成 为 一 种 有 意识 的 德行 ， 那么， 他 对 别人 的 闫 

样 要 求 就 合 正 闵 的 这 一 特征 具 豚 重 的 针对 竹 。 换 言 之 ， 

正当 德行 的 有 意识 性 源 目 于 - -个 人 对 半 己 的 利己 之 心 【 印 

忆 已 有 可 能 做 出 的 非 正 文 行为 ) 和 对 他 人 的 利己 之 心 【 印 

他 人 有 可 能 做 出 的 非 正 广 行 为 ) 的 双重 警觉 。 

然而 ,在 旦 过 惨 问 的 作用 下 ， 人 往往 更 容易 觉察 到 别 

大 的 利己 行为 ， 同时 更 和 容易 意识 到 目 己 的 正义 行为 。 由 于 

这 个 缘故 ,具有 强 鹿 正义 感 的 人 容易 是 在 道德 上 比较 上 自 以 

为 是 的 人 -. 正义 之 为 有 意识 的 德行 ， 原 因 之 -- 就 是 正义 者 

对 自己 的 正 关 行为 充 清 目 我 意识 。 如 果 人 们 同时 还 对 别人 

的 利己 行为 具有 商 度 的 道德 敏感 性 ， 那 么 ， 正 义 的 目 我 意 

识 性 就 与 道德 上 的 自以为是 感 没 有 太 大 的 区 别 了 - 当 别 人 

的 非 正文 行为 恰巧 伤 及 自己 时 ， 这 种 自以为是 的 道德 优越 

感 就 会 在 惰 恨 的 作用 下 变 得 更 为 强烈 。 

在 信 恨 的 情感 中 ,我 们 不 仅 意 识 到 自己 为 了 达到 正义 

的 要求 而 付出 的 自我 克服 的 代价 ,而 且 还 意识 到 这 一 代价 

的 不 公有 之 处 : 有 些 人 尚未 付出 同样 的 代价 。 所 谓 避 委 实 

1 页 站 iama 。 磺 As an 计 E EEnpais Dasapay ,是 ，35. 



际 上 是 我 们 对 他 人 破坏 相互 性 的 行为 的 道德 性 反应 。-- 个 

正 交 的 大 目 伏 会 把 正义 的 要 求 视 为 络 对 人 节令， 并 有 意识 地 

服从 这 -命令 。 但 他 并 浅 有 意识 到 , 他 之 所 以 愿意 服从 正 

叉 获 令 ,， 是 因为 正文 俞 令 对 他 来 说 实际 上 是 假 音 命令 ， 是 

社会 不 同 成 员 为 了 达到 开 利 的 目的 而 设立 的 共同 行为 规 

则 .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只 茧 我们 不 把 王浆 视 为 绝对 傅 令 ,我 们 

的 贷 恨 情 十 就 会 消失. 然而 .我 们 很 难 这 样 做 ,因为 社会 化 

的 过 程 已 经 使 我 们 习惯 于 把 正 头 作为 绝对 命令 。 如 果 违 背 

这 : -心理 习 丑 ， 我 们 融会 对 日 己 的 道德 品质 产生 怀疑 ， 并 

因此 而 失去 内 心安 宁 。 愤 企 的 来 源 正在 于 此 : 既然 我 们 有 

意识 地 把 正义 的 要 求 作 为 绝对 人 沧 令 ， 但 同时 又 无 意识 地 把 

正 多 的 要 求 作 为 盆 言 傅 令 ,那么 ,一旦 别人 违 尽 正 多 的 相 

互 性 并 伤 及 我 们 的 利益 ,我 们 就 会 产生 侍 人 的 道德 情感 . 

虽 伏 这 种 反应 是 有 意识 的 , 但 它 却 能 以 人 们 意识 不 到 

的 方 芭 来 补偿 我 们 在 交换 关系 中 受到 的 损失 。 不 论 是 从 社 

会 的 稍 度 看 ,还 是 从 妥 补 者 的 划 度 看 ， 违 法 者 才 因 为 破坏 

了 相互 性 原则 而 降 低 了 他 自己 的 道德 地 位 ,从 而 抵消 了 物 

质 收 蓓 给 他 带 来 的 好 处 《如 果 他 的 行为 违反 了 法 律 ， 这 一 

物质 收益 本 刁 志 会 被 取消 )-。 不 论 违 法 者 对 此 持 佬 么 态度 ， 

对 受害 者 来 说 ,这 都 是 一 个 安 题 。 与 此 同时 ,因为 恪守 了 正 

义 的 绝对 馆 令 ， 没 有 对 违法 者 进行 报复 ,受害 者 会 产生 道 

德 上 的 优越 感 . 这 种 优越 感 以 道德 的 形式 补偿 了 受害 者 因 

单方 面 克 制 自己 而 导 受 的 损失 。 别 人 傅 不 具有 自我 克服 的 

精神 ，-- 个 遵守 正义 要 求 的 人 怠 伸 得 不 到 他 理应 从 正义 的 

相互 性 中 得 到 的 好 处 ,因而 也 就 全 需要 道德 形式 的 报 偿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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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种 报 偿 不 仅 能 给 人 带 来 良心 的 安 字 , 证 人 意识 到 ， 自 己 

是 公正 的 \ 有 德行 的 人 , 而 且 还 能 给 人 带 来 社会 的 认可 ,使 

人 得 以 享受 “好 人 的 名 声 。 离 开 了 这 种 糖 神 的 报 们 , 人 很 

难 在 下 意识 中 把 正义 作为 假 言 命令 《〈 即 服务 于 互利 目的 的 

共同 行为 趣 则 ), 同时 又 在 意识 中 把 它 作 为 绝对 鳄 令 《 印 超 

越 利益 .具有 自身 价值 的 目的 加 

4, 以 正义 的 名 义 

不 论 是 和 否 伴 有 道德 上 的 自以为是 感 .正义 条 性 都 有 一 

个 前 提 , 那 就 是 .我们 不 仅 要 把 自己 视 为 被 克服 的 客体 , 也 

要 把 自己 视 为 克服 行为 的 主体 。 换 言 之 ,我 们 必须 拖 殉 服 

自身 欲望 的 过 程 变 成 一 个 自觉 自 帮 的 过 程 ， 亦 即 自 我 芭 服 

的 过 程 。 然 而 ,从 谱系 学 的 角度 看 ,这 实际 上 是 -个 销 误 认 

识 。 我 们 在 前 面 说 过 , 一 个 正义 的 人 不 公有 违背 正六 要 求 

的 欲望 ,还 有 克服 这 些微 望 的 能 力 。 现 在 需要 补充 的 是 ,这 

两 种 愿望 之 所 以 能 够 在 一 个 人 身上 并 存 , 是 由 于 社会 化 的 

缘故 。 社 会 从 大 的 “自然 本 性 "出 发 ,把 人 违背 正义 要 求 的 

欲望 当 作 既成 事实 ， 然 后 通过 培养 正义 感 来 殉 最 这 些 上 自然 

倾向 。 这 说 明 ,就 生成 过 程 而 言 . 违 背 正义 要 求 的 欲望 先 于 

正义 。 用 康德 的 话说 ,这 些 敬 望 “在 道德 法 则 产生 之 前 就 已 

经 自然 存在 ,并 活 牙 于 我 们 身上 ”。 和 1 我 们 甚至 可 以 说 , 进 

[TI] Frmmmannel 天 ant，PCrGe 好 站 aciioal 只 easom ， 天 让 TD 本 Praegacal 用 easom wm 



背 正 义 要 求 的 欲望 是 人 的 “天 性 ”, 而 克服 这 些 和 欲望 的 正文 

感 册 是 社会 对 人 的 要 求 , 是 社会 化 的 产物 。 从 发 生 学 的 角 

度 看 ， 自 我 克服 的 愿望 并 非 来 自 个 人 ， 而 来 自 于 社会 对 个 

大 的 强制 人 要求。 所 谓 * 正 义 " 实 际 上 是 社会 用 来 推行 这 一 

.要 求 的 理由 或 名 义 。 借 用 休 谎 的 话说 ,正义 万 是 社会 用 来 

创造 某 种 行为 习惯 的 * 一 种 语汇 ”。[H 

当 个 人 以 正义 的 名 义 克 服 自 身 欲 望 时 ， 他 的 行为 属于 

正义 的 范畴 .但 他 的 动机 却 不 必 如 此 。 在 选择 正义 的 行为 

时 ， 人 通常 都 意识 到 自已 选择 这 一 行为 的 原因 以 及 这 一 原 

因 的 正义 属性 。 但 这 并 不 意味 着 ， 这 一 原 国 代表 的 是 行为 

者 本 人 的 动机 。 恰 恰 相 反 ,我 们 应该 说 ,这 一 原因 是 社会 对 

这 一 行为 的 描述, 它 构 成 了 了“ -种 语汇 ”, 使 我 们 能 加 用 人 

们 所 普遍 理解 并 接受 的 方式 向 自己 和 他 人 表述 我 们 的 行 

为 和 动机 。 这 种 表述 之 所 以 可 能 ,是 因为 个 人 克服 自身 欲 

望 的 理由 或 名 义 万 是 由 社会 提供 的 ,是 社会 要 求 个 人 克服 

自身 欲望 的 理由 或 名 义 。 正义 首先 是 社会 强 各 于 个 人 的 要 

求 ,然后 才 成 为 个 人 表述 自身 行为 的 概念 。 

我 们 曾 把 正义 感 描述 为 这 样 一 种 意识 : 人 应 该 在 正义 

要 求 的 范围 内 克服 自己 的 利己 之 心 , 但 不 必 在 正六 要 求 的 

范围 之 外 这 样 做 、 这 里 需要 补充 的 是 , 人 的 这 种 “应 该 " 意 

识 首先 来 源 于 某 种 “必须 "意识 ,而 “必须 ”意识 只 能 是 社会 

人 er 了 Tiues 古 oreal Dosaophy，bHans，mngd 电 ， ELewa 友 hite Eeck 【Chicago: 

Tmiversity of Chicsgo Pnaa ，1949) ，p，!181. 

[Dani 计 Home， 4 了 yeese 各 marm apire， 电 .上 各 ，SeIhy -Bigee，and erln .， 

是 品 . 盯 ，Nidditchp 【Daord: Clancndaon 下 gos，] 呈 78i 入 -52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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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的 产 笔 。 汉 普 希 铸 说: 正义 必然 阻 但 革 些 和 欲望, 岩 立 基 

种 障碍 ,让 某 些 事变 得 不 可 能 ”。!L1 这 一 切 上 只 有 性 会 才能 做 

到 ,， 社 会 给 个 人 规定 了 自我 克服 的 最 低 限 度 ， 同 时 也 规定 

了 正义 感 的 肉 穿 。 必 为 个 大 ,我 们 无 法 规定 这 -限度 ,而 只 

能 对 这 -限度 采取 某 种 态度 : 或 者 出 于 苦 惧 或 审 层 ， 把 它 

作为 -个 不得 不 服从 揭 外 在 束缚 ， 或 者 出 于 道德 上 的 原 

因 ,把 它 作 为 :个 月 已 愿意 遵守 的 内 在 鉴 求 。 

如 果 工 述 限 度 介 于 利己 主义 和 利他 主义 之 问 ， 我 们 豆 

还 有 另外 :个 选择 。 既 然 社 会 不 要 求 我 们 以 笨 牲 个 人 利益 

为 代价 发 展 利他 主义 ， 我 们 就 不 必 有 箱底 放弃 个 人 利益 ， 而 

只 天 在 追求 个 人 利益 时 做 到 合理 合法 。 由 此 看 米 ,正义 感 

实际 上 是 大 在 社会 化 过 程 中 获得 的 两 操 惧 识 : 党 一 ， 正 区 

具有 六 和 闭 性 ,因此 ,社会 有 权 强 迫 个 人 遵守 正义 的 要 求 ; 第 

- ,人 丰 爱 属于 份 外 善行 ,四 此 ,社会 无 权 晶 迫 企 人 追求 三 图 

的 日 标 。 换 用 - :个 更 抽象 的 表达 方式 ,我们 叮 以 说 ,正义 感 

既 反映 了 社会 要 求 个 人 做 到 的 日 我 克服 的 最 商 程 度 ， 也 友 

上 映 了 个 人 《通过 社会 化 》 月 愿 向 到 的 自我 苑 服 的 最 抵 程 

度 。 

5. 正 义 动机 的 多 样 性 与 可 变性 

不 过 ,我们 必须 把 社会 强迫 个 人 克服 自身 欲望 的 埋 由 

门 ] 有 ampshine，Pnprenee nd Experzenee ， pp， 了 1 一 了 72. 



和 个 人 接受 这 一 强制 性 要 求 的 动 入 区别 开 来 。 昌 然 这 一 强 

制 性 要 求 可 以 被 内 化 为 个 人 的 正 交 感 ， 从 而 不 再 和 被 感受 为 

强制 性 要 求 ,但 工 述 区 别 并 没有 因此 而 消失 。 作 为 ”一 种 霹 

汇 ”, "正义 "为 社会 提供 了 改造 个 人 的 理 直 或 名 义 。 但 这 并 

不 证 明 , 桩 会 要 求人 们 克服 自身 欲望 的 理由 也 是 人 人 和 们 自我 

克服 的 理由 。 换 言 之 , 虽然 社会 以 "正义 ”为 名 义 要 求人 拉 

克服 利 已 主 交 ,但 "正义 "并 不 一 定 是 人 们 克服 利己 主 久 的 

动机 。 正 如 莱 轴 霍 德 : 尼 布尔 (Reinhold Niebuhr) 所 言 : “ 惟 

有 行为 主体 才 知 道 他 表面 上 泰 会 守法 的 行为 在 和 多 大 程 放 

上 沾染 了 利 已 的 动机 。 

在 自我 克服 网 过 程 中 , 个 人 不 可 能 完全 出 于 正 闪 的 动 

机 ,而 只 能 借助 子 山 等 改 壮 的 利 已 主 关 动机 。 和 否则 , 杜 会 就 

没有 必要 通过 强制 性 手 自 来 培养 人 们 目 我 充 服 的 奈 望 和 

能 方 。 尼 采 各 识 说 :“ 获 得 道德 的 过 程 本 身 并 不 是 道德 

和 的”.。 1 他 的 意 珀 是 , 当 个 人 用 正义 语汇 来 表述 自己 欧 行 为 

时 ， 这 一 :表述 再 现 的 不 是 正义 的 原初 动机 ， 而 是 人 们 通过 

社会 化 获得 的 动 宙 。 正 六 语 汇 所 表述 的 动机 是 社会 化 试图 

和 苔 子 人 们 的 动机 ， 而 社会 化 本 身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必须 依赖 人 

们 的 更 有 动机 ， 即 那些 尚 不 符 人 台 正 尽 研 汇 的 动态 。 只 有 在 

个 人 理解 并 内 化 了 社会 以 正 藉 的 名 愉 强 机 的 各 种 要 求 之 

后 ,社会 的 理 自 与 个 人 的 动机 才能 形成 ~- 禾 。 只 有 和 企 这 个 

[1] Reinhold Miebuhr，Miormj Mon amd jiorei Societyr 【Merw Ta: Charjee Scnbners 

Sona ，kSe0) ，P，258 

[21 Fnedrneh Migtzaohs ，Daypreek ，rmans 及 . 本. Hollinasdale (Carmhradwe : Darnbhridge 

University Presa，]13821，97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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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候 ， 社 会 通用 的 正义 语汇 才能 准确 表述 个 人 的 正义 动 

机 。 

即使 如 此 , 正义 行为 仍 有 可 能 是 徒 有 其 表 的 行为 。 尼 

采 阅 ， 人 有 能 力 承 诺 某 件 事 ， 但 设 有 能 力 承 诺 这 件 事 预 设 

的 动机 或 情感 。01 虽 然 按 照 社 会 的 秘 求 , 我 们 必须 克制 过 

分 的 利 已 主义 行为 ， 但 这 并 不 意味 着 ， 我 们 能 够 取 销 利己 

主义 的 动机 。 社 会 要 求 于 大 的 只 是 正义 的 行为 ， 而 不 是 正 

六 的 动机 。0 卢 卡 斯 说 :不 情愿 的 正文 仍 为 正义 ,131 指 的 

大 约 就 是 这 个 意思 。 既 然 人 没有 能 力 对 自已 的 副 机 作出 时 

诺 , 杜 会 就 无 法 规定 , 正义 必须 是 一 个 “全心全意 的 、 发 自 

内 心 的 美德 ”- 所 以 ”虽然 情愿 的 行为 更 佳 ,但 只 要 我 付 了 

这 些 行为 ,我 就 达到 了 正 兴 的 标准 - 。14] 

可 和 见 ， 从 社会 的 角 庆 看 ,要紧 的 不 是 正文 行为 的 动 

机 ， 栅 是 正义 行为 本 身 。 不 论 人 们 自我 克服 的 动机 是 什 

么 ， 只 要 他 们 按照 正义 要 求 的 程度 达到 了 上 自我 克服 的 目 

的 , 正 久 的 社会 功能 就 得 到 了 实现 。 我 们 已 经 说 过 , 从 发 

生 学 的 租 度 看 ,人 们 自我 克服 的 动机 不 可 能 是 正义 。 现 在 

我 们 应 该 补充 , 从 功能 的 角度 看 , 人 们 自我 克服 的 动机 不 

必 是 正 闪 。 在 分 析 后 一 点 时 ， 伯 纯 德 . 德 . 尤 弗 耐 

【Bertrand de Jouvenel) 称 ;“ 正 义 如 今 独 立 于 正义 者 而 存 

[1 磺 etzecshe ，Eionpam，4 Fe 所 num ，rranae， 严 .了 Pholingaiale fCarmhbriaqge : 

CarnpridRe Tniweraity Ereaas ， 了 NG ，1，5 和 ， 

[2] 多 Rn，7Ne Re 于 有 re ，Fana， Mary Cregor 【Cambndes， Camhridge 

Univermsity Presas，1991) 56 【2311) . 

L31 Lacas，Dn .eraee ，P，33 

1 Taeas，f 人 rapee ， 已 ， 填 . 



在 - "作为 播 述 ,这 句 话 也 许 不 错 , 但 我 们 不 必 对 此 感到 

不 客 , 仿佛 这 是 现代 社会 特有 的 现象 。 事 实 上 , 早 在 古 希 

腊 , 亚 里 士 狠 德 就 说 过 :“ 好 公民 不 一 定 必 有 备 好 人 的 美 

德 。 ”121 

当然 ， 一 种 虞 为 普遍 的 观点 是 ,要 让 人 们 彻底 克服 有 

以 于 正义 的 欲望 ， 最 好 的 办 法 带 过 于 载 养 他 们 的 正义 动 

机 -。 换言之, 若 成 为 好 公民 ,人们 必须 具备 好 人 的 美德 。 如 

果 能 够 成 立 , 这 一 观点 无 疑 为 正义 动机 的 重要 性 提供 了 有 

力 论 据 。 人 事实 是 否 如 此 ,我 们 并 不 清楚 。 在 地 本 华 看 来 ， 

社会 根本 没有 必要 培养 人 的 正义 动机 :不 难 想像 , 一 个 冠 

善 的 外 家 ， 郧 人 怕 只 是 一 套 人 们 笃信 的 关于 死 后 奖惩 的 教 

末 ,部 可 能 杜绝 犯罪 。 "Bi (当然 , 叔 本 华 紧 接着 补充 道 ,这 

样 做 只 能 确保 政治 收益 , 而 不 能 改进 人 们 的 道德 :从 政治 

上 看 ,这 一 作法 收效 甚大 ,但 它 在 道德 上 却 一 无 所 获 。) 抛 

开 他 所 坚持 的 政治 价 介 和 道德 价 借 的 区 别 , 报 本 华 的 看 法 

酷似 某 种 目 由 主义 的 观点 , 警 如 亚当 * 斯 密 的 “无 形 之 手 ” 

的 理论 。 按 照 这 一 观点 ， 有 益 的 绪 果 产生 于 社会 制度 , 并 

不 产生 于 作为 个 大 的 个 人 。 自 由 主义 对 秩序 的 构想 不 必 有 预 

设 ,， 个 人 一 定 具 有 趋向 理想 的 天 然 人 顿 向 。……- 自由 主义 考 

【1] Bertrand ge Janvenel ，Sorpereigruyr ”npn Taguuirr Do ihe Pole Cood ，trane- 上. 

下 ，Huntinglon 【Chieagn: Univermsity of Chicago Preaa，19571 ，P- 140. 

{21 Ariatotie ， Porizpesg ，bans 本 erjamin Jawett ，revr Janatran Rarmea ，ed ，Steven 

Everaorn lt Carmoridge : Cambridge Univeraityr pmess ， 9 ，bhk.， 3，eh.， 4. 

12376 b35 - 娠 ， 

[3] Sechopenhauer，。 Te 有 or 昌 of 且 当 and preserumuion ，Hmanae， 下. 耻 . 了 ，bhayne 

(New Yurk :Pover，1969) ,Yo ，]，p，36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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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社会 秩序 的 构想 使 他 们 有 理由 期 刻 ， 人 无 须 依 赖 天 然 善 

民 就 能 有 民 好 的 行为 。 1 

类 似 的 自由 主义 观点 亦 抑 于 尼采 的 早期 屠 作 。 在 尼采 

看 来 ， 保 持 度 好 行为 和 和 良好 动机 的 一 致 不 奴 不 现实 ， 而 且 

也 不 明智 ,往往 会 产生 适得其反 的 效果 。 从 道德 教育 的 最 

初 阶 自 起 ， 人们 就 获得 了 表面 上 相同 的 德行 ,但 他 们 坟 以 

养 成 这 些 德 行 的 动机 却 不 相同 。 为 了 说 明 这 一 点 ,尼采 在 

最 不 称职 的 教育 者 ”的 格言 中 人 举 了 这 样 一 个 例子 :“ 对 甲 

来 倍 ， 他 所 有 的 真实 德行 都 生长 于 他 富 于 对 抗 性 的 气质 ; 

对 乙 来 说 , 这 一 切 都 与 他 不 敢 说 “不 ”. 顺从 他 人 的 有 牟 性 有 

关 ; 内 的 全 部 道德 都 是 其 险 做 性 格 的 结 打 ; 丁 的 全 部 道德 

则 产生 于 他 强烈 的 人 台 和 群 愿望 。 [31 通过 这 些 例子 ,尼采 想 要 

说 明 , 尽管 德行 的 种 子 《尼采 语 ) 密 种 密 样 ,但 这 些 不 一 

样 的 种 子 却 有 可 能 会 通过 社会 化 的 过 程 结 出 同样 的 果实 

《德行 )。 但 是 ,如果 “德行 的 种 子 ……: 屋 有 播 币 在 人 们 的 本 

性 中 各 土 最 肥 儿 、 最 丰富 的 地 方 ， 这 些 人 就 产生 不 了 任何 

德 人 性 "。 造 成 这 种 情况 的 原因 往往 不 是 别 的 , 而 是 “老师 的 

不 称职 ， 而 ”最 不 称职 的 教育 者 ” 莫 过 于 “道德 狂热 分 村 ， 

即 那 些 坚 信和 善 只 能 产生 于 善 . 建 基于 普 的 人 -03] 

不 仅 如 此 ,“ 道 德 狂 热 分 子 " 也 证 有 意识 到 , 表面 上 的 

德行 并 不 一 定 永 远 是 表面 的 。 恰 从 相 反 , 只 要 持之以恒 , 任 

[1 eater Hunt，AWietzscpe ost 的 ein 二 Tree (London: Routedge，1991) ，Pp， 

5 - 37. 

[2] ”Mietzache。 头 orham，4 Too 眠 oman ，II 5，70. 

【3] Miptzsche， 所 arm， Do 艺 mm，ITbh， 了 0 



何 表 面 上 的 德行 都 有 可 能 演变 为 真实 的 德行 。 这 一 命题 有 

两 个 侧面 ， 尼采 时 而 罕 贞 这 一 面 ， 时 而 突出 男 一 面 。 一 方 

面 , 尼采 认为 ,人 虽然 能 养 成 某 种 德行 , 但 这 并 不 说 明 ， 人 

真正 是 有 德行 的 ; 善 的 源头 个 是 善 ， 道 德 的 源头 亦 不 是 道 

德 。 另 一 方面 , 尼 采 又 明确 指出 ,这 只 涉及 道德 的 起 源 , 曾 

不 涉及 道德 的 发 展 。 就 道德 的 发 展 而 言 , 最 初 是 表面 上 的 

德行 完全 有 可 能 发 展 为 真实 的 德行 。 

这 两 个 侧面 构成 了 {( 旱 期 } 尼 采 对 道德 的 理解 : 道德 源 

于 非 道 德 ; 起 初 只 是 表面 上 的 道德 可 以 经 由 社会 化 的 途径 

演变 为 真实 的 道德 。 在 “伪装 万 是 责任 的 格 育 中 , 这 两 个 

侧面 被 综合 为 下 述 观 点 ; “一 般 来 说 , 蓟 产 生 于 以 普 为 外 表 

的 长 期 伪装 ”( 命 题 的 第 一 个 体面 六 然而 “长 期 伪装 之 物 

终于 变 成 自然 : 伪装 最 终 得 到 升华 , 因而 占 官 和 本 能 ( 指 道 

德 的 "器官 " 和 “本 能 "一 一 引 者 ) 就 成 了 虚伪 之 园 的 恢 人 之 

果 “ 命 题 的 第 二 个 侧面 )。00 我 们 也 可 以 用 "遗忘 "来 描述 

这 一 “升华 过程。 在 关于 正文 的 一 条 格言 里 ,尼采 指出 , 升 

华 与 遗忘 互 为 因果 ,是 同一 过 程 的 两 个 侧面 “因为 人 们 上 自 

幼 便 受到 训练 去 近 赏 和 模仿 这 种 行为 ,所 以 ,久而久之 , 正 

交 的 行为 便 被 人 们 认为 是 非 利 己 的 行为 : 正义 行为 的 崇高 

价值 怡 惟有 炉 于 这 一 表 画 现象 。 不 仅 如 此 , 和 所 有 的 价值 

一 样 ， 这 一 崇 商 价值 与 由 人 惧 增 ， 央 为 ， 受 到 商 度 珍视 的 东 

西 ， 人 们 必然 极力 去 做 , 争 相 模仿 , 不 惜 代价 地 加 以 扩充 ， 

于 是 , 每 个 人 为 此 和 丹 出 的 劳 栋 与 热 忧 都 作为 一 种 价值 被 附 

1] Jetzethe ，PDoriredE ，24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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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于 这 一 ` 受 珍视 的 东 上 四， 从 而 使 它 的 价 俯 不 断 增长 。 若 无 

站 轧 , 人 世界 土 还 有 什么 道德 可 吝 ! 诗人 会 说 , 中 让 是 上 季 安 

排 在 人 类 尊严 之 同和 党 门口 的 守门 人 。 0 

如 果 尼 采 的 见解 正确 , 那么 , 义 管 正义 只 能 源 于 假 索 ， 

但 它 有 有 可 能 经 由 假象 而 发 展 为 上 真 正 的 道德 。 当 一 个 人 用 社 

会 教 给 他 的 正义 语汇 向 自己 【而 不 是 仅仅 阿 他 人 或 社会 】 

表述 目 我 殉 服 的 过 程 时 ， 正 叉 对 和 字 来 说 就 不 仅仅 是 表象 ， 

而 变 成 了 他 内 在 的 .真实 的 道德 动力 了 。 在 习惯 的 作用 下 ， 

自我 克服 会 逐 汝 发 展 为 人 的 自然 需求 , 以 至 于 人 们 会 最 终 

“下 宅 ” 目 我 元 服 的 原初 动机 , 把 社会 强加 给 他 们 的 理由 作 

为 自己 新 的 动机 。 这 样 -: 来 , 杜 会 要 求 的 正义 动机 与 个 人 

县 有 的 正义 动机 禹 达到 了 一 致 . 社会 通用 的 和 下 交 语汇 锯 成 

了 个 人 正义 动机 的 准确 表述 。 这 各 是 社会 化 的 目的 : 通过 

道德 教化 为 这 种 一 致 创造 主观 条 件 ,， 并 通过 保障 正义 的 相 

互 性 为 这 种 一 致 创造 客观 和 条件。 不 过 , 由 于 正文 不仅 包 合 

了 道德 的 无 条 件 性 ， 述 包 全 了 利益 变换 的 有 条 件 性 ， 这 一 

双重 任务 对 任何 需要 正 藉 的 社会 都 构成 了 水 和 久 性 的 挑 

战 。 

[1 Mietzache ，Eernnm，A 峡 了 Tpo 天 man ，[，9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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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行为 的 证 壮 。 这 种 现象 在 任何 社会 都 可 能 发 生 , 在 法 律 

制度 和 其 他 制度 不 健全 指 社 会 更 是 如 些 ， 而且 ， 不 沦 一 个 

社会 有 什么 样 的 正义 观念 , 这 一 可 能 性 都 难以 避免 。 本 书 

的 主要 思路 ， 即 正义 的 两 面 性 ,就 是 在 思考 这 一 现象 的 基 

础 上 逐 潮 形成 的 。 顺 着 这 一 思路 研读 有 关 著 述 时 ， 我 才 发 

现 . 这 一 问题 尚未 有 人 讨论 过 ,从 其 他 角度 研究 正 关 心理 

的 人 也 不 多 。 于 是 ,我 这 项 研究 就 有 了 双重 的 目的 ,一 是 以 

上 述 现象 为 突破 口 , 解释 正 浆 心理 和 正义 运作 的 知 干 重要 

方面 ,一 是 试图 填补 正 交 研究 中 的 -个 空白 。 第 一 个 目的 ， 

也 是 更 主要 的 目的 , 产生 于 作者 对 具体 的 社会 道德 现象 的 

观 繁 与 思考 , 因此 ,我 攻 请 读 独 在 考虑 本 书 的 抽象 论证 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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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绊 侣 对 现 和 实 宪 会 本题 风 具 人 蛋 妃 考 。 谋 到 搬 , 抽 要 的 论证 

是 为了 解释 有 具体 现象 ,否则 亿 就 失去 了 意 习 。 

此 项 研究 始 于 1995 年 补 。 我 先后 在 美国 弗吉尼亚 大 

学 、 匹 兹 煲 大学 哲学 尼 、 普林斯顿 锅 等 研 完 院 社会 科学 部 

进行 研读 与 气 作 ,并 最 终 成 稿 于 香港 大 学 哲学 系 。 其 间 ,多 

人 在 同行 或 朋友 圆 读 了 节 科 的 部 分 或 全 部 ,提供 了 重要 修改 

意见 或 其 他 方面 的 帮助 ， 丘 共 、Neil Coopet 、 王 云 萍 、 这 治 

平 . 方 俊 人 、 方 上 涛 .Anmmette Baier、Nichoias Bunnin、Miehae] 

Walzer。 离开 了 他 (她 ) 们 的 帮助 ,本 书 不 可 能 以 现在 的 形式 

完成 。 在 素 书 的 最 后 修改 和 编辑 出 版 过 程 中 , 一 联 书后 的 

许 医 农 先 生 给 我 提供 了 热情 的 鼓励 和 极 语 成 效 的 帮助 。 上 

述 一 切 ， 都 是 超过 了 “正义 ”的 份 外 行为 ， 对 此 我 次 表 谢 

意 。 



出 和 版 后 记 

当前 ,在 和 内 外 华人 学 者 当中 , 一 个 呼声 正在 兴起 一 一 

它 在 诉 记 中 华文 明 的 光辉 历程 ， 它 在 当 准 中 国学 术 文 化 的 

独立 地 位 ， 它 在 呼喊 中 国 贫 秀 知识 传统 的 复兴 与 易 局 ,七 

在 日 益 清 蜥 而 明确 地 呵 人 类 表明 : 我 们 不 但 要 目 立 于 纪 界 

民 昔 之 林 ， 把 中 半 建 设 成 为 经 济 大 国 和 科技 太 国 ， 我 们 还 

要 群 策 群 九 ,力争 使 中 国 在 21 世纪 变 成 直 正 的 文明 大 国 、 

思想 大国 和 学 术 大 辕 。 

在 这 和 神 令 人 豆 峰 的 气 振 中 , 三 联 书 上 荣 替 地 得 到 海内 

外 关心 中 国学 术 文 化 的 采 友 们 的 帮助 ， 编辑 出 版 这 草 4 三 

联 ' 哈佛 蕊 京 掌 本 丛书 #， 以 为 华人 学 者 们 上 述 强 劲 呼 求 

的 -种 纪录 ， -个 回应 。 

北京 大 学 和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 的 一 些 著名 专家 、 教 授 应 

本 店 之 六 , 组 成 学 术 委 员 会 。 学 术 委 员 会 完全 独立 地 运作 ， 

负责 审定 书稿 ， 并 指导 本 店 编辑 部 进行 必要 的 工作 。 每 - 

本 专著 书 尾 , 均 刊 印 学 术 委 员 会 推荐 此 书 的 专家 评 诸 。 此 

种 学 术 质 量 责任 制度 , 将 撤 可 能 保证 本 全书 的 学 本 品 裕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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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于 以 季 灸 本 教 授 为 首 的 本 从 书 学 术 委 员 会 的 辛勤 工作 

和 章 度 责任 心 ,我 们 这 为 铬 伺 并 表 谢 意 。 

推动 中 国学 术 进 步 ， 促 进 国内 学 术 目 由 ,， 茧 励 学 界 进 

取 探 索 ,是 为 三 联 书 店 之 一 趴 守则。 和 希望 在 中 国 晶 益 开放 、 

进 东 、 党 盛 的 氛围 中 , 在 将 内 外 学 术 机 梅 .热心 人 芋 、 季 再 

先进 的 支持 帮 曙 下 ,更 多 地 出 版 学 术 和 文化 精品 ! 

生活 .读书 - 新 知 三 联 书 店 
一 大 九 七 年 五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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